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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者 风 采
陈望衡　男，1944年生，湖南邵阳人，大阪大学

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院驻院研究员。曾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美

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德国克里尔大学访问学者，曾应

邀在哈佛大学顿巴敦橡树园高级研究中心、斯坦福大

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康涅狄格学

院、大阪大学、立命馆大学、东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

学、首尔大学、北京大学讲学。在《中国社会科学》

《文学评论》《光明日报》发表论文数百篇，出版专

著《文明前的“文明”》《大唐气象》《中国古典美

学史》《环境美学》等40余部，国外出版英文著作《中国环境美学》《狞厉之美——中

国青铜艺术》等多部。《文明前的“文明”》荣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

奖，《环境美学》荣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中国环境美学史研究》一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唐朝审美意识研究》

《生态文明美学研究》两项。学术思想主要有“境界本体论”、环境美学“三居”（宜

居、利居和乐居）论、环境审美本质“家园感”论。近年开辟生态文明美学新领域，已

在国内外产生一定影响，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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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中国式现代化与生态文明建设”专题

以更高理论自觉推进全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国家 郇庆治 ／ ５

以中国式现代化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 赵建军 ／ １２

文明范式变革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 邬晓燕 ／ １８

当代政治

接诉即办中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表现和促进

　 　 ———基于北京市 １００ 个案例的分析 辛自强 ／ ２６

思想政治教育与法治建设相互作用机理探析 吴宏亮　 薛建龙 ／ ３７

经济理论与实践

数字经济影响下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走向与中国应对 伦　 蕊　 郭　 宏 ／ ４４

三农问题聚焦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情况、制度完善与分区域保供路径 刘　 慧　 赵一夫 ／ ５２

法学研究

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研究 徐新鹏　 袁文全 ／ ６１

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功能价值与效用机制 李　 健　 成鸿庚 ／ ７０

民生财政视角下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构建与路径探析 朱晓燕 ／ ７９

伦理与道德

共同富裕：从不完全正义走向完全正义 龙静云 ／ ８７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思想结晶 成海鹰 ／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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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齐物论》专题

再读《齐物论》：从道不可说到经世致用 李　 巍 ／ １０３

“齐物”：从慎到到庄子 王玉彬 ／ １１２

自我转化的隐喻

　 　 ———以《齐物论》“吾丧我”为线索 匡　 钊 ／ １１８

历史研究

唐五代时期民众就医服药观念的形成 张剑光 ／ １２５

明中后期州县田赋征收中的头役佥派 彭　 勇　 蒋玉晨 ／ １３４

文学与艺术研究

西周颂赞性铭文的结构及生成 徐正英　 陈芳兵 ／ １４５

从“仁者乐山”到《文心雕龙》“以山喻文” 吴中胜 ／ １５２

北朝的夷夏融合与中华美学的构建 陈望衡 ／ １５９

新闻与传播

具身、交互与创造力：认知传播视域下 ＡＩ 艺术的实践逻辑 顾亚奇　 王琳琳 ／ 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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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高理论自觉推进全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国家

郇庆治

　　摘　要：像党的十九大报告一样，贯穿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主线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但前者的重点在于阐明这一思想的主要理论观点，而后者的重点则在于强调这一思想确立之后的全面贯彻落实和

实践指导引领。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重大政治与政策议题做了系统深

刻的阐述，不仅构成了对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体系意涵的世界观方法论视角下的概括阐发，也是对我国未

来五年乃至更长时间内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战略部署，
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引与实践规约意义。

关键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世界观方法论；立场观点方法

中图分类号：Ｄ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０１－０００５－０７

　 　 习近平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党的二十大报告

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重

大政治与政策议题做了系统深刻的阐述。 这些系统

阐释不仅构成了对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体系

意涵的世界观方法论视角下的概括阐发，也是对我

国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间内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全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新战略部署，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引与实践规约

意义。

一、“两个全面”伟大进程之中的
生态文明建设

　 　 总体而言，像党的十九大报告、党的十八大报告

等一样，党的二十大报告在结构上也分为“总论”和
“分论”两大部分，而总论又分为“过去工作总结”

“（理论）开辟新境界”“（实践）新使命任务”三个篇

章。 正是在这总论性的三章中，党的二十大报告既

高度肯定了进入新时代以来的十年党中央带领全党

和全国人民所取得的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

成就，也大致勾勒了生态文明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简
称“两个全面”） 伟大进程中所面临的新使命、新
任务。

１．新时代十年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成就

在题为“过去五年的工作与新时代十年的伟大

变革”的第一章，党的二十大报告分别从五年和新

时代十年两个维度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进展

及其成效做了总结评价。 前者只用了极其简明扼要

的一句话，即“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后者则在

“美丽中国”即“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

清”的统摄性术语之下，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概括：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１－１７
基金项目：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２０２１ 年度重大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体系

研究”（２１ＬＬＭＬＡ０４６）；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媒介、路径、机制及其经验研

究”（２０２２ＪＺＤＺ０１１）。
作者简介：郇庆治，男，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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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位、全地

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

加健全，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

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

性、全局性变化，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

清。” ［１］１１而在进一步阐述这方面还依然存在着的

不足和面临的困难与问题时，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

指出：“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 ［１］１４

由此可见，对于“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这一政治

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给出了一个基于主要是十年

考量的、更为全面整体性的肯定评价。 这些评价明

显高于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

著” ［２］和党的十八大报告的“生态文明建设扎实展

开” ［３］ 。 而在强调工作中依然存在的问题挑战时则

使用了相近的表述，即分别是“生态环境保护任重

道远” ［２］和“生态环境……问题较多” ［３］ 。
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仅要从生态环境保护

治理所取得的切实成效的意义上，还要从党的二十

大报告所强调的新时代十年经历的“三件大事”和

“五史”高度来看待这些生态文明建设成就。 所谓

“三件大事”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历史任务［１］４；而“五史”是指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 中华民族发展

史［１］１４。 也就是说，我们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这一议

题领域所取得的巨大进步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的宏阔背景与语境之下。 依此而论，在笔

者看来，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将其概括为如下三

点［４］ 。
其一，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形

成确立了自己完整系统的生态文明理念原则及其治

国理政方略，也就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标志着党

对于全面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及其

运用能力的划时代的提升。
其二，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成为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明确目标性追求，
“绿色”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的靓丽底色。
其三，当代中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推动和领导力量，包括全球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

在内的一系列重大生态环境难题及其应对的中国力

量、中国方案、中国贡献，日渐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

共识。

２．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在题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

界”的第二章，党的二十大报告尽管并没有单独论

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但却明确强调指出：“十九

大、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

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概括了这一思想（即“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必
须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 ［１］１７。

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长期坚

持并不断丰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关键之点，是努力做到“两个结合”和把握好它的

“世界观方法论”并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

观点方法”。 所谓“两个结合”，就是不断将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如此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

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

机和旺盛活力，从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的新境界；而对于其世界观方法论意蕴及其主

要立场观点方法的概括则是“六个坚持”，即必须

“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
“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系统观念” “坚持胸怀天

下” ［１］１８－２１。
对于无论是“两个结合”还是“六个坚持”的一

般哲学理论与方法论意涵，学界还需要做更深入的

研讨［５］ 。 而具体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我们

不仅要更加强调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整体性、互构性、贯通性［６］ ，
还要注重发挥它作为科学理论体系和世界观方法论

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形塑意义。 对此，笔者在后文中

将做出更详尽的阐述。
３．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在题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

务”的第三章，党的二十大报告分别阐述了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表征，即人口规模巨

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

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阶段性目标，即分别到世纪

中叶、２０３５ 年和未来五年的目标任务，而在上述三

个方面生态文明及其建设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

作用。
对于前者，“美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的五个标志性规定性之一，即富强、民主、文明、和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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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美丽。 也可以说，“美丽”或“美丽中国”建设正

在日益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总目标的旗舰性术语

表达———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第十篇章中所使用的最

高伞形术语就是“美丽中国”建设。
对于中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中国

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强调：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

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 我们坚持可

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

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

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

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１］２３

需要强调的是，这虽然不是习近平同志首次阐

述“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

观点［７］ ，但将其置于“中国式现代化”五大表征体

系之下并作为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总体依据加以阐述，仍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与理

论意义。 而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

化”这一短语表述而言，笔者认为，至少应从如下三

重意义上来加以理解［８］ 。
其一，它是基于历史经验总结与反思的新现代

化观。 这一认识之所以能够形成确立，在很大程度

上得益于对我国近两个世纪以来的现代化历程和新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现代化所取得的历史性

进步的深刻总结。
其二，它是对我国进入新时代之后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建设目标追求的新构想愿景，因而既要尊

重世界各国积聚认同的现代化普遍性特点，也要努

力呈现构筑自身的现代化特征。
其三，它是面向当今世界现代化发展转型重塑

的新理念追求，因而既要学习借鉴人类社会过去形

成的现代化经验，更要大胆思考创新以克服现代化

现实所面临着的诸多结构性困境挑战。
对于后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更细化阐述了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体系”或“路线

图”，即到 ２１ 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 ２０３５ 年时，“广泛形

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

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在未来五

年中，“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

显著” ［１］２４－２５。 应该说，至少从文字表述来看，这些

目标任务的阐释与党的十九大报告保持了很强的连

续性［２］２８－２９，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对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长远考量与战略

定力。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
体系意涵及其世界观方法论意蕴

　 　 依据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的权威性表述，即党的十

九大报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系统阐

述的“十个明确” “十四个坚持” “十三个方面成

就”，我们不仅可以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

体系意涵做出更加精准意义上的归纳概括，还可以

从比较视角初步阐明它的世界观方法论意蕴。
首先，党的十九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八个明确”的主要

内容，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又单

列增加了“两个明确”。 因而，这“十个明确”分别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

特征、最大优势和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总任务；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

要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

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必须坚持和完善社

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的目标任务；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

针［９］２４－２５。 这其中，与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直接相关

的是第二个和第四个“明确”。 前者表明了“建设美

丽中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五大标

志性目标之一，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重要内容；后者则明确规定

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求将其融入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其次，党的十九大报告全面阐述了构成“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的

“十四个坚持” ［２］２０－２６：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

理念，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

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总体国家安全

观，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一国两

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不仅如此，报告还对“坚持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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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基本方略的核心内容做了

进一步阐述，强调建设生态文明的长远与根本重要

性以及必须遵循推动的一系列生态理念原则与制度

政策变革举措，从而逐步实现从生产生活方式到文

明发展道路的深刻绿色转型。 也就是说，“坚持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基本方略之一的地位，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已经得到充分阐述，而党的二十大报告以“中国

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题的论

述，更多的是一种新视角下的再确证。
最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又以“十
三个方面成就”的方式系统概括了进入新时代十年

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伟大变革，其中

也包括理论认识上的重要成果［９］２６－６２：在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上，在全面从严治党上，在经济建设上，在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上，在政治建设上，在全面依法治

国上，在文化建设上，在社会建设上，在生态文明建

设上，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在维护国家安全上，在
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上，在外交工作

上。 其中，对于生态文明及其建设，《中共中央关于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指

出，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从思想、法律、体制、组
织、作风上全面发力，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推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

线、资源利用上线，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

性工作……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

环 境 保 护 发 生 历 史 性、 转 折 性、 全 局 性 变

化” ［９］５１－５２。
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做出的权威性表述，有

理由认为，“十个明确” “十四个坚持” “十三个方面

成就”中的有关论述，就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主体性内容或理论体系。 当然，这并不意味

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这三个部分之间就简单

是一种“明确（观点）” “坚持（原则）” “（取得）成

就”的结构或逻辑关系，而是还需要我们做更进一

步的理论归纳、凝练和阐发。
概括地说，近年来国内学界更多是从“为什么

建设—建设什么样的—怎样建设”的（环境）政治哲

学三维框架来概括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体系

意涵［１０］－［１１］ ，强调其作为一个完整理论体系理应

包括的我国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重大意义、理论意

涵与未来愿景和重大战略部署及任务总要求等三个

方面的系统性观点和政策主张。 沿着这一思路，笔

者提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广义的生态环

境保护治理或生态文明建设议题的理论思考及其政

策实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当代中国的和 ２１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生态

学、中国共产党新时代的绿色政治意识形态与治国

理政方略、中国特色风格气派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

理论，而党的十八大报告、党的十九大报告和“５．１８”
《讲话》分别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统一理

论框架之下的三个具体体系样态；不仅如此，我们还

可以进一步从这些权威文献中概括归纳出它的“十
个核心概念”和“八个基本命题” ［１２］ 。 这“十个核

心概念”包括：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美丽中国·清洁美丽世界；人与自然生命

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

同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节约资源与保

护环境基本国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两
型”社会·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方

针；生态文明经济（分阶段构建的节约资源、保护环

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制度

体系；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这“八个基本命题”包

括：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

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公

共产品、最普惠民生福祉，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必须按

照系统工程的思路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保
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建设美丽中国

必须转化为人民自觉行动，中国是全球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至少从话语理论

体系的完整性角度来看，笔者认为，正是这些体系样

态、核心概念和基本命题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支撑起

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
基于上述认识，如果对照党的二十大报告等权

威文献文本后就会发现。
其一，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生态文明及其建设

的论述，在结构上明显呈现为一个不同于上述三个

重要文献所展示出的、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理论体系样态。 或者说，它是按照另外一种阐述或

逻辑架构来展开的：理论的世界观方法论意蕴、实践

与践行这一理论的原则方针、实践指向的新战略部

署及任务总要求———其着重点从思想内容的阐明转

向了理论对实践的引领。
其二，一方面，就“生态文明”“美丽中国”“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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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 ５ 个

关键词在最近四次党代会报告中出现的频率而言，
可以发现，“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出现频率最高的是

党的十八大报告（１５ 次），“美丽中国”出现频率最

高的是党的十九大报告（６ 次），“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和“绿色发展”出现频率最高的都是党的二十大

报告（分别为 ４ 次、７ 次），而“生态环境保护”出现

频率最高的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党的二十大报告

（各 ８ 次）———多少有些意外的是，“生态文明及其

建设”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只出现了 ２ 次，与党的

十七大报告相同；另一方面，就“十个核心概念”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出现的频率来说，其重复率或吻

合度还是比较高的：除了未明确或完整提到“建设

‘两型’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

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仍然未能够确认“生态文明经

济”，其他核心概念都被（数次）使用过，表明了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核心概念的广泛认可度和稳定性。
其三，相对于“十个核心概念”的情形，“八个基

本命题”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出现的重复率或吻合

度要低得多：明确或被多次提及的只有“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必须按照系

统工程的思路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等。 对

此的合理解释是，这既与党的二十大报告论述的重

点和思路转变直接相关，也要求我们同时考虑报告

所提出的一些新命题新论断，比如“站在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

护治理与经济增长、绿色发展等多个维度或方面。
总之，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生态文明及其建设

论述的重心，并不在于重叙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主要构成性内容，尤其是它的核心理念原则和基本

命题论断，而是致力于强调或阐明如何将这一党的

创新理论运用于全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实践中。 尤其是，要通过对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不断深入学习研

究而把握住它的一般世界观方法论意蕴及其主要立

场观点方法，进而将其自觉运用于科学认识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与本质要

求，全面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的新战略

部署及任务总要求。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历史任务与
战略部署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第十章以“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题，系统阐述了全面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现代化的世界观方法论、践行行动原则和战略部

署及任务总要求。 从结构上说，这一篇章像党的十

九大报告、党的十八大报告一样，也是先总后分的阐

述架构，即前两个自然段为先后相继的总述，后四个

自然段为并列性的分述。 但有所不同的是，它不仅

在整体篇幅上要短小精炼些，而且没有采用一个概

述性的结尾。
在第一自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大自然

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 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内在要求。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

展” ［１］４０－５０。 可以看出，这里既可以理解为对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原则的简明阐述，但更

应解读为强调这一思想对于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世界观认识论实

践论意义，尤其是要做到“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高度谋划发展”。
在第二自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要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

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
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１］５０

不难发现，这里的重点是在“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目
标宗旨下，努力实现“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体化保护

治理”“整个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协调统筹” “生态

环境保护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整体推进”。 换言之，它所关注的已不

再是各种理念原则本身，而是将它们转化为处理好

这四个层面的社会 （人） 与自然关系的立场观点

方法。
在随后的四个自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分别阐

述了“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

防治”“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积
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新四大战略部署及任

务总要求［１］５０－５２。 概括地说，“加快发展方式绿色

转型”主要强调了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转

型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因而必须通

过大力实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节约集约

高效利用、支持绿色发展的经济促进政策、节能降碳

先进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绿色消费等政策措施，尽
快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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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进一步强调了应坚持并加大

力度推进各种污染防治、污染物协同控制、生态环境

保护治理、城乡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制度举措，不
断健全国家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提升生态系统多

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着重强调了持续推进实施重

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尤其是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推行草原森林河流

湖泊湿地休养生息、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加
强生物安全管理等重大制度举措；“积极稳妥推进

碳达峰碳中和”则在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

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的同时，明确要

求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

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既要不断完善能源消耗总量

和强度调控，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
度，也要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

体系，确保国家能源安全。
总体而言，上述四个方面既可以理解为未来五

年党和政府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

及任务总要求，也可以解读为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亟须突破攻坚的关键性问题，并且在很大程度

上延续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党的十八大报告的问题

确定与阐述次序。 比如，与党的十九大报告论述的

四大战略部署（即“推进绿色发展” “着力解决突出

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 “改革生态环

境监管体制”）相比，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前三点上是

非常相似的；再比如，与党的十九大报告、党的十八

大报告论述的整体架构相比，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有

着很强的延续性，即第二点和第三点都是围绕着生

态环境保护治理展开论述的，而第一点和第四点都

是对一些具体性主题的阐发规定———党的十九大报

告强调的是“推进绿色发展”“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

制”，而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的是“优化国土开发格

局”“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而事实也证明，这
些具体性主题是其后五年左右党和政府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中之重”。
此外，值得提及的是，与党的二十大报告整体的

简洁朴实文风相一致，这一篇章也省去了概述性的

结语，因此相应地，也就不像党的十八大报告、党的

十九大报告那样明确提到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观）”等重要术语。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任何意义上

的这方面的基本立场观点发生改变，因为比如党的

二十大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仍然保持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明确

表述（“总纲”第 ２０ 条） ［１３］１５。

结　 论

像党的十九大报告一样，贯穿党的二十大报告

的主线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只不过前者的重点在于阐明这一思想的主要

理论观点，而后者的重点则在于强调这一思想确立

之后的全面贯彻落实和实践指导引领。 可以说，这
是我们深入学习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生态文明

及其建设论述以及其他专题部分的“锁钥”。
基于此，一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与坚持关

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已有理论共识，比如关于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主要方面的“十个坚持”概括：
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坚持生态兴则

文明兴、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深刻革命、坚持统筹山水

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

治保护生态环境、坚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

人民自觉行动、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１４］２－３；
同时，也应当继续深入研究阐释关于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许多重要基础性理论与实践问题，比如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基础与原创性贡献、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确立以来的丰富发展及其理论创

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地域践行进路模式及其

普遍意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以及全

球生态文明建设话语体系构建等。
另一方面，同样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党的二十大

对《中国共产党章程》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完善。 其

中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主要有如下两点：一是

在“总纲”第 １１ 条中，提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五大新发展理念时增加了“新”字，并进一步

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二是在

“总纲”第 ２４ 条中，阐述“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

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１３］９

的总目标时增加了“清洁美丽的世界” ［１３］１７，以涵

盖促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内容。 至此，关于

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这一政治与政策议题的主要术

语，比如“生态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美
丽”“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 “可持续发展

战略”“两型（即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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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座）山理念” “三生道路（即生产发展、生活富

裕、生态良好）” “绿色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相处）”等，都已经被吸纳进《中国共产党章程》。
而无论从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治国

理政能力提升还是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全面贯

彻落实角度来说，党章所做出的这些修改完善都具

有重大的政治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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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式现代化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

赵建军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

情的中国特色。 作为区别于西方现代化发展的中国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危

机，以及由于人与自然关系失衡所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与

本质特征。 通过对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问题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

和政治主张上与西方生态现代化截然不同，这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历史语境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为超

越西方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形态和实践范本。 中国式现代化集全党意志、集国家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与永续发展，就是走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之路。
关键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生态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Ｄ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０１－００１２－０６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

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

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

新形态。” ［１］２３－２４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最终指向上，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要实现超越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工业

文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作为中国

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理应在中国式现代化众多内涵中具有突出的位置，
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本质。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
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马

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鲜明本质特征。 马

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由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的，在生产力的进步性

上，人类的生产活动必然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自然

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 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内在要求。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

展。” ［１］４９－５０。 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问题的

理解上，要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升至突

出重要的标志性特征地位，并从中国式现代化开创

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中国道路高度进行理

解。 在世界现代化过程开启的历史进程中，无论哪

个领域的巨变最终都是通过经济社会的发展来实

现，其中蕴含着对于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不同理

解与选择， 而其中也反映出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１－１７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绿色发展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２１ＡＺＤ０５９）。
作者简介：赵建军，男，南开大学—中国社科院大学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

教授（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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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认知。 正是看到了生态环境对于现代经济增

长的阈值，现代化所依赖的自然物质条件使得中国

的现代化需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做出重要的突

破。 只有如此，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实现生产发展、生
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推动世界历史从

西方现代化所创造的工业文明向中国式现代化最终

朝向的生态文明实现转换。 因此，在人类社会的大

历史视野中，中国的现代化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内涵，推动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换，
以此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首先，从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突出重要地位来看，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与重要方

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

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

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众多

内涵之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突出重

要的地位和意义。 一方面，由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话语组成，
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人与自然关系问题认识的重大理

论创新；另一方面，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

的关系，生态文明建设处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工作

的突出位置，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与艰难之处，就
在于要摆脱对欧美国家现代化的路径依赖，把生态

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道路。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布局中经历了从提

出建设“四个现代化”，到提出“‘两个文明’到‘三
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今天提出的‘五位一

体’” ［２］的变化历程，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也体现

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的战略地位，其核心就是要求中国的现代化既要朝

向共产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又应当基于我国生

态制约的现实，从根本上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

题，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生态转向。 回顾和反思中

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历程，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拓展到“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高

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根源与基础上将经济社会

发展的各方面内容实现贯通，从世界观与方法论上

打破了资本主义工业现代化的二元对立思维局限。
此外，从中国式现代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总体布局的五位一体分布，以及中国式现代化

本质的落脚点在致力于推动形成人类文明新的形态

来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越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其他四个内涵。 以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现代化为重要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

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中国的伟大成就，也是中国对

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动实践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

自然观的中国化与时代化，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

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性本质。 人类对待自然的态

度是思维方式的一种表现，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主

观思维与客观世界遵循同样的唯物辩证规律，因此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自然的客观实在也具有历史社

会性。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

成果，其本质上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自然观视角

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做出的社会历史

考量。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强调要在中国式

现代化过程中承认自然的现在性，即把历史范畴上

的社会生产看作是建立在自然界所提供生活的资料

和劳动对象，而且也提精神食粮。 进一步的，马克思

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

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

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

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 ［３］１２８可以看出，马克思主

义洞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生产中自然界与人之

间的分裂，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 正因为如此，作为

一种与资本主义发展相区别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

式现代化由于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根本上

实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复归，因而才能实现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协调，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

建设同步推进。 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中才得以实现人的类存在

本质。 正是由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自然是作为关系

的自然，包含着人与人、任何社会的关系，中国式现

代化也才能够在本质上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

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所以，中国式现

代化中的人与自然关系，既有本体论意义上的内涵，
还有人类学以及经济学上的意义，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理应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性本质。
最后，中国通过生命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从价值

根源上对西方工业文明中的现代性危机做出回应，
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归

宿。 资本主义通过大规模工业化迈向现代社会的历

史进程表明，西方现代社会基于“主客二分”思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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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价值观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崇拜，忽视了自然

的内在价值，形成了资本宰制下的现代化工业文明，
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根

源。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在本质上强调了构建一种新的哲学价值观，在
对待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环境问题时，避免了人类中

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观点的冲突，不主张在人类

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对人与自然做价值排序。 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来自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

“和合”思想，既克服了以笛卡儿为代表的实体哲

学，也打破了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有效解决

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环境问题。 特别是以生命

共同体为代表的哲学思维，强调了自然万物共同具

有的内在价值，将人类的发展与自然的存在协同，在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内在地形成了协调自然空间与

社会空间物质能量变换的方法论。 此外，从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将建设绿色家园作为人类的共同梦

想，并形成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全球倡议

可以看出，在国家战略层面实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发

展观转变。 可以看出，思维方式的东方转型和我国

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为化解现代性危机提供了有

益的价值遵循及实现路径。 总的来说，中国的现代

化发展通过人与自然的共生实现社会价值与自然的

价值共生，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驱动，在本质

上重新定义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归宿。

二、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问题：
两种理论的共识与分野

　 　 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运动，
从工业文明开始到现在已经持续 ３００ 多年。 这期

间，人类凭借自己的理智不断获得新的科学发现与

技术发明，不断发起向自然的进军，一心一意地要为

自己在地上建造起人间天堂。 美国当代学者艾恺

（Ｇｕｙ Ｓ． Ａｌｉｔｔｏ）用“擅理性，役自然”概括西方现代

文明的实质，即通过高度发挥人的理性功能，凭借科

学技术，驱使自然服从于人类的意志［４］ 。 应该说，
西方现代化路径是技术理性统治下的“主客二分”
思维方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历史性表现，割裂了

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系的西方现代化也使得生态危

机、生态灾难成为西方现代化的必然产物。 随着资

本主义工业化生产的全球范围内的扩张，生态问题

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唐纳德·休斯在《世
界环境史》中写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工业

发展所造成的生态系统变化增加了一些曾经闻所未

闻的成员，诸如钚和其他放射性废弃物、不可降解的

杀虫剂、氯氟氢、塑料、人工合成的信息素和激素，以
及其他种类的成千上万的工业化学品。” ［５］ １９６２ 年

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Ｒａｃｈｅｌ Ｃａｒｓｏｎ） 《寂静的春

天》和 １９７２ 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以及一些

类似著作的出版，反映出环境问题与经济增长同时

成为生态主义学者反思西方工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

问题，并极大引发了政府和社会的关注。 其中，以美

国为代表的资源环境保护运动可以看作是世界现代

化发展的转折点，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放弃不计环

境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的社会发展模式，转而寻求环

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 也就是从这个时期

开始，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开始真正关注社会发展中

的生态问题。
作为一个概念，生态现代化首先兴起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德国，由德国学者马丁·耶内克和约瑟

夫·胡伯提出。 最初，生态现代化初始只是在“柏
林学派”的学术团队中使用，后来逐渐从柏林走向

整个德国，从学术圈讨论变成执政党的基本政策

（欧洲绿党）。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这一概念已经在国

际上被广泛使用。 生态现代化理论发展的三个阶

段［６］ ：第一个阶段（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特征是主张

“科技万能论”，以胡伯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工业化

国家依靠不断的科技创新，就可以成功解决其环境

问题。 但胡伯的理论很快遭到了其他环境主义学派

的尖锐批判。 生态现代化理论家随即对最初的观点

进行调整。 第二阶段（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的理论特征可以概括为“社会因素

论”，学者们对原来所坚持的科技创新在生态现代

化中的核心作用进行反思，对于生态转型过程中国

家机构、市场、非政府组织、文化制度等要素在其中

的作用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论证。 第三个阶段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至今）的理论特征是主张“全要素

论”，除了对生态化生产及其要素进行分析外，也开

始倡导生态化消费，并进一步对全球问题、欧美工业

化国家之外的环境问题有所涉猎。 生态现代化是为

解决西方工业化、现代化所遭遇的一系列环境问题

而提出的理论，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技术和社会等

诸多领域，在工业文明的大历史尺度上，保持着资本

主义制度框架内解决环境问题的生命力。 因其有效

性，所以其受到了环保主义、生态主义、可持续发展

理论等社会思潮的影响，并为后续世界的绿色化发

展浪潮提供了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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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看，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提出现代化过

程中的生态问题主要有两大解决路径：一是对经济

发展中的环境问题保持技术乐观主义的现代化态

度，并不是其作为资本主义工业化不可避免的后果，
而是对社会、经济、技术改革的挑战，试图从经济发

展模式的转换中找到出路；二是从现代社会的制度

转型寻找解决路径，包括科学和技术、生产和消费、
政治和治理。 这也成为中国和西方在应对现代化进

程中的生态问题形成共识与分野之所在。 从共识性

来看，对于工业社会发展，中国与西方社会已经形成

共识，如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制约的客观性，现
代化前景的乐观性，在理论建构上的反思性，以及理

论的实践指向上。 这些共识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过程中都以特定的形式得到不同程度的体

现，如中国在基本国策上强调的环境保护与生态治

理，提出作为国家意志与政党理论的科学发展观与

“两型”社会构建等，都是在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与环境治理模式，利用科学技术与社会制度从源头

上防治环境污染和破坏，找出一条环境和经济双赢

的发展路径。 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在面对经

济发展新常态下，如何实现高质量的发展，中国也在

发展理念上进行创新，实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提供了一

个可行的发展方向。
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可以看到，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正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学习、借鉴、追赶成为中国式现

代化在理论与实践中的主要任务。 在中国现代化后

发优势的同时，压缩时空的追赶发展也让中国付出

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即生态环境问题在经济粗放快

速发展过程中集中暴露出来。 恰好此时的生态现代

化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条“从源头防治生态环境

问题”的现代化道路和可供选择的政策手段。 从对

西方可持续发展理念、新经济模式无保留引进吸收，
到创造性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

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协
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

绿色化”也就成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必然。 可

以看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一个从模仿到创新再

到超越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理论来源于这个伟大

的实践。 然而，面对发展过程中的生态问题，西方生

态现代化的理论及其路径不可能一直有效，在经历

效仿之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论在马克

思主义指导下，中国从自身的文化传统形成的基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现代化理论，在文化、政治与经济的领域与西方生态

现代化理论具有区别，体现出不同文化传统、政治体

制之外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之处。
由于在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中国的

现代化理论在应对生态问题上与西方存在本质区

别。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生态现代化没有触及理

性———技术理性本身，是一种相对保守的绿色变革

理论，其根本宗旨在于在不触动现存社会制度（尤
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通过革新技术、增强

公众的环境意识、改善国家的行政管治与市场经济

手段等，以改良现代工业文明，尽可能减少现代化进

程中的环境负效应。 这种粉饰与修正在现实表现上

可能有助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与生产模式得以

一定程度的延续，但资本宰制之下的制度内生矛盾

终究无法克服，并引发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多重

危机。 因此，如何从社会历史环境角度看待技术，如
何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做出协同，
以及如何认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制度差异，需要

新的思维方式与哲学价值观，在内省与辩证之中重

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动形成不同于西方的现

代化理论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而生态文明建设作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

重要领域，通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走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正是理论创新在实践探索中的生动体现。 党

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

统治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生态环境保护

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我们的祖国天更

蓝、山更绿、水更清。” ［１］１１正是这种将生态文明建

设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与

全过程的实践，使中国形成了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为重要理论特质和实践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
中国超越西方生态现代化之路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东西方力量对比之

变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在社会发展过程

中的较量。 环境问题是当前世界各国面对的共同性

问题。 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让资本主义国家生态危

机频发，仅靠科学技术应对这种与发展模式、与社会

政治紧密关联的共生性问题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
回应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危机，中国式现代化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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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身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中做出哲学观念与价值根

基上的变革，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调整国家事务的

战略谋划，实现对西方生态现代化道路的超越。 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理论相对于西方生态现代化

理论，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立足于我国自身实际的需

要，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生态智慧的融合，
更是体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现代化的鲜明政治优势

体现。 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将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作为特征性本质，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

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上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进

行反思，成为超越西方生态现代化的新的发展模式。
首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汲取了中华文

化的传统辩证思维方式，以生态智慧作为滋养，在世

界观与方法论上消除了人与自然的对立。 如果将现

代化理解为从传统迈向现代的社会变迁过程，那么

这种变迁不仅是一个全球化进程，更有着民族性的

特征。 这种变迁是诸多复杂因素作用的结果，如经

济、科技、政治、文化等，相对于经常变动且具有显著

外在表现的经济和政治因素，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

等内容相对隐蔽，更具持久性，恰恰是这种更为韧性

的要素才使得地方性的现代化进程表现出自身的优

越性。 “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五

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 ［７］ 反

思西方现代化与生态化之间的矛盾，其背后的西方

文化价值传统与思维认知方式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

内生缺陷，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之学”的生态

模式和文化图景，在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上为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理论提供了认识论与方法论的

优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超越了西方

工具理性以技术视角看待环境的局限，在工具价值、
内在价值与系统价值的多重视野下讨论环境如何能

被可持续地利用，思考人类社会发展中与自然的和

谐相处，因此也超越了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与

“生态中心主义”传统，表现出一种在哲学层面上的

优越性。
其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

地位，强调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根基，为人类

社会与自然界的协同可持续提供了政治保障。 马克

思主义是在对象性范畴中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的，
这种对象性是以主客体的双向互为前提的，保证了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人是作为自然的对象性

存在。 对此，马克思指出，人作为一种类存在，和动

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这使得人对于自然的依赖表

现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３］９５－９６。 如果忽视了人

与自然共生的关系，人类社会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

的自然环境基础。 更进一步，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

力对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这种物质生产

“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

不能创造” ［３］９２。 可以说，人类社会发展归根结底

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 而资本主义制

度则破坏了这种共生关系，以牺牲生态换取经济效

益的增加，即便生态现代化理论提出的“环境保护

同样具有经济价值”，也难以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

反生态本质。 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历史范

畴中的人的关系最终也可以还原为人与自然的关

系。 因而相对于自然的可持续现代化进程，人类才

是人类社会实现超越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与逻辑必

然。 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

发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是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基础上提出的。 马克思主义强调共产主义社会中的

“自由人联合体”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反映

的也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在制度上通过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

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的社会

主义。 因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可以超越

西方的生态现代化模式，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以及人

与自身的和解。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而形成的理论成果和经

验总结，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

识的不断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

设” ［８］ 。 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

本质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可以说，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

下，立足于我国的特殊国情逐渐探索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推动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

的范式转换。 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一个不断解放和发

展生产力、促进经济社会向先进文明迈进的过程。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到现

代化发展的“三步走”战略，再到“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的提出，特别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制定，
党和国家事业的战略规划不断完善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通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

的是经济社会发展在生产力上的优势，实现了全体

人民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上的共同富裕。 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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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类社会不断迈向文明的历史进程，其内在动力

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改革开放后一个

时期内，我们形成过传统单一追求速度外加规模扩

大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和发展模式，尽管带来了高速

的经济增长，但也积累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生态文

明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表明

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

进一步深化，也表明了我们所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

必然是要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因而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已经不仅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

涵，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式现代

化所要达到的最终状态。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

产党人从文明的高度看待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探索

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使中国实现了

全面小康，历史性地消灭了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

问题，中国经济呈现持续向好的高质量发展势头。
可以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揭示了中国式现

代化的强大生命力。
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

多样性。 以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社

会与自然界永续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以中国式现代

化推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过程。 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从效

仿西方到实践创新，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已经实现用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多重发展超越西方资

本主义的单一工业化发展。 特别是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现代化，有效回避了西方现代化模式在因制度缺

陷带来的反生态问题，因而表现出历史与逻辑上的

合理与科学。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归根结底要实现的是人与自然关系

上的和解，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最终指向现代化发展

成果的人民共享与世界贡献，成为中国化与时代化

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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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式现代化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



文明范式变革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

邬晓燕

　　摘　要：全球生态危机暴露出西方现代化模式和工业文明范式的不可持续性，西方社会推行的各种环境保护

运动和生态现代化实践因未触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而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作为资本主义危机当代形式的生态危机，
无法召唤文明范式绿色化变革。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中形成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具有特定的理论特

质、范式结构和实践向度，从而彰显为文明变革的主导范式。 应主动激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的现实变革力

和愿景引领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深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同构建。
关键词：文明范式；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Ｄ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０１－００１８－０８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

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

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

人类文明新形态。” ［１］ 进而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

要求中的目标指向［２］２４，旨在通过文明范式创新实

现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愿景引领。 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也
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根本原则。 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从狭义而言，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与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从广义而

言，则是统摄“五位一体”、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全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既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生态层面的具象表达，也
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最典型形式，反映出人类社会

发展进程中文明范式绿色化变革的时代诉求，彰显

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能动探索和创新回应，怀有深切

悠远的世界意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怀。

本文试图回答以下基本问题：全球生态危机为

何引发文明范式绿色化变革的时代诉求？ 在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探索中形成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

具有哪些理论特质、范式结构和实践指向，从而有望

担当起文明变革的主导范式？ 处于发展进程中的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如何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纵

深推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同构建？

一、全球生态危机与文明范式变革

文明范式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中人类社会发展

所赖以运行的发展模式、制度框架、价值理念等有机

构成体系，它规定着社会发展的基调、内涵和趋

向［３］ 。 １８ 世纪率先发生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浪潮，
开启了波澜壮阔的西方现代化运动，创造出物质生

活丰裕和精神生活丰富的现代文明成果，锻造出追

求利益最大化的科技生产力、资本增值为导向的经

济增长模式、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工业化模式、物
质主义的消费文化等工业文明范式。马克思评价道：
“ 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１－１７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文明转型的协同演化研究”（２１ＢＺＸ０５１）。
作者简介：邬晓燕，女，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１００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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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 ［４］ 大工

业创造了交通工具、现代大都市和世界市场，也带来

了烟囱、污染和劳动异化，并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
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使每个

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

依赖于整个世界［５］ 。 ２０ 世纪下半叶以来，一批新

兴国家通过民族民主解放运动获得独立身份，开启

了以西方工业文明为模本的现代化进程。 然而，以
八大公害事件和六大污染事故为标志的全球生态危

机和环境风险全面爆发，揭示出当代生态环境问题

不同于以往的复杂性、交叉性、全球性和人为性。 人

类生存与持续不仅面临人口与资源压力、化学污染、
生态破坏、核废料处理、能源危机、全球气候变暖等

直接生态环境问题，而且要面对生物战争和核战争

阴影、生态移民、生态资源竞争、生态帝国主义等社

会伦理冲突，催生对西方现代化模式及其工业文明

范式的生态批判和绿色变革要求。
１．环境保护运动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批判

环境保护运动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批判高投入高

消耗高排放的工业模式的反生态性和不可持续性。
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开启了西方社

会的环境启蒙，直接促成了美国各州相继出台法令

禁止 ＤＤＴ（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又叫滴滴涕）等剧

毒化学农药使用；罗马俱乐部的著名报告《增长的

极限》以计算机模型为基础，运用系统动力学对人

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污染五大变量

进行实证性研究，揭示人类“无限增长”模式的不可

持续性和提出“零增长”方案，尽管遭遇西蒙《没有

极限的增长》针锋相对的驳斥，但为人类确立了资

源有限性的基本共识。 其后，１９７２ 年联合国第一次

环境会议召开，１９８７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

《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可持续发展

概念，１９９２ 年通过《可持续发展议程》，标志着可持

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和各国推行的国家

战略。
２．消费主义文化浪潮的影响

不同视角的生态批判与技术社会批判聚焦于无

限扩张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模式、“有组织的不负

责任”的官僚科层体制和大众媒介推波助澜制造的

消费主义文化浪潮。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认为永无休止的扩张

是资本主义的体制特征，资本主义想要在有限的环

境中实现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因而在全球

资本主义和全球环境之间形成了潜在的灾难性的冲

突，而将自然资本化的环境经济学和将自然环境纳

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市场行为，是一种更为危险

的生态殖民主义，并以《京都议定书》这一失败案例

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不会逆转对环境产生灾难性影响

的发展道路，不会改变其工业和资本积累的发展结

构［６］１３。 贝克和吉登斯等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批

判科技理性的垄断和工业社会的文明风险，指出人

类社会正从传统工业社会转向世界风险社会，主张

从第一次现代化向第二次现代化或自反性现代化转

型，倡导生态现代化和协商治理以消除“有组织的

不负责任”的制度弊端。 法兰克福学派和消费社会

理论批判现代传媒和文化工业携手制造“我消费故

我在”的消费主义文化，炫耀性消费和象征性消费

激发人性的无穷贪欲、加剧恶化业已不堪负荷的生

态环境、消弭人类的自主精神追求。 人文主义者弗

洛伊德认为现代文明的发展愈益与人的需要相背

离，致使整个人类患上了“集体神经症”，弗洛姆则

将工业社会称为病态社会或不健全社会，警示人类

文明已处于危急关头。
３．工业文明范式自身深陷危机

尽管西方社会推行的绿色发展路径形式多样，
但因囿困于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而无法从根本上解

决全球性生态危机，映射出工业文明范式自身深陷

危机。
西欧各国为应对经济增长与环境破坏的零和博

弈问题，纷纷推出绿色经济和绿色新政，旨在重建经

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关系。 １９８２ 年，德国学者

马丁·耶内克首次提出“生态现代化”概念，重新定

义环境、技术与发展的关系；２００９ 年，联合国环境署

公布《全球绿色新政政策概要》；进入 ２１ 世纪后，绿
色工业革命浪潮奔涌不息。 ２０１９ 年，《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第 ２５ 次缔约方大会上，欧盟委员会

宣布欧洲绿色新政，承诺到 ２０５０ 年实现净零碳排

放，使欧洲成为世界上 “第一个实现碳中和的大

陆”，加快循环经济和绿色转型。 然而，令人感到悖

谬的是：一方面绿色发展已成为全球发展趋势和国

际共识，另一方面西方社会的生态运动和绿色新政

根本不可能提供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方案。 因为西

方绿色发展尽管路径多样，但都囿于资本主义制度

框架之内。 其一，生态治理的技术策略或经济政策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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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脱离制度批判，往往会陷于环境污染的“恶性

循环”。 改革传统技术，可以减少污染，但无法消除

污染；发明环保技术，可能拦截或稀释部分污染物，
但也可能导致污染藏匿或扩散；科技发展在控制污

染的同时又制造出另一种新型污染，陷于无休无止

的污染循环；征收各种生态税或推行碳交易机制等

实际上在默许或纵容污染持续和环境不公扩大。 其

二，西方国家为继续享受不负责任的发展成果，推行

生态帝国主义战略，加大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态

掠夺。 针对局部环境问题采取生态政策或技术干

预，或许可以达到短期和中期的环境改善，但面对日

益严峻的累积性环境恶果，发达国家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实行“全球产业布局大转移”或“污染转

移”策略，其后果是发展中国家因效仿西方现代化

模式而遭受经济发展与环境破坏的双重压力。 其

三，通过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实现生态救赎的幻

想破灭。 ２０ 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兴起一股后工业

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的乐观主义狂潮，寄望耗

能少、污染少的信息技术和环境友好的清洁技术自

动带来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乌托邦。 吊诡的是：一
方面，信息技术难以减少社会发展总的原料流量；另
一方面，因其高效的计算能力和处理能力，反而加快

了原料流动、生产和消费全球化，加剧了时尚翻新和

资源消耗。 可见，工业文明范式应对全球性生态危

机愈益解题乏力，或者说正是工业文明范式导致和

加深了人类生存困境。
４．文明范式变革亟待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

的创造引领

正如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萨卡所作的一个生动比

喻：“我们无法想象一辆不需要能源的汽车。” ［７］１４１

一方面，西方社会呼吁工业国家降低资源消耗，实现

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却承诺或坚持富裕国家

的生活水平不能因生态转型而受到任何影响。 如此

自相矛盾的表述和自欺欺人的政策革新，本质上就

是拒绝触动根深蒂固的工业文明范式和资本主义剥

削本性。 罗马俱乐部在近半个世纪后出版新著《翻
转极限：生态文明的觉醒之路》，其中悲恸地写到：
《增长的极限》中做出的预测几乎都得到了印证。
全球可持续意识和生态友好型增长方式似乎都在创

新培育，但人类生态足迹和人类生存困境还在扩大

和深化。 究其根源，“当前危机是全球资本主义的

危机” ［８］ 。 里夫金在《零碳社会》中说，绿色新政呼

声高涨，但人们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完成这一使命

的清晰的“工业革命”道路［９］ 。 换言之，延续传统

工业化道路不可能带领人类社会实现从化石燃料文

明主导的地缘政治世界观到生态时代主导的生物圈

世界观的范式变革，生态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危机

的新形态，生态危机的根本解决必须落脚到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批判，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只有

通过社会革命和生态革命才能解决。 要实现人类文

明范式的绿色化变革，唯一可行的出路是创造社会

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改造社

会生产关系。 这种社会的支配力量不是追逐利润而

是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要

求” ［６］９６。

二、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中
创造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

　 　 现代化，广义而言，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

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一个世界性历史过程，将
引发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领域的深刻变革；狭义

而言，是指落后国家采取高效途径和有利传统因素，
通过技术追赶、社会改革建立现代国家和追赶先进

工业国的发展过程［１０］ 。 由于现代化起源与西方资

本主义“历史的耦合”，形成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主

导地位和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对外输

出［１１］ ，也造成了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资本主义

现代化的认识误区和实践弯路。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从积贫积弱

到繁荣富强，从面临“被开除球籍”的风险到深度参

与国际治理，从“落后于时代”到“赶上时代”再到

“引领时代”的文明跃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的独立探索和主动创新冲破了西方现代化的单一线

性模式和零和博弈思维，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现代化探索的首要前提是民族独立，是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作为现代化主体的地位确立。
“如果我们不能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和身份认同，我
们就不可能发展出中国崛起的文明意义和价值意

义。” ［１２］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首先确立社会

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根本

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其后开启了在社会主义道路

上探索现代化事业的历史征程。 毛泽东和周恩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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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

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四个现代化”
宏伟目标，中国人民团结聚力克服重重困难，独立自

主地构建起相对完整的工业技术体系。 改革开放新

时期，中国共产党精准把脉“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

题，确立“以经济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本路

线。 邓小平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与中国文化中的小

康社会构想相结合，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
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经济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和

从“解决温饱”到“达到小康”再到“比较富裕”的发

展步骤，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形成战略部署，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

认识升华，明确了新时期接续推进“中国式的现代

化”的路标。
在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

独立探索进程中，中国深刻反思西方现代化模式的

弊端，敏锐辨识出人类文明范式绿色化变革的时代

诉求，并及时跟进全球环境治理步伐，加快建设和完

善环境治理法制，不断推进发展观变革和生态文明

实践，逐渐探索出别具特色的绿色现代化道路，创造

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 １９７２ 年，中国代表团

参加联合国首届人类环境会议。 １９７３ 年，我国出台

第一部环境保护法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

规定》（试行草案），中国环境保护立法工作初步启

动。 １９８３ 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将环境保护

确定为基本国策。 １９９４ 年，发布《中国 ２１ 世纪人

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

出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了从

“经济发展导向”到“科学发展导向”的发展观转变，
为中国现代化确立了绿色发展方向。 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核心主题，把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列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

征和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提升至国家

战略，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并赋予其贯穿全局全过程的基础性地位。 党的十八

大之后密集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环境监察办

法》等 １００ 多部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制度体系。 党的十九大围绕社会主要矛盾变

化，强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性，在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基础上新增“美丽”关键词，强化“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的政治高度和战略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首次正式提出

和阐发“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铿锵有力地宣告：“中国式现

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

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

色。” ［２］２２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

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

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
动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创 造 人 类 文 明 新 形

态。” ［２］２３－２４。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守“走自

己的路”的创新原则，主动地、持续地探索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

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

稳定的两大奇迹，破解了“发展性与独立性”非此即

彼的现代化悖论，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

途径，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

要维度和鲜亮底色，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形

式和典型样态；既充分彰显了人类文明范式变革的

绿色化趋向，又深刻反映出科学社会主义在建设世

界生态文明中的伟大前景；既为世界上那些希望加

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

全新选择，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富有希

望的愿景指引。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的
理论蕴含

　 　 作为一种新生的文明范式，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新形态包含哪些理论特质、范式结构和实践向度，从
而在人类文明演进中彰显为文明变革的主导范式，
具有深刻影响人类发展前景的现实变革力和愿景引

导力？ 对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１．从理论特质看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立足社会主义根本制度、
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发扬中国传统优秀的

文化基因和生态思想、关切社会发展和人类前途命

运的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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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生态文明是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过

程中形成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生态文明进入政

治话语和国家战略初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坚
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是中国生态文明的应有之义，
更是中国生态文明的特色之源，决定了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新形态的组织原则和价值内核。
其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因时变义创新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是人

的无机的身体”“自然报复论”等经典理论基础上提

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破坏生态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

发展生产力”“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历史观、生
态发展观、生态生产力观、生态系统观，对新时代绿

色发展和生态治理形成科学有效的指导。
其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悠久深厚的中华

文化基因和生态文化滋养，有助于克服西方工业文

明的主客二分对立思维、生态治理的短视思维和割

裂行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

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

难题的重要启示。” ［１３］中华民族在历史悠久的文明

演进过程中孕育发展出了深厚隽永的整体性思维和

生态文化，譬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天
地之大德曰生”的天人合一观，“仁民爱物”“厚德载

物”“赞天地之化育”的生态伦理观，“道法自然”
“与天地参” “致中和”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生

态治理观，“取物顺时”“以时禁发”“钓而不纲，弋不

射宿”的生态行为准则，有益于破除西方工业文明

倡导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形成有机论、整体论的

生态文明思维范式。
其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蕴含着科学社会主义

的未来生态愿景和共产主义的解决方案，指向人类

命运的光明前景和共同体的总体观照［１４］ 。 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资本逻辑和生

态改良主义，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和“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明目标，站在人类整体利益

的高度协同推进美丽中国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２．从范式结构看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更高阶段

的新型文明形态，包含着与该阶段物质生产力水平

相适应的自然观、组织制度、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

整体革命和系统变革。
其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 一方

面，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统一性，既承认自然生

态系统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先在性和客观必然性，又
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特定历史阶段和社会条件下

发生和建构起来的多维度的立体性关系，亦即对生

态环境问题的考察既要立足于历史动态的人类文明

发展进程，更要着眼于共时结构意义的特定社会生

产与生活方式选择［１５］ 。 另一方面，强调人类社会

与生态环境的协同演化性，主张人类面对的不是原

始的天然的自然，而是处于人类物质生产生活实践

中的自然，通过生态环境治理改善人类发展条件和

通过社会转型和文明范式变革改善生态环境状况，
二者协同演化、共生发展。

其二，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组织原则和民主

治理的制度安排。 确定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整体

产权属性，从产权安排上保障社会整体生态利益；赋
予国家在追求生态文明价值上的主体性与能动性，
坚持从社会整体和人类文明的价值关照和从代际公

平与全球正义的立场出发，倡导构建高质量发展、可
持续的生态文明［１４］ ；构建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环

境治理体制，完善政府绿色 ＧＤＰ（国民生产总值）考
核机制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保障自然资源

的合理配置、生态福利的公平分配、生态责任的风险

共担。
其三，坚持以生态为本和以人为本相统一的价

值体系。 以生态为本，要求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

统揽全局的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建设以资源环

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

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以人为本，
要求认真审视人的真实需要以克服虚假需要，“顺
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秉持“良好的

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的生态民生观，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

生态需要，激发人民的主体能动性和实践创造性。
其四，倡导节制有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推

进企业和工厂的清洁生产，构建中国特色的绿色文

化体系，创新联动生态文明教育的媒介传播、学校教

育和社会教育，推行垃圾分类、光盘行动、公共交通

出行等绿色生活方式，提升尊重自然、保护环境、节
２２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约资源、绿色消费的全民绿色发展意识。
３．从实践向度看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具有现实指向性、发
展阶段性和价值引领性。

其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具有鲜明的现

实指向，是对人类文明风险、西方现代化模式窠臼和

资本主义生态变革痼疾的批判性求解。 弗洛姆指

出，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崭新、富有、快乐的人类新

时代，但却面临一种文明的风险，“有巨大的物质力

量，却没有使用这些力量的智慧” ［１６］ 。 西方现代化

模式造成了生态危机、社会单向度发展、生态殖民主

义等现代性负效应，资本主义因其制度根源而无法

解除这些结构性危机。 因此，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

形态的崛起是一种历史必然和现实选择。 “一种真

正的生态经济只能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运

行，而且，只有成为真正的生态社会才能成为真正的

社会主义社会。” ［７］５

其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作为新生的文

明范式，有一个孕育、崛起、成熟的发展过程和阶段

变迁。 马克思指出，旧社会形态在发挥其所能容纳

的全部生产力之前绝不会灭亡，新的更高的生产关

系在其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

前，绝不会出现［１７］ 。 不同文明形态并非非此即彼

的替代关系，不同文明形态循序渐进又有所重叠并

存，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孕育、生发于现代化运动和工

业文明进程，由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尚未完全耗尽

其生产力潜能和自我调适机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的发展必然要经历

一段相当漫长的过程，须在与工业文明共存与竞争

中通过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而逐渐赢得

新文明范式的主导地位。
其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是现实批判与

愿景建构的统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环境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地球美好家园繁荣共建的理想愿景，
对社会转型和文明跃迁具有重要的价值引领意义。
“决定任何未来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人们对未来的

态度和信念。” ［１８］理想愿景蕴含着一种为美好生活

创造适宜社会环境的强大动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新形态指引着人们对理想社会的典范展开想象并倾

向于按照这一典范行事，应主动创造与之相适应的

制度文化条件来加快范式确立和社会转型，最终从

一套制度转变到另一套制度，从一种文明转变到另

一种文明，从一种生活方式转变到另一种生活方式。

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的
创新引领意义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以其深厚的理论内

涵、内在规定和实践向度创新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

纵深推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同构建，将在人类

文明演进与跃迁过程中逐步获得其完整表达，展现

其成熟样态，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

之问作出恰当的回答。
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纵深推进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征程中自主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创造性地将“什么是中国

式现代化、如何建设并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重大时代课题和“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

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有机统一起来。
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隐藏着中国式现代化

纵深前进面对的挑战和阻力。 “我国现代化是人口

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

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
济、意识形态、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
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

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了小康社会的千年梦

想；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推

进，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进入创新型国家

行列；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生态文明制度

体系更加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
全局性变化［２］６－１４。 但同时，中国式现代化面临不

少困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高质量发展存

在许多卡点瓶颈，科技创新能力不够强，生态环境保

护任务依然艰巨，科技竞争面临国际封锁，逆全球化

潮流翻涌等，只有在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才能得到解决。
文明范式为社会发展提供基本解读，为政策制

定和行动策略提供价值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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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是中国共产党带

领中国人民不断选择与变换现代化发展模式所创造

的“具有独立自主性的选择性现代化”。 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

的中心轴线，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为中国式

现代化的纵深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价值凝聚和愿景

引领。
其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为中国式现代

化确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方向，要坚定不

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

路，并根据社会发展阶段变迁而不断提高环境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的程度和水平。
其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要求以高水平

生态环境治理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突破将生态文明

建设狭隘化为生态环境保护的误区和格局，站在绿

色发展的战略高度把生态文明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融贯到经济绿色低碳转

型、国家治理绿色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

化培育、适度有节的绿色生活方式塑造等系统变革

与协同推进当中。
其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强调创新是引

领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动力，无论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实现弯道超车，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共同富裕，都要依托于创新发展绿色科技、绿色

能源和生态产业，积极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

山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加快从生态脱贫走向

生态振兴的发展步伐，建设天蓝水清人美的美丽

中国。
其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要求实现对物

质生活世界和精神生活世界的双重重建，培育具有

生态伦理意识、生命价值关怀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的生态文明时代新人。

２．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引领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协同构建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关涉人类命运。 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和基础，生
态环境问题攸关人类社会的存在境遇和持续发展，
全球生态危机形势的总体恶化昭示文明范式转型的

全球共识与国际视野。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文

明的永恒主题，这种关系的具体性质与发展状况是

人类文明化程度与发展阶段的重要指标。” ［１９］习近

平总书记倡议：“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

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２０］面对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生态破坏、疫情笼罩的文明风

险，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全球可持续发

展的道路和经验，引领推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

同构建。
其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表征着一种审视国内

生态约束和回应全球生态危机相统一、国内维度与

国际维度相契合的人类未来发展趋势。 从环境意识

启蒙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再到全球绿色新政和

２１ 世纪绿色工业革命，生态环境治理已经成为全球

治理的共同问题，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承认人类生存

面临“增长的极限”，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地球

生命共同体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体论基石，
在对人类命运总体观照的基础上建构可持续社会的

物质基础和伦理原则，易于凝聚更广泛的全球共识、
更积极的全球生态治理协作。

其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治国理政的

基本方略，是道路选择与文明互鉴的统一，是自主创

新与对外开放的统一，是文明创新与文明共享的统

一，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现代化转型和文明

变革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尤其是中国政府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实践和力度世所罕见，塞
罕坝农场生态治理、库布齐沙漠治理成为国际治沙

名片、“一带一路”生态与科技合作等生态实践典

范，为全球环境治理协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示范效应

和引领作用，也要求各国政府搁置短期利益和意识

形态纷争，寻求人类共同利益的最大同心圆，促进全

球环境治理体系向更合理、更公平的方向发展。
其三，资本主义创造的“虚幻的共同体”产生了

内生结构性矛盾与全球系统性危机，制造了中心－
外围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的剥削对抗关系［２１］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助于人

类社会超越“虚幻的共同体”，走向 “真正的共同

体”。 埃德加·莫兰指出，人类发展已经进入“人类

世”时代，但我们却仍然处于人与人、各个民族和各

个国家之间关系的野蛮时代，变革人类的未来需要

一种整体性、复杂性的思维［２２］ 。 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不是局部修补或零敲碎打，而是制度变革和系统

革命，要求克服西方现代化粗放式、掠夺式的增长痼

疾，破除“资本”与“人民”、“物本”与“人本”的尖锐

冲突，帮助发展中国家跳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依

附型现代化陷阱，坚持以平等协商、互利互惠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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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国际生态环境治理协作和全球绿色发展互惠合

作，坚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

人类共同价值，尊重国家、民族、种族的文化多样性

和价值差异性，基于人类共同利益关切，推动形成共

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绿色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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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诉即办中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表现和促进

———基于北京市 １００ 个案例的分析

辛自强

　　摘　要：担当作为是新时代选拔和评价干部的重要标准。 近年来，北京市推出的接诉即办改革对党员干部担

当作为提出了新要求。 通过分析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的 １００ 个优秀案例，可以发现接诉即办中党员干部的担当作

为包括政治担当、工作担当、善于作为和大有作为四个维度，每个维度亦各有其具体表现；分属于压力型机制、锦标

赛机制和心理赋能机制的多种手段可有效用于促进党员干部的担当作为。 其中，压力型机制、锦标赛机制已被党

政部门广泛使用，也得到学术界较多研究，但心理赋能机制在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中的应有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

彰显，而通过建构理论模型对认识担当作为的本质及其促进方法的设计具有启发意义。 鉴于心理赋能机制在激发

治理主体自主动机方面的潜力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有必要从社会治理心理学的视角，积极开展对接诉即办工

作中作为治理主体的党员干部心理和行为的相关研究，通过心理赋能，加强其心理建设，从内生动力层面促进广大

党员干部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担当作为。
关键词：城市治理；接诉即办；担当作为；心理赋能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０１－００２６－１１

　 　 担当作为已成为新时代党员干部（具有党员身

份的干部）选拔和评价的重要标准。 为教育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勇立潮头的历史

担当努力改革创新、攻坚克难，不断锐意进取、担当

作为，２０１８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印发《关于进一

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并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

实［１］ 。 ２０２２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再次明确提出，要“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

为”，要求党员干部“带头担当作为，做到平常时候

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

来”。 作为一个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因而担当作为是其对所有党员干部的必然要求。
自 ２０１７ 年以来，北京市不断探索并逐渐形成接

诉即办这一原创基层治理模式。 接诉即办制度的建

立、运行及其实际治理效能的发挥，离不开广大党员

干部的积极参与和担当作为。 不过，目前学术界的

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制度体系问题［２］ ，对其中人的因

素，尤其是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问题很少关注［３］ 。
本文在分析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 １００ 个优秀案例的

基础上，提炼接诉即办中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典型

表现及其促进机制，通过必要的理论建构，以期从学

理层面深入认识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内涵及其表

现，从而为推动接诉即办工作模式持续发展提供对

策建议。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０－２０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接诉即办中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内生动力和行为模式研究”（２２ＧＬＡ００２）。
作者简介：辛自强，男，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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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担当作为的内涵和
表现问题：从一般到特殊

　 　 担当作为是近年来我国政治语境中的一个高频

词。 党中央之所以高度强调党员干部的担当作为，
是为改变部分干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求稳避

责心态，是为解决部分干部“为官不为”或“在其位，
不谋其政”的惰怠问题。

如何从学理层面界定担当作为这一政治话语中

的日常概念，学者们见仁见智。 有学者认为，习近平

总书记有关“五个敢于”的论述就是对党员干部担

当精神的高度凝练和概括［４］ 。 在 ２０１３ 年全国组织

工作会议上讲话时，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的干部

“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
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
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 于是，有研究者直接

将这“五个敢于”的表述转化为问卷题目，用以简洁

地测量干部的担当作为表现［５］ 。 不过，“五个敢

于”原本侧重于政治担当精神的要求，若直接将其

等同于一种具体的行为表现并询问党员干部是否这

么做，似乎很难反映出“五个敢于”论述的理论高

度。 究竟如何界定担当作为的本质，目前学术界仍

莫衷一是。 此外，还有些文章在经验思辨层面讨论

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影响因素以及改进之策［６］ ，或
者论证敢担当和善作为之间的辩证关系［７］ ，却很少

从学理高度阐明担当作为的确切内涵。
要准确分析这一概念的内涵，还应仔细解读党

的政策文件。 段哲哲等学者通过分析中央和 １６ 个

省（区）有关干部担当作为的政策文件，结合专家和

干部访谈，提出担当作为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内涵

或者说四个维度：一是政治自觉（愿意为），它是向

上负责与向下负责的有机统一，向上负责即忠于党

的领导并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向下负责就是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是专业主义（能够为），它强

调的是干部的专业化，包括专业能力与专业自主性

两个指标；三是勇于承担任务（主动为），它指勇于

承担任务的“实务经历”，包括日常工作与非日常任

务两个指标；四是取得良好绩效（为得好），包括外

显绩效与潜在绩效两个指标［８］ 。
上述理论框架总体合理［８］ ，但仍有可改进之

处。 一方面，每个维度的具体表述还可斟酌。 例如，
“专业主义”的提法容易被误解，因为担任党员干部

者并不一定要受过某种专业训练或具有特定专业的

技能，而是强调要具有“岗位胜任力”，它是保证干

部按照岗位任务要求“能够为”或者“善于作为”的
主体素质；而且从字面意思来理解，担当作为未必要

求以“专业主义”为前提或表现。 为此，有必要重新

凝练担当作为的理论表达。
本文认为，担当作为是由“担当”和“作为”两个

概念合成的概念。 对于党员干部而言，“担当”包括

两重内涵：一是政治担当，主要指忠诚于党和人民，
拥有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意识；二是工作担当，强调在日常工作岗位上忠

于职守（尽日常之职），在关键时刻勇挑重担（担非

常之责）。 “作为”同样包括两重内涵：一是“能作

为”（善作），即具有良好的岗位胜任力，具有善于作

为的意识和能力；二是“有作为” （善成），指切实做

出绩效，包括显在绩效和潜在绩效。 概括而言，党员

干部担当作为包括四重内涵（或维度）：一是政治担

当；二是工作担当；三是善于作为；四是大有作为。
以往理论观点对担当作为内涵的辨析和界

定［８］ ，是就所有党员干部概括而言的，体现的是担

当作为的普遍内涵，而它是否适合特定的工作背景、
特定领域或类型的党员干部，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 本文的一个重要目的即是，以担当作为的内

涵和表现存在理论一般性和具体领域特殊性的问题

为理论假设，将上述一般性理论认识细化到接诉即

办的具体工作背景下，阐明接诉即办中党员干部担

当作为的具体内涵和特定表现。

二、接诉即办对党员干部
担当作为的要求及其促进问题

　 　 接诉即办是近年来北京市经过反复探索而形成

的一种城市治理模式。 接诉即办的前身是 ２０１７ 年

兴起的“吹哨报到”机制，这一阶段通过“街乡吹哨、
部门报到”改革实现了政府功能的条块协同，强化

了城市治理能力。 自 ２０１９ 年起，“街乡吹哨”逐渐

向“群众吹哨”延伸，让群众的诉求吹响城市治理的

哨声，从而转入接诉即办阶段。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北京

市有关部门印发《关于优化提升市民服务热线反映

问题“接诉即办”工作的实施方案》，以“１２３４５”市民

服务热线平台为基础大力推进接诉即办工作；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

“接诉即办”改革工作的意见》，继续完善其领导和

工作体系，健全受理渠道、诉求分类处理等机制；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正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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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接诉即办进入法治化发展轨道；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北京市委深改委通过《关于推动主动治理未诉先办

的指导意见》，指出不仅要开展“应诉式”的具体问

题解决，更要将诉求问题转变为主动治理任务，主动

做好超大型城市治理工作。
接诉即办作为系统的改革实践，是由上述一项

项政策文件、法规条例不断推动、引导和制度化的。
对此，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从一开始就

积极研究并出谋划策。 例如，有学者从互动治理角

度，基于“技艺—人工品”分析范式，讨论了反馈机

制、考评机制、激励机制、披露机制、学习机制、认同

机制等在接诉即办过程中对实现不同治理主体之间

有效互动的积极作用［９］ ，或者基于绩效反馈和绩效

差距理论，揭示“热手效应”对于接诉即办绩效的正

面影响作用，专门探讨相关绩效管理机制的运作情

况［１０］ ；有人分析了接诉即办工作中的党建引领机

制、联合执法机制、绩效评价机制问题［１１］ ，或者专

门探讨如何从制度设计角度实现以党建引领接诉即

办这样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１２］ ；还有学者侧重于

分析大数据技术在接诉即办中的作用［１３］ ，或者以

被动式回应与主动式回应的划分为基础，分析如何

实现混合型诉办关系的治理样态，即将接诉即办、未
诉先办、不诉自办综合起来探讨［１４］ 。 可见，对接诉

即办的探讨已然成为学术热点，不过这些既有研究

大多关心的是制度和机制问题，只有个别研究专门

关注了人的因素，如公众参与的作用和引导机

制［１５］ 。 目前，几乎看不到从心理学或者具体说是

从社会治理心理学的视角［１６］ ，对接诉即办工作中

的治理主体即党员干部开展的心理和行为的相关

研究。
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的确是做好接诉即办工

作的基础，此外还应着重考虑人的因素，尤其是参与

此项工作的广大党员干部的担当作为问题。 这是因

为群众诉求的承接和办理工作是由一名又一名党员

干部用实际行动完成的。 党员干部能否担当作为是

决定接诉即办治理模式有效运行的一项基本条件，
是决定这项改革成败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反过来，
接诉即办工作也为党员干部担当作为赋予了新的要

求和特定的内涵。 首先，接诉即办是落实党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党员干部必须有高

度的政治担当精神。 其次，接诉即办是首都基层治

理的改革创新举措，党员干部必须在这项实践中敢

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以巨大的勇气推进理论和实

践创新，以足够的智慧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 再

次，接诉即办是基层治理的系统工程，涉及复杂的制

度体系、工作体系、工作机制，有关党员干部要善于

宏观把握，精准切入，善作善成。 最后，接诉即办是

一项实实在在的工作，是为群众办实事的工作，每名

党员干部都要在各自岗位上有所作为，做出实绩，取
得实效。

为让广大党员干部勇于担当作为，在接诉即办

工作的实施过程中需要建立相应的促进机制。 《北
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共设五章，其中第四章的

标题是“保障监督”，专门用一章来说明接诉即办工

作的考评制度和考评办法、公众和媒体监督、监察机

关的专项监督、违规处罚、容错纠错机制等具体内

容，这些举措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党员干部的担当作

为并最终推进接诉即办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

做法（除了“容错”机制）侧重于制造一种“压力型的

机制” ［１７］ ，来压实党员干部的工作责任［１８］ 。 同

时，该条例对正面激励问题着墨不多，只有一条提到

要“对接诉即办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取得显著成

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宣传推广先进经

验”。 该项工作条例作为一种法律文本，受限于篇

幅不能过多地在文章中展开论述，下文分析的接诉

即办工作案例材料也许能够从另外一个层面详细介

绍更为多样的促进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手段和

机制。

三、从案例透析“局内人”
视野下的担当作为概念

　 　 对接诉即办这样的新生事物，最了解实际情况

的正是参与到此项工作之中的党员干部，他们作为

“局内人”可以提供相关的直接经验。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布的《关于表彰北京市接

诉即办工作先进典型的决定》认定并表彰了 １００ 个

优秀案例。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６ 日，北京市前线杂志社的

“前线客户端”发布了上述 １００ 个案例的详细材料，
共计约 ２３．５ 万字。 这些案例材料提供了“局内人”
视野下接诉即办工作的真实图景以及对担当作为概

念的集体建构。
在这 １００ 个案例中，有 ８２ 个案例采用了相同的

固定文本结构（应该是案例征集时就作了统一规

定），均包括“核心提要”和正文的“案例背景” “主
要做法”“经验启示”四个部分，正文内容均为每个

单位或机构（主要是党政机构，也包括少量企事业

单位等）介绍自身案例的背景和做法，并分析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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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启示。 这些案例的篇幅非常接近，每篇平均

长度约 ２５８０ 字，案例题目都采用“单位名称＋工作

内容”的结构，例如《海淀区甘家口街道：党建引领，
高位协调，推进央产小区难点诉求解决》。 其余的

１８ 个案例有所不同，每篇案例文本是一项典型接诉

即办工作的纪实报道；每篇篇幅近似，平均长度为

１２５０ 字，并配有三幅写实照片；每篇的题目结构也

基本相同，例如《把群众事当家事，化解预付费难

题———石景山区市场监管局成功协调解决预付费纠

纷》。 案例结构的规整程度表明，无论是其生产、申
报，还是评选都经历了严格的过程，是复杂的集体行

动的结果。
这些案例的文本材料均出自参与此项工作的各

级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等，是这些机构的负责人、
分管干部和执笔者等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他们反复

叙述和书写的结果。 一方面，这些文本的生产建立

在一种“重复情节记忆”基础上，所记述的基本情节

具有真实性［１９］ ，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接诉即办

工作中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实然状况。 另一方面，
这些文本也代表了每个集体对共享现实的特定表征

方式，存在一定主观性的集体建构。 这是因为即便

基于同样的事实，某一文本对事实的组织框架以及

用以表达的观点，依然只是“一种”建构而已。 例

如，文本是否包含对担当作为相关内容的记述，本身

就表明了“作者们”对该内容的理解和看待方式。
当然，严格区分上述两个方面非常困难，甚至也无必

要。 我们将在这种混合的方法论认识基础上，通过

对案例文本的定量和定性分析，来揭示文本对基本

事实和情节的报告背后所潜藏的对担当作为概念的

理解方式，以及案例所使用的促进担当作为的手段

和机制。
为此，本研究对 １００ 个案例文本进行了定量和

定性分析。 定量分析采用在线分词工具“微词云”
１．０进行分词与词频统计。 一是分析所有案例文本

的词频，以了解高频词的使用特点，并专门考察“党
员干部”“担当作为”等词汇的使用频次；二是重点

分析与担当作为直接有关的段落，有针对性地了解

接诉即办工作中担当作为的相关概念网络。 对文本

的定性分析则采用思辨方法。 一是对担当作为直接

相关的段落以及所有案例文本中有关的内容进行提

取和语义分析；二是进行概念辨析和命名、概念比较

和归类，并建构概念体系，以确定人们如何理解担当

作为的内涵和具体表现，以及具体采用的促进方法。

四、关于 １００ 个案例文本的
主要结果分析

　 　 （一）结果 １：案例文本的词频特征与概念网络

的定量分析

本研究采用“微词云”１．０ 对全部案例文本进行

分词与词频统计。 具体方法是以“２ 字及以上”为分

词标准，并指定仅分析词性为名词、动词、形容词、自
定义词等 ２７ 类词性的词，结果获得总词数 １０２６５
个，其中频次大于或等于 ２５ 次的词共 ４６２ 个。 图 １
为前 １００ 位高频词的词云图，字号越大表示该词出

现频次越高，从中可以直观地看到接诉即办案例文

本的关键词汇分布情况。 分析结果表明，从案例文

本中获得的高频词可以按照某种语法结构连缀在一

起：即接诉即办工作主要面向广大“群众” “居民”
“市民”“企业”通过“热线”反映的各种“诉求” “问
题”，动员有关“部门” “街道” “社区”，通过“创新”
“机制”，开展“基层”“治理”，以“服务”“人民” （本
句引号内为频次最高的高频词）。

图 １　 所有案例文本中前 １００ 位的高频词词云图

在所有案例文本中，“干部” “党员” “党员干

部”出现的次数分别为 １０７、８３、３９ 次，类似的指称还

有“领导” （１４８ 次）、“工作人员” （１２７ 次）等，研读

文本后可以确认这些词汇基本都是对从事接诉即办

工作的个人或主体的指称，简言之，这些人是服务

者。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接诉即办工作服

务对象的“群众” （８８０ 次）、“居民” （６８６ 次）、“市
民”（２９７ 次）、“人民” （１５４ 次）、“村民” （１０８ 次）、
“百姓”（７７ 次）等称谓不仅更为多样，且出现频次

亦明显更高。 可见，接诉即办是领导、干部、党员一

起服务广大群众和人民的一项工作。 这些优秀案例

的文本记述了如何开展这项工作，并提炼出了一些

成功的或成熟的工作经验。 由于引发每一次接诉即

办工作的诉求主体主要来自人民群众，所以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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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是党员干部“围着群众转”，与人民群众相关的

称谓词汇就特别多，这正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的直观诠释。 此外，有关服务者和服务对

象的称谓词汇的使用频次差异也是由这些案例的讲

述角度所决定的，主要是从作为服务者的党政机关

和党员干部（作为人民公仆）角度讲述的。 在所有

案例文本中，“担当”一词出现 ６９ 次，经人工检查可

以确定都是在承担责任的意义上使用“担当”一词，
如“主动担当” “履职担当” “为担当者担当”。 “作
为”一词出现 １７０ 次，人工检查发现大部分情况下

都是在“当作”的意义上使用该词，只有少数情况是

在采取行为并做出成绩这个意义上使用，即本文关

注的词义，如“主动作为”。 而担当作为作为一个完

整词共出现 ２４ 次，其词义均为本文所关注的含义。
接下来，为确定担当作为一词使用的具体语境，

本研究从所有案例文本中，以自然段为单位专门抽

取出所有包含该词的自然段。 在 １００ 个文本案例

中，有 １８ 个案例至少各有一个段落出现担当作为一

词，其中一个案例在题目上就包含了该词，最终获得

有关担当作为的文本共 ４１８７ 字。 对这些文本内容

进行词频统计以确定人们在使用担当作为一词时所

激活的概念网络，分词统计获得总词数为 ７３５ 个，其
中大于或等于 ５ 次的词共 ５４ 个。 在图 ２ 中，呈现的

是频次排名前 ２０ 位的高频词，大体来看，这些词可

以分成多组：“接诉即办”“工作”“问题”“解决”“协
调”“治理”“施工”等词反映了工作担当的内容和方

式；“群众”“居民”等词代表接诉即办工作服务的对

象（他们是党员干部工作“作为”的受益方）；“部
门”“社区” “基层” “党组织”等词反映了参与接诉

即办工作的机构主体，“干部”是从事接诉即办工作

的个人主体；担当作为是对这些机构和个人的工作

要求，“考核”是促进工作主体担当作为的主要手

段。 在文本案例分析中，不仅要关注上述热词的频

次，更要关注它们之间的关联性。 图 ２ 所显示的内

容体现了前 ２０ 个高频词的“相关性”，反映了这些

热词之间的“概念网络”。 “相关”标准为任意两个

词汇在同一段落出现的次数，连线表示两端的词存

在相关，线段长度表示相关程度，距离越短则相关越

紧密。 从图 ２ 可见，与担当作为关联最紧密的词为

“群众”“社区”“部门” “解决” “问题”等，这说明案

例文本主要表达的是机构主体担当作为所指向的内

容和对象，即由相关“部门” “社区”为“群众” “解
决”“问题”。

图 ２　 担当作为文本中前 ２０ 位的高频词相关图

综合上述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如果放在

整个接诉即办案例文本中来看，担当作为并非关注

重点，因为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只是完成接诉即办工

作的表现或条件之一，“作者们”在书写案例文本时

无需对此过多着墨，故只有 １８％的案例直接提到了

担当作为一词。 其二，如果用“放大镜”专门观察这

些文本中直接与担当作为相关联的段落，则能更为

清楚地看到与担当作为相关的概念网络（如图 ２ 所

示）：即担当作为是“干部”“部门”“社区”为“群众”
“解决”“问题”的过程。

（二）结果 ２：案例中担当作为内涵和表现的定

性分析

只做词频分析难以深入揭示担当作为这一靶概

念与其他概念的关联逻辑，以及它们确切的语义和

语境。 因此，还应对文本的语义进行更为直接的分

析，即在所有案例中搜寻能体现党员干部担当作为

表现的描述，分析这些表现如何体现担当作为的概

念内涵。
１．政治担当

北京市开展接诉即办改革本身就是政治担当的

体现：一方面，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用创新实践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

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另一方

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接诉即办改

革主动回应市民关切，努力办好群众身边的操心事、
烦心事、揪心事。 各级党员干部在开展接诉即办工

作时同样以这种政治担当要求自己。 例如，北京市

门头沟区的案例材料中写道，要坚定践行习近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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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要求，牢
记市委主要领导强调的“接诉即办最能检验为民情

怀和担当作为”要求，区委书记多次召开会议亲自

研究部署体制机制改革工作，牵头制定全区接诉即

办工作实施方案，进一步压实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激励党员干部担

当作为。
２．工作担当

案例材料强调最多的是各级主要领导尤其是

“一把手”的工作担当，之所以侧重在此，是因为这

些案例材料几乎都是代表党政机关或一个部门来书

写的，作为一个“组织”的工作担当，自然首先是负

责人的担当。 北京市委深改委“接诉即办”改革专

项小组办公室的案例材料写道，“市委主要领导每

半月审阅 ２７ 个问题的量化工作进度”，“市政府主

要领导不定期专题调度难点问题”，“９ 位分管市领

导亲自挂帅”，通过强化“书记抓、抓书记”，“压实各

级党组织主体责任”，“市级各部门、各区、街道乡镇

党委书记亲自抓，亲自到基层一线解决问题”。 总

之，在案例材料中，“工作担当”往往被解读为各级

党政主要领导重视并“亲自”处理接诉即办工作，这
种重视不仅是高高在上的指挥协调，更强调他们下

沉到基层和一线去解决实际问题，即领导“下基层、
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

３．善于作为

善于作为的前提是形成解决问题的规律性认

识，掌握或提出有效的工作方法。 例如，北京市委深

改委“接诉即办”改革专项小组办公室在案例材料

里介绍了北京市如何通过“每月一题”工作方法解

决城市治理中的系统性问题，即“每月一题”实行清

单式管理、项目化推进，１２ 个主责部门会同 ５０ 余个

配合单位对 ２７ 个具体问题制定“一方案三清单”
（一个问题解决方案，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政策清

单三种清单）；２７ 个具体问题均明确量化目标任务

和进度安排，强化项目管理和过程管控；同时，通过

分析群众诉求，明确 ２７ 个问题诉求工单的主要问题

类型和高频点位，有效规划解决问题的作战图。 又

如，北京市西城区医疗保障局鼓励干部紧盯诉求件

背后的普遍性问题和规律性问题，将工作中偶然得

到的经验做法提炼成制度，用具体制度解决某一类

问题，从而避免问题再次发生。 这些例子都重视介

绍各级党政部门和党员干部在接诉即办中善于作为

的具体内容，及其不断加强善于作为能力保障的经

验做法。

４．大有作为

接诉即办是一项务实的工作，关键在“办”，即
问题是否解决，相关工作是否最终取得实效和实绩，
是第一位的。 衡量工作绩效的显在绩效指标有两

类：一类是实际问题解决状况，如老旧小区完成改造

的户数和质量，为某小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并办好

房产证等事宜；另一类是整体的诉求响应率、解决率

以及满意率，这“三率”是北京市考核接诉即办工作

质量的主要量化指标，大部分案例材料都会提及本

部门的有关数据。 除了量化指标，这些案例也经常

提及各种定性的评价或反馈，如老百姓送来的锦旗、
表扬信，这是群众满意度的直观表达；或者是相关党

员干部获评“先进”或“优秀”的人次、奖次。 同样值

得重视的是潜在绩效，一些案例包含了这方面的介

绍，只是表现潜在绩效的方式各不相同。 比较典型

的潜在绩效表现是创立了一些具有特色的工作方法

（像“三上门工作法”“１８ 个专属工作法”“圆桌工作

法”）、工作机制（如“四民机制” “面向村民的政务

服务代办模式”）、工作经验 （如 “诉求解决智慧

库”）。 除了上述特定的绩效内容，接诉即办工作最

大的潜在绩效是进一步转变了机关和干部的工作作

风，激励了党员干部的担当作为精神，密切了干群关

系，最终开辟出群众诉求驱动治理模式创新的具体

路径，激发了党员干部主动治理的使命感和工作

热情。
（三）结果 ３：案例中担当作为促进手段的定性

分析

在所有 １００ 个案例中，有很多案例较为细致地

谈及了如何促进接诉即办工作和党员干部担当作

为，据此可概括出七种促进手段。 以下按照其被提

及的频次逐一介绍。
１．以考评考核作为基础手段

《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规定，对该工作的

考评“以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为核心内容”。 例

如，北京市怀柔区政务服务管理局实行绩效“双考

核”制度，每月通报接诉即办的“三率”数据排名，以
促使党员干部担当作为。 接诉即办并非普通的行政

工作，它一直由市委主抓，始终以党建为引领。 因

此，北京市委组织部在案例里写道，近年来已将接诉

即办工作纳入基层党建述职考核，全年接诉即办

“三率”得分与基层党建现场测评得分一同纳入综

合考评成绩。 在北京市西城区政府对街道党建的考

核成绩中“接诉即办”成绩占比 ６０％，在街道对社区

党组织书记的考核中“接诉即办”成绩占比 ５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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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倒逼责任落实。
２．以监察监督作为警示手段

北京市委组织部坚持每月约谈接诉即办排名靠

后的街乡镇、部门和企业，给其把脉问诊、提醒督促。
下级组织部门也沿用这一做法。 市、区纪委、监委主

动介入，重点督察在解决群众诉求中不作为、慢作

为、乱作为的部门和干部，推动基层履职尽责、担当

作为。 例如，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街道纪工委、监察组

就将所有接诉即办工单办理情况纳入监督范围，对
缓办、慢办的责任人进行约谈。

３．以提拔奖励作为硬激励手段

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会对接诉即办中成绩显

著、能够担当作为的干部给予表彰、提拔或重点培

养。 此外，物质奖赏也是常用激励手段。 例如，北京

市门头沟区 ２０２１ 年为接诉即办工作设立专项奖励

资金，激发各镇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全年发放奖金

３８６ 万元。 北京市怀柔区政务服务管理局每月安排

区级财政资金，对综合成绩排名进入全市前 １０ 名的

镇乡街道各奖励 １００ 万元，对绩效排名全区前 ５ 名

的镇乡街道共同奖励 １００ 万元，同时规定奖励资金

全部用于解决群众诉求和乡村建设。
４．以社会声誉作为软激励手段

通过媒体宣传、领导表扬等方式可以给敢于担

当作为、工作成绩突出的干部建立良好的社会声誉，
这种声誉机制是一种成本低廉且效果持久广泛的软

激励手段。 例如，北京市门头沟区与北京日报社共

同推出《门头沟接诉即办的“密码”》网络微视频纪

录片；利用“京西门头沟”微信、微博、视频号等各类

媒体平台，开设“我为群众办实事” “门头沟接诉即

办”等话题专栏，推送接诉即办案例报道。 这些媒

体宣传内容得到数百万次阅读、观看，自然会对被报

道的干部形成精神激励作用，并引发更多干部学习

和效仿。 又如，针对办理成效好的优秀案例，北京市

通州区新华街道主要领导通过“点赞” “一事一评”
等形式给予鼓励，并通过机关电子屏和微信公众号

进行宣传，增强示范作用。
５．以揭榜挂帅作为竞争激励手段

在竞争上岗、竞争担责的过程中，干部的工作热

情也会被激发出来。 例如，北京市西城区医疗保障

局出台 《改革攻坚 “揭榜挂帅” 实施办法》，聚焦

１２３４５ 热线反映的困扰百姓的痛点、难点、堵点问

题，设置“改革任务榜”，邀请干部“揭榜”，让有想

法、有能力的干部“挂帅”攻坚，让“想干事、能干事、
干成事”的干部脱颖而出。

６．以能力提升作为保障手段

接诉即办作为改革举措，对党员干部的工作认

识、意识、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了帮助干部克

服“本领恐慌”，很多机关机构加强了教育培训。 例

如，北京市西城区医疗保障局编制了接诉即办典型

案例集，通过案例培训引导工作人员提高办事本领；
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街道不仅加强相关的工作法规、
政策、制度等的业务培训，还通过优秀案例开展“群
众工作方法”教育，推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落到

党员干部的日常工作实处。
７．以人文关怀作为支持手段

关于以人文关怀作为支持手段比较典型的案例

是，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街道以人文关怀激发工作人

员“我愿办”热情的具体实践。 街道党工委结合不

同干部能力、特点，定期开展“一对一”谈心谈话，及
时关心和了解干部思想动向和生活情况，为他们加

油打气，从而调动干部的精气神，营造干事创业的良

好工作氛围。 又如，民盟北京市委曾根据北京市政

务服务管理局的实际需求，为 １２３４５ 市民服务热线

工作人员举办专业知识讲座、书画艺术培训，还对其

开展职业辅导、心理疏导等，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

也需要看到，就目前的案例而言，以加强人文关怀促

进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典型案例还比较少，即便在

案例文本中提到“关怀”一词，也都是指党委政府、
党政干部对群众的关怀，对党员干部的精神和心理

关怀很少涉及。

五、接诉即办中担当作为的
四维模型分析

　 　 上述对 １００ 个案例文本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结果

为理论建构奠定了主要基础。 从宏观上来看，接诉

即办改革的推出是为了解决党政机关和党员干部担

当作为的问题，它本身体现的是一种政治担当，是忠

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行动体现，是对党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的落实和实践，是忠于党、忠于人民

的有机统一。 从微观上来看，接诉即办作为党政部

门的一项专项工作，在其具体推动过程中，需要以广

大党员干部的担当作为为基本条件。 前文基于以往

理论观点所推演出的担当作为的“四重内涵”（或四

个维度） ［８］ ，即政治担当、工作担当、善于作为、大有

作为，在接诉即办工作中均有体现，显示了上述四重

内涵在理论和实践中所具有的普遍适用性。 然而，
接诉即办工作并非哪个部门的独有工作，它涵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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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各级党政职能部门，还涉及相关的企事

业单位。 因此，推动接诉即办工作，就内在地要求所

有参与其中的党员干部都要担当作为。 在“政治担

当、工作担当、善于作为、大有作为”四重内涵中，政
治担当是一种普遍性要求，适用于所有党员干部，而
且它是原则性的、引领性的，决定着并具体落实在后

面的三重内涵中。 后面三重内涵都是在具体工作层

面的担当作为，其具体表现具有一定的领域特殊性。
（一）工作担当的特殊表达

上述案例材料在工作担当方面强调最多的是各

级主要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担当问题，这
主要是因为接诉即办作为北京市的一项重大改革，
被定位为“一把手”工程。 对“一把手”的工作担当，
不仅强调其统筹谋划、总体管理的工作能力，更着重

要求“一把手”要深入基层和一线，抓实际问题，解
决难点问题，带头“啃硬骨头”。 正如《关于进一步

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中指出

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发挥示范表率作用，带头

履职尽责，带头担当作为，带头承担责任，一级带着

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以担当带动担当，以作为

促进作为” ［１］ 。 接诉即办工作是面向北京市基层治

理问题的重要改革，主要通过党政力量下沉的方式

来解决基层治理难题，回应群众现实诉求。 这就对

各级主要领导和“一把手”提出了更高的工作担当

要求，即上级党政力量是否能够下沉，是否能够切实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实际问题。
（二）善于作为的特定表现

接诉即办工作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一是日常的

应诉型工作，即就事论事地解决老百姓的特定诉求，
１２３４５ 热线接到的大多数电话内容都是这个层面的

诉求。 例如，针对群众反映的某个老旧小区公共照

明不足问题，相关职能部门安排人力、物力资源维

修、完善小区公共照明设备，即可解决问题。 二是系

统性诉求的解决。 如果某个领域、某个区域、某个时

段总是有一些类似的高发性诉求，那么它们反映的

应该是具有一定普遍性和系统性的问题。 要衡量工

作是否属于“善于”作为，主要关注的就不是日常应

诉工作的完成情况，而是看治理主体是否能够形成

对系统性诉求的成因和机理的规律性认识，并由此

找到科学有效的解决思路和工作方法，即治理主体

是否具备回应超大城市治理的难点问题、根本性问

题。 因此，很多案例中着力刻画的多是各机关和部

门如何解决系统性诉求。 在接诉即办工作中，群众

诉求所传递的是问题信号，各级党员干部不仅要回

应某个具体的诉求，更要“举一反三”地找出系统性

问题，开展主动治理，甚至像医生那样治“未病”。
这就对党员干部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

求，要求他们必须像“管理科学家”那样具有不断探

索未知世界的能力，提高对问题本质的认识水平，能
够提出解决问题的创新方法。

（三）大有作为的多样化体现

在接诉即办工作中，衡量各级党政部门和党员

干部是否有所作为的显在绩效指标，是以“三率”为
核心的具有可见度的各种量化或定性指标。 这些显

在绩效指标是大部分案例都充分关注的。 然而，若
要从“有所作为”上升到“大有作为”的层次，就要更

加注重潜在绩效指标：其一，在工作层面上能否创新

工作机制和工作方法，能否提炼出可推广的治理模

式；其二，能否在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干群关系、整
体治理效能这些相对宏观和弹性的层面上取得“可
识别”的进步。

图 ３　 接诉即办中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四维模型

综上，可以用图 ３ 来展示本研究所建构的接诉

即办中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四维模型：政治担当、工
作担当、善于作为、大有作为。 这四个维度具有普遍

性，适用于考察各种工作场景下党员干部是否担当

作为及其担当作为的程度。 在这四个维度中，政治

担当（对党忠诚、为人民服务）因其较强的原则性而

更具普适性；而后面三个维度则更能体现工作场景

的特殊性或领域性。
具体到接诉即办的工作背景下，党员干部的担

当作为具有如下特点：在工作担当层面，主要领导干

部既要“负起责任”，高度重视，又要“沉得下去”，切
实解决基层治理的实际问题；在善于作为方面，做好

“日常应诉”工作只是基础性的工作要求，而真正的

善于作为是要做好“系统治理”，即要以“实践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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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学家”①的思维去主动地、创造性地解决城市治

理、社会治理的系统性问题；在大有作为方面，取得

以“三率”为核心的可量化的显在绩效已经表明组

织和个人的确有所作为，而要真正做到大有作为，需
要追求潜在绩效，即不仅要在工作体制和机制、治理

经验和模式上有所创新，而且要求工作成果能够切

实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具体表现为

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工作思路的基础上，取得实

实在在的发展成效。 也就是说，要真正做到系统治

理并取得潜在绩效，就意味着负责接诉即办工作的

主要领导干部已经或正在成长为“实践型管理科学

家”。 通过归纳分析可以发现，北京市所评选的接

诉即办工作优秀案例隐含着对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内

涵的基本设定，即一名能够担当作为的党员干部，不
仅是能做好常规工作的称职工作者，而且要成为优

秀的“实践型管理科学家”。

图 ４　 接诉即办中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促进机制模型

六、接诉即办中担当作为的
促进机制分析

　 　 基于案例材料，可以总结出促进党员干部担当

作为（以及接诉即办工作本身）的七种手段（如图 ４
所示）。 这些手段大体上可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

压力型机制，即以考评考核作为基础手段，以监察监

督作为警示手段，通过对党员干部施加压力，从上到

下层层传导压力、压实责任，来敦促他们担当作为，
竭力工作；第二类是锦标赛机制，即以提拔奖励作为

硬激励手段，以社会声誉作为软激励手段，以揭榜挂

帅作为竞争激励手段，制造党员干部竞相争先的锦

标赛工作场景，在这个赛场上作为强化物或“诱因”
的是提拔机会、物质奖励、声誉鼓励、竞争胜出等；第
三类是心理赋能机制，即以能力提升作为保障手段，
以人文关怀作为支持手段，为党员干部进行心理赋

能，从而培育担当作为所需的内在能力和内生动力。
在这三类机制中，前两种使用较多，尤其是考评考

核，几乎是每个案例都要涉及的，然而，心理赋能机

制较少被使用，揭榜挂帅的做法也只有一个案例进

行过详述。
以往对我国政治情境下干部激励机制的研究，

谈得最多的就是“压力型机制”和“晋升锦标赛机

制”。 前者主要通过末位淘汰制、一票否决制、目标

层层分解等机制识别出落后者［１７］ ，后者通过党管

干部、层级考核和绩效晋升等机制识别优胜者［１８］ 。
这两种机制在社会科学中被广泛讨论，它们也可以

被理解为“推” “拉”机制，分别运用的是“大棒”和

“胡萝卜”原理。 对于公务员队伍而言，随着行政级

别的升高，晋升通道迅速收窄，而且其工资福利的层

级化设定也相对刚性，因此可以动用的外在强化物

并不是太多，这也是锦标赛机制的作用效果近年来

出现下滑趋势的主要原因。 这种情况在接诉即办工

作中也有所体现。 该项工作往往涉及多部门联合和

上下协同，加之工作内容和成果的可量化性程度不

高，通常很难单独突出某一名干部的个人贡献，在这

种情况下考评和激励机制就较难发挥效用。 而当锦

标赛机制难以使用时，压力型机制的应用频率往往

会增加。 压力型机制强调自上而下地将计划层层分

解、压力层层传导，随之而来的往往是任务层层加

码、压力层层下移［２０］ 。 但是，在目标和任务向下

“发包”的过程中，下级的事权、人力和物质资源未

必相应地成比例增长，从而容易出现任务要求同权

力、资源不相匹配的矛盾情况。 虽然在本文分析的

案例材料中这种“矛盾”情况很少被提及，但“层层

压实责任”之类的说法几乎可见于每一份案例材

料，压力型机制被广泛应用于推进接诉即办工作。
在接诉即办工作中，目前破解下级权力和资源不足

困境的主要做法是，上级领导干部直接进入下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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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域，以“上下联动”的方式开展工作，这实为

动用上级的权力和资源来解决下级工作面临难题的

一种工作机制。
除了上述两类机制，需要单独讨论的是第三类

机制———心理赋能机制，关于这方面的手段或方法，
虽然在整个案例材料中出现的频次不高，但颇具特

色和类型代表性。 接诉即办工作是党政干部和普通

公务员面临的新课题，在实践工作中边做边学，通过

案例提升工作能力，就显得很有必要。 此外，对党员

干部的人文关怀、心理疏导等措施也有助于增强其

担当作为的心理动力。 在党政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关

系上，长久以来形成了一种单向的服务关系，其基本

假定是党政干部应该是不存在能力缺憾的全知全能

的管理者，是不存在心理脆弱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
然而这只是一种理论抽象或刻板印象［２１］ 。 每名党

员干部都是具体的个人，因此需要为其心理赋能，加
强心理建设。 这可能是促使他们担当作为的一个重

要机制，值得研究并加强。
上述三类机制所激发的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动

机性质是不同的。 担当作为的动机来源，应该是一

个从内（自主动机）到外（受控动机）的连续体［２２］ 。
压力型机制、锦标赛机制所调动的动机多属于受控

动机，此时个体是在外部力量控制下开展行动的，这
种动机的作用往往存在“边际递减”现象。 而心理

赋能机制可能更有利于激发自主动机，让党员干部

有能力并自觉自愿地去迎接工作挑战。 举例来说，
假如能让从事接诉即办工作的专职干部建立一种职

业身份认同———成为实践型的管理科学家，则可能

激励其自主探索，将外部压力转为内在动力［２０］ ，勇
敢地去担当作为。 当然，这种努力应该得到制度环

境的支持，即制度环境要为担当者担当，要为作为者

助力。 《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专门有一条写

道：“建立接诉即办工作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工作人

员担当作为。”当下，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 所谓攻

坚期，说到底就是社会利益深度调整期，是领导干部

出错的高压期。 这就必须创新领导干部管理工作，
尤其要更加重视领导干部容错纠错机制建设，鼓励

创新，宽容失败，营造领导干部想干事、谋改革、促发

展的浓郁氛围［２３］ 。 需要认真落实“三个区分开来”
的要求［１］ ，“营造尊重特点、鼓励创新、信任理解、宽
容失败的良好环境” ［２４］ 。 然而，在上述 １００ 个典型

案例中，尚没有提及容错纠错机制问题。 可见，在实

践中这种机制建设的重要性还未引起足够的关注。

七、关于案例文本的反思：
意义和不足

　 　 本文分析了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的 １００ 个优秀

案例，透过芜杂的文本陈述澄清了党员干部担当作

为内涵的四个维度及其具体表现，并在此基础上建

立了一个有关担当作为的四维模型，同时确定了各

维度的次级指标，这一模型深化了已有的理论认识。
概言之，党员干部的担当作为具有丰富的内涵：不但

包括政治担当和工作担当，而且包括善于作为且大

有作为。 本文围绕接诉即办工作实际阐明了每个维

度上的具体表现或考核指标，这就为今后开发专门

的评价体系奠定了基础，有助于深化、细化党员干部

的考核工作。
本文根据接诉即办工作案例材料提炼出促进党

员干部担当作为的七种手段，并将其归并为三类机

制：压力型机制、锦标赛机制、心理赋能机制。 前两

类机制已被党政部门广泛使用，也得到学术界较多

的研究，但是还需注意到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中对

心理赋能机制的应用还不多，理论研究则更少见，亟
须加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建构的理论框架为今

后相关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但上述成果

也可能存在一定的限制性。 一是案例分析关注的都

是优秀案例，可能会出现“幸存者偏差”，即那些没

有被选为优秀的案例，那些没有通过案例材料表达

的实践，同样需要考察，以弥补本文研究结果可能存

在的不全面之处。 二是这些案例材料主要从组织层

面记述有关工作并总结经验，组织内部参与此项工

作的每个人未必能在案例材料里“发声”，因而今后

需要直接针对党员干部个人开展访谈和调研，以展

示他们个人经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注释

①这里的“实践型管理科学家”主要是指基于实践工作经验，能够发

现社会管理一般规律并善于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治理工作的党员

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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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与法治建设相互作用机理探析

吴宏亮　 　 薛建龙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和法治建设都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随

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断丰富发展法治建设需要的内容。 法治建设的重心也需要逐步深入转向

凝聚全社会共同的思想根基、形成法治信仰。 思想政治教育为法治建设提供思想基础和价值支撑，滋养法治精神

的灵魂，能够增强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推动公民法治信仰的知行统一。 法治建设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外部条件和

刚性支持，进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制度保证。 思想政治教育和法治建设良性互

动、同频共振，才能实现社会治理的向善向好。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法治建设；耦合互动；作用机理

中图分类号：Ｄ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０１－００３７－０７

　 　 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处

理好思想政治教育和法治建设的关系问题。 法治建

设强调依照法律法规管理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事

务，保证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具有刚性的约束力；
而思想政治教育则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对社会群体、
社会成员进行的具有一定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

规范的教育和影响过程，呈现出一种柔性的约束力。
虽然法治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在实施内容、推进途

径、作用方式等方面存在着明显不同，但二者殊途同

归，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约束和教化人。 本文试对法

治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实现相互作用、相辅相

成、相得益彰，共同推进社会治理向善向好发展的作

用机理展开研究，以助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的理论丰富与实践创新。

一、思想政治教育与法治建设
相互融入、耦合互动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

机结合起来，这是我们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

历史得出的重要经验。 深入推进法治建设，全面实

施依法治国，需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来增进共识、
凝聚人心。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与法治建设相互融

入、耦合互动，具有可行性、必要性和科学性。
１．思想政治教育和法治建设的目标具有一致性

思想政治教育从形式上看是“软”的，似乎是

“虚” 的；法治建设则是 “硬” 的、刚性的，似乎是

“实” 的。 但社会治理既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这种

“软”的一手，也需要法治建设这种“硬”的一手。 问

题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软”与“硬”、“虚”与“实”
的关系，共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

化。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邓小平主张纠正社会上的

不正之风要靠加强法制和社会教育来解决。 他明确

指出：“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
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 现在这么多青年

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１－２０
作者简介：吴宏亮，男，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薛建龙，男，教育部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郑州大学）、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河南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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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低。 所以，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进行教育，根本问题

是教育人。 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

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 ［１］这阐

明了同时抓好法治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作

用。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国家、
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

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

法律 和 道 德 相 辅 相 成、 法 治 和 德 治 相 得 益

彰。” ［２］１４４－１４５这充分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和法治建

设是推动国家治理的两个重要手段，两者的最终目

标都是实现治理的向善向好。
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

法律为主干，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在内，覆盖社会

全方位、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实现了各

领域有法可依的良好局面。 但另一方面，一些党员、
干部仍然存在人治思想和长官意识，“认为依法办

事条条框框多、束缚手脚，凡事都要自己说了算，根
本不知道有法律存在， 大搞以言代法、 以权压

法” ［３］１１６。 在社会层面，一部分群众法治意识仍然

薄弱，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不强，一定程度上还

存在依靠人情办事，息事宁诉、不愿意使用法律维护

自身权益的现象，甚至在个别方面还存在依法办事

就是“没本事”的错误认知。 因此，全民法治观念还

需要进一步提高。 另外，我国制定的法律几乎覆盖

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人们依然按照传统方式处

理各种事务。 因此，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需要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教

育，使法治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同向同行、同频共

振，推动社会治理良性发展。
２．思想政治教育中需要增加法治教育因素

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方面，除了思想政治理论

课中有一门课程涉及法律外，其他课程包括思政课

程中体现法治的内容不多，这与当前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大发展的需要极不相称。 思想政治理论课涉及

法律知识的内容较少，势必造成思想政治教育与法

治建设两张皮的现象，难以有效提升青少年尊重和

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的意

识。 一些严重践踏法律的极端案件不时见诸报端，
其中不乏“高知”犯罪，如北大学霸吴谢宇弑母案，
复旦大学研究生林森浩投毒案，给人们的教训和警

示是深刻的。 诸如此类案件不是因为法律体系的不

完备，而是需要进一步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启蒙、教
化、引导和规范作用。 在社会层面，提高广大民众的

法治意识要靠大力开展普法教育，而思想政治教育

是开展普法教育、提高民众法治意识的主要途径、重
要形式。 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既能够提高人们的法

律意识，推动形成社会主义法治观念，也能够提升人

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提升法治实施效果。
从社会层面来讲，对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应

加大法治教育比重。 领导干部是法治建设的引领

者、示范者，他们法治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民众对法

治建设的认同和信心。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深

化对法治工作者的教育。 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以

前所未有的高压姿态进行反腐败斗争，一方面坚持

打虎拍蝇猎狐，形成对腐败行为的高压震慑态势；另
一方面不断健全、完善相关法律规章制度，构筑完善

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 这些措施为法治建设奠定了

刚性的制度约束。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法治工

作者自身法治意识淡薄，有的权欲观念深厚，蔑视法

律权威，认为权大于法，以权压人，使民众不敢用法，
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威信。 有的行事“一刀

切”，不懂因地制宜、灵活运用，使法律的实践性大

打折扣。 有的习惯于搞“下不为例”，结果造成法治

实施的“破窗效应”，严重影响着人们对法治建设的

信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法治建设的“绊马索”。
干部违法犯罪，对法治公信力的损害比其他行为要

严重得多。 譬如，云南省昆明市轰动一时的孙小果

案就牵扯到一批政法干部，最后造成 １ 名副部级干

部、５ 名正厅级干部受到处分，１９ 名涉案公职人员和

重要关系人被判刑的恶劣后果。
一些政法干部违法犯罪，对法治公信力的损害

比其他行为要严重得多。 中央纪委拍摄的纪录片

《忏悔录》中，多名落马官员在悔过书中表示由于缺

乏对法律知识的学习，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违法违纪

行为，走向了腐败的深渊，导致了不可收拾的局面。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领导干部的法治素

养，从其踏入干部队伍的那一天起就要开始抓，加强

教育、培养自觉，加强管理、强化监督。” ［３］１２７这为

加强对领导干部和法治工作者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

了根本遵循。 ２０２１ 年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首先

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开展纯洁队伍的

政治思想教育，进而是专题法治学习教育，强调以学

习教育为先导，并把学习教育贯穿始终，这正是加强

干部法治教育的一次有益尝试。
３．法治建设的刚性因素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弥补

法律尽管是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生活制

度，但不是万能的。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新生事

物的不断涌现，法律不可能事无巨细、无所不包，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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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法律是由人制定的，是一种相对稳定并且规定确

切的规则，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就会存在一定

的不足和局限。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各种变幻莫测、纷繁复

杂的问题使立法总是滞后于现实，从某种程度上说，
立法往往是“事后法”。 美国法学家埃德加·博登

海默曾指出：“法律的缺陷部分源于它所具有的守

成取向，部分源于其形式结构中所固有的刚性因素，
还有一部分则源于与其控制功能相关的限度。” ［４］

法律自身固有的不周延性和滞后性等一些缺陷，使
其对于已经发生的不符合社会规范要求而又没有法

律规定的事件，往往表现出无能为力。 例如，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出台生效之前，针
对有人侮辱英雄烈士的言论和行为，由于没有相应

的法律条文，法律规范往往不能起到强制性的制约，
只能靠道德的谴责和舆论的声讨进行规范。

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强制性地惩罚违法行为，
但不能代替解决人们的思想道德问题。 “天下之

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 ［５］ 在我国法治

化进程中，也曾有一种倾向：过分强调法律的硬性约

束力，立法热情高涨，而忽视法律实施过程中的意识

形态引导和价值观引导，淡化了对执法人员和公民

法律思想和法治观念的改造。 法律不能严格执行和

遵守，就会失去效力；不能得到切实有效的实施，就
会降低法律的权威地位。 一些法律法规价值导向不

鲜明、可操作性不强，加之一些执法、司法人员法治

素养和道德修养不高，面对复杂问题往往无所适从，
出现工作方式生硬，教条执法，野蛮执法，死抠条文，
不近人情，伤害了人民群众对法治建设的信任和信

心。 这些问题都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介入，以提升

法治工作者的自身素质、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 法

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

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 “我国

历来就有德刑相辅、儒法并用的传统。 法是他律，德
是自律，需要二者并用。 如果人人都能自觉进行道

德约束，违法的事情就会大大减少，遵守法律也就会

有更深厚的基础。” ［２］１３８因此，利用思想政治教育

的柔性约束力能够起到法律刚性约束力所不能及的

作用，从而弥补法律本身的不足和局限。

二、思想政治教育为法治建设
提供思想基础和价值支撑

　 　 思想政治教育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

重要手段。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丰富，理想信念教育

是核心，法治教育是重要内容。 通过对人们进行法

治教育和价值培育，引导人们增强法治观念，学会用

法律武器来解决现实问题，从而使人们不断增强对

法治社会的认同感，促进法治建设的顺利推进。
１．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性是滋养法治精神的

灵魂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意识形态工作，是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使人明辨是非、净化心灵的价值培育

过程。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以理服人、以情感

人、以行导人，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方法的潜

移默化和行为塑造。 构建根植于全民心中的法治精

神，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传导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方法论。

弘扬和培育法治精神，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坚持以马克思

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

是假恶丑，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

对和否定的。 这与我国法治精神弘扬社会主义的公

平正义价值观完全契合，正所谓“树德莫如滋，去疾

莫如尽”。 法律法规用刚性的条文明确哪些事情能

够做，哪些事情不能够做，如果做了会受到强制的惩

罚。 治国理政既要重视发挥法治的刚性约束作用，
更要重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柔性感化作用。 只有

那些合乎道德、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才能为更

多人所自觉遵行。 思想政治教育正是培养人们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法治精神和法治意识的

主要方式。 发挥好道德的教化作用，必须以道德滋

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 再

多再好的法律，必须转化为人们内心自觉才能真正

为人们所遵行。 “不知耻者，无所不为。”没有道德

滋养，法治文化就缺乏源头活水，法律实施就缺乏坚

实社会基础［２］１４５。
以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法治精神，首先，要造就一

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

义法治工作队伍，教育引导法治工作者坚持正确政

治方向，依法依规履职尽责，担当社会责任。 其次，
重在培养人民的理性精神、诚实守法精神、依法维权

和依法解决问题的意识。 要深入开展宪法宣传教

育，弘扬宪法精神，形成崇尚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

法权威的社会氛围，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要深入宣传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引导全体公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靠法。 最后，要坚持法治教育与法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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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滋养社会主

义法治文化，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增强法治观

念，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

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自觉践行者。
２．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性增强人们对法律的

信仰

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政治

信仰，达到社会所需要的思想道德和政治品格，为法

治建设提供思想基础。 要实现这一目标，思想政治

教育必须落地落实，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实

践中才能有效。
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性主要是运用体验、渗入、

弥漫等多种形式，立足于教育客体开展教育，增强教

育的针对性，从而能够对教育内容起到深化、催化、
升华的作用。 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并不是与生俱来

的，而是通过后天的教育学习和实践养成才形成的。
任何法律规范只有深入人心，得到人们普遍遵守和

尊重，才有实际意义。 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说：“法律

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

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 ［６］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

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 ［７］ 从某

种程度上说，思想政治教育正是促进法律被信仰、将
法律的外在强制力转化为人们对法律的认同与践行

的活动。
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性要求把握好教育对象的

心理接受特征，在教育过程中融入教育对象的特征、
兴趣和求知心理，充分考虑其接受能力。 要优化教

育主题，认真设置教育课程，通过分析、引导等多种

方式不断增强受教育者的参与程度，引起其心理共

鸣和思想认同。 思想政治教育要创新载体，运用多

种形式，如观看红色影视作品、举办红色故事宣讲

会、开展红色歌曲比赛等，让人民群众在这些活动中

自觉感受精神洗礼，提升自我修养和精神境界。 还

可以有计划、分批次现场参观学习革命遗址遗迹、革
命纪念馆、革命博物馆、伟人故居等纪念场所，让人

民群众感受革命战争年代的腥风血雨，在炮火洗礼

中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深刻体悟今天的幸福生

活来之不易，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以此

提升教育对象的法治意识和对法律法规的敬畏之

心。 思想政治教育还要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

程，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引导广大人民群

众树立良好道德风尚，争做社会主义道德示范者、良

好风尚维护者。
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性还要求加强教育主客体

之间的心灵沟通，使两者关系融洽，对教育主体来说

能够实现教育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统一。 对教育对象

来说，能够加深对教育信息、知识的理解、吸收和内

化，使其在教育过程中处于一种高度自觉的意识状

态，进而极大激发其参与热情，有效地提高教育的实

效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道德教育中突出

法治内涵，注重培育人们的法律信仰、法治观念、规
则意识，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
庭责任，营造全社会都讲法治、守法治的文化环

境。” ［３］１３４教育者要根据教育对象的特点，在教育

内容上融入教育对象相关的议题，把法治教育与道

德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公民感受和认同法律中蕴含

的正义、平等、人权、秩序等价值理念，同时大力弘扬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思想

政治教育的功能。
３．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推动人们法治信仰的

知行统一

发挥好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化作用，必须以道德

滋养法治、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 思想政治

教育作为一项教育实践活动，在教育内容和教育方

法的选择上需要将法治教育与实践养成有机结合起

来，组织公民参加社会普法实践活动，让公民感知法

律、体验法律，深化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法律法规通过外在的强制力来约束人们的行

为，但仅靠外在强制力约束而保证公民守法行为是

不够的，也是死板的、被动的、他律的，不一定是公民

发自内心的行为自觉。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加强全社

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将公民的守法行为上升为内心

的自律，把守法内化为一种心悦诚服的道德义务来

遵行。 自觉的守法行为一方面来自于人们的需要；
另一方面来自于人们形成的自觉遵守法律的道德义

务感，即对法律的信仰。 加强道德建设重要的是

“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

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

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

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

量” ［２］１３７。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法律知识和法治观

念的教育，促进公民法治意识的形成，从知识层面提

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从行为层面进而将公民法治信

仰上升为自觉的尊法守法用法行为。 思想政治教育

的教化感化之功，强调学习的自化内化之效，在现实

实践中往往育人于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之中，使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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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治意识转化为法治自律。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重在使知识转化为德

性，使德性转化为德行。 思想政治教育要同生产劳

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把思想政治观念和道德规范

教育与道德行为的实践锻炼结合起来，在讲清道理

的基础上，有目的、有计划地引导和组织受教育者将

所学知识付诸实践，以形成知行统一的良好习惯。
如要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可以通过实实

在在的、形象直观的事例、数据、图片、故事等多种形

式表现出来，让教育对象在“看得见” “摸得着” “信
得过”的情况下激发起情感共鸣，增进情感认同，从
而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
还可以邀请社会各领域、各行业涌现出来的先进典

型、劳动模范、道德楷模、感动中国人物等先进人物

为广大人民群众授课，使其树立可敬、可亲、可信、可
学的鲜活榜样，通过发挥其示范激励作用增进情感

认同，激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奋进力

量。 思想政治教育还要以实际案例，以近年来中央

查办的司法领域大案要案作为反面教材，教育引导

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

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

化，以实际典型案例教育、警示人们自觉守法、用法，
尊重法律权威，将法治意识和法治精神转化为自觉、
自律性的行为。

三、法治建设为思想政治教育
提供刚性支持

　 　 法治建设要求社会各项事务和各领域都要纳入

法治的范围。 “法律是道德的保障，可以通过强制

性规范人们行为、惩罚违法行为来引领道德风

尚。” ［２］１４５法治建设把一些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

律规范，使法律规范更多地体现道德理念和人文关

怀，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强化道德作用、筑牢道德底

线，推动全社会道德素质提升。 只有发挥好法治的

规范和保障作用，才能更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

的。
１．良好法治环境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外部条件

一个人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处于政治、经济、文
化等各种社会环境之中，这些所有的客观条件都必

然受到法律的规范。 只有良好的法治环境，才能为

公民形成正确思想观念和良好道德品质提供有力保

障。 美国哲学家弗洛姆也曾指出：“健康的社会能

拓展人具有的爱人的力量，能促使他创造性地工作，

发展他的理性和客观性，以及使其具有基于自己的

生产力的经验的自我身份感。 不健康的社会则造成

人们相互憎恨与不信任，将人变成他人利用与剥削

的工具。” ［８］因此，健康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良法善治

的社会。
法治环境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开展提供外

部条件，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全要素。 思想

政治教育的主客体、介体、环体和公民思想道德品质

的形成无不受到法治环境的规制。 法治环境为人们

提供的价值取向、规范约束，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

的价值观念和实际行为。 同时，良好的法治环境也

体现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和价值。 在良好法治环

境里人们接受潜移默化的规制、引导和保障，促使人

们的思想意识、政治观念、道德品质良性发展，进而

形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要求相一致的思想意

识、政治观念和道德品质。 康德认为：“良好的国家

体制并不能期待于道德，倒是相反地，一个民族良好

道德的形成首先就要期待于良好的国家体制。” ［９］

可见，只有人们所处的法治环境与其所接受的思想

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目标要求、行为导向等相一

致，人们才能更好地接受、信服并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要求。
良好的法治环境必须把法律的规范性、引领性

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导向结合起来，使法律法规

更好体现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

和价值准则。 法律法规要体现鲜明的价值导向，就
必须要符合当下社会的主流道德观念。 法治不仅是

法律之治，更应该是善法之治，其顺利实施必然要遵

循道德之“应然”。 社会主义法律法规直接影响人

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和自觉践行。
因此，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引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体现到

法律和公共政策之中，并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力的

法律规定。
良好法治环境为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提供

刚性约束环境。 法治具有强制性和惩戒性，对于一

些违反法治精神、道德要求的行为，仅靠思想政治教

育的软性约束往往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需要法律

法规的刚性约束。 例如，前些年各地均出现了一些

企业为了经济效益，将企业的废水、废渣等废弃物随

意倾倒入河湖或掩埋在地下，造成对环境的极大破

坏。 随着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严格执行，此类

恶意危害环境的违法行为被严惩重罚，该类事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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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减少。 从法治实践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立法，党的

主张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建成了完善的

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保证执法，坚持把权力放进法律

的笼子，建设法治政府；支持司法，保证司法机关独

立行使职权。 党领导的依法治国的法治环境基本形

成。 法治的强制性约束力体现在法治国家、法治政

府、法治社会建设的全过程，融入了科学立法、严格

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环节，从而为创造公平、
正义、自由、平等的法治环境奠定坚实基础。

２．良法善治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效果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功能。
然而，“徒善不足以为政”，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使

单纯依靠道德的教化无法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因
而必须要对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辅以一定的惩戒，
以便社会公序良俗的实现。 通过法治建设，能够形

成符合人们道德要求的立法、严格而不逾矩的执法、
彰显人人平等的司法。 通过对违犯法律的行为进行

处罚、对模范遵守法律的行为予以表彰，对思想政治

教育所倡导的行为进行鼓励，对思想政治教育所反

对的行为进行惩戒，能够弥补思想政治教育单纯说

教的不足，进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效果。
从良法角度来看，法律是底线的道德，也是道德

的保障。 发挥好法律的规范作用，必须以法治体现

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 法治

建设通过将思想政治教育所倡导的行为规范、道德

规范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体现———法律，进而确认和

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念。 党中央多次强调，
用法律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体会到公平正义，以此体现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激发群众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 可以

说，法治建设取得的任何成就都有利于促进思想政

治教育目标的实现，然而，现实生活中一些法律盲区

和公职人员的各种失职、渎职、失误等问题，严重影

响社会公平正义。 一个错误的判决，可能会对社会

道德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从善治角度来理解，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

重要引领作用。 要加快健全完善公正高效权威的社

会主义司法制度，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要严格落实

司法责任制，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

机制，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

开。 执法程序要与时俱进，体现法治精神和社会道

德的要求。 一方面，要完善执法程序，坚持严格规范

公正文明执法，准确把握适用裁量标准，加大关系群

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 另一方面，要改

进执法方式，增加“人情味”，善于把握引导社会心

态和群众情绪，融法、理、情于一体，综合运用多种手

段和教育、调解等办法，引导和支持人们合理合法表

达利益诉求，妥善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减少社会不公

现象，进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效果。
３．法律法规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制度保证

人是受情感支配的个体。 在法律法规不完善不

健全等环境下，面对巨大的诱惑、利益，要防止人性

中的恶，仅仅依靠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德育的教化是

不够的。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基石和保障。 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道德才有可靠

制度支撑。
法治建设是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一定成效的坚强

后盾。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 ［１０］ 因

此，必须把法治建设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法治建设把思想政治教育提

倡、推崇的价值观念予以制度化、权威化，把思想政

治教育的“柔性要求”转变为法治建设的“硬性规

范”。 “要把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

的道德要求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引导全社会崇德

向善。” ［３］１３４由此制定的相应法律法规才能是一种

具体的、可以操作的硬性规范。 这些法律法规是遏

制道德滑坡、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保证。 例如，
可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转化为具有刚性

约束力的法律规定，用法律法规来推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建设，使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得到鼓励、
违背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受到制约。 这种硬性的、具
体的法制保证，能够使思想政治教育事半功倍。 近

年来，我们相继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

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都是顺应时代发展和人民

呼唤制定的法律规范，为规范人们在这些领域的行

为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个良好社会除了教育、引导社会成员树立公

平公正、诚信友善等价值理念之外，还要建构合乎道

德规范的操作性较强的法律法规。 因此，法律法规

要树立鲜明道德导向，要把思想政治教育所倡导的

道德规范的要求贯彻到法治建设之中，完善惩处公

德失范、诚信缺失行为的立法、司法机制，大力整治

突破道德底线、丧失道德良知的现象。 例如，可以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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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规定，通过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力来推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使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行为

得到鼓励、违背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受到制约。 这种

硬性的、具体的法制保证，能够使思想政治教育事半

功倍。 近年来，我们相继出台的民法典、个人信息保

护法、英雄烈士保护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法律

法规，都是顺应时代发展、道德要求和人民呼唤制定

的，为人们在相关领域的行为规范提供了法治指引，
并通过法律法规的硬性约束力，为思想政治教育的

效果提供了制度保证和法治保障。

结　 语

“法”的诞生来源于人民群众的需求和社会治

理的需要，“法”的权威来自于人民群众的认同感与

支持度。 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可以强制性地惩罚

违法行为，但不能代替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 对于一些违法犯罪行为，仅依

靠法治的外在强制作用难以起到最佳效果。 这就需

要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教化和道德感化，通过采取

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威慑与感化相结合的手段，实现

社会治理向善向好发展。 同时，思想政治教育通过

提升人民的思想道德观念和法治素养，形成符合法

治建设所要求的法治意识，并以此推动法治建设的

顺利进行。 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支

持，思想政治教育的践行也离不开良好的法治环境。
因此，法治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如鸟之双翼、车之两

轮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治建设和思

想政治教育耦合互动、共同作用、协同发力。
思想政治教育和法治建设良性互动、同频共振，

共同影响着人们的政治态度、引导着人们的价值取

向，把人们的道德品质、行为规范、政治倾向限定在

基本的范围内，是社会实现和谐、公平、正义、有序的

重要保证，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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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影响下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走向与中国应对

伦　 蕊　 　 郭　 宏

　　摘　要：数字科技发展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具有“双刃剑”作用。 数字科技助力更多微观经济主体融入全球

价值链，推动全球价值链衍生新节点，化解长价值链条所面临的控制难题，破解成本与风险约束，消弭信息鸿沟，从
而推动全球价值链进一步细化分工、深度延展。 但数字科技也表现出逆全球化特性，加速制造环节回流发达国家

本土，简化工序流程，导致全球价值链表现出短链化、区域化、扁平化等特征。 在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未来全球

价值链将表现出以下重构趋势：产业回流引发纵向收缩，区域合作导致横向延展；“数字产业化”推动数字产业价值

链延展，“产业数字化”引发传统产业价值链收缩；企业总部在物理空间内集聚，离岸业务在数字空间内扩散；“链
主”企业实施的聚焦、进取或权变战略，是推动不同价值链展现出差异化重构走向的微观基础。 有鉴于此，中国须

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建，提升数字产业发展能级，打造数字化链群生态圈层，加快构建以中国为主导、凸显中国数

字优势的区域价值链。
关键词：数字经济；全球价值链；重构；深度延展；短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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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以中国为核心枢纽的

“东亚＋东盟”生产网络与美国主导下的北美生产网

络日益疏离，致使全球价值链不断收缩，甚至出现孤

岛现象。 伴随着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一场声势浩大

的新技术革命席卷而来。 无人工厂、工业互联网等

智能制造模式异军突起，电商零售、在线金融、在线

研发等新业态日益普及。 中国各级政府密集出台关

于数字经济、数字平台、新基建的政策措施，推动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成为中国经济实现

“弯道超车”的重大战略支撑。
数字科技不仅是驱动国际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更是重塑全球价值链生态体系的动力源。 后疫情时

代，全球价值链重构究竟会走向何方，是短链化，还
是继续分化延展？ 即便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
界银行等机构联合发布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

（２０１９）》，也只给出了“存在不确定性影响”的模糊

评价［１］ 。 有鉴于此，本文从生产自动化、分布式制

造、供应链 ４．０、数字贸易、大数据营销、远程服务等

多维度视角，深入剖析数字经济推动全球价值链分

工延展与回缩融合的机理，研判总体走向，提出应对

策略，以期为中国产业价值链体系在时代巨变的过

程中顺势而为、行稳致远提供决策借鉴。

一、数字经济驱动全球价值链
延展的机理分析

　 　 数字科技助力更多微观经济主体嵌入全球价值

链，推动全球价值链不断衍生新节点，化解长价值链

条的控制难题，破解成本与风险约束，消弭信息鸿

沟，从而驱动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延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８－１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际生产短链化与中国产业链安全研究”（２１ＢＧＪ０４９）。
作者简介：伦蕊，女，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河南郑州　 ４５００１６）。 郭宏，男，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东北亚研

究中心主任、教授（河南郑州　 ４５０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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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数字科技助力更多微观经济主体融入全球价

值链

数字科技的发展降低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参与

门槛。 原本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

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及那些因生产率劣势和成本

约束难以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小微企业，抓住数字

化机遇，与全球价值链建立起某种关联。 例如，智能

制造助力中小微企业朝着技术前沿面持续逼近，数
字平台为企业搜索高性价比投入品提供便利，网络

银行及资金众筹等新型融资工具降低了企业融资成

本，大数据营销帮助企业精准刻画用户画像、搭建专

属营销场景，互联网和机器翻译拉近了中小微企业

与跨国公司的文化距离，网络资讯使企业紧密追踪

国际标准从而降低了监管合规成本……实际上，不
仅中小微企业可以借助上述途径成功融入全球价值

链，甚至独立设计师、网红带货主播、网约货车司机

等自然人也可通过各种数字平台参与全球价值链活

动。 更多国家、更多地区、更多微观经济主体加入全

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逐渐形成了开放畅联的价值

网络。
２．数字科技推动全球价值链不断衍生新节点

在产业层面，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催生了

大量新兴产业及传统产业的创新应用。 如围绕制造

环节衍生出供应链管理、产品生命周期管理、总承包

管理、个性化定制服务、总集成服务等新业态。 依托

数字平台，产业内逐渐形成以产品为核心的多方协

作生产模式，推动着产品内分工的持续细化。 如围

绕汽车产品衍生出云计算、地图定位、流量推广、网
络商城、广告拍摄等一系列关联配套服务。

在区域层面，数字科技推动了全球价值链不断

衍生新节点。 网络平台在特定地理区域内催生出大

量彼此关联的企业群落，在各地形成功能集成的智

能制造供应链体系。 根据梅特卡夫法则，参与网络

的企业越多，网络给予企业的价值也就越大。 因此，
随着网络用户和数据量的直线攀升，集聚群落的凝

聚力持续增强，吸引着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融入产

业链群生态体系。
３．工业互联网平台有助于化解长价值链条的控

制难题

数字科技使“链主”企业对整条供应链的统筹

调配变得容易。 产业链群生态体系中，“链主”企业

率先构建基于 ＣＰＳ 技术的智能工厂，搭建渗透到所

有关键领域的“物及服务联网”。 核心厂商、原材料

零配件供应商、互补品生产商、大学与科研院所、中

介机构、公共品和政策供给者、消费者等各类参与方

散布于世界各地，但它们通过数字化和“上云”，在
互联网平台的统筹调度下协同完成全部价值链活

动。 作为资源和信息“汇集池”的工业互联网，具备

全局协调、多维感知、动态优化、敏捷响应和智能决

策等重要特性［２］ 。 在互联网平台中处于数据中枢

地位的“链主”企业，能够接触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

完整数据，可以实时监测供应链运转状态，有能力精

准预测需求变化，因而也拥有对全球价值链进行跨

层实时调度的能力。 可以说，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

了供应链的可视化、可感知、可调节发展，帮助“链
主”企业实现对复杂价值链的精准控制，打破了空

间距离对价值链长度的限制，促使全球价值链在地

理分布上持续扩散。
４．数字科技帮助长价值链条破解成本与风险

约束

企业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受成本和风险因素

制约，而成本与风险的变化与数字技术革命密切相

关。 以对价值链长度极为敏感的物流成本为例，数
字化产品和服务的运输成本趋近于零，传统物品贸

易的物流成本也因自动驾驶汽车、物联网跟踪系统

等新技术的应用而大幅下降。 据麦肯锡（ＭＧＩ）统

计，仅物联网的应用，就使得运输及通关时间节约

１６％—２８％［３］ 。 历来受物流成本高和储运损耗高

困扰的生鲜食品供应链明显受益。 沃尔玛中国公司

正是借助区块链技术强化了供应链链间成员的泛在

连接及信任关系，明显减少了信息延迟、断链与浪费

等风险，并因此获得了消费者的极大好评［４］ 。
与长价值链条相伴而生的价值链违约风险，也

可借助数字科技得以有效遏制。 在全球价值链贸易

中，产品往往要进行多次跨境交易，常常出现信息不

对称、契约不完备等问题，在地缘政治摩擦与贸易保

护主义等不利影响下，价值链违约风险呈现逐级放

大态势。 区块链、数据平台、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可以

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等问题。 如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智能合约，其数据库就具备去中

心化、可追溯、自带“契约锁”等特征，充分保证了长

价值链条各参与方信息互换的安全性，降低了对企

业声誉及信誉的验证成本、追溯成本。
５．供应链 ４．０ 消弭长价值链条信息鸿沟

数字经济时代，来自消费端的需求信息成为企

业维持高效运转的关键要素，但在长价值链条上普

遍存在着供需之间天然的信息鸿沟。 例如，一家新

加坡企业为泰国的磁盘驱动器制造商提供配套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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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丝，这批来自泰国的磁盘驱动器又将运往中国的

笔记本电脑组装厂，但这些上游公司都感知不到美

国零售商所发现的消费终端需求变化（见图 １）。 而

拥有更先进管理实践经验的供应链 ４．０ 可以有效解

决上述问题。 供应链 ４．０ 以增强跨生产阶段进度协

调等关键管理能力为目标，致力于推动供应链的端

到端可视化、可预测及可共享。 在供应链 ４．０ 模式

下，研发设计、工艺改进、品牌传播、渠道拓展等各阶

段运营主体，均可与用户在线互动，整条供应链可以

快速评估和及时响应需求变化，从而克服长链条、多
层级模式下生产端与需求端的过度疏离问题，驱动

全球价值链深度延展（见图 ２）。

图 １　 传统供应链模型

图 ２　 集成的供应链生态系统

二、数字经济加速国际生产
短链化的机理分析

　 　 数字科技在促进全球价值链深度延展的同时，
也表现出逆全球化特性。 它加速制造环节回流发达

国家本土，简化工序流程，推动全球价值链迈向区域

化、扁平化发展方向，为国际生产布局的收缩回流提

供了极大的可能性。
１．数字科技本身具有逆全球化特性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出现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
计算等大量颠覆性技术创新，虽然为产品、服务乃至

生产要素的全球化流动与配置带来便利，但也在某

些特定领域遏制了全球化的进一步扩张［５］ 。 从企

业层面来看，借助颠覆性技术创新，企业得以持续开

辟新的利基市场。 因此，那些掌握尖端科技的头部

企业，都极其关注研发创新活动的内部化，以便最大

限度地减少技术成果外溢，尽可能延长新产品获取

超额收益的时间周期，这非常不利于技术领先企业

的全球布局。 从产业层面来看，由于现阶段数字科

技的规模经济边界还不清晰，数字产业进行规模扩

张的成本导向性并不明确，尚未形成大规模复制乃

至向海外扩张的强大动力。 从国家层面来看，政府

部门投入巨资支持科技创新，也高度重视尖端科技

领域的垄断优势。 如美国对中国华为和中兴等光电

设备领军企业采取的“卡脖子”制裁，就是意欲将其

创新性最强、附加值最高的研发活动尽可能地保留

在本土。 综上，出现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早期阶段的

大量新兴数字科技，基于其本身蕴含着的某种反全

球化力量，显著增强了全球价值链的内敛化趋势。
２．生产自动化推动制造环节回流发达国家本土

劳动力成本套利曾经是塑造现代国际生产格局

的重要力量之一，但生产自动化的普及，使越来越多

的跨国公司不再热衷于追逐劳动力成本套利机会。
根据国际机器人联盟的估算，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全球

工业机器人销量的年均增长率基本保持在 １３％，
２０２２ 年全球工业机器人的保有量预计接近 ４００ 万

台［６］ 。 另据数据中国（ ＩＤＣ）对产业数字化进程的

预测，到 ２０２３ 年，全球半数以上的制造业供应链将

在不同程度上引入人工智能。 研究表明，自动化工

序把创新能力与制造能力紧密结合起来，所带来的

生产方式变革可使生产效率提高 ３０％，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弥补发达国家本土劳动力成本高、熟练产业

工人不足、产业配套薄弱等劣势，为高端制造业回迁

发达国家本土提供了可能。 未来随着工业机器人售

价的不断下降以及性能的迭代升级，加之工业物联

网所带来的工序协调成本下降，离岸外包业务将加

速回流发达国家本土。
３． ３Ｄ 打印技术大幅简化工序流程

３Ｄ 打印技术带来的生产流程简化效应，同样是

导致全球价值链收缩的重要动力。 目前，３Ｄ 打印技

术在一些高收入国家（瑞士、新加坡和丹麦）和一些

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墨西哥）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

用。 通用电气公司在其调研报告中指出，３Ｄ 打印技

术不仅可以明显提升设备使用寿命，还能大大简化

生产环节，部分项目的生产流程甚至可以缩短至原

先的 １ ／ １８。 通过采用以节能高效著称的 ３Ｄ 打印

（又称增材制造）技术，制造商不再依赖单一的传统

工艺，也不必购买昂贵的生产工具，就能够开展设

计、评估、测试工作，并从事备件生产和小批量部件

制造，高端制造的进入门槛也大幅下降。 各地均可

方便快捷地建造自成体系的完整工序，分布式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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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应运而生，生产阶段重新整合，国际生产组织方

式发生革命性变迁。
４．跨境电子商务推动全球价值链扁平化发展

跨境电子商务增强了需求因素对于价值链布局

决策的影响。 在以极低成本开设的互联网店铺中，
即使是销售量微不足道的长尾端商品，也得到了在

线展示的机会。 线上销售帮助企业紧密追踪需求变

化从而获取长尾经济效应，这推动着越来越多企业

“触网”转型，跨境电商风生水起。 跨境电商拉近了

制造商、销售方与消费者的距离，生产端和消费端在

网店直接对接，线下的批发、零售、仓储及场地租赁

等中间环节都不再必要，海外分销网作用亦迅速下

降。 全球价值链逐渐摆脱层级体系的约束，趋向扁

平化发展，由以往的串联模式转向并联模式。 全球

价值链的组织运营活动在变得层级更少、更加市场

化及模块化的同时，也更快捷，甚至走向实时化。
５．数字贸易规则博弈驱动全球价值链区域化

发展

后疫情时代，传统商品贸易受到强烈冲击，数字

贸易却迅速壮大。 数字经济模式下涌现出大量涉及

多次跨境的复杂价值链产品。 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

表的传统多边贸易治理体制显然已难以适应新的生

产关系。 为保障合同的有效执行和数据的跨境流

动，与复杂价值链产品相配套的深度贸易协定应运

而生。 北美、欧盟、中国－东盟及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等各类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在搭建联系与对话机

制、推动多领域协同行动、确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方面，逐渐拥有更多话语权。 以《全面与进步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ＣＰＴＰＰ）和《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为代表的区域性自贸协定，均
对数字贸易的规则体系做出了有益探索。 新业态、
新分工格局以及新诉求推动着国际贸易规则走向重

构，越来越多的多边主义全球化合作机制被双边协

定甚至单边霸权所取代，国际生产布局的区域化、碎
片化特征凸显。

三、数字经济时代全球价值链重构
走向的总体研判

　 　 数字科技的发展在产品或服务形态、生产运营

方式和供应链关系领域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变化。 其

中一些变化导致全球价值链变得更为集中和纵向一

体化，另一些变化则导致价值链布局日益分散化。
至于全球价值链在各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将走向何

方，还须结合特定国家、具体产业、不同“链主”企业

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１．全球价值链纵向分工回缩，横向集聚加强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暴发后，民粹主义在西方

国家大行其道，一些持有民粹主义观念的西方国家

领导人大力推行国家干预主义，使国际合作日渐匮

乏。 到了后疫情时代，中美战略竞争、发达国家政策

内倾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相叠加，使全球价

值链分工体系遭受严重破坏，甚至面临局部断链和

割裂风险。 数字科技的迅速普及，则从微观层面加

速了跨国协作体系的分裂进程。 以物联网平台为代

表的数字科技，大幅提升了生产和物流效率，跨国公

司追寻劳动力成本套利机会的动机逐渐弱化，尽量

靠近客户的选址策略受到更多重视，回流和近岸生

产成为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重要趋势。 可以预见，未
来越来越多的离岸生产将被在岸生产、近岸生产所

取代，国际生产本土化、周边化、区域化将成为全球

范围内的普遍现象。
在全球价值链趋于收缩的同时，区域价值链合

作进一步走向深化。 北美、欧洲和亚洲“三极化”的
供应链体系日益成型。 “三极化”的区域供应链格

局能够兼顾供应链安全与效率，在未来可能的不利

冲击下将表现出更强的柔韧性。 后疫情时代，在供

应链 ４．０ 技术的支持下，三个极点内部各自构筑起

功能强大的“链群化”生态系统，区域闭环将成大势

所趋。 随着时间推移，在产业链集群的周边地区将

持续衍生具有协同、互补性质的配套产业体系，最终

这种既是水平分工又有垂直整合的产业链群逐步向

复杂生产网络演化。 以汽车这类不易运输的产品为

例，未来很可能在其所服务的市场形成区域性、多点

式布局。 如在中国、墨西哥、东欧各自建成区域性供

应链网络，分别面向亚洲、北美和欧洲汽车市场。 这

样既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全球供应链收缩带来的经济

效率损失，又能保证分工协作的收益，因而形成纵向

分工回缩、横向集聚加强的全球供应链集群化发展

新态势。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巨头特斯拉公司，对其全球

价值链布局结构所进行的一系列调整，是全球价值

链“纵向收缩，横向延展”的真实写照。 汽车制造融

合了多领域知识与技能，一台整车的零配件常常超

过 ３ 万个，涉及钢铁、机械、化工、纺织、电子等行业

的大量细分领域，需要运用新材料、新能源、计算机、
ＧＰＳ 定位等，因而传统的汽车产业价值链相当长。
特斯拉成功地将数字科技融入汽车制造流程，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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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推动了汽车产业价值链的数字化、集成化和短链

化发展。 例如，采用内燃机传动系统的传统燃油汽

车，仅运动部件就有 ２０００ 多个。 但特斯拉电动汽车

的传动系统只需要大约 ２０ 个运动部件，仅此一项就

导致电动汽车配件的供应商数量急剧下降。 目前，
特斯拉只有约 ３００ 家核心供应商，集中分布在美国、
中国、德国等少数国家。 但在宝马公司，４５００ 家供

应商遍布全球 ５０ 个国家，尼桑的供应商体系也已发

展到全球 ５０００ 家的庞大规模［７］ 。 显然，电动汽车

的迅猛发展，为头部厂商开展产品的垂直一体化整

合提供了便利，推动全球汽车产业价值链从复杂的

长链条向简洁的短链条加速演化。
随着旧的纵向供应链体系逐步瓦解，新的横向

供应链网络也日渐成型。 就特斯拉在中国的供应链

布局来看，其分化衍生的速度令人惊叹。 作为特斯

拉全球最大生产基地的上海超级工厂，零部件国产

化率从 ２０１９ 年的 ３０％逐步提升到当前的 ９５％。 其

供应链体系中不乏像宁德时代、福耀玻璃之类的汽

车零配件领军企业，也有长盈精密、蓝思科技等跨界

加盟的消费电子巨头。 迄今为止，为特斯拉直接供

货及提供各种配套资源的中国上市公司数量已达

１８６ 家，并且这一队伍还在不断壮大中。 这些企业

绝大部分位于距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５００ 公里范围

之内。
２“数字产业化”推动数字产业价值链延展，“产

业数字化”引发传统产业价值链收缩

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价值链逐步演变为全球数

字价值链。 数字价值链是在两个相互并行且彼此交

织的层面同步构建的：一是数字产品替代传统货物

或服务产品，从而形成全新的数字内容价值链或数

字服务价值链。 如围绕数字视频、数字音乐、数字书

籍、数字游戏等数字产品构建的全球数字价值链。
二是原有产业发展范式下形成的新兴行业，接受数

字科技的颠覆性改造，形成传统产业与现代技术混

合叠加的数字价值链。 如谷歌公司立足于其海量数

据优势，牵头建立无人驾驶汽车平台，并在此基础上

与奥迪、沃尔沃等优势车企携手共建无人驾驶汽车

产业价值链。
上述第一条构建路径正是“数字产业化”的过

程。 伴随数字产业的迅猛发展，围绕新兴数字科技

形成的全球数字产业价值链急剧扩展。 以工业机器

人制造业为例，工业机器人是一种能够灵敏感知、自
主决策和独立执行的智能化生产机器。 近年来，工
业机器人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不断垂直分离，发展演

化出从上游减速器、控制器、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

等关键零部件制造商，到中游本体制造商，再到下游

系统集成服务商的完整链条，以及周边的能源、材
料、运输、设备生产和维护、设计、测试、封装等关联

配套企业。 价值链上的各个节点也在同步分化，如
设计环节裂变衍生出设计服务公司。 目前，仅在位

于上游的关键零部件制造领域，围绕绿的谐波、双环

传动、汇川技术、中大力德、埃斯顿、埃夫特－Ｕ、亿嘉

和等上市公司，就形成了一系列高成长性、高附加值

的高端制造企业群落［８］ 。
第二条构建路径是通过工业互联网、云计算以

及社交网络等数字产品不断改造传统制造业和服务

业，即“产业数字化”进程。 与“数字产业化”的影响

效应恰恰相反，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有力地推动

着全球价值链的回撤和收缩。 仍以工业机器人为

例，该价值链本身的加速延展，与其产品应用领域相

关产业的价值链回缩现象形成鲜明对比。 工业机器

人早期多应用于汽车制造、３Ｃ 电子电器等高端制造

行业，后逐渐在金属加工、食品医疗、通信等行业得

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有力地带动了传统制造过程

的智能化和高效化。 可以说，工业机器人等智能化

生产装备的性能持续提升、成本显著下降，将是纺

织、服装、食品、饮料、皮革、制鞋、造纸、家具等劳动

密集型制造业重返发达国家本土的技术触发因素。
综上，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于全球价值

链重构走向的影响效应是截然相反的。 作为数字经

济发展之先导部门的数字产业，其发展壮大的过程

不断衍生分化出大量细分产业，推动全球价值链持

续延展。 而作为数字产业化的应用结果，传统制造

部门的数字化转型推动着全球价值链加速收缩。 当

我们将观察的视角进一步推进到那些实施数字化转

型的传统产业中去，会发现两极分化的现象依然存

在。 数字化转型实施得愈深入的生产制造部门，全
球价值链回缩的动力也就愈强。 以在华跨国公司向

发达国家本土的回流现象为例，抽样调查的结果显

示，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从中国回迁美国本土的企业集

中分布在电子设备、电气机械、运输设备等制造领

域［９］ 。 研究者指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极力倡导

的“机器锻造”等智能化生产方式，为这些新型制造

工厂 率 先 回 归 美 国 本 土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技 术

支持［１０］ 。
３．企业总部在物理空间内集聚，离岸业务在数

字空间内扩散

数字时代的价值链空间布局，呈现出数字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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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与物理空间链并存的新格局。 Ｇｅｒｅｆｆｉ 等指出，在
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上掌握核心科技与行业标准，
在购买者驱动型价值链上垄断品牌资源和销售渠

道，是跨国公司“链主”维持其价值链霸权地位及攫

取最大化利益的根本保障［１１］ 。 为了构建上述优

势，研发资源和市场规模因素在跨国公司总部布局

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以医药制造产业价值链为

例，其专利研发强烈依赖高端人才、临床实验环境以

及资金供给，因而大型制药企业趋向于在某些优势

地区集中分布。 目前，作为全球生物制药企业重要

集聚地之一的美国大波士顿地区，凭借着在此云集

的世界顶尖高校、技术一流的教学医院、充裕的创投

资金及有力的支持政策，成为全球极具竞争力的生

物制药企业群落，吸引着全球 ＴＯＰ２０ 制药企业中的

１６ 家在此设立总部据点［１２］ 。 未来此类高科技产业

部门因其战略意义，更将成为发达国家回迁政策关

注的焦点，其位于国外的研发中心、利润中心向母国

回流的步伐将不断加快。 特别是受中美战略竞争影

响，那些将美国作为主要出口市场或高端零部件来

源地的高技术产业，如工业机器人和高速铁路等，其
研发总部向美国本土回流的意愿尤其强烈。

当跨国公司总部向优势地区物理集聚的同时，
其运营活动却在数字空间内“遍地开花”。 目前，全
球半数以上的服务贸易已实现全流程数字化。 在数

字科技的加持下，管理咨询、个性化定制家居等许多

原本需要与用户或产品面对面接触才能实现的增值

型服务，都可以远程操作、离岸提供。 产品数字化之

后，厂商直接在线上交易平台将产品交付购买方或

者订阅用户，并通过远程控制软件提供各种配套服

务。 就连产品研发设计的成果，也能以数据包的形

态在不同企业间进行数字交付。 虚拟现实、增强现

实与视频会议技术的融合打破了时空限制，机器翻

译为从事远程工作的海外雇员提供关键支持，数字

变革使发展中国家熟练劳动力得以通过国际远距离

通勤方式为跨国公司提供服务。 总之，产品在线交

付、服务远程提供、劳动力远距离通勤，这些变化使

企业的运营活动沿着互联网触达世界各地，并在当

地催生出大量相伴生的关联配套企业。
凭借强大的数据搜索、存储、加工、传输和分析

能力，互联网平台成为空间链的新载体和调控者。
它在调控数字空间链的过程中，间接整合物理空间

链中的跨境资源，促进全球价值链突破物理空间的

时空局限性，在数字空间内无限延展。 价值链各参

与方通过与数字空间的对接、融入，高效便捷地获取

信息、技术等核心资源，其获益程度甚至远超在物理

空间的集聚效应。 全球价值链在数字空间内的离散

发展与在物理空间内的总部集聚，将成为其空间形

态未来演变的典型特征。
４．“链主”企业实施聚焦、进取或权变战略，导致

差异化的价值链重构走向

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和反复震荡，使现有

网状经济结构的断链风险更为凸显。 建立自主可控

的供应链成为跨国公司普遍关注的新焦点，全球价

值链朝着本土化、周边化与区域化方向发展。 但数

字科技的广泛应用，又为全球供应链效率性与安全

性的兼顾提供了新的机遇，从而对后疫情时代全球

价值链的重构方向产生长期影响。 此外，具体的企

业决策还受到消费者、竞争对手、当地劳动力市场、
能源及原材料供给、金融资源的可用性、关税、政府

管制、舆论环境等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 不同的战

略选择体现着跨国公司对全球价值链重构走向的认

知差异，这是决定全球价值链未来演进的微观基础。
一些跨国公司实施相对保守的聚焦战略，以适

应全球价值链日益凸显的回缩态势。 此类公司不断

推动生产要素向相对安全的区域转移、聚集，从而对

环境中持续上升的风险因素做出及时避让。 如近年

来日本佳能关停珠海工厂、飞利浦照明关停深圳工

厂，就是技术进步、成本、效率、政策与地缘政治因素

发生交互作用，从而影响跨国公司战略动向的典型

例证。
另一些跨国公司实施相对激进的进取战略，尝

试在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此类

公司密切关注全球价值链断链、重构进程中的种种

不确定性，但并不打算将组织资源大量用于对风险

的消极避让。 它们看到危机中蕴藏的威胁，但更强

调危机中即将涌现的机遇，从而成为推动全球价值

链分工继续深化的中坚力量。 以小米科技有限公司

为例，自 ２０１３ 年开始，这家最年轻的世界 ５００ 强企

业通过战略联盟、参股、孵化入股等方式，全力打造

“云计算＋ＡＩ＋大数据”技术支撑体系，构建起“共生

共存、万物互联”的小米生态链。 目前，小米生态链

将手机硬件作为核心点，由近及远扩展到手机周边、
智能设备、日常生活用品这三大圈层，涉及领域涵盖

智能硬件、软件、互联网服务、新零售、游戏、文化娱

乐、教育、金融、汽车等方面。 可以说，小米公司通过

构建开放竞争生态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新冠

肺炎疫情、中美战略竞争等不利因素对其所处全球

价值链的负面冲击，表现出超凡的战略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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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一些跨国公司采取相机抉择的权变

战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一方面，放弃中国市

场的代价是不可承受的，因而大部分跨国公司不太

可能将生产线全部搬离中国。 但另一方面，未来大

幅追加投资同样存在风险，较可能的情况是继续维

护和完善在中国境内现有的生产线布局，同时不断

优化投资结构，提升在高附加值、低碳化产业部门的

投资比重，以更好地响应需求变化。 例如，２０１９ 年，
三星集团宣布关闭在中国的最后一家制造工厂，但
随即又宣布 “将在当地投资 ８０ 亿美元生产内存

芯片” ［１３］ 。

四、数字经济时代全球价值链
重构的中国应对

　 　 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变革过程，同时也是国际

生产关系的重构过程。 为使中国企业顺势而为，在
获得数字经济赋能的同时化解产业链安全风险，并
最终以中国“智能制造”实现对全球价值链的高端

嵌入，应从国家、产业和企业等不同层面构建多元化

应对体系。
１．以数字基建夯实产业链安全根基

在自动化生产大幅削弱劳动力成本跨国套利的

吸引力之后，数字基础设施成为影响全球制造业价

值链布局的关键因素，全球制造产能逐渐向数字科

技更发达、数字基础设施更完备、数据规模更大的特

定区域集聚。 为此，未来中国须加快完善数字经济

发展所必需的数字型基建体系，主要包括：网络通信

类基础设施（５Ｇ 基建、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信
息技术类基础设施（云计算、区块链等）、算力类基

础设施（大数据中心、超算中心等）、融合应用类基

础设施（智捷交通、智慧能源等）、公益科技类基础

设施（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平台等）。 尤其要加快工

业互联网标准制定、新品研发、装备测试、产融协同、
国际协作等领域的顶层设计和重大部署，着力打造

产学研用共建共享、联动聚力的工业互联网体系。
２．大力提升数字产业发展能级

要重点依托量子计算、５Ｇ 等优势产业，巩固发

展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关键产业，前瞻布局区

块链、虚拟现实等未来产业，做大做强电子信息、集
成电路等基础产业，提升数字产业发展能级。 培育

数字科技先发优势，继续加大对“卡脖子”技术的协

同攻关力度，引导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建

设大科学装置，重点支持为智能制造提供支撑的高

档数控机床、智能仪器仪表等高端装备产业、大数据

产业以及数字领域关键共性技术、基础前沿技术的

发展，鼓励领军企业主导国际行业标准的制定。 拓

宽数字产业融资渠道，完善股权激励、科技成果奖励

和人才“孵化器”等引才育才政策，深度挖掘数字科

技全新应用场景，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安全

维护和市场竞争监管等政策支撑体系，加快形成产

业、科技、财税、金融、市场等领域政策合力。
３．围绕“链主”企业打造数字化链群生态圈层

围绕“链主”企业开展产业链招商，深入实施

“锻链、延链、补链”工程。 支持“链主”企业统筹整

合零部件配套企业、外部物流企业、能源动力企业、
批发零售企业乃至金融企业，为打造良性健康的产

业链生态圈层夯实产业基础。 鼓励“链主”企业建

立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针对产业链上下游和行业

内中小微企业，提供需求追踪、技术咨询、方案集成

等一揽子增值服务，助力中小企业顺利实现“上云

用数赋智”。 支持数字平台企业与领军型制造企业

携手研发，在基础操作系统、关键软件、智能传感器、
工业大数据、模拟分析等领域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引
领供应链迭代升级。 推动产业链与产业集群交融共

生，加快培育以数字平台为支撑、以创新生态为动

能、以优势产业为根基的产业链群生态体系。 在内

外部动力源的助力下，推动产业链群圈层体系朝着

集聚集约、根植共生、开放竞争的方向进阶。
４．紧抓数字机遇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价

值链

在西方国家民粹主义思潮迭起的时代背景下，
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已走向部分“脱钩”。 在发

达国家积极签署将中国排除在外的高水平自由贸易

协定之时，中国应抓住新时代全球经贸规则重塑、全
球价值链重构的重要机遇，对内全面升级数字连通

性，以超大规模市场拉动高端数字设施的进口替代，
对外实施垂直型自由贸易协定战略，积极参与全球

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的制定，借助“一带一路”布局推

动空间信息走廊的共建共享，加快构建以中国为主

导的“一带一路”价值链和以中国为核心枢纽的东

亚价值链，为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下的双循环体系

夯实基础。 其中，积极探索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

“一带一路”价值链，依托中国产业发展的既有优

势，加强与沿线国家在 ５Ｇ、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工
业互联网等领域的深度合作。 加快构建以中国为核

心枢纽的东亚价值链，从局部领域率先实现高端嵌

入是更加现实可行的路径。 以汽车制造为例，应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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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中国在工业机器人、５Ｇ 通信、无人驾驶等领

域的先行优势，依托中国成熟的产业配套网络、庞大

的国内市场规模，充分释放中日韩供应链协作潜力，
稳步提升中国在东亚汽车产业价值链中的核心枢纽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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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情况、制度完善与分区域保供路径

刘　 慧　 　 赵一夫

　　摘　要：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把粮食安全这个国之大者的重要性提升到崭新的政治高度。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
地方党委和政府都把扛稳粮食安全责任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初步见到实效。 下一步，在制

度上要细化主产区、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的考核指标并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 三大区域在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保障粮食供给方面，应采取不同措施：主产区在保障自身粮食供给的同时还要努力增加净调出量，重点是以新

增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为主要抓手，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的“良田”基础；产销平衡区粮食供给主要依靠自己，重
点是将新增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与高效节水灌溉、撂荒地整治等工程同步实施，加快补齐粮食生产的农田水利

设施短板；主销区粮食供给主要依靠主产区，要在巩固区域内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拓展外部粮源渠道。
关键词：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播种面积；区域差异；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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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地方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实行党

政同责。”２０２１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行粮食

安全党政同责”；《２０２１ 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把粮

食产量纳入宏观经济调控指标；２０２１ 年新修订的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一次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

中明确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落实粮食安全

党政同责”。 ２０２２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全面落实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并明确“主产区、主销区、产销

平衡区都要保面积、保产量”。
粮食是一种全国性的公共品，粮食的战略性和

特殊性决定了其管理责任主体主要是政府［１］ 。 我

国实行粮食安全责任制度由来已久，为让地方政府

切实承担起保障本行政区域粮食安全的主体责任，
我国自 １９９４ 年开始实施“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自

２０１５ 年开始实施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并建立了考

核机制。 多年的实践证明，省长责任制在保障我国

粮食供应、稳定市场价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粮

食安全党政同责是对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巩固扩

大，把粮食安全这个国之大者的重要性提升到崭新

的政治高度，对抓粮的责任主体进行升格和明确，将
地方党委也纳入保障本行政区域粮食安全问责的主

体范畴［２］ 。 ２０２０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 ６． ６９ 亿

吨，连续 ６ 年保持在 ６．５ 亿吨以上，人均粮食产量自

２０１２ 年起持续保持在 ４５０ 公斤以上，粮食库存尤其

是稻谷和小麦等口粮作物库存持续处于高位。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在我国粮食多年丰产、库

存比较充足的情况下，中央还要对粮食生产如此重

视？ 相比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的核心内涵是什么？ 近期来看， 落实情况如何？ 下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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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制度上应如何完善？ 在此基础上，分区域保障

粮食供给的路径是什么？ 回答这些问题，对于切实

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缓解主产区经济社会生态

压力，全面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与水平具有

重要意义。

一、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的提出背景
与核心内涵

　 　 回答为什么在我国粮食多年丰产、库存比较充

足的情况下，中央还要对粮食生产如此重视的问题，
需要了解其提出背景并在比较分析中对粮食安全党

政同责的核心内涵进行界定。
（一）提出背景：国内中长期粮食产需仍将处于

紧平衡状态和全球粮食供给体系不稳定性增加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实现高位攀升，
人均粮食产量和粮食库存持续增加，可以说，中国饭

碗不仅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而且饭碗里主要装的是

中国粮。 但是，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是人口

大国，在中长期国内粮食产需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

和全球粮食供给体系不稳定性增加的背景下，粮食

安全这根弦要始终绷紧，要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

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从国内看，一是农业资源禀赋先天不足。 我国

耕地资源、淡水资源分别只占全球的 ９％、５％，但人

口却占全球的 １８％［３］ 。 更为严峻的是，耕地数量还

在减少，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下称“三调”）数据较

第二次全国国土调查（下称“二调”） 数据减少了

１．１２９亿亩，同时局部耕地质量变差，部分地区出现

耕地“非粮化”倾向等问题突出。 二是粮食需求仍

呈刚性增长态势。 在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和营养

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虽然人均粮食消费量在下降，
但是人均肉禽蛋奶等消费量还将不断增加。 如果动

物产品生产与消费结构保持不变，那么将会带动玉

米、大豆等饲料粮需求同步增长［４］ 。 三是主产区粮

食增产压力越来越大。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１３ 个主产区

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占全国的比重分别由 ７１．６％、
７５．７％提高至 ７５．４％、７８．６％，而 １１ 个产销平衡区和

７ 个主销区粮食平均自给率都快速下滑［５］ 。
从国际看，受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地缘冲突以

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全球粮食供给体系不稳定

性增加。 据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ＩＦＰＲＩ）统计，全
球已有 ２０ 多个国家实施了粮食出口限制令，限制品

种包括小麦、玉米、面粉等，在加剧国际粮价波动的

同时威胁着粮食进口国和各国弱势群体的粮食安

全［６］ 。 虽然这些国家与我国稻麦贸易关联程度相

对较小，短期来看对我国粮食安全影响并不大，但是

受国际市场特别是俄乌冲突以来化肥等农业生产资

料价格急剧上涨的影响，国内化肥、农用柴油等价格

普遍上涨，种养业的生产成本显著增加［７］ 。 为缓解

农资价格上涨对农民种粮增支的影响，２０２１ 年中央

财政向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农资补贴 ２００ 亿

元，２０２２ 年中央财政分三批累计下达补贴资金 ４００
亿元。 可见，面对全球粮食安全挑战，任何国家都无

法独善其身。
（二）核心内涵：进一步强化地方党委和政府保

障粮食安全的责任意识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的核心内涵是进一步强化地

方党委和政府保障粮食安全的责任意识，体现在责

任追究、责任承担、责任延伸三个方面（见表 １）。
表 １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与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对比差异

差异方面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来源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 来源

责任追究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意见》

各省（区、市）人民政府
《关于建立健全粮食
安全省长责任制的
若干意见》

责任承担

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要保面
积、保产量，不断提高主产区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切实稳定和提高主销区粮食
自给率，确保产销平衡区粮食基本自给

细化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主销区
考核指标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２０２２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
点工作的意见》

《“十四五” 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规划》

主产区要增加粮食产量，
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要
稳定和提高粮食自给率

《关于建立健全粮食
安全省长责任制的
若干意见》

责任延伸
将落实全年粮食播种面积作为粮食安
全党政同责考核的重要内容，落实到市
到县到地块

《农业农村部下发通知要求压
紧压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确
保粮食种足种满不撂荒》

将粮食生产目标任务细
化分解到市县

《关于 ２０２０ 年度认
真落实粮食安全省
长责任制的通知》

　 　 在责任追究上，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标志着

我国对粮食安全的责任追究从行政问责上升为政治

问责，这是最重要的差别。 党政同责简单讲就是指

开展某一项工作，党委和政府要一起管、一起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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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负责担责。 目前，中央已明确要党政同责的领域

有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安全生产、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粮食安全、耕地保护等，这些都与老百姓的生命

和生存权利息息相关。 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充分

体现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使命和执政理

念，将实际掌握重大事项决策权的地方党委纳入保

障本行政区域粮食安全问责的主体范畴，意味着地

方党委和政府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把粮食安全作为事

关全局、事关长远的“一把手”工程，共同扛稳粮食

安全的重任，对本行政区域粮食安全负总责［８］ 。
在责任承担上，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更加强调粮

食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也要共同担负起保障粮食安

全的重任。 ２０１５ 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粮

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若干意见》要求，主产区要增

加粮食产量，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要稳定和提高粮

食自给率，配套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办法》
也将全国分为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两大区域，对
部分指标设置了不同的考核分值。 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明确提出，主产区、产销平衡区、主销区要各自承

担不同的粮食生产责任，即主产区要不断提高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产销平衡区要实现粮食基本自给，主
销区要稳定和提高粮食自给率，并要求细化主产区、
产销平衡区、主销区考核指标。

在责任延伸上，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更加强调地

方要落细落实具体工作。 自 ２０１８ 年起，粮食安全省

长责任制考核要求在做好基础内容考核的同时突出

对年度重点任务的考核。 《关于 ２０２０ 年度认真落实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通知》首次将保持粮食播种

面积和产量基本稳定列入年度重点工作任务，要求

将年度粮食生产目标任务细化分解到市县。 粮食安

全党政同责下，农业农村部将粮食播种面积作为约

束性指标要求落实到市到县到地块，地方要求基层

分季节、分茬口、分品种落实到镇、村、户及地块。

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情况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情况如何？ 简单讲就是

看是否完成了中央下达的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目标

任务。 其中，粮食播种面积是决定三大区域粮食产

量最关键的因素［９］ ，也是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的

约束性指标，那么，稳定和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就成为

三大区域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共同的首要任务。
为突出重点并考虑到粮食产量是参考性指标且受气

候、自然灾害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较大［１０］ ，现分区

域主要分析粮食播种面积落实情况。
（一）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产量、单产都稳中

有增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十四

五”时期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目标是超过 ６．５ 亿

吨。 ２０２１ 年和 ２０２２ 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粮食播

种面积保持稳定、产量超过 ６．５ 亿吨的年度总目标。
经国务院审定，农业农村部每年年初将粮食生产目

标任务分解下达到各省 （区、市） 人民政府，各省

（区、市）人民政府据此制定本行政区域粮食生产年

度总目标和分品种播种面积目标并逐级分解落实。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分别为１７．６４

亿亩、１７．７５ 亿亩；产量分别为 ６．８３ 亿吨、６．８７ 亿吨；
单产分别为 ３８７ 公斤 ／亩、３８６．７８ 公斤 ／亩；两年的粮

食平均播种面积、平均产量、平均单产较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年分别增加了 ２３４９ 万亩、１８０２ 万吨、５．０９ 公

斤 ／亩。 其中，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在连续 ５ 年下滑后

自 ２０２１ 年起连续两年实现增长。
分品种看，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全国稻谷、小麦、玉

米、大豆的平均播种面积分别为 ４．４５ 亿亩、３．５３ 亿

亩、６．４８ 亿亩、１．４ 亿亩；平均产量分别为 ２．１１ 亿吨、
１．３７ 亿吨、２．７５ 亿吨、１８３４ 万吨；除大豆外，其他三

个品种都接近甚至超过了《“十四五”全国种植业发

展规划》制定的目标①。 实际上，２０２２ 年大豆播种

面积、产量较上年分别增加了 ２７４２．５ 万亩、３８９ 万

吨，也实现了年初制定的“双扩”目标。
分区域看，主产区、产销平衡区、主销区的粮食

播种 面 积 比 由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 的 平 均 ７５． ４８ ∶
２０．４２ ∶ ４．１０改善为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的平均 ７５． ２６ ∶
２０．５８ ∶ ４．１６，平均产量比由 ７８．７３ ∶ １７．００ ∶ ４．２７ 改

善为７８．３８ ∶ １７．３１ ∶ ４．３１。
总体看，２０２１ 年和 ２０２２ 年，全国粮食播种面

积、产量都完成了中央下达的年度总目标，全国稻

谷、小麦、玉米播种面积、产量都接近甚至超过“十
四五”制定的目标，全国大豆播种面积、产量也都在

稳步增加。 粮食生产布局趋于改善，主产区粮食增

产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二）主产区、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粮食播种面

积均有所增加

１．主产区粮食播种面积继续高位增加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１３ 个主产区合计粮食播种面积

分别为 １３． ２９ 亿亩、１３． ３５ 亿亩；合计产量分别为

５．３６亿吨、５．３７ 亿吨；单产分别为 ４１０．８６ 公斤 ／亩、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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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８．６４ 公斤 ／亩；两年粮食平均播种面积、平均产量、
平均单产较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分别增加了 １４０４ 万亩、
１１７７ 万吨、４．９４ 公斤 ／亩。 其中，１３ 个主产区各自的

粮食播种面积均有所增加，贡献了全国增量的

５９．８％。
以黑龙江、河南、山东、安徽、吉林 ５ 个产粮大省

为例分析主产区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情况。 黑龙

江把粮食生产任务列入政府工作报告和省委常委会

工作要点并进行常态化督办，同时将粮食生产任务

纳入全省主要经济考核指标；河南定期召开党委常

委会会议或专题会议听取粮食安全工作汇报，把粮

食安全责任落实情况、粮食生产任务完成情况与项

目资金安排、专项扶持政策挂钩；山东持续将“粮食

生产稳定度”指标纳入市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体系，并增加“粮食

播种面积”指标在考核中的比重；吉林成立了以省

委书记、省长任“双组长”的粮食安全工作暨黑土地

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加强粮食生产措施 ３０
条；安徽在全国率先制定了《省委常委会委员粮食

安全工作责任清单》 《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粮食安

全工作责任清单》，推动市县党委、政府全部出台

“两个清单”。
如表 ２ 所示，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５ 个产粮大省实际

完成的粮食播种面积合计分别为 ７００６４． ４ 万亩、
７０３９９．６５ 万亩，两年粮食平均播种面积较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年增加了 ６７０．２７ 万亩，都完成了年初制定的目

标。 但是，主产区继续增加粮食播种面积的空间越

来越小②。 以一年一熟制的黑龙江和吉林为例，
２０２２ 年两省的粮食播种面积在其耕地面积中的占

比已分别高达 ８５．４％、７７．２％。 而且，产粮大省往往

也是农业大省，还承担着保障其他重要农产品供给

的重任。 例如，２０２１ 年山东不仅生产了全国 ８．５％
的粮食，而且生产了全国 ９．８％的肉蛋奶和 １１．２％的

蔬菜。
表 ２　 ５ 个产粮大省粮食播种面积落实情况

产粮大省
耕地面积
（万亩）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
粮食平均播种
面积（万亩）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年初目标
（亿亩）

实际完成
（万亩）

年初目标
（亿亩）

实际完成
（万亩）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粮食平均
播种面积较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增加（万亩）

黑龙江 ２５７９０ ２１５８２ ＞２．１５ ２１８２６．９５ ＞２．１８ ２２０２４．８ ３４３．８８
河南 １１２７１．１ １６１０５．５ ＞１．６ １６１５８．４５ ＞１．６ １６１６７．６ ５７．５３
山东 ９６９２．８ １２４４６．２５ ＞１．２ １２５３２．６５ ＞１．２ １２５５８．３ ９９．２３
安徽 ８３２０ １０９３２．７５ １．０９４ １０９６４．４ ＞１ １０９７１．３ ３５．１
吉林 １１２４７．７５ ８４９５．２５ ０．８５５ ８５８１．９５ ＞０．８６ ８６７７．６５ １３４．５５
合计 ６６３２１．６５ ６９６４６．５ — ７００６４．４ — ７０３９９．６５ ６７０．２７

注：河南、山东、安徽农作物多为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所以出现粮食播种面积大于耕地面积的情况。 耕地面积数据来自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年初粮食播种面积目标数据来自各省政府文件，实际完成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２．产销平衡区扭转了粮食播种面积多年下滑的

趋势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１１ 个产销平衡区合计粮食播种

面积分别为 ３．６３ 亿亩、３．６５ 亿亩；合计产量分别为

１．１７ 亿吨、１．２ 亿吨；平均单产分别为 ３２８．４３ 公斤 ／
亩、３２９．９１ 公斤 ／亩；两年粮食平均播种面积、平均产

量、平均单产较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分别增加了 ７４９ 万

亩、５２２ 万吨、３．３７ 公斤 ／亩。 其中，１１ 个产销平衡区

各自的粮食播种面积都在增加，贡献了全国增量的

３１．９％，扭转了多年下滑的趋势。 例如，２０２１ 年山西

夏粮播种面积为 ８０５．２６ 万亩，是连续 １１ 年下滑以

来的首次增长。
以粮食需求缺口相对较大的陕西、甘肃、贵州、

广西 ４ 省（区）为例分析产销平衡区粮食安全党政

同责落实情况［１１］ 。 陕西采取对党委政府考核面

积、对部门考核产量的措施，通过推动具备条件的耕

地恢复一年两料种植、开展撂荒地综合整治和统筹

利用等途径来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甘肃定期对粮食

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及考核工作进行督导、评估，把
具备条件的撂荒地优先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范围，
推动撂荒地开发利用；贵州将粮食生产情况纳入乡

村振兴实绩考核和高质量发展考核，大力开展撂荒

耕地排查整治工作并鼓励支持撂荒地恢复种粮；广
西将粮食安全纳入设区市绩效考核和乡村振兴战略

实绩考核，把撂荒耕地治理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

要抓手。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４ 省（区）实际完成的粮食播种

面积合计分别为 １６９３７．５５ 万亩、１６９７０．２５ 万亩，两
年平均值较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增加了 ２９３．９６ 万亩，都
完成了年初制定的目标，都将整治撂荒地作为当前

稳定和提高粮食播种面积的重要途径（见表 ３）。 但

是撂荒地大多是丘陵山区坡地或细碎地块，农田水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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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基础设施老化损坏严重，机械化程度低，复耕后的

撂荒地还普遍面临青壮年外出务工、老年人无力种

植的难题，遏制土地撂荒现象和推进撂荒地复耕亟

须破解这一难题。
表 ３　 产销平衡区部分省（区）粮食播种面积落实情况（万亩）

产销
平衡区

耕地面积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
粮食平均播种
面积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年初目标 实际完成 年初目标 实际完成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粮食平
均播种面积较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年增加

陕西 ４４０１．５１ ４５００ ４５０５ ４５０６．４５ ４５００ ４５１６．３５ １６．３７
甘肃 ７８１４．２１ ３９１４ ＞４０００ ４０１５．２ ＞４０００ ４０３２．４５ １１８．２
贵州 ５２０８．９３ ４０９７ ４１３１ ４１８１．５５ ４１５６．４ ４１８２．３ ８５．０５
广西 ４９６１．４６ ４１６５ ４２１５ ４２３４．３５ ＞４２１５ ４２３９．１５ ７４．３３
合计 ２２３８６．１１ １６６７６ — １６９３７．５５ — １６９７０．２５ ２９３．９６

注：陕西部分地区农作物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所以出现粮食播种面积大于耕地面积的情况。 耕地面积数据来自第三次

全国国土调查，年初粮食播种面积目标数据来自各省（区）政府文件，实际完成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３．主销区基本遏制了粮食播种面积大幅下滑的

势头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７ 个主销区合计粮食播种面积

分别为 ７３１７ 万亩、７４０６ 万亩，合计产量分别为 ２９３５
万吨、２９６５ 万吨；平均单产分别为 ４２０．７３ 公斤 ／亩、
４１７．２７ 公斤 ／亩；粮食平均播种面积、平均产量较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分别增加了 １９８ 万亩、１０４ 万吨。 其

中，７ 个主销区各自的粮食播种面积也都稳中有增，
以主销区为代表的经济大省、产粮小省粮食播种面

积急剧下降的态势基本得到遏制［１２］ 。
以广东、浙江、福建 ３ 省为例分析主销区粮食安

全党政同责落实情况。 广东把粮食生产列入乡村振

兴实绩考核硬任务，把整治撂荒耕地复耕复种作为

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浙江将粮食生产保供纳

入粮食安全责任制和乡村振兴实绩考核，重点开展

粮食生产功能区“非粮化”整治优化，优先在整治后

地块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福建将粮食播种面积任

务完成情况列入乡村振兴实绩考核内容，督促已在

粮食生产功能区种植林果、苗木、草皮或挖塘养鱼

的，逐步恢复粮食生产。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３ 省实际完成的粮食播种面积

合计分别为 ６０８２．２ 万亩、６１０７．３３ 万亩，两年平均值

较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增加了 １１３．３３ 万亩，都完成了年

初制定的目标，把推进撂荒地和粮食生产功能区

“非粮化”耕地复耕复种作为当前稳定和增加粮食

播种面积的重要途径（见表 ４）。 推进撂荒地复耕复

种与产销平衡区面临的问题一样。 推进粮食生产功

能区“非粮化”耕地复耕复种则意味着让农户放弃

效益更好的经济作物，需要给予其更高的补偿。 主

销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地方财政有能力通过加大奖

补力度调动镇村、农户参与积极性。 例如，浙江在全

国率先实现“水稻完全成本保险”省域全覆盖，增设

由省级财政补贴的补充保险，将每亩保额提升至能

够覆盖全部生产成本，保费由各级财政补贴 ９３％。
表 ４　 主销区部分省份粮食播种面积落实情况（万亩）

主销区 耕地面积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
粮食平均播种
面积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

年初目标 实际完成 年初目标 实际完成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粮食平均
播种面积较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增加

广东 ２８５２．８７ ３２７４．５ ≥３３０８ ３３１９．５ ≥３１３３．３ ３３３２．４８ ５７．９７
浙江 １９３５．７ １４７７．５ １５００ １５１０．０５ 保持稳定 １５２０．３３ ４２．８２
福建 １３９７．９９ １２４２ １２５２ １２５２．６５ 只增不减 １２５４．５３ １２．５３
合计 ６１８６．５６ ５９９４ — ６０８２．２ — ６１０７．３３ １１３．３３

注：广东农作物以一年两熟或三熟为主，所以出现粮食播种面积大于耕地面积的情况。 耕地面积数据来自第三次全国国

土调查，年初粮食播种面积目标数据来自各省政府文件，实际完成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综上，地方党委和政府都把扛稳粮食安全责任

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初步见

到实效，主要表现为：粮食播种面积、产量、单产都稳

中有增，产销平衡区扭转了粮食播种面积多年下滑

的趋势，主销区也基本遏制了粮食播种面积大幅下

滑的势头，这意味着主产区经济社会生态压力得到

缓解。

三、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制度的完善

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是我们的制度优势，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年的落实情况表明其已经初步见到实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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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实施多年的实践证明，考
核是有力抓手。 如前所述，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

三大区域各自承担不同的粮食生产责任，耕地保护

等也面临新形势，与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配套的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办法》已不完全适用。
中央应尽快制定出台对省级党委政府的配套考核办

法，各级党委政府要严格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并

进一步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
（一）细化分区域考核指标，适当加大粮食播种

面积、产量和耕地保护等考核指标的权重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粮食安全

责任制规定》，细化了各级党委政府保障粮食安全

的职责；２ 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规划》明确提出：“细化粮食主产区、产销平

衡区、主销区考核指标。”目前，中央对省级党委政

府的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办法正在抓紧制定中，
其中，考核指标设置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是

重点。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办法》对考核内容

设置了包括增强粮食可持续生产能力、保护种粮积

极性、增强地方粮食储备能力、保障粮食市场供应、
确保粮食质量安全、落实保障措施 ６ 个方面、１４ 个

考核事项、２７ 个指标，体现了对粮食从生产到储备

再到流通、消费等各环节全方位的重视③，这是制定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办法的重要参考。 地方探索

也是重要参考，如，山东和四川将防止耕地“非粮

化”、广东将撂荒耕地复耕复种、河南和吉林将节粮

减损作为本行政区域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的重要

内容。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更加强调粮食产销平衡区和

主销区也要共同担负起保障粮食安全的重任，即主

产区、产销平衡区、主销区都要保面积、保产量，那
么，最核心的量化目标就是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
同时，我国耕地数量、用途与质量都面临严峻挑战，
２０２０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

粮食生产的意见》和 ２０２１ 年《农业农村部关于统筹

利用撂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
在遏制耕地“非粮化”和撂荒的同时，对现有的“非
粮化”耕地和撂荒地分类制定处置方案，粮食生产

功能区内的“非粮化”耕地和平原地区的撂荒地复

耕后优先用于粮食生产。 ２０２２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实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由中央和地方签订

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作为刚性指标实行严格考核、

一票否决、终身追责”。
综上，参考《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办法》、

地方探索经验及耕地保护要求等，中央应尽快制定

出台对省级党委政府的配套考核办法，适当加大粮

食播种面积、产量和耕地保护等考核指标的权重，新
增节粮减损等方面的考核指标。 同时，考核指标设

置还要针对主产区、产销平衡区、主销区的不同特

点，充分体现区域差异。 例如，主销区对外部粮源的

依赖程度较高，面临较大的粮食安全和市场稳定的

风险，需要适当加大地方粮食储备能力、保障粮食市

场供应等方面的指标权重［１３］ 。
（二）严格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进一步强化

考核结果的激励作用

从 ２０１６ 年开始，国务院对全国 ３１ 个省级人民

政府开展了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工作，各省级

人民政府对地市、地市对县级人民政府也同步开展

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 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严格

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并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各级

政府的粮食安全意识普遍提高，粮食安全保障机制

进一步完善，有效促进了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持

续提升［１４］ 。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办法》规定，考核结

果作为中央干部主管部门对各省（区、市）人民政府

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参考，
对考核结果为优秀的地区，在相关项目资金安排和

粮食专项扶持政策上优先予以考虑；对因不履行职

责、存在重大工作失误等原因对粮食市场及社会稳

定造成严重影响的地区，依法依纪追究有关责任人

的责任。 各级政府在考核过程中，坚持严字当头，对
成绩突出的地区进行表扬和政策资金优先扶持，对
考核不合格的地区进行通报并约谈相关责任人，考
核“指挥棒”作用得到有效发挥④。

从地方探索来看，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

健全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工作机制方面，相关的做法

在第二部分分区域落实情况中已有涉及；二是在考

核结果的运用方面，倾向于正面激励。 河南对发展

粮食生产业绩突出的产粮大市、大县进行通报表扬，
对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进行

表彰奖励。 浙江在完善产粮大县利益补偿机制基础

上统筹现有资金，对全年粮食播种面积位于全省前

列的县和播种面积增幅位于全省前列的县分别给予

一定的奖励。 贵州对考核获得表扬的市（州）在省

级粮食风险基金中予以一定资金奖励，在安排粮食

安全保障相关中央和省级资金上给予倾斜。 湖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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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结果排名靠前的 ４ 个市（州）、１０ 个县（市、区）
各奖励 ４００ 万元、２００ 万元。

综上，借鉴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成功经验和

地方探索，第一，要健全工作机制，由各级党委和政

府主要负责人牵头成立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考核

领导小组，制定具体的任务分工方案、明确党委和政

府各自所承担的责任，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粮

食安全保障合力。 把粮食生产纳入乡村振兴实绩考

核，把粮食安全保障所需费用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二，注重考核结果应用，放大考核效应。 重点考核

重点任务落实情况，通过进一步强化考核结果的激

励作用，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鲜明导向，助力形成

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的长效机制。

四、分区域保障我国粮食供给的
路径选择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需要在制度上进一步压实三

大区域抓粮的政治责任，根本上需要通过深入实施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 其中，建设高标准农田是落实“藏粮于地”战略

的关键举措。 ２０２２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永久

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

部用于粮食生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逐步把永

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因此，基于三

大区域各自承担的粮食生产责任、粮食自给现状和

耕地增加潜力特别是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提出切

实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分区域保障粮食供给的

路径。
（一）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入新增建设和改

造提升并重阶段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底，我国已完成 ８ 亿亩高标准农

田建设任务，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４１．７％。 其中，１３
个主产区已累计建设完成 ５．７５ 亿亩高标准农田，占
其耕地面积的 ４３．９％；１１ 个产销平衡区已累计建设

完成 １． ７４ 亿亩高标准农田，占其耕地总面积的

３３．１％；７ 个主销区已累计建设完成 ０．５１ 亿亩高标

准农田，占其耕地总面积的 ６６％。 建成的高标准农

田亩均粮食产能一般增加 １０％—２０％，亩均节本增

效约 ５００ 元，为我国粮食连续多年的丰收提供了重

要支撑⑤。
《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０ 年）》

（下称《规划》）提出，以提升粮食产能为首要目标，
优先在永久基本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

生产保护区集中力量建设高标准农田。 总体目标任

务是，到 ２０２５ 年，新增高标准农田 ２．７５ 亿亩并改造

提升 １．０５ 亿亩；到 ２０３０ 年，再新增 １．２５ 亿亩并改造

提升 ２．８ 亿亩，届时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在耕

地总面积中的占比将达到 ６２．６％。 此外，《规划》提
出，把高效节水灌溉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统筹规划、同
步实施，２０２１—２０３０ 年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１．１
亿亩。

２０２１ 年、２０２２ 年农业农村部分别下达了 １ 亿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⑥，也就是说，新增建设任务已

完成约 ５０％，到 ２０３０ 年累计建成 １２ 亿亩的高标准

农田目标已完成约 １０ 亿亩，２０２３ 年将重点开始部

署改造提升任务，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入新增建设和

改造提升并重阶段。
（二）主产区要以新增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

为主要抓手，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的“良田”基础

从 ２０２１ 年常住人口人均粮食占有量来看，１３
个主产区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平均为 ８５４ 公斤，远高

于 ４８４ 公斤的全国平均水平，四川虽最低，但也达到

了 ４２８ 公斤。 但是从粮食净调出量看，２００３ 年 １３
个主产区中有 １２ 个可以净调出粮食，２０１０ 年减少

到 １０ 个［１５］ ，目前全国只有黑龙江、内蒙古、吉林、
河南、安徽 ５ 个省（区）可以净调出粮食。 粮食安全

党政同责要求主产区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也就是在保障自身粮食供给的同时还要努力增加净

调出量。
根据《规划》，１３ 个主产区新增高标准农田建设

任务占比约为 ７０％，到 ２０２５ 年，将新增 １．７９ 亿亩高

标准农田；到 ２０３０ 年，再新增 ０．８１ 亿亩高标准农

田，届时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８．３６ 亿亩，在其耕地

总面积中的占比将达到 ６３．８％。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年底，
主产区新增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已完成约 １．４ 亿

亩，加上之前的 ５．７５ 亿亩，已达到 ７．１５ 亿亩。
综上，主产区已建成高标准农田数量巨大，因过

去投资标准普遍偏低和受到自然灾害破坏等因素影

响，存在着工程不配套、设施老化损毁等问题的高标

准农田数量也较大，已影响到其使用成效，改造提升

需求迫切。 同时，主产区新增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还剩约 １．４ 亿亩，面临的难题是集中连片、施工条件

较好的地块越来越少，建设成本持续攀升，未来建设

任务依然艰巨。 因此，主产区要以新增和改造提升

高标准农田为主要抓手，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的

“良田”基础，为在保障自身粮食供给的同时努力增

加净调出量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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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销平衡区要将新增和改造提升高标准

农田与高效节水灌溉、撂荒地整治等工程同步实施，
加快补齐发展粮食生产的农田水利设施“短板”

从 ２０２１ 年常住人口人均粮食占有量来看，１１
个产销平衡区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平均为 ３３１ 公斤，
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广西最低，为 ２７５ 公斤。 如果

简单以人均粮食占有量 ４００ 公斤衡量自给水平⑦，
有 ９ 个省（区）粮食不能自给，缺口都超过 １０％，广
西缺口最大，为 ３１．２％。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产

销平衡区实现粮食基本自给，也就是说粮食自给率

至少要提高至 ９０％以上⑧。
“三调”数据显示，除新疆的 １０ 个产销平衡区

耕地面积都在减少，较“二调”减少 １５．６％。 １１ 个产

销平衡区中有 １０ 个位于西部，西部是我国生态环境

最脆弱、水资源最短缺的地区，耕地质量和复种指数

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耕地撂荒特别是由于农业

生产条件恶劣导致的被动撂荒情况较严重［１６］ 。 例

如，“三调”数据显示，甘肃具备整治条件的撂荒地

面积约 ５５０ 万亩，仅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７％。 甘肃

是典型的旱作农业区，亩均水资源量仅约为全国平

均水平的 １ ／ ４。
根据《规划》，１１ 个产销平衡区新增高标准农田

建设任务占比约为 ２４％，到 ２０２５ 年，将新增 ０．７５ 亿

亩高标准农田；到 ２０３０ 年，再新增 ０．４ 亿亩高标准

农田，届时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２．９ 亿亩，在其耕地

总面积中的占比将达到 ５７．８％。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年末，
产销平衡区新增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已完成约 ０．４８
亿亩，加上之前的 １．７４ 亿亩已达到 ２．２２ 亿亩。

综上，产销平衡区已建成高标准农田数量也较

大，继续增加可用于粮食生产的耕地和提高粮食单

产也都有较大潜力，有能力实现粮食基本自给［１１］ 。
当前关键是以新增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与高效节

水灌溉、撂荒地整治等工程同步实施为主要抓手，加
快补齐发展粮食生产的农田水利设施“短板”。 至

于如何破解整治撂荒地面临的难题，甘肃的经验值

得借鉴。 甘肃把具备条件的撂荒地优先纳入高标准

农田建设范围，并同步实施高效节水灌溉与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形式

有效解决了撂荒地无人耕种的问题［１７］ 。
（四）主销区要在巩固区域内粮食生产的同时

积极拓展外部粮源渠道

从 ２０２１ 年常住人口人均粮食占有量来看，７ 个

主销区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平均为 １００ 公斤，远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 同样以人均粮食占有量 ４００ 公斤衡

量自给水平，它们缺口都超过 ５０％，平均缺口在

７５％以上。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主销区稳定和提

高粮食自给率，但是主销区是人口流入大省，粮食需

求还将继续刚性增长，而耕地资源最稀缺，提高粮食

自给率压力较大。
“三调”数据显示，７ 个主销区耕地面积都在减

少，较“二调”减少 ３０． ３％。 主销区经济发展水平

高，土地供需矛盾更加突出，耕地“非粮化”问题也

较严重［１８］ ，是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 此外，主销区

农民就业机会多，工资性收入高，在耕作条件差、交
通不便利的地区也存在撂荒弃耕现象。

根据《规划》，７ 个主销区新增高标准农田建设

任务占比约为 ６％，那么到 ２０２５ 年，将新增 ０．０９ 亿

亩高标准农田；到 ２０３０ 年，再新增 ０．０３ 亿亩高标准

农田，届时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０．７４ 亿亩，在其耕

地总面积中的占比将达到 ９４．６％。 相对于主产区和

产销平衡区，主销区可用于粮食生产的耕地增加空

间很小，基于区域分工不同和粮食市场是全国统一

市场的基本事实，要求主销区有较高粮食自给率也

不现实［１９］ 。
综上，主销区粮食供给主要依靠主产区，要在巩

固区域内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拓展外部粮源渠道。
首先，要充分挖掘区域内耕地潜力，以建设高标准农

田、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非粮化”耕地和撂荒地整

治等为主要路径稳定粮食播种面积，通过加大奖补

力度调动农民恢复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其次，与主

产区建立长期稳定的粮食产销合作关系，以支持粮

食企业到产区建立粮食生产基地和开展跨区域粮食

贸易、加工、投资和运营合作等为主要路径，稳定省

外粮源。 最后，以与“一带一路”沿线粮食出口国及

其他主要粮食出口国开展贸易合作、引导企业“走
出去”适当发展国外粮食生产基地等为主要路径，
开拓境外粮源。

注释

①《“十四五”全国种植业发展规划》提出，全国稻谷、小麦、玉米、大
豆的播种面积目标分别是 ４．５ 亿亩、３．５ 亿亩以上、６．３ 亿亩以上、１．６
亿亩左右，产量目标分别是 ２．１５ 亿吨左右、１．４ 亿吨以上、２．６５ 亿吨

以上、２３００ 万吨左右。 参见：《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十四五”全国

种植业发展规划〉的通知》，农业农村部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ａ． ｇｏｖ．
ｃｎ ／ ｎｙｂｇｂ ／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２０２ ／ ２０２２０４ ／ ｔ２０２２０４０１＿ ６３９５０９２． ｈｔｍ，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 日。 ②由于无法全部获得中央给 ３１ 个省（区、市）下达的粮食

播种面积任务数据，所以用省（区、市）年初设定的目标近似代替。
③《保障粮食安全，省长要负哪些责？ 解读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粮

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中央政府门户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５－０１ ／ ２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８０８５８７．ｈｔｍ，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９５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情况、制度完善与分区域保供路径



④《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国家考核工作组第四次联席会议召开》，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ｄ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ｄｔ ／ ｘｗｆｂ ／
２０１９０５ ／ ｔ２０１９０５０７＿９５４４１７．ｈｔｍｌ？ ｃｏｄｅ ＝ ＆ｓｔａｔｅ ＝ １２３，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７
日。 ⑤此处数据来源于《〈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０
年）〉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图文实录）》，国新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ｃｉｏ．
ｇｏｖ．ｃｎ ／ ３２３４４ ／ ３２３４５ ／ ４４６８８ ／ ４６９０４ ／ ｔｗ４６９０６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７１２７８５ ／ １７１２
７８５．ｈｔｍ，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⑥２０２１ 年全年实际建成高标准农田

１．０５５１亿亩，同步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２８２５ 万亩，这两个数字分

别占年度建设目标任务的 １０５．５％和 １８８．３％。 ⑦国际上通常认为，
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 ４００ 公斤以上就代表该国或地区粮食安全。 ⑧
一般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粮食自给率在 ９５％—１００％，属于基本

自给；在 ９０％—９５％，属于可以接受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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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研究

徐新鹏　 　 袁文全

　　摘　要：新经济业态催生了新就业形态。 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是新时代我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的具有

前沿性、复杂性的重大课题。 平台经济的兴起及劳动者工作理念的转变等因素促成了新型灵活就业群体的产生，
这也导致传统用工关系中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二元论”划分模式不合时宜。 劳动关系归属模糊、劳动风险加大、
缺乏社会保障支持等问题，让该类群体劳动权益面临“保护网络的缝隙跌落”困境。 大部分灵活就业群体实际上处

于企业和社会“双重体制保障”之外的状态，现实中既被“经济性接纳”，又被“社会性排斥”，主要表现为他们实际

上是平台企业的“核心”资源，却被企业挡在“外环”。 同时，他们也是享受城市公共产品资源的体制外群体，与标

准劳动关系形式上的差异性和劳动权益保障力度的不均衡性等引发数量较多、案情复杂化的劳动争议，从而影响

了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也不利于“稳就业”“保民生”等重要目标的稳步推进。 为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

业群体劳动权益，应重新厘定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对不同类型的灵活就业群体采取分类别差异化保护措施，完善多

层次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综合应对举措。
关键词：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群体；劳动关系；劳动保护

中图分类号：Ｆ２４９．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０１－００６１－０９

　 　 就业是民生之本。 发展新就业形态，维护新业

态下灵活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是实现“稳就业”
“保民生”目标的重要举措。 基于信息技术的发展、
互联网平台的广泛应用和与之相关的平台经济等新

经济形态的兴起和发展，各种新就业形态对推动充

分就业的积极作用非常显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新冠疫情突如其来，新就业形态也是脱颖而出，要
顺势而为，补齐制度短板，不断完善。” ［１］ 新就业形

态下劳动关系灵活化、工作内容多样化、工作方式弹

性化、工作安排去组织化等新特征，对传统的以单位

为依托、以标准劳动关系为基础的劳动保护模式带

来新挑战。 当前我国劳动法律法规的“滞后性”导

致对这种用工“新常态”的规制明显不足，法律身份

确定难、工作强度大、实际收入低、职业风险高、社保

缺乏等问题，让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群体面临

“保护网络的缝隙跌落”困境。 因此，他们也被称成

为“困在系统里的劳动者”。 这种情况对新就业形

态下灵活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产生了一定的消

极影响。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促进创业带

动就业的保障制度，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
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完
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新就业形态高质量发展，根本

上取决于完备的政策法律支持体系和科学的治理路

径。 后疫情时代，伴随产业转型升级，部分传统行业

从业人员面临被“挤出”的压力，农民工向城市流动

的态势仍将持续， 减少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群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１－１７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机制构建研究”（２１ＸＳＨ００１）。
作者简介：徐新鹏，男，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与贸易学院副教授（重庆　 ４０００３０）。 袁文全，男，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重庆　 ４００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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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顾之忧势在必行。

一、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群体
产生的动因

　 　 １．平台经济带来的外部刺激

新就业形态与新技术、新经济和新业态的兴起

密切相关，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及互联网和通信技术

的普及带来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密切关联。 理解新就

业形态的关键不是新技术、新经济和新业态本身，而
是由此产生的劳动关系的变革调整。 诸如在平台经

济、零工经济等新经济业态模式中，供给侧与需求侧

通过互联网平台的联结，实现去中介化。 参与的主

体为利用网络的社会大众或社会组织，供需双方达

成交易建立在信赖利益基础之上，由此实现劳动力

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体现为对人力资源中人的智慧、
技能、知识、经验的盘活利用。 例如，零工经济提倡

“轻资本”，资产运营模式更加便捷化、轻量化，企业

通过充分开发自身主营业务，将其他非核心业务外

包，从而减轻企业运营成本。 有关数据显示，２０２０
年我国企业采用灵活用工比例比 ２０１９ 年提高 １１％，
达到５５．６８％，有近３０％的企业表示稳定或扩大使用

规模；超过 ３ ／ ４ 的企业主要出于“降低用工成本”的
动机使用灵活用工①。 随着全球劳动力用工成本的

攀升，众多企业采取众包等用工模式，将业务众包给

不特定的社会大众，实现劳动用工轻量化。
在我国，受新冠疫情影响，大量企业特别是平台

企业降成本意识强烈。 互联网平台的迅速崛起，使
用人单位通过灵活用工降低用工成本的愿望得以实

现。 当前企业的用工模式正在由“重” “慢”快速向

“轻”“快”转型，而当前的劳动法律制度对劳动者的

倾斜性保护使企业的用工自主权受到一定限制。 不

少企业纷纷寻求新的用工模式，希望以此来规避法

律的风险，实现既降低劳动用工成本又不影响主营

业务的目的。 在此背景下，灵活用工模式应运而生。
企业与劳动者通过 ＡＰＰ 进行关联，或者通过签订承

揽合同或短期的劳务合同等方式，将其与劳动者之

间可能产生的劳动法律关系转换为民事劳务关系。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 ２０２１ 年全面调研灵活用

工服务平台情况时指出，为了避免社会保险和税收

的成本，一些企业配合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或平台服

务公司，诱导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注册为个

体工商户，出现“核心员工合伙化、非核心员工合作

化”情况，去劳动关系化趋势显现②。 例如，网约车

平台通过与司机签订合同，合同约定平台提供信息

服务，司机按照平台提供的乘客出行信息接单，根据

收入状况二者分成。 这看似平台与司机之间的居间

合同关系，可以轻松地让用人单位免除为劳动者缴

纳社会保险、提前解除合同的代通知金、经济补偿

金、工伤补助等一系列劳动法律义务。 因此，受零工

经济、“轻资本”等理念的影响，平台企业在推动灵

活就业的“第三类劳动群体”形成上具备足够的外

在拉力。
２．劳动者工作选择多元化的内在需求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平台经济这种新型生产

组织模式促进了新型社会关系的诞生，而劳动关系

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 新时代，信息技

术革命颠覆了传统的机械工业生产模式，重构了社

会生产方式，就业形态发生重大转变。 对劳动者来

说，这一转变摆脱了传统标准劳动关系模式下的三

种“强制”：一是物理空间上不再拘泥于固定工作场

所的强制；二是雇佣主体上不再拘泥于单一雇主的

强制，转而与更多的主体产生劳动关联；三是工作时

间上不再拘泥于 ８ 小时工作制的强制，时间利用更

加灵活。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特别是“９０ 后”和“００

后”劳动群体工作自主意识的不断增强，他们不再

拘泥于传统的、稳定的工作环境与工作时间，转而积

极追求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 受此影响，“斜杠青

年”（Ｓｌａｓｈ）群体大量涌现，他们不再满足于“专一职

业”的生活方式，而选择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多

元生活，在他们的名片上往往用“ ／ ”将多种职业区

别开来。 该部分群体的出现被视为社会的进步，因
为这种进步可能使劳动者摆脱“工业革命”带来的

限制和束缚，释放天性。 “斜杠青年”基本符合“第
三类劳动者”的共同特征，即与用人单位保持“若即

若离”的雇佣关系，介于劳资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

标准劳动者角色和独立的承揽关系中的独立承包人

角色之间。 灵活用工模式大大增强了劳动者就业的

灵活性，伴随着就业者观念的转变，不少出生于互联

网时代的年轻人更加青睐有互联网背景的工作，比
如自由撰稿人、网络主播、私人教练、翻译等。

由此可见，“第三类群体”的产生，既有共享经

济这一外部经济模式的外在拉力，又具备劳动者自

由选择的内在动因，两种力量的叠加导致近年来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大幅增长。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

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２０２１）》，中国灵活

就业人员已达 ２ 亿人。 ２０２０ 年共享经济参与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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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约为８．３亿，其中服务提供者约为 ８４００ 万人，同比

增长约７．７％；平台企业员工数约 ６３１ 万人，同比增

长约１．３％［２］ 。 据互联网平台头部企业的研究机构

阿里研究院预测，到 ２０３６ 年，中国将会有大约 ４ 亿

人参与零工经济，届时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和劳动

力人口的不断下降，这一比例将会超越标准就业群

体。 如此规模的灵活就业群体，再加上内部职业分

类的多样性、劳动者个人职业选择的多元性等因素，
引发不少复杂的劳动争议，这也对后续开展统一的

劳动立法规制提出了挑战。

二、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
面临的主要问题

　 　 传统劳动关系呈现出较强的人身从属性与经济

依赖性，即用人单位通过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购

买劳动力的使用权，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受用人

单位工作指挥与监督。 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群

体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用人单位的束缚，劳动者在

工作时间与工作空间上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支配权。
个别头部人力资源用工平台鼓吹使用灵活用工是企

业“降本”的重要路径，部分媒体对诸如“斜杠青年”
等灵活就业模式倍加推崇。 它们一方面宣扬这是共

享经济为劳动者带来的“红利”，让更多的年轻劳动

者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列出几个

“外快”收入较高的“斜杠青年”作为例子，让人产生

凡是“斜杠青年”都能工作自由、收入高的错觉。 但

实际上，灵活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面临着不少

问题，所谓的自由和高收入是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１．就业权容易被侵害

美国前劳工部长、著名经济学家 Ｒｏｂｅｒｔ Ｒｅｉｃｈ
指出：“共享经济对于劳动群体来说可能是一个噩

梦，以 Ａｉｒｂｎｂ 和 Ｕｂｅｒ 为代表的共享经济，让劳动者

的工作变得不可预知，它不但不能够帮助美国中产

阶级维持生活，实际上还使得他们的收入与以往相

比有所降低。” ［３］比起收入的降低、劳动环境及劳动

条件的恶劣，对劳动者来说，威胁最大的莫过于工作

不稳定而导致失业或“间歇性”失业。 一旦失业便

意味着不但收入来源被断绝，就连我国相关法律规

定的最基本的就业权利的实现都面临困境［４］ 。 在

平台经济模式下，传统的劳动模式、组织形态被打

破，劳动者不再像钉子一样需要过度依赖于某一组

织，而是像液态的水分子一样被打散，用人单位利用

互联网平台将客户需求与处于液态的劳动者进行精

确匹配，终身雇佣的劳动关系被一步步颠覆，液态的

用工关系将整个劳动力市场笼罩在不确定之中。 以

滴滴平台为例，约２０．４％的专职司机是由于下岗、失
业等原因从事网约车工作。 这其中 ４１．１％的人来自

制造业，１３．６％的人来自交通运输业，４．９％的人来自

钢铁、煤炭等去产能行业。 疫情期间，美团平台外卖

骑手工作吸纳了大量的二产、三产从业“挤出”的劳

动力资源，３５．２％的骑手来自工厂，３１．４％的骑手来

自自主创业或者从事个体经营的群体，另有１７．８％
的骑手来自办公室工作群体［５］ 。 劳动者工作的不

稳定将直接导致收入的不确定性。 “今朝有工作，
明日便待业”可能会成为灵活就业群体不得不面临

的窘境。 以网约车司机为例，由于平台公司对驾驶

员补贴锐减，加上传统出租车行业也在不断调整运

营策略，不少兼职网约车司机在工作选择上进退维

谷，成为“困在系统里的劳动者”。
２．个体维权难度大

新就业形态从传统的标准用工、非全日制用工、
派遣用工等用工形式发展而来，具有自身独特的新

特征，如用工形式复杂化、隐蔽化、法律关系复杂化

等。 这些依托于平台和算法的新特征，导致参与灵

活用工的劳动者群体在面临诸如交通事故、工伤、社
会保险等劳动权益问题时，处于 “法律保护的缝

隙”，维权难度大。 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其“身
份”的确定问题，而“身份”确定的标准设定是灵活

就业群体能否获得或者获得多少劳动权益保障的

“第一道防线”，“防线”的松紧程度将直接影响着保

障效率的高低。 当前，我国劳动者权益保障现状呈

现出标准劳动关系强保护、非标准劳动关系弱保护、
非劳动关系无保护的特征。

在传统劳动关系模式下，用人单位负责生产资

料的筹集与管理，劳动者仅是简单地出卖劳动力，生
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环节的风险由用人单位来承担。
工伤保险赔付中的无过错责任，也使得劳动者在劳

动过程中受到伤害时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 在

平台经济模式下，新型灵活就业群体却不得不自行

承担上述风险。 以网约车驾驶员为例，如果他不是

与平台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专职司机，网约车公司

不负责诸如车辆的购置、维修、保养、保险等费用。
更重要的是，在现行法律制度下，在服务过程中一旦

发生交通事故，因事故造成的损害责任承担问题便

会引起巨大争议。 通过检索网约车司机与平台公司

的争议案例发现，网约车平台公司辩称，因其主要业

务范围是提供交通需求信息传导服务，自己本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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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运输运营资格，其与网约车驾驶员之间是平等

的商务合作关系，驾驶员根据其提供的信息进行接

单，平台公司收取一定的信息介绍费用，驾驶员不是

为平台公司服务，反而是平台公司为驾驶员 “打

工”。 保险公司则辩称，由于车主私下改变了车辆

用途，根据双方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公司可以不承

担保险责任。 在此种情况下，如果司机个人承担自

己与乘客所遭受的意外伤害的话，不但有违当前我

国各项法律的立法宗旨，而且对事故受害方显然是

不公平的。
３．劳动成果易被隐性占用

在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灵活就业群体的劳动成

果都被社会认可。 在当前我国鼓励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环境下，诸多企业利用众包平台将非核心业

务进行外包，以此降低自己的人力成本与研发成本。
企业通过众包平台向公司内部员工或不特定的网络

群体发布招标消息，吸引有众包能力的劳动者前来

投标，然后在众多投标者中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将

业务发包。 企业通过众包这种生产组织模式，一方

面将内部员工或外部不特定的劳动者变为独立承包

人，将社保等包袱甩给劳动者自己，降低企业成本；
另一方面有效降低产品研发、生产风险等。 灵活就

业群体通过众包平台等获取“微任务”，如果其劳动

成果难以被平台企业采纳，最终不能中标，那就意味

着其前期的劳动投入将化为泡影，变为沉没成本。
这样不但打击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而且造成人力资

源与社会资源的较大浪费。 而且，在技术性较强单

位通常采用的两阶段招标模式中，第一阶段往往为

技术投标，企业可以通过标书轻松获得劳动者的技

术核心内容，因此，侵害劳动者知识产权的案例时有

发生。 虽然灵活就业群体中存在部分高技能人才群

体，但在应对此类侵权事件时，他们仍然处于弱势地

位。 如果劳动成果不能实现有效转化，将会严重影

响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 如果技术成果权益被侵

害，将会挫伤部分高技能劳动者群体创新创业的积

极性。

三、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容易
被侵害的原因分析

　 　 当前针对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群体法制保障

的缺位，是造成该群体权益容易被侵害的根本原因。
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的经济改革实践，都会带来劳

动法制的局部调整。 新经济业态下平台经济的蓬勃

发展，对我国劳动法制提出了新的要求。 经济制度

的调整传导到政策应对层面需要有一个周期，由政

策层面上升到劳动法律层面又需要一定周期。 在当

前经济形势下，经济政策的调整频率过快，政策传导

周期过长，我国劳动法律制度甚至出现“一出台便

落后”的局面［６］ 。 在新就业形态下，处于“自由”状
态的灵活就业群体，没有上级指挥，甚至没有同级同

事配合，转而依托 ＡＰＰ 等互联网工具接受平台的各

种指令，通过客户的评价等接受平台的考评，通过

“承揽”业务多少等接受平台绩效考核，这种管理更

精确、更隐秘。 法制保障的缺位，为企业规避劳动法

而进行“隐蔽雇佣”提供了制度诱因。 企业利用法

律对新型灵活就业群体定位模糊及法律修改的时间

差，通过“合法”手段，隐藏了真实的用工意图。 它

们通常利用独立的商务承揽合同、劳务中介合同等

形式，将本来由劳动法律规定其应当承担的责任转

嫁给了该类群体及社会，从而实现自己的“轻资本

化”或者利润最大化。 当前，我国劳动法制缺位主

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１．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值得商榷

我国当前劳动关系认定采用的“三标准”说，最
早见于 ２００５ 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确立

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该

《通知》对劳动关系认定标准进行了规定：一是劳动

关系双方主体的合法性判断；二是从人身从属性角

度来看劳动者是否受到用人单位各项制度的约束及

约束的程度，从经济依赖性角度来审视劳动者从用

人单位获得劳动报酬的多少及获取周期长短；三是

劳动者所工作的内容是不是用人单位主要业务组成

部分。 从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状态来审视，该
认定标准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一是《通知》属于法律

位阶中部门规章的范畴，故其效力层级相对较低；二
是给出的判断标准过于笼统，可执行性、可操作性较

差；三是颁布的时间周期过长，其时效性受到广泛

质疑。
劳动关系判定的出发点应是保护那些应该受到

保护的劳动者群体。 因此，科学划定保护范围是劳

动权益保障的重要前提。 劳动法制保护对象的特殊

性导致其在立法中为保护不平等关系而采取倾斜保

护措施。 在新就业形态下，扩大或缩小劳动者保护

的范围，都会导致劳动法律制度的越界或失职。 如

果保护范围过窄，新型灵活就业群体将会暴露在法

律的庇护之外，其劳动权益将会遭受损害。 如果保

护范围过宽，则与平台经济倡导的“零工经济” “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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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等经济理念不符，用工成本偏高会限制或者

阻碍平台经济的发展。 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

要平台经济这种新兴的经济业态带动经济增长，但
这也会因此造成劳动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冲

突。 这正如有学者所说，《劳动合同法》带着其本身

固有的先进理念问世的同时，也裹挟着诸多先天的

缺陷与不足［７］ 。 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模糊直接导

致新就业形态视域下劳动关系认定争议案件司法裁

判的无所适从。
在司法裁判中，通常采用法律效果认定的“三

段论”法：即一个完整的法条构成大前提，将具体劳

动争议事实当作一个“事例”，而将所属法条构成要

件之下的过程称为小前提。 在劳动关系认定争议实

践中，基本逻辑为劳动关系适用劳动法，某种社会关

系为劳动关系，所以该社会关系适用劳动法。 在这

一逻辑推理中，“某种社会关系是劳动关系”是小前

提，如果这个不能够确认的话，那么后面的法律适用

将沦为一纸空谈［８］ 。 根据当前的“三标准”说，以
网约车驾驶员与平台公司劳动关系认定为例，会得

出模棱两可的判定标准。 具体情况我们可以参见

表 １。

表 １　 网约车驾驶员与平台公司劳动关系认定

劳动关系
构成要件

网约车用工实践
是否符合劳动关系

判定标准

主体要求 平台公司与驾驶员 是

劳动管理

对驾驶员资质进行审核 是

开展有关法律法规、职业道德、服务规范、安全运营等方面的岗前培训和日常教育 是

建立服务评价体系和乘客投诉处理制度，如实采集与记录驾驶员服务信息。 在提供网
约车服务时，提供驾驶员姓名、照片、手机号码和服务评价结果，根据自己考评与乘客
打分等来对驾驶员的绩效进行考核

是

公司提供乘客出行需求信息，驾驶员接单与否无强制要求，但部分专职司机存在最低
工作量要求

不确定

向部分驾驶员提供符合条件的运营车辆并负责车辆的维修、保养、保险等，部分驾驶员
自备车辆等

不确定

规章制度

接单后营运线路必须接受公司监管 是

禁止线下私下交易 是

车辆交通违法未处理达 ３ 宗、司机机动车驾驶证记满 １２ 分或为非正常状态的，应立即
停止人、车服务

是

劳动报酬
及福利

公司决定运营中的收费标准、奖励、惩罚标准等并从司机收入中提取固定比例“服务
费”，并未为大部分驾驶员购买保险等

不确定

是否为用人单位
日常业务组成部分

公司坚持平台提供的是信息传输功能，本身无营运资格；《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管理
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其属于道路运输业务范畴

不确定

　 　 通过表 １ 我们可以看出，以现有的劳动关系认

定标准来规制网约车平台的用工过程，在能够认定

劳动关系这一个环节上功效发挥不足，认定过程中

会遇到阻碍。 ２０２１ 年，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发布

《关于加强交通运输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保障工作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既是当年 ７ 月人社部等

八部门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

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的延伸和细化，也符合该领域

已经执行的监管规定。 但是该《意见》的效力层级

依然较低，缺乏强制性；作为《意见》形式的政策，其
指导性强，较为宏观，缺乏具体落地举措。 特别是在

灵活就业群体身份认定和分类等问题上，仍然没有

给出明确的方案。
２．劳动保护主体设置僵化

“实践对于立法的修正是残酷无情的，人定的

法要符合市场的法则与规律，否则市场经济会把你

无情地抛弃。” ［９］现行劳动法律制度在适用上存在

瑕疵，以劳动主体之一的劳动者为例，我国法律对所

有劳动者的保护采取“一视同仁”的手段，这种无差

别的保护模式产生了诸多问题，原因之一是在劳动

用工领域劳动者是分层的。 有学者通过职业分类，
结合组织、经济、文化资源的占有使用状况，将我国

的社会阶层划分为 １０ 个层级，并在此基础上将劳动

者群体分为金领、白领、蓝领、无领四个阶层，强烈主

张对于不同类别的劳动者，劳动保护的力度应当体

现出层次上的差异来［１０］ 。 平台经济模式下，新型

灵活就业群体便是从劳动关系及劳务关系的劳动群

体中衍生出来的。 对于该部分群体，当前的劳动政

策法规对其内涵与外延尚无正式定论，更谈不上讨

论该群体是否有资格享受或者应当享受哪些劳动保

护待遇。 目前，单一的劳动保护主体设置模式导致

该类群体处于较为尴尬的境地。 “如果一个规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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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现实状况没有关系，那就意味着它的功能已

经被扭曲了，因为规则的形成原本就是要活动落实

的。” ［１１］

３．劳动保护法律制度未形成合力

我国平台经济发展势头迅猛，需要多元化的用

工模式匹配到平台经济领域。 用工方式的多元化导

致劳动关系领域出现许多新特征，同时也使劳动争

议变得更加复杂，而与之相匹配的劳动法律制度体

系却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如果说当前的《劳动法》
或者《劳动合同法》对新型灵活就业群体的保护存

在一定缺位的话，那么其他法律制度应该作为候补

“兜底”力量对其进行补充保护。 令人遗憾的是，现
有的法律制度之间未能形成合力，特别是对新型灵

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的保护力度明显较弱。 以

２０１１ 年颁布的《社会保险法》为例，该法保护对象仍

然是传统劳动关系下的劳动者，对于新型灵活就业

群体保障力度明显不足。 虽然《社会保险法》第 ６０
条规定，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可以直接向社会保险费

征收机构缴纳社会保险费，但参保种类仅限于养老

和医疗保险，且其社保待遇也可能会因为其身份问

题被区别化对待。 虽然我国陆续制定实施了最低工

资标准上调、低保金上涨、居民医保全覆盖等社保政

策，但新型灵活就业群体却较少在政策享受之列，且
与建立标准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在享受待遇方面也被

区别化对待。 以工伤保险待遇为例，同样鉴定为十

级伤残者，４０ 周岁的劳动者在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

后，除医药费、工资等相关费用外，伤残补助金、一次

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合计工伤待遇有

近 ６ 万元，而新型灵活就业群体的定额工伤待遇可

能仅为 １０００ 元左右。

四、增强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
保障的举措

　 　 在当前就业形势严峻复杂的背景下，支持多渠

道灵活就业任务艰巨。 能否落实好“六稳”工作，完
成好“六保”的任务，能否激发劳动者创业活力和创

新潜能，减轻低收入群体生活和工作负担，灵活就业

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不可小觑。 因此，在最大程度

上明确新型灵活就业群体的内涵和外延，在新就业

形态下科学厘定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是破解目前

该群体保障困境的“敲门砖”。 由于灵活就业群体

内部也存在着结构类型差异，因此制定更加精准的

政策法规，构建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形成科

学的治理生态，是保障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的根

本举措。
１．科学厘定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

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劳动与传统就业者的明显

差别是岗位、时间、地点、收入四个方面的不确定，工
作与生活的边界也更加模糊。 较为典型的特征是，
他们与所依托的平台企业之间并非传统的标准劳动

关系，而是在共享经济或“零工经济”的架构下被定

义为“签约合作”的民商事法律关系等。 这给以单

位组织参保为基本模式的现行社会保险制度提出了

全新挑战。 因此，“身份确定”问题是解决新就业形

态下灵活就业群体问题的关键一环，也是开展工作

的逻辑起点，否则后续工作将会演变为 “无的放

矢”。 “如果社会效用的要求足够紧迫，而现行规制

的运作处处面临困境，那么效用迟早要获得胜

利。” ［１１］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

大，劳动争议的数量不断增加，复杂程度不断提高，
需要法律制度予以积极回应。

将新型灵活就业群体列入劳动保护的范畴，需
要摒弃传统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的“二元论”，让新

型灵活就业群体有明确的身份。 不能简单地将该群

体归入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的范畴对待，而应做好

有序分类，对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情形进行

特殊处理。 在判定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群体的标准

上，可以借鉴德国在判定类雇员条件时采用的认定

模式。 首先，认定工作是不是由该个体亲自完成。
如果工作可以被该个体找人替代完成，则归为劳务

关系范畴，这也体现出其一定的人身从属性，网约车

平台公司会要求线上线下司机身份为同一人便是这

种体现。 其次，观察其人身从属性的强弱程度。 该

个体虽然被要求亲自完成工作，但是工作过程中保

持一定的独立性，即具有承揽合同中承揽人的某些

特性，又不得不接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时，可以被

认定为劳动关系的范畴，部分外卖送餐员便是典型

代表。 最后，审视经济上的依赖性及依赖程度。 如

果劳动个体为某单位提供劳动的收入占到其总收入

的比例较低时，可以不被认定为劳动关系。 德国对

于劳动个体收入中的一半以上来自于该单位的，加
拿大对于劳动个体收入的八成以上来自于该单位

的，则认定为该劳动个体与单位之间具备较强的经

济依赖性，往往被归入劳动关系的范畴。 在我国，一
方面可以关注劳动个体工作的专属性强弱程度，另
一方面要关注从事工作的可持续性。 例如，个体收

入的一半以上来自于某企业或者工作周期较长，则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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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定为劳动关系。 当然，具体收入比例划分标

准和工作时间周期长短，需要在实践中结合不同平

台企业、不同工作类型等摸索后调整确定。
２．突出保障核心劳动权益

在判定标准制定以后，劳动群体筛分之后，保护

方向的确定是另一个要点。 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

论，宏观上的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两个层级：一是以标

准劳动关系为代表的收入待遇、工作环境、法律制度

都相对较好的标准经营部门就业市场，也被称为一

级劳动市场；二是工作岗位不稳定、收入不可持续、
工作业态较差、法律制度相对不完善的灵活就业市

场，被称为二级劳动市场。 我国劳动力市场实践呈

现出与分割理论不同的类型特征。 相对于传统非全

日制群体以低技能、低收入为主要特征的用工模式，
新就业形态的灵活就业群体对互联网平台技术的依

赖性非常大，对于用工主体类别、用工方式、工作时

间、工资发放、工作地点、工作技能等都有新的不同

要求。 特别是灵活就业群体内部也呈现出了不同的

类别，在二级劳动力市场中，也存在高技能人才与低

技术要求劳动者共存、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共

存的局面。 例如，远程法律服务、文案设计、技术指

导、数据处理等高技能要求工作类型，和其他如网约

车司机、外卖骑手甚至处于法律规制“灰色地带”的
刷单员、跟帖员等工作类型也涵盖到了灵活就业群

体中。
新型灵活就业群体内部“极化”特征显著。 工

作内容及时间等灵活化、工作内容碎片化、“进出”
平台自由化、工作组织无边界化、劳动报酬多样化、
工作情感虚拟化、工作群体分散化等特征较为明显。
这种特征可能引发另外一种现象，就是对就业岗位

产生“哑铃式分布”，即对于高技能群体或者说从事

抽象劳动诸如艺术设计、文学创作等灵活就业群体

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同时对于低技能群体特别是劳

动密集型以及人工智能难以替代的劳动群体诸如外

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服务性岗位的

需求量同样增大。 而从事中等技能岗位的灵活就业

群体可能逐渐被人工智能所替代。 这也被称为岗位

的“极化分布”。
对新型灵活就业群体的保护既不能参照劳务关

系采取“放任自流，自担风险”的模式，也不能完全

依照劳动关系保护中“全方位”“倾斜保护”模式，而
是应当探寻适合的中间道路，即针对不同类别的群

体采取适当保护的思路，同时要与传统“二元”保护

方式区别开来。 在英国，非雇员身份的劳动群体不

能够像正式雇员那样享有主张解雇保护的权利、享
受法定的遣散补贴、产假、陪护假、领养假等，但是在

最低工作保障、病假工资保障、夜班工资保障、报酬

不被无故扣减等方面享有与正式雇员同样的权

利［１２］ 。 同样，德国的劳动法规定，类似雇员同等地

享有非歧视就业权、劳动时间保护权、休息休假权

等，但是在参加工人委员会及解雇立法保护方面的

权利受到了限制。
借鉴国外的保护经验，在对新型灵活就业群体

保护中，我国也可以采取类似策略。 比如，在几个关

键的、容易受到侵害的权利保障方面，应当有所侧

重［１３］ 。 以网约车驾驶员为例，首先保障其收入的

稳定性。 这要求其所依附的平台公司能够按时足额

地支付其劳动报酬，并不得无故克扣其接单收入。
同时，平台公司在制定提成费用规制时，保障司机的

知情权，适当征求司机的意见、建议。 其次保障其休

息休假权。 要避免网约车司机为获得较多订单而超

长时间工作，否则不利于其身体健康，同时容易造成

安全隐患。 再次减轻其工作中风险承担的压力。 该

群体在工作中自身受到伤害或对他人造成伤害时，
鼓励平台公司参照略低于工伤保险待遇予以补偿，
并先行对第三者进行赔付［１４］ 。 最后保障其解除合

同的提前告知权。 虽然其不一定享受标准劳动关系

中的一个月待通知金，但由于其对公司存在一定程

度上的经济依赖性，为避免突然解雇给其带来的无

收入风险，要给予其足够的寻找工作的时间保障。
３．完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对于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社会保障权益的实现，
是根据其特点单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还是在

现行制度框架内采取适应性政策措施，学术界和实

务界有不同看法。 实践证明，相同类别的、处于平行

位置的制度设计得越多，则后续产生摩擦冲突的概

率越大。 因此，在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模式基

础上，打造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是解决当前

新就业形态下我国劳动力市场灵活化的根本路径。
如果重新建立一个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社保制度，
与既有各项制度并立，相互转续的难度极大，协调的

成本过高。 新就业形态不仅涉及社会保险政策创新

以及劳动关系、劳动争议处理等问题，还涉及广泛的

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性议题，因此需要多方发力，
协同治理。

一是完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确立平台等

新业态用工主体与灵活就业群体的主体责任，改革

现有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模式，优化现有社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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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新型社会保障

体系，以适应新时代新业态下灵活就业群体的劳动

权益保障需求。 如果继续沿用从属性作为劳动关系

认定的主要表征，那么处理灵活就业劳动关系问题

将更加困难。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保制度总的

趋势是简化合并。 例如新农保、城居保合并为统一

的城乡居保，新农合、城居医保整合为统一的城乡居

民基本医保，通过持续对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保障制

度进行优化，打破了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双
轨并行”的局面，提升了管理效率。 同时调整了生

育保险，将其和职工医保制度进行整合。 早在 ２００６
年前后，为了应对当时大规模的进城务工农民的社

会保障问题，国家对农民工养老保险路径探索给出

了初步方案并征求社会意见。 国家通过反复考量，
审时度势，最终决定将农民工养老保险纳入到职工

养老保险范畴中去，针对农民工流动性强，并且针对

高龄农民工可能产生的“城返农”现象，出台了跨地

区社会转续标准，并适时推出了转回新农保的“端
口”。 这次探索也向我们昭示，在现有社会保障政

策框架内，通过制度创新，设计出符合灵活就业群体

的政策制度，能够有效降低改革成本，提升社会保障

管理效能。 例如，通过发挥信息化优势，实现“互联

网＋”人社一体化平台，同时打造多主体协同治理模

式，政府、平台（或用工方）和劳动者群体各方履行

好各自的角色任务，承担各自的社会责任。 在现有

基础上扩大社保统筹范围，发挥“数字人社”功能，
同时社保制度设计更加灵活，针对该部分群体工作

变动较为频繁的特点，实现对其社保权益的“可携

带性利益”（ｐｏｒｔａｂｌ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避免因工作变动带来

社保缴纳等方面的断层［１５］ 。
二是现有社保领域的制度与劳动法律制度形成

合力。 对于新型灵活就业群体的保护，单靠《劳动

法》或《劳动合同法》远远不够，我国劳动保护领域

的其他法律法规也应进行适当调整，为更好地接纳、
保护新型灵活就业群体形成合力［１６］ 。 例如，在《社
会保险法》中打破传统的保护对象单一化现状，将
新型灵活就业群体同样纳入保护范围，在保护力度

上可以参照标准劳动关系劳动者享受的待遇做适当

的降低调整。 在参加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上，对该部

分群体予以适当的降低，减轻其参保负担，可以设定

若干个缴费档次，由参保者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自

主选择基数。 同时，扩大就业帮扶、失业救助补贴范

围，保障该部分劳动者因工作的不稳定性带来收入

风险时，可以及时获得社会帮扶［１７］ 。

三是与其他制度形成联动机制。 以社会保障制

度创新为圆心，通过在金融扶持、财政政策倾斜、就
业创业帮扶等领域开展协同创新，最大限度破除影

响新就业形态发展的制度障碍，打出政策协同的

“组合拳”，构建灵活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的“生
态圈”。 特别注重将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创业补贴

和扶持政策落到实处，完善就业培训制度，积极探索

新就业形态人员补贴培训工作，加大新职业技能培

训扶持力度，将新职业从业人员的相关培训课程纳

入职业培训体系，保障其因自身原因面临失业风险

或者待业时，可及时对其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与开发，
提高其就业能力；同时建议引入收入保险制度，保障

劳动者在工作变动失去收入或收入降低时，其基本

的生活水平不至于跌幅较大，保险人在核实该部分

群体真实状况后，可在一定时期内分段向其支付保

险金。

结　 语

新就业形态是新经济业态在劳动用工领域的映

射，是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衍生出来的、尚未完全定型

的新型就业样态，因此，需要在发展中不断进行规范

和完善。 新型灵活就业群体的出现，是平台经济外

部拉力与劳动群体自主选择的内在动力共同作用的

结果。 其与用人单位之间“若即若离”的人身从属

性与经济依赖性，使其处于现有劳动法律政策劳动

保护的“灰色地带”。 随着平台经济的不断发展，该
部分群体的规模会越来越壮大，由此引发的社会问

题、法律问题将会变得更加复杂，劳动法律制度应当

积极作出有效的回应。 对该群体的劳动保护与发展

平台经济并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而是互利

共赢。 因此，法制应努力在劳动保护与促进平台经

济发展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这需要一个漫长的摸索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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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朱昌俊：《理性看待灵活就业现象》，《中国教育报》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１ 日第 ２ 版。 ②具体论述参见吴为：《平台企业制定算法、抽成比

例应听取劳动者代表意见》，《新京报》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第 ３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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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功能价值与效用机制

李　 健　 　 成鸿庚

　　摘　要：社会救助制度改革融合了慈善组织增能参与的深刻意蕴。 为推动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更加贴近

顶层制度创设以及充分发挥其功能价值的目标，基于浙江、河南、四川、江苏四省份的实地考察，发现慈善组织参与

社会救助具有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挖掘和定位社会救助对象、供给救助服务需求、激活存量救助资源、构筑包容发

展型救助、完善救助闭环等功能价值。 同时，针对慈善组织参与环节中面临的主体整合、功能整合和资源整合等问

题，需从效用机制角度进一步优化慈善组织参与的引导机制、支持机制、鼓励机制和衔接机制，从基层经办方面积

极推动现有救助工作流程创新，使社区慈善组织和社会企业等有效参与主体积极融入基层社会救助工作。
关键词：慈善组织；社会救助；功能价值；效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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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社会保障发展历程深刻表明，行政体系完

全主导社会保障资源的分配和调节存在负担递增

化、福利形式化、效率缺损化等实践困境。 随着福利

多元主义以及福利治理的盛行，法定单一层次的社

会保障制度向多层次化体系创新发展，成为弥补国

家中心主义缺陷的结构性变革方向，其主旨在于调

动社会力量科学民主地参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社
会救助等社会保障构成模块建设。

慈善组织作为积极能动的社会保障主体之一，
以扶贫济困为核心内容开展社会救助由来已久①。
通过灵活有效的公益慈善项目链接需要关爱的“政
策兜底”人群，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能够发挥弥

补行政救助资金短缺、提高救助效率、满足多样性救

助需求等综合性功能。 ２０１４ 年，国务院颁布的《社
会救助暂行办法》终结了传统的分散性社会救助政

策体系，以行政法规方式确立了“８＋１”社会救助体

系②，确认了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合法性地位，

标志着以鼓励支持为主要特征的政策导向初步形

成。 ２０１５ 年，民政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

推进社会救助领域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 （民发

〔２０１５〕８８ 号），明确了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社会救助

的基本目标、任务路径以及支持保障。 ２０２０ 年，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

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以专章形式从发展慈善事

业、引导社工参与、促进志愿服务、推进政府购买四

个方面提出促进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具体举

措。 同年，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社会救助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进一步要求，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建立政府救助与慈善救助

衔接机制，为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救助提供便利。
２０２２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本年度立法计划中

将社会救助法纳入初次审议法律案，使得慈善组织

参与社会救助再度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实际上，我国社会化救助的实践先于政策设计。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４－２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慈善事业作为第三次分配机制的法治保障研究”（２０＆ＺＤ１８４）；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

“风险社会视阈下新时代中国特色慈善伦理研究”（２２ＹＪＣ７１０００４）。
作者简介：李健，男，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成鸿庚，男，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博士

生（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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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以民养民”社会救助民间传统的自发到如

今政策渐进推动，慈善组织作为社会力量参与社会

救助的实践载体之一，不断与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

调适并实现能动演化式发展。 然而，慈善组织在持

续创生出社会救助参与善治效应的美好图景下，其
主观积极参与过程中依然存在救助力量碎片分散、
救助功能发挥阻滞、救助内容衔接不畅等行动困境。
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实践困境已然经由社会变迁生

发出包含参与形式、支持力度、发挥空间、嵌入功能

等方面的障碍，不仅影响慈善组织的自身发展，还制

约其参与社会救助的效用发挥。 因此，在实践发展

中重新审视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现实问题，进
而解构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效用机制，成为跨

越相关治理障碍的关键。
完善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运行机制是防止

福利依赖、创新社会救助格局、助推多层次社会保障

体系建构的重要内容。 很显然，随着贫困治理逐步

向相对贫困治理转型，在面向 ２０３５ 年国家发展远景

目标以及回应人民群众共同富裕诉求的双重情势

下，社会救助制度亟待回答的全新动态性问题是：慈
善组织究竟能够在综合性社会救助体系中扮演何种

角色以及发挥何种功能？ 在现行制度安排下，慈善

组织在参与社会救助过程中面临哪些制度障碍？ 如

何建立相关机制充分激发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

效用？ 本文从效用机制角度提出进一步优化慈善组

织参与的引导机制、支持机制、鼓励机制和衔接机

制，以期为基层社会救助经办以及社会救助工作良

性运行提供学术增量和政策启示。

一、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
功能演变

　 　 一直以来，慈善组织作为各国社会救济的重要

载体，承担了大量扶弱济困民间救助事务。 从某种

程度上来说，慈善组织作为一个社会活动主体诞生

的根源，部分地受到“救助”议题的直接影响，救助

意涵形塑了慈善组织的内在使命和行动轨迹。 然

而，相较于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悠久历史而言，
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起步较晚。 尽管福利供

给争论持续演变，但社会救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发

展的重要基础性内容，其实际供给模式并未伴随福

利国家的确立、扩大和凋敝发生相应的变迁。 从认

知论意义上来说，处于福利国家解体的全球性制度

环境下，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学术史是在福利

多元主义思潮以及市民社会兴起的态势中展开的。
１．主体阐释中的慈善组织在场

福利多元主义在起源之初便承认慈善组织在福

利供给中的合法性地位，即便家庭、社区、慈善组织、
国家、企业处于竞争和合作的交互状态中，福利来源

的多元化也能够在实际层面通过一种混合策略以协

议方式达成博弈均衡［１］ 。 国内外学者在这一阶段

的论述中心主要是关于福利供给主体的讨论，其主

要表征为反思国家单一供给模式失灵的根源，围绕

慈善组织供给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展开学理阐释。 如

将视野放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中国，“单位制”福利

体系瓦解引发了社会保障研究者对于“后单位制”
时代福利供给的讨论，先行研究者针对福利多元主

义下福利供给的民主化、多元化和社会化的意涵进

行理论延展［２］ ，深入探究慈善组织等社会主体在社

会保障中的功能，提出非正式支持网络以及社会互

助网络是贫困家庭脱贫的支柱等实践性观点［３］ ，同
时还进一步认识到社区慈善组织对于社区福利保障

的重要支持作用，并指出政府有必要通过加强慈善

组织在福利配送中的作用以改变福利供给方式［４］ 。
逐渐形成的模糊共识是，慈善组织在参与社会救助

过程中具备承担大量弥补性救助事务的能力，但缺

乏合法性地位，因此，亟须建构一种慈善组织、企业

组织、政府部门三者良性互动的合作机制。 随着我

国慈善组织发展势头愈发蓬勃，国内研究者对于慈

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认知愈加清晰，一些较具总

结性的研究认为慈善组织在扶贫兜底和灾害救助中

不仅能够给予有效的援助，而且具有贴近弱势群体

和创新整合资源的优势［５］ 。 可见，在慈善组织在场

的宏观认知期，学界对于慈善组织和社会救助两方

面的认知呈现协同并进式特征，尽管慈善组织的称

呼在这一时期繁杂各异，但对于慈善组织参与社会

救助的合理性认知逐渐明晰。
２．福利治理下的慈善组织衔接

在主体多元化作为社会救助制度层次体系建设

的重要内容成为共识后，整合与完善多元化社会救

助责任随之成为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发展的主基调。
在治理理论渐入人心的话语转换中，学者依循福利

治理语境下主体整合的思路，探寻政府主导责任、社
会补充责任和个体主动性责任相适配的社会救助分

工机制［６］ 。 在社会救助制度急剧变革的大环境下，
慈善组织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控下频繁且深度参

与社会救助，学界围绕慈善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在

社会救助领域的合作与互动展开广泛研究，并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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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救助与政府救助的衔接机制进行了较为详尽的

论述［７］ 。 随着社会救助制度的完善，有学者认为，
应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消除社会救助领域的行政垄

断，提倡通过构筑慈善组织与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

互助机制来促进社会救助的社会化，使依赖政府供

给资源的慈善组织回归主体独立性，形成合理的社

会救助治理机制［８］ 。 在《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出台

前后，学界对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相关研究基

本持相同态度，即政府应当通过多种有效的政策创

新手段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 时至今

日，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救助制度仍面临种种

现实挑战，同时慈善组织也在不断因应社会救助实

践新要求的发展过程中遭遇的各种新问题，探索更

为适切的社会救助合作运行机制成为深化改革的重

点议题。
３．改革创新中的慈善组织增能

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应当注意到，在多层

次社会保障体系渐趋完善以回应经济新常态与风险

社会的发展情境中，在形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层次

体系的基础上，还应当充分发挥其他非法定层次的

社会保障建设。 为全面推进社会救助制度体系改革

创新，一些学者提出，要从《慈善法》 《社会救助法》
制定角度建议大力推进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法

制建设［９］ ；还有学者从新时代建构“协作型”社会

救助供给模式角度提出培育慈善组织在完善社会供

给机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以及进一步加

强慈善组织专业化队伍建设、提升社会公信力以应

对更为复杂多变的社会救助参与问题等观点［１０］ 。
制度弹性与灵活性影响着制度的回应性和发展性，
设计适切具体实践的制度安排以满足社会救助所需

成为学界探索的重要方向。 从主体责任体系完善出

发，重塑富有效率的运行机制是优化社会保障制度

安排的基本方略，针对慈善组织在社会补充机制中

作为承担社会救助责任的主体性功能定位，探索充

分发挥其非法定社会救助主体功能的任务变得紧迫

而艰巨［１１］ 。
综上所述，学界对于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

认知符合从模糊混沌到清晰明了的一般认识规律，
并随着实践需求不断修正理论阐释框架，从宏观层

面给予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在功能谱系、价值方

位、补充机制等方面的理论确认，得出了诸多可供阶

段性经济社会发展借鉴的真知灼见，并在一种有限

理性角度思索改革的大致方向。 然而，已有研究囿

于宏观制度完善的说理困境，无法就新发展态势提

出可操作化的行动路径。 面对长期存在的诸多来不

及跟进与解决的现实性研究问题，比如其中最为关

键的命题：如何站在变动不居的社会环境中，重思并

完善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实践功能和运行机

制，现有研究尚缺乏深入的理论回应。 基于全国政

协组织的“社会救助法”专题调研，通过对浙江、河
南、四川、江苏四省份实地走访调查，本研究尝试从

社会救助出现的新趋势和新问题入手，梳理当前慈

善组织在社会救助中的功能价值和现实问题，进而

依循“挖掘定位—流程再塑—效应反馈”的阶段性

框架重构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效应机制。

二、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
实践价值

　 　 慈善组织在经济社会转型情境下的结社革命中

得到爆发，是一定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组织产物，
经济变革触发社会福利转向是其成长发育的根本原

因［１２］ 。 社会救助作为一项兜底性、基础性制度安

排，同样符合经济社会变迁规律并与经济社会发展

共振。 从理论层面考察可以发现，福利多元主义下

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具有多重价值属性，补缺型

社会保障模式和国家再分配型社会保障模式二元格

局不断变迁，社会再分配模式愈发彰显，同时也出现

了部分生产型福利模式。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向纵深

发展，社会救助体系创新发展势必导致慈善组织实

践价值发生转向并激活全新的实践维度。
沿着慈善组织深度参与视角探寻其实践创新的

驱动因素可以发现：一方面，经济下行很可能诱发社

会救助体量增大隐患，由兜底压力引致的财政压力

陡增将导致社会稳定风险增加，需要慈善组织以柔

性方式弱化风险冲击；另一方面，慈善组织能够在政

府和民众之间承担起有效联结的作用，慈善组织通

过盘活存量社会救助资源能够促进社会救助兜底成

效提升，在此基础上，慈善组织还能作为增量开源者

为社会救助供给多样化救助资源。 更为重要的是，
慈善组织能够在动态响应层面为社会救助事业创新

提供组织化动力。 作为使命驱动型组织，慈善组织

天然地与社会救助领域相契合，重新梳理慈善组织

参与社会救助的现实价值能够为完善我国社会救助

制度体系及其微观行动机制提供行动启示。
１．减轻政府救助财政压力

快速老龄化带来社会保障财政压力已成为各国

共识。 面对社会老龄化带来的冲击，慈善组织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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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力量能够有效减轻政府救助财政压力。 慈善组

织参与社会救助有利于发挥慈善事业第三次分配的

作用，汇聚社会资源缓解政府社会救助压力。 资金

筹集是社会救助立法能否贯彻的一个核心问题，是
各项社会救助制度正常运行的关键保障。 当前，尽
管政府各项救助支出总额大，但各项补助标准都偏

低，仍无法充分满足受助对象的各种基本需要。 慈

善组织可以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将社会财富汇聚

到社会救助领域，缩小贫富差距。 以河南省为例，当
地政府冬春救助标准是人均 ９０ 元左右，因灾遇难人

员家属抚慰金补助为 １ 万元；同时，该省 ２０１６ 至

２０１９ 年慈善组织捐赠收入达 ５６ 亿元，支出 ５２．１ 亿

元，可以对相关政府救助形成叠加或补充效应，更好

地满足救助对象的需要③。 在新冠疫情中，全国各

级慈善组织、红十字会接收社会各界的捐赠款物折

合人民币达 ４２０ 多亿元，占到各级政府财政投入的

１ ／ ４，同时各类志愿服务为配合政府抗击疫情亦做出

了重要贡献④。
２．满足救助对象实际需求

社会救助群体的定位和摸排是解决社会救助

“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关键一环。 一方面，社会救助

要“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可持续”，但因“基本”

和“底线”的划线问题，难免会出现一部分需要救助

的对象被排除在外的情况；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在执

法过程中不断遇到新问题、新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

增加了基层执法风险。 与此同时，社会形势在不断

变化，救助对象也在不断变化中。 例如：当前消费贷

盛行导致大量年轻人无法偿还贷款，事实上这些人

已经成为需要被救助的对象。 刑满释放人员在回归

社会后也需要一定的司法矫正和救助，但这类人群

不符合现行社会救助的条件。 慈善组织基于救助对

象的实际需要出发，利用自身灵活性的优势为上述

人群提供司法援助和社区矫正服务，深刻体现了以

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有利于弥补政府行政治理的不

足或盲区。 基于浙江省湖州市的调研发现，当地德

清县晨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针对尚未丧失劳动能力

的需要救助的青年群体，从社区矫正出发帮助他们

积极融入社会；湖州市爱飞扬慈善组织通过长期跟

踪，对服刑人员子女实施社会干预，引入专业的律

师、心理咨询师、教育工作者等各方面社会资源共同

参与救助⑤。 慈善组织具有“亲救助”特性，能够在

急难型社会救助对象的挖掘定位、现状摸排、提前干

预等环节发挥效用，并协助基层民政部门进行社会

救助家庭经济状况实地核查等救助工作。
表 １　 四省份社会救助与慈善力量对比数据统计

调研省份

对比维度

城乡低保
特困人数

政府救助
支出

政府在编
专岗

社会组织
总数

慈善组织
登记数

社区服务
机构

浙江 ６１ 万人 ６６．２ 亿元 ７００ 人 ７．１ 万家 ９７５ 家 ３．９ 万家

河南 ３３２ 万人 １２７ 亿元 ５８０ 人 ４．７ 万家 ４８４ 家 ３．９ 万家

四川 ４８７ 万人 １２５ 亿元 ６００ 人 ４．６ 万家 ３１８ 家 ２．７ 万家

江苏 ７７．６ 万人 ７５．２ 亿元 ７６２ 人 ９．８ 万家 ５０８ 家 ５．９ 万家

注：数据来源于研究团队 ２０２１ 年在上述四省民政部门的调研资料，数据截止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补全救助服务供给短板

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有助于增加救助服务供

给，完善物质＋服务的完整救助链条。 困难群众的

救助诉求日益多样化，不仅需要物质方面的救助，还
需要生活照料、能力提升、心理疏导、精神慰藉等方

面的服务，但现阶段基层救助力量严重不足。 以四

川省为例，民政部门在编从事社会救助的工作人员

不到 ６００ 人，需要服务近 ５００ 万名救助对象，比例将

近 １ ∶ ８０００，而这一比例在深度贫困地区更高，特别

是当前政府救助往往涉及多个部门，救助资源、政策

相对分散，救助工作协调难度大，难以满足困难群众

个性化、差异化的救助需求⑥。 慈善组织中活跃着

大量的社会服务机构，这些机构可以通过提供社会

服务满足救助对象的多样化需求，表 １ 中的数据反

映了浙江、河南、四川、江苏四省份慈善力量与救助

对象的对比情况。 针对基层社会救助力量无力“再
下沉”现象以及乡镇政府“搞不赢”问题，四川省积

极探索社区社会救助服务模式，计划通过政府购买

社会救助服务、引入社会组织等方式探索建立“社
区（村）困难群众之家”，为困难群众提供个性化救

助服务。 此外，四川省还计划设立社区（村）社会救

助公益性服务岗位、信息员岗位，以便于主动发现、
调查辖区内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状况，帮助他们获得

相应救助，并通过积极吸纳社会力量满足社区一级

的救助服务需求。 以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为

例，该项救助工作涉及城管、卫健、民政等多个政府

３７

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功能价值与效用机制



职能部门，针对在合作过程中普遍存在部门协作困

难的问题，慈善组织可以围绕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

员救助的实际需要，为其提供发现、审核、外展、陪
护、心理咨询和就业等多样化服务并运用柔性方式

化解政府救助的碎片化问题，与政府救助服务形成

有益补充。
４．提升救助资源使用效能

开源和优流是新时代社会救助工作顺应社会救

助需求的两大基本策略。 开源优流意即挖掘潜在的

社会救助力量以及优化社会救助资金的使用流程，
进而助力救助资源整合，提升救助效率和效益。 在

政府救助资金相对较为固定的情况下，激发更多社

会力量进入社会救助领域变得尤为重要。 公益慈善

领域由于其关注弱势群体的相关特质，极易形成一

种“项目化”潮流，即当一个社会救助项目得到社会

公众以及政府部门认可后，便能够集聚社会的广泛

“注意力”，同时吸引大量社会捐赠资金，形成一股

积极强势的社会参与力量，塑造“人人慈善”的社会

氛围，从而使社会资源的开源和整合变得可能。 如

基于浙江省的调研发现，２０１８ 年浙江省福彩中心和

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联手打造

“福彩暖万家·焕新乐园”项目，为浙江省 １０００ 户

低保家庭提供项目服务，全面激活省域内社会救助

资源参与社会救助工作，改善低保家庭居住环境、满
足儿童成长需求以及帮助提升家庭综合发展能力。
此外，在政府投入巨额救助资金改善民生的背景下，
如何提升救助资源的有效性是政府救助工作亟须解

决的难点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在实际社会救助流

程中，慈善组织可承担第三方角色，对社会救助项目

进行长期跟踪观察，并科学评估救助资金的使用效

率，通过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来提升政府救助资金的

有效性。
５．促进救助对象包容发展

包容性增长理论认为发展主体的全民性是包容

性发展的逻辑起点［１３］ 。 在前包容时代的思维定式

中，社会救助对象由于其部分“失能”被认为是无法

参与经济过程的“无效”劳动力，包容性增长要求重

新思考社会救助群体的“能动性”，并将这种能动性

嵌入社会经济过程中。 慈善组织能够通过帮助救助

对象建构社会支持网络进而帮助社会救助对象恢复

基本生活能力。 此外，慈善组织还能够引导社会救

助对象实现“互助”，在社区内实现相关救助服务的

“内部化”，激发救助对象群体的内生动力。 更为重

要的是，慈善组织还能够通过“赋能”策略培养社会

救助对象以就业或半就业方式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

能力，促进救助对象积极参与就业，有效化解政府救

助下“养懒汉”的顽疾。 以江苏省为例，该省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到 １０ 月，帮助失业人员再就业 ２８．２７ 万人

次，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９．９７ 万人次，开展创业

培训 ２３．７７ 万人次，其中，全省各地慈善总会动员了

大量慈善组织参与就业救助，并提供就业培训或志

愿服务岗位⑦。 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一些社区还探

索了巧娘工作室等社会效应较好的社区慈善组织就

业帮扶模式，实现了良好的就业帮扶效果。
６．实现救助效果及时反馈

慈善组织尤其是社区慈善组织具有“固域特

征”，在基层政府社会救助经办能力与基层救助需

求鸿沟扩大的情况下，慈善组织能够发挥组织效力，
在参与救助流程特别是救助效果反馈机制构建中发

挥第三方功用。 一个完整的社会救助过程应包括救

助前核查、救助措施落地、救助效果反馈，而能够反

映社会救助措施是否实实在在改善救助对象实际生

活的救助效果反馈和追踪往往由于基层社会救助经

办注意力分配缺陷而被忽视。 针对这样的情况，慈
善组织能够在救助反馈环节提供效果追踪调查和回

访调查，从而弥补政府救助无法及时获取救助对象

第一手信息以及信息失真、造假等缺憾。 此外，政府

购买慈善组织服务的评估方式，不仅能够评估一定

地域内社会救助专项行动或社会救助项目的实施成

效，还能为下一轮社会救助工作的改进提供有效信

息。 如：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推行的“帮扶救助员”
治理举措，即通过动员杭州思援帮扶中心、江干区馨

阳青年公益服务中心等慈善组织，挖掘 １００ 余名帮

扶救助员参与社会救助全程，为救助对象提供细致

的救助服务，取得了良好的救助绩效⑧。

三、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
现实问题反思

　 　 在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启示下，实现社会救助

主体多元化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基本共识，但从目前

实践情况来看，多元主体之间的协调问题尚未得到

根本性解决。 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本质是多元

主体运用救助资源发挥救助功能的过程，其背后亟

待解决救助主体整合、救助功能整合以及救助资源

整合等一系列难题［７］ 。
１．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主体整合困境

现行社会救助体系肯定了社会力量参与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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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然而针对社会力量参与尤其是慈善组织参与

的相关细则和路径并不明晰。 绝大多数慈善组织在

单一使命驱动下无法形成持续造血机制，只能依赖

政府购买服务以及社会捐赠为救助项目提供资金来

源。 在发展语境下谈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需要

认识到：一方面，传统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制度

安排已无法满足多元化主体参与需求，并主要表现

为慈善组织无法从社会救助财政资金安排中获得保

障持续行动的资源，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慈善组

织的参与积极性；另一方面，慈善组织本身的内涵与

外延在复杂性变迁过程中不断演变和衍生，如社会

救助领域出现的社会创业新趋势以及慈善创新升

级，极大地拓展了参与的边界，而与之矛盾的是，慈
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政策支持即规制合法性还未

得到相应的明确。 此外，慈善组织本身的发育成长

仍缺乏有效的支持，作为能力专有性的一类组织，专
注于解决社会救助问题的慈善组织无法获得稳定的

资金支持和专业技术支持，导致其运转困难。 ２０２１
年，浙江省乐清市在探索社会救助大体系建设过程

中，为建立社会救助共同体，打造市级公益慈善帮扶

基地，在当地 ２５ 个乡镇（街道）成立社会大救助服

务分中心，吸收全市范围内优秀慈善组织入驻，调动

社会各方力量广泛参与社会救助帮扶工作。 通过这

种基地建设，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慈善组织参与社会

救助的支持难题。 然而，此类创新举措有待在更大

范围内铺开。
２．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功能整合困境

救助信息整合程度以及参与机制建构的完整性

是影响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功能发挥的重要因

素。 政府在自身规则与提供的服务之间构造了一个

相对封闭的层级政策闭环，正是由于这种“救助闭

环”的存在，慈善组织缺乏与政府开展良性互动的

支持条件。 慈善组织作为社会救助供给的社会机

制，在救助对象信息获取上有着一定的地域局限性，
慈善组织囿于规模限制，往往只能在一定地域范围

内开展活动。 尽管如此，依然存在社会救助对象信

息获取不通畅的问题，导致慈善组织无法及时、准
确、有效地甄别救助对象的情况而提供救助服务，同
时也引发重复救助等一系列问题。 在实地调研中发

现，许多慈善组织尤其是社工机构均反馈自己具备

提供更多服务的业务能力，但苦于找不到合法合规

的方式充分介入社会救助服务供给环节。 整体而

言，相当一部分地方行政部门对慈善组织作为社会

救助领域重要参与者的主体性地位认识不充分，这

是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服务供给力量碎片化、慈
善救助与政府救助难以整合为一体的一个重要

原因。
３．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资源整合困境

慈善组织作为社会资源的集成器，其参与体量

尚未得到各界的有效重视。 根据第三部门经济核算

结果，２０１６ 年全国法人慈善组织增加值总量约 ２７８９
亿元，总支出约占当年 ＧＤＰ 总量的 ０．８６％［１４］ 。 排

除新冠疫情因素导致的下降，近年来全国慈善组织

总量连年拔升，２０２１ 年突破 ９０ 万家的数量新高，其
中大量社区慈善组织以“隐蔽”方式存在于城乡社

区之中，通过汇聚社区救助资金，表现出一种“偶发

不间断”式的救助功效⑨。 大量数据资料表明，慈善

组织是具有活力的组织形态，能够为城乡治理提供

巨大动能。 然而，需要看到的是，虽然慈善组织在基

层社区救助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参与成效，但由

于诸多认知以及体制机制层面的主客观问题，其内

在潜能尚未得到充分释放。 社会救助是慈善组织行

动的一个重要活动领域，而现实层面慈善组织参与

社会救助活动的独立地位亟待进一步的法定认可和

明确，否则将影响政府救助与慈善救助之间的融合

互补。 例如，在医疗救助领域，一些地方政府以受助

对象享受了慈善救助为由不再给予医保报销，导致

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补充优势无法得到有力彰

显，甚至影响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积极性，人为

制造政府救助与慈善救助之间的对立。

四、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
效用机制建构

　 　 慈善组织参与水平在社会救助制度改革进程中

得到极大提升。 然而，慈善组织基数效用与潜在组

织潜能相比还处于较低水平，且其参与社会救助的

质态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在新发展阶段，脱贫攻坚

的全面胜利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向人民美好生活进发

的历史起点，在绝对贫困治理体系向相对贫困治理

体系转型过程中，社会救助对象的构成以及社会救

助的内涵、功能、特征势必发生变迁，社会救助对象

的识别和干预也将变得更加复杂。 因此，在优化慈

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效用机制方面应积极回应上

述深层次的变化。 绝对贫困治理时期以面向特定类

型人口、政府兜底为特征的社会救助体系逐渐变得

不再适用社会发展要求，随着国家战略目标从特惠

向普惠转变，企业、慈善组织和个人自愿通过民间捐

５７

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功能价值与效用机制



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诸多方式在助力解决不同

救助对象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缩小收入差距、促进

共同富裕等方面有着不容小觑的力量。 慈善组织在

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过程中借助道德、文化、习俗等

机制，通过设计个性化与精准化的慈善项目，能够实

现慈善救助与政府救助的有效衔接、功能互补、深度

融合。 进入新时代，为满足救助对象日益增长的多

样化、个性化需求，需要逐步建构起一套新的与社会

发展目标相适配的社会救助制度，以回应制度目标

转换和治理体系转型的发展需求。 就慈善组织参与

社会救助而言，除了需要在顶层设计中明确其地位

和作用，还应通过完善立法以确立一系列具有实效

性的效用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体系。
１．建立慈善组织参与的引导机制

发挥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效用需要最大限

度地激活慈善组织的参与潜能。 一是重视舆论引

导。 大力弘扬慈善文化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公众

参与慈善的良好社会氛围，进而激活人民群众参与

公益慈善的积极性。 各级政府及救助管理部门应从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角度出发，通过

线上、线下等多种形式，尤其是新媒体途径，加强慈

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舆论宣传，鼓励慈善组织成

为公众参与社会救助的组织媒介，以充分发挥慈善

组织在实现救助资源动员和有效流动方面的优势。
二是强调政策引导。 要研究制定慈善组织参与社会

救助的有关政策法规、支持措施、监督办法，结合社

会救助新趋势以及地方情况差异，综合考虑救助对

象的需求以及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重点范围，
制定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工作预案和操作规

程，健全社会救助需求评估、信息发布和资源对接机

制。 此外，还需从社会救助工作细化角度为慈善组

织参与提供基本政策指引，支持引导慈善组织依法

依规有序参与社会救助工作。 三是加大资金引导。
应通盘考虑、科学拟定政府社会救助资金使用计划，
以杠杆资金撬动慈善组织参与，引导慈善组织拾遗

补阙，充分发挥慈善组织的灵活性、个性化优势，提
高救助资金使用的精准性、有效性，保障慈善组织可

持续参与社会救助的综合效能。 比如，可以鼓励地

方政府与慈善组织联合设立社会救助专项基金，充
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放大和引导作用，通过引导

基金注资和市场化募集，吸引社会资本对社会救助

重点领域的资源投入。
２．建立慈善组织参与的支持机制

由于发展晚、底子薄、规模小等各方面原因，我

国慈善组织发展还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亟须

建立针对救助类慈善组织的专项支持机制。 具体而

言，一是进一步完善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 一方

面，要将政府部门不宜行使且适合市场、社会提供的

特定救助服务，通过适当的方式交由符合要求的慈

善组织承担，为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搭建绿色通

道，创造良好外部条件；另一方面，深入推进社会救

助领域政府购买服务改革，不断完善政府购买服务

的流程和机制。 二是确保相关经费落实。 中央和各

地社会救助改革文件中都明确指出，“政府购买社

会救助服务经费从已有的社会救助工作经费或困难

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等社会救助专项经费中列支”，
但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等使用范围并不包含政府

购买社会救助服务，资金管理办法和救助改革文件

存在政策衔接不到位的情况［１５］ 。 为此，建议在《社
会救助法》中对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的使用范围

进行适当拓展，或对购买服务的资金来源进行明确，
从而更好地推动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解决基层

经办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 三是着力推进救助类慈

善组织的孵化培育。 在政府购买服务之外，还应着

力构建支持慈善组织发挥作用的长效机制，采取公

益创投、补贴奖励、提供活动场地、费用减免等措施

为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提供综合扶持。 相对贫困

治理意味着社会救助从满足救助对象生存性需求向

满足发展性需求转变，在此背景下，应大力培育一批

区别于以往救助目标的专业救助类慈善组织，以实

现对救助对象的精准定位和针对性救助，让慈善组

织真正成为满足后脱贫时代“主动型”社会救助的

重要主体，从而更好满足救助对象个体发展和社会

融入的多方位需要。
３．建立慈善组织参与的鼓励机制

针对性的鼓励措施是激发和维持慈善组织参与

社会救助的基本保障，具体包含以下三方面的主要

内容。 一是采取多层次、差异化的鼓励措施。 当前

政策文件主要是从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笼

统角度提供引导和支持，但社会力量包含的主体种

类多、类型杂，多元化社会主体具有多样化的行动特

征。 因此，建议根据不同的主体类型，对群团组织、
慈善组织、企业和个人采取多层次、差异化的鼓励措

施。 对慈善组织而言，需要落实相应的公开募捐、税
收优惠、费用减免等政策，进一步明确慈善组织参与

社会救助的内容（如为困难群众提供物资捐赠、生
活照料、心理疏导、送医护理），从而激励慈善组织

积极参与社会救助。 二是以组织化为重点，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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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力量的“蛋糕做大”。 需要适当扩大慈善组织

参与社会救助的主体范围，在当前提及的优惠政策

基础上，基于现代慈善的组织化特征，采取以法人组

织为鼓励重点，抓住《社会救助法》立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慈善法》以及《社会组织登记条例》修订的契

机，适当放宽社会救助类的社会组织登记门槛，在公

益慈善事业发展范畴中吸纳更多的慈善组织进入社

会救助事务并发挥积极效用。 对于活跃在社会救助

领域的社会组织，可以允许其不再挂靠业务主管部

门，直接登记；对于一些暂时不具备登记条件的救助

力量，可以在红十字会、共青团、残联等群团组织下

设立服务队，为其提供更为便利的救助参与通道和

行动合法性，鼓励救助服务队依托自身优势进入特

定救助场域，打造社会救助共同参与格局。 此外，可
以进一步扩大社会救助领域慈善组织的认定范围，
简化登记认定程序；鼓励成立社会救助联合会等行

业型、枢纽型组织，发挥平台组织在信息共享、资源

链接、社会服务和行业管理等方面的统筹优势，以便

为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提供活动支持、行动指导

和过程监督，助力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力量整

合。 三是完善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慈善褒奖制

度。 可借鉴政府动员慈善组织参与扶贫攻坚的相关

经验举措，将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工作纳入党的

建设、年检报告、等级评估等工作的重要内容。 对参

与社会救助活动中政治过硬、作用明显、贡献突出的

慈善组织，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授予专项荣誉表彰，
营造慈善组织关注、支持、参与社会救助的良好

氛围。
４．建立慈善组织参与的衔接机制

构建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衔接机制，需要

在以下三个方面重点着力。 一是实现信息共享。 慈

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面临的重要障碍是救助对象的

甄别问题。 当前由于相关救助数据无法共享，极易

造成慈善组织需要二次甚至多次甄别的被动局面，
对有限的救助资源造成巨大浪费。 尤其是在社会救

助对象需求类型向多元化趋势发展的语境下，信息

共享意味着增强社会救助信息甄别的科学性。 为

此，需要在打造政府部门信息平台的基础上，积极开

展对救助数据资源精准收集、分析和流转的相关工

作，以实现困难群体的“精准画像”，并依托政务信

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建设进一步延伸政府相关职能

部门与慈善组织之间的信息共享，使政府部门、群团

组织、慈善组织等开展社会救助的各类信息实现统

一汇集、互通共享。 二是进行服务转介。 紧密的服

务对接是发挥慈善组织参与效用的关键。 当前四川

和浙江等省份都在推行“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的工

作模式，即在乡镇街道设立社会救助受理窗口，后台

直接对接相关救助管理部门，从而实现救助服务的

对接转介。 为进一步做好服务转介，有必要进一步

延伸服务范围，及时公开参与社会救助的慈善组织

名录及其救助工作情况；对符合慈善救助的对象，社
会救助经办单位在受理和办理社会救助过程中，应
在救助对象本人（或法定监护人、委托代理人）同意

的基础上，及时转介给相关慈善组织进行救助；建立

政府引导支持、行业组织运作、慈善组织参与的“救
急难”平台，进一步加强政府救助与慈善组织帮扶

的有效衔接。 三是做好协同服务。 要在社会救助的

资源链接、主体协调和服务供给等环节做好政社联

动，地方政府救助管理部门应将参与社会救助的慈

善组织视为帮手和伙伴，在职责范围内为其参与社

会救助提供便利条件，做好信息发布、政策咨询、业
务指导、项目指引、志愿服务记录等引导工作，为建

立政府社会救助兜底在前、社会慈善救助及时跟进

的“双保障”工作机制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
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要采取针对性更强、覆盖面

更大、作用更直接、效果更明显的举措，实实在在帮

群众解难题、为群众增福祉、让群众享公平。 为此，
社会各界需要以更高的站位、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

措持续推进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加快推进社会救助

事业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探索慈善

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微观运行机制是推进我国社会

救助制度改革的关键，更是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和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强力助推。 推

动以慈善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需
要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社会救助法》中明确

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的新型救助格局，充分考

虑不同时期社会救助功能和慈善事业的发展规律和

发展方向，尊重中华文化与中国制度的现实国情，进
一步梳理和细化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政策体系

及政策举措，在基层经办层面创新现有救助工作流

程，理顺慈善组织参与通道，将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

企业等主体纳入基层社会救助体系⑩。 在未来的实

践推进中，还需要在总结各地数字化创新经验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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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探索通过智慧化和数字化方式进一步优化慈

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全流程运行机制，细化每个

社会救助环节中慈善组织功能发挥的程序和规则，
吸纳更多的慈善组织参与专门性的社会救助事务，
尽可能地发挥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补充性功

效，完善社会救助政策执行闭环建构，打造可持续、
精准化的社会救助工作运转机制。

注释

①文中所指慈善组织是一个广义概念，包含但不限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慈善法》中界定的慈善组织。 ②“８＋１”社会救助体系，即以最低

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

救助、就业救助、临时救助等 ８ 项社会救助制度为主体，社会力量参

与为补充的社会救助格局。 ③数据来源于笔者在河南省应急管理厅

的工作调研。 ④数据来源于《疫情期间全国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已

接收捐赠近 ４２０ 亿元》，中国新闻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ｇｎ ／
２０２０ ／ ０４－２４ ／ ９１６６４６２．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５ 日。 ⑤资料来源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社会救助法的制定”专题

调研中江苏省社会救助工作情况汇报。 ⑥资料来源于四川省民政厅

社会救助处《关于加强和创新社区社会救助工作汇报》。 ⑦资料来

源于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社会救助法的制定”专题调研中

江苏省工作情况汇报。 ⑧资料来源于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

“社会救助法的制定”专题调研中浙江省工作情况汇报。 ⑨资料来

源于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社会救助法的制定”专题调研汇

报。 ⑩社会企业是指旨在解决社会问题、增进公众福利，而非追求自

身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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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财政视角下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构建与路径探析

朱晓燕

　　摘　要：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在推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

中，低收入群体由于自身教育程度、创富能力、社会资源、就业机会等方面的不足，很难通过市场资源配置实现财富

的快速增加，需要通过民生财政为其托底保障和精准施策。 低收入群体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和重

点，推进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是最艰难、最急需的任务和挑战，也是实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的

必由之路，更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国家和谐安定的必然要求。 为此，应充分利用民生财政，发挥政策效应，加强

制度保障，从促增收和强保障两方面加快推进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
关键词：共同富裕；民生财政；低收入群体

中图分类号：Ｆ８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０１－００７９－０８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

结表彰大会上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

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是党和政府

的重大责任。” ［１］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

共同富裕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
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

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

进。” ［２］在中央释放的“限高、扩中、提低”的重磅信

号中，最为重要的是“扩中”和“提低”，最艰难的是

“提低”。 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不仅可以进

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

幸福指数，更能进一步扩充中等收入群体数量，逐步

实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目前，
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促进低收入群体实

现共同富裕，已成为推动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道

路上的重点及难点。 关于低收入群体，理论界和实

务部门尚未有统一的界定。 理论界主要存在三种观

点：一是认为低收入群体等同于贫困人群；二是认为

低收入者主要由城镇职工、大部分农民和城乡贫困

人口三大群体构成［３］ ；三是认为低收入群体主要是

分布在农村的农民以及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４］ 。
实务部门关于低收入群体的界定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政府发布政策时的说明或界定；二是统计部门

采用收入分组方法对低收入群体的界定，即将每户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低到高进行排队，按照 ２０％的比

例依次划分成五等份，形成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
中等收入户、中高收入户和高收入户五组。 为了研

究数据的可得性与可操作性，本文采用统计部门的

界定，即将五等份划分中的低收入户（２０％）视为低

收入群体。 实现低收入群体的共同富裕无法像脱贫

攻坚那样有统一的量化指标，也无法像其他群体那

样主要依赖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市场资源配置带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１－１７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新时代民生财政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研究”（２２２４００４１０６０９）；河南兴文化工

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兴文化工程建设背景下加快河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２０２２ＸＷＨ０６３）。
作者简介：朱晓燕，女，河南财政金融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郑州　 ４５１４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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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财富增加，其特别需要国家的帮扶和托底政策。
因此，本文基于民生财政视角，探索推进低收入群体

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指标体系构建

和实现路径，以期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参考，也
期望能进一步推动低收入群体尽早实现共同富裕目

标，提高人民福祉。

一、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
目标的制约因素

　 　 实现低收入群体的共同富裕，不仅需要实现其

收入水平的提升，还要实现其收入的合理分配、公共

保障和公共服务的较高覆盖以及人民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的满足。 与中高收入群体相比，低收入群体在

家庭抗风险能力、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客观不足以及

在社会资源占比中存在的天然弱势等严重制约了共

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１．低收入群体受教育程度不高，自身创富能力

受限

低收入群体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主要为中小学学历，高中学历的比例较低。 中国

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ＣＨＩＰ）统计的 １９８８—２０１８ 年

相关数据显示，以家庭户主的学历为例，低收入群体

户主具有高中学历的仅占 １０％左右［５］ ，初中、小学

的学历占比较高。 尽管低收入群体受教育程度随着

社会发展得到持续提升，但整体教育水平仍旧较低。
这大大影响了低收入群体在农业种植、务工等方面

的专业技术水平。 自身创富能力不高是低收入群体

实现共同富裕的首要挑战因素。
２．周边产业不发达，低收入群体就业机会和收

入来源受限

据 ＣＨＩＰ 在 １９８８—２０１８ 年进行的全国住户调

查的相关调查数据，我国低收入群体主要分布于农

村，且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占比较高。
这些地区的显著特点是农业产业化发展落后、现代

农业缺乏、周边二三产业不发达，低收入群体很难在

周边获得就业机会。 受限于自身教育程度和技术水

平的不足，加之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低收入群

体外出务工时工资性收入偏低。 另外，农村资产尚

未被盘活，低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受限。 这些都严

重阻碍了低收入群体总体收入水平的提升。
３．低收入群体劳动力结构性失衡，贫困代际传

递惯性较大

从低收入家庭劳动年龄人口结构来看，老龄化

年龄结构愈加明显［５］ 。 低收入群体中劳动力技术

缺乏、年龄增加等问题逐渐导致低收入群体劳动力

结构性失衡。 另外，低收入群体中的青壮年劳动力

为了获得更高收入外出务工，造成了留守儿童问

题［６］ 。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父母的缺席，无论是对孩

子的学习教育还是对其性格习惯的养成都会带来一

系列问题。 在教育资源逐步向发达地区集中且教育

成本逐渐增加的当下，低收入群体对子女的教育投

入不足，教育成效欠佳，很难为该群体的共同富裕提

供后发助力，贫困代际传递的惯性仍然存在。
４．低收入群体刚性支出增速较大，支出型贫困

依然存在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绝对贫困问题得

到了彻底解决，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也得到了明

显提升。 但随着教育成本、医疗费用的增加以及受

高房价的影响，低收入群体在消除收入型贫困的同

时也出现了支出型贫困［７］ ，快速增长的刚性支出严

重挤压了低收入群体的家庭财富空间，使得一部分

低收入家庭出现经济困难，有的甚至返贫，这已成为

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的一大现实痛点。
５．公共服务托底保障不足，低收入群体精神文

化资源不够丰富

实现精神文化生活的共同富裕是低收入群体实

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内容。 共同富裕不仅体现在

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增加方面，而且体现在社会保障

的政策支持和精神文化生活的共同富裕方面。 目

前，从支出结构来看，低收入群体的医疗支出比例偏

高，医疗保险水平不高，个人医疗负担较重；养老服

务体系不够健全，政策支持力度不大，市场提供的养

老服务成本较高，低收入群体的公共服务托底保障

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另外，低收入群体文化产品供

给较少，精神生活不丰富，在低收入群体中实现精神

生活共同富裕比较困难。

二、民生财政推进低收入群体
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支撑

　 　 低收入群体共同富裕的实现受制于三个重要因

素：一是财富的增加，二是财富的合理分配，三是民

生财政托底保障。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

柱［８］ ，财政分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

善以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有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９］ ，而民生财政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

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我国财政政策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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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内容［１０］ ，是推动社会全体成员财富增加的关键

工具，更是推进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的直接手

段。 新时代民生财政推进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

的理论支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民生财政为实现财富的持续增加提供根本

路径

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点之一是“富
裕”，其实现富裕的前提是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增

加。 民生财政作为政府进行资源配置和国家进行宏

观调控的手段，会针对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经济运

行特点，通过财政手段来合理把握经济发展方向，协
调经济发展速度，控制经济发展节奏，提高政策调控

的高效性、前瞻性和目的性，高效弥补市场在资源配

置方面的失灵问题，有力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保障社会财富的持续增加，为低收入群体共同富

裕的实现奠定经济基础、提供根本路径。
２．民生财政为实现财富的合理分配提供制度

保障

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点之二是“财
富的合理分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的财税

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

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１１］ 习近平总

书记在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

还强调：“要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把蛋糕分

好，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 ［２］新时代民生

财政已经不仅表现在资源层面的优化配置、收入层

面的分配调节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协调稳定作用，更
体现在国家治理层面，为人民群众满足对美好生活

的需求和享有公平正义的权利提供制度保障，并围

绕着共同富裕职能去构建和完善现代财政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实现共同富裕，最大限度地推

动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 在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过

程中，民生财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秉承效率与公平

相统一的原则，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

调配套的基础性政策体系，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

付等调节力度，逐步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
从根基上为实现财富的合理分配提供了制度保障。
同时，民生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分配调节、税收调节

等手段进一步缩小财富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个人

之间的差距，在“限高、扩中、提低”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
３．民生财政为实现政策托底、社会保障提供重

要支撑

民生财政是国家托底政策，已逐渐成为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进

一步做好各项民生保障工作、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强调，财政不仅要兼顾收入分配过程中的效率与公

平的统一，更要统筹兼顾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可能，要
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

续的基础之上。 新时代民生财政牢牢坚持底线思

维，在公共服务、就业、社保、养老、老龄化应对等方

面践行了国家政策托底原则，切实完成了普惠性、基
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成为社会保障的重要抓手，
成为低收入群体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政策助力。

三、民生财政推进低收入群体
实现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构建

　 　 为推进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民生

财政需要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 在构建推进低收入

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过程中，应遵循以下

原则：
第一，要突出对富裕程度绝对值的综合度量。

新时代共同富裕的首要条件就是整体财富的增加。
尤其是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与社会财富合理分配、
公共服务提供、公共保障覆盖等相比，提高收入水

平、提升富裕程度更显急迫和重要。
第二，要统筹兼顾效率和公平的统一。 从国民

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来说，初次分配具有基础

性，要坚持效率优先，遵从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

决定报酬的机制，同时关注公平问题；再分配是推进

共同富裕的关键，应坚持公平优先，可以调整初次分

配在收入结果上的差距，同时也关注效率。 在民生

财政推进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指标

选择要突出“坚持公平优先，同时关注效率问题，做
到统筹兼顾效率和公平的统一”。

第三，要能体现民生财政对收入再分配效果的

影响。 仅以效率为目标的市场机制会导致社会收入

差距过大，甚至会超出人民对公平正义的接受程度。
政府需要制定合理的再分配手段来调节社会收入差

距过大问题。 在民生财政推进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

富裕的过程中，指标选择要能够反映民生财政对收

入再分配效果的影响。
第四，要充分体现时代发展特色和动态发展目

标。 共同富裕不仅要实现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富裕，
也要促进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民生财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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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要充分考

虑新时代社会发展特色和低收入群体的各项需求，
持续推进、动态调整、久久为功。

第五，要充分考虑指标体系的可测、可评与可比

性。 指标体系不仅要体现影响低收入群体共同富裕

的综合性指标，更需要在指标选取时有针对性地选

取一些可量化、可获取的指标数据，减少主观性评价

因素，以期实现最终结果可度量、测度方法可推广以

及各个地区的可比分析。

根据科学性、系统性、数据可得性、可比性与代

表性等原则，结合低收入群体的特征，本文在国内外

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１２－１５］ ，选取“经济富裕度”
“成果共享度” “托底保障度”３ 个维度作为一级指

标，设计出收入结余、消费支出、社会发展、教育普

及、医疗覆盖、社会保障等 １０ 个二级指标，辅之以

５６ 个三级指标，以构建科学、全面、客观的民生财政

推进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的三级指标体系，具
体见表 １。

表 １　 民生财政推进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的测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经济富裕度
（ＥＰ：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ｓｐｅｒｏｕｓ）

收入结余

低收入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低收入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
低收入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 ＧＤＰ 比重（％）
低收入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低收入群体人均物质财富保有量（％）
低收入群体人均物质财富保有量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
低收入群体（居民）人均存款余额（元）

正向

消费支出

低收入群体人均消费支出（元）
低收入群体人均生活及服务消费支出占比（％）
低收入群体人均交通及通信消费支出占比（％）
低收入群体人均教育及文化消费支出占比（％）
低收入群体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比（％）
低收入群体恩格尔系数

负向

社会发展

人均 ＧＤＰ 增长情况（％）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低收入群体劳动生产率（绝对数）
低收入群体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

正向

城乡居民收入倍差 负向

成果共享度
（Ａ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ｓｈａｒｉｎｇ）

教育普及

低收入群体家庭户主初高中文化程度占比（％）
低收入群体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低收入群体学前到高中教育的普及率（％）
低收入群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低收入群体中高职在校生数（万人）
低收入群体职业技能培训普及率（％）

正向

医疗覆盖

每万人拥有农村执业（助理）医师数（人）
每万人拥有农村注册护士数（人）
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张）
每万老年人拥有持证养老护理员数（人）
乡卫生院设点的村卫生室个数（个）

正向

社会保障

低收入群体最低生活保障金（元）
低收入群体最低生活保障金占其消费支出的比例（％）
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
低收入群体人均社会保险福利额（元）
低收入群体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报销比例（含大病保险）（％）

正向

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

农村公路总里程（万公里）
农村公路“路长制”覆盖率（％）
农村公路总里程占全国公路总里程比例（％）
农村每万人拥有城乡公共交通车辆（标台）
农村每万人拥有公厕数（座）
人均运动健身场地面积（平方米）

正向

精神文化产品
供给

乡镇文化站数量（个）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册 ／ 人）（＋）
文化礼堂覆盖率（％）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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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托底保障度
（ＵＳ：

Ｕｎｄｅｒｐｉｎｎｉｎｇ
ｓｕｐｐｏｒｔ）

生存保障

低保标准保障满足率（％）
低保标准动态调整率（％）
低保标准同步增长率（％）
低收入群体专项救助覆盖效益
民生财政对低收入群体人均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民生财政对低收入群体人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民生财政对低收入群体人均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民生财政对低收入群体户均危房改造资金支出

正向

发展保障

民生财政对教育经费的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
低收入群体普通小学生均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元）
低收入群体普通初中生均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元）
民生财政对低收入群体就业扶持效益

正向

注：表中的三级指标数据有些可以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及国家统计局网站直接查

到，有一些结合现有资料处理转化而得，还有一些指标数据需要结合目前的一些信息资料进行评价打分，具体操作指引在前

文中有详细说明。 另外，表中最后一列表明该三级指标的性质。 指向为正，代表越大越好；指向为负，代表越小越好。

　 　 １．经济富裕度

民生财政推进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的首要

目标就是要提高其收入水平，经济富裕度是低收入

群体实现共同富裕、提高收入水平的前提条件，是测

度指标体系的重点。 经济富裕度是一个综合的概

念，不能简单地用收入水平绝对值的增减来衡量，具
体指标选取时主要围绕收入结余、消费支出及社会

发展 ３ 个二级指标展开。
第一，收入结余。 低收入群体的财富保有量与

其收入结余有直接关系。 其收入结余情况主要围绕

其收入绝对值和增长情况、存款情况等 ７ 个三级指

标展开。 具体为：低收入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收

入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重、低收入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 ＧＤＰ 比重、
低收入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低收入群体人

均物质财富（包括住房面积、医疗床位、学校学位、
基础设施、自然资源等）保有量、低收入群体人均物

质财富保有量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低收入群体

（居民）人均存款余额（与中高收入群体财富的多种

形式、投资方式多样化的情况不同，低收入群体财富

的分布仍然以银行存款为主）。
第二，消费支出。 我国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较

低，因此其消费需求也较低。 同时，低收入群体要为

养老、医疗及孩子教育做好储备，其收入中相当部分

主要用于储蓄。 这些因素都制约了低收入群体的即

期消费需求。 在衡量低收入群体消费情况时，可综

合考虑以下 ６ 个指标因素：低收入群体人均消费支

出、低收入群体人均生活及服务消费支出占比、低收

入群体人均交通及通信消费支出占比、低收入群体

人均教育及文化消费支出占比、低收入群体人均医

疗保健消费支出占比、低收入群体恩格尔系数（联

合国粮农组织根据家庭恩格尔系数的高低来划分各

国生活水平：大于 ６０％的为贫穷，５０％—６０％的为温

饱，４０％—５０％的为小康，３０％—４０％的为相对富裕，
２０％—３０％的为富足，２０％以下的为极其富裕。 本

文选取恩格尔系数对低收入群体消费结构进行度

量，同时对生活富裕程度进行度量）。
第三，社会发展。 低收入群体的经济富裕度不

仅和自身的收入、消费有关，也和整个国家生产力水

平、国家整体经济增长情况等宏观因素有关。 因此，
本文在社会发展二级指标下分别设置了 ６ 个三级指

标：人均 ＧＤＰ 增长情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

一个国家或地区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和经济发展的一

个有效的经济指标，低收入群体的财富增长情况与

该地区人均 ＧＤＰ 增长情况关系密切）、劳动报酬在

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该指标是国家在处理分配效率

和分配公平时的重要因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

分配中的比重、低收入群体劳动生产率（绝对数）、
低收入群体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城乡

居民收入倍差。
２．成果共享度

由于低收入群体自身收入有限，其在实现共同

富裕过程中更需要民生财政来推动财富的再分配，
从而能更好地享有整个社会发展成果。 成果共享维

度指标主要考虑的是整个社会对低收入群体在教

育、医疗、公共设施建设、精神文化产品等方面的供

给，主要表现为以下 ５ 个二级指标。
第一，教育普及。 教育普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着低收入群体共同富裕的实现能力。 在该二级指标

下，本文选取了 ６ 个三级指标：低收入群体家庭户主

初高中文化占比（该指标可反映低收入群体家庭户

主教育程度的情况）、低收入群体劳动年龄人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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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受教育年限（该指标用于测量其劳动力受教育的

程度）、低收入群体学前到高中教育的普及率（该指

标用于测量其教育资源的均衡程度）、低收入群体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该指标用于测量其高等教育的

实现程度）、低收入群体中高职在校生数（该指标用

于测量其职业教育覆盖情况）、低收入群体职业技

能培训普及率（该指标用于测量其职业技能水平，
以此透视其创富能力）。

第二，医疗覆盖。 鉴于低收入群体医疗覆盖指

标的相关数据缺乏，低收入群体又大多分布于我国

农村地区，因此该指标体系下的 ５ 个三级指标在数

据选取时可从我国农村地区的相应数据中进行剥离

或处理。 这些指标为：每万人拥有农村执业（助理）
医师数（该指标用于测量低收入群体人均享有的医

师资源情况）、每万人拥有农村注册护士数（该指标

用于测量低收入群体人均享有的护士资源情况）、
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该指标用于测量低收入群

体人均享有的医疗床位资源情况）、每万老年人拥

有持证养老护理员数（该指标用于测量低收入群体

人均老年人享有的养老护理资源情况）、乡卫生院

设点的村卫生室个数（该指标用于测量低收入群体

人均享有的医疗卫生室资源情况）。
第三，社会保障。 在社会保障二级指标下设立

５ 个三级指标，分别为：低收入群体最低生活保障金

（该指标用于测量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总体水平）、
低收入群体最低生活保障金占其消费支出的比例

（该指标用于测量低收入群体最低生活保障的有效

度）、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该
指标用于测量低收入群体社保资金供给量）、低收

入群体人均社会保险福利额（该指标用于测量低收

入群体社会保险总体水平）、低收入群体基本医疗

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报销比例（含大病保险）。
第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虽然低收入群体广

泛分布于全国各地，但其主要还是分布于农村地区，
因此该指标体系下的 ６ 个三级指标选取的是我国农

村地区的相应数据，分别为：农村公路总里程、农村

公路“路长制”覆盖率（该指标可用于测度农村公路

的治理能力）、农村公路总里程占全国公路总里程

比例（该指标可用来测度国家对农村道路建设的重

视程度）、农村每万人拥有城乡公共交通车辆（该指

标可用来测度农村交通的便捷性）、农村每万人拥

有公厕数、人均运动健身场地面积。
第五，精神文化产品供给。 低收入群体实现共

同富裕不仅需要实现经济富裕，也要实现精神文化

富裕。 在该二级指标下选取的 ３ 个三级指标分别

为：乡镇文化站数量、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文
化礼堂覆盖率。

３．托底保障度

从前期文献可见，有些学者在建立共同富裕指

标体系时会考虑可持续发展或者发展性等维度，但
考虑到低收入群体的特殊性，笔者在此把第三个维

度设为托底保障，该维度倾向于评价方面，并从生存

保障、发展保障两个二级指标展开。
第一，生存保障。 在该二级指标下设立的 ８ 个

三级指标分别为：低保标准保障满足率（该指标主

要用来测度低保标准在满足低保人员基本生活方面

的绩效状况。 该指标可以通过低保标准占低收入家

庭人均生活必需品消费支出的比例进行测度。 低保

标准保障满足率大于 １００％，表明低保可以满足低

收入群体基本生活；反之，表明离满足基本生活尚有

差距）、低保标准动态调整率（该指标主要用来测度

低保标准与 ＣＰＩ 变动之间的联动性，使用该指标进

行测度时可选择近三年来的低保标准增长率与相应

的 ＣＰＩ 指数进行比较。 如果该指标大于 １００％，表
明低保补贴与其消费支出情况动态同步，政策效果

更有益于民）、低保标准同步增长率（该指标可用来

测度低保标准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联动同步情

况，可选择近三年来城市 ／农村低保标准年均增长率

与城镇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之间

的比率来反映该指标。 指标越大，表明保障标准与

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步性越强；反之，则越弱）、低收

入群体专项救助覆盖效益（该指标可用来测度政策

对低收入群体专项救助的覆盖保障情况。 可选择当

年的低保对象获得教育、医疗和住房等专项救助的

人次数占全年享受低保的人次数的比例作为该指标

的评估依据。 指标数据越大，表明救助扩展效应越

强；反之，则越弱）、民生财政对低收入群体人均医

疗保险基金支出、民生财政对低收入群体人均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民生财政对低收入群体人均社

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民生财政对低收入群体户均

危房改造资金支出。
第二，发展保障。 在该二级指标下，本文选取 ４

个三级指标进行测度，分别为：民生财政对教育经费

的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低收入群体普

通小学生均公共教育经费支出、低收入群体普通初

中生均公共教育经费支出、民生财政对低收入群体

就业扶持效益（该指标可用来测度城乡低保制度对

困难群众的扩展保障程度。 在使用该指标进行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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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选取低保人群中有劳动能力人员数量所占的

比率来进行量化，并与上年度进行比较。 就业扶持

效益越大，表明扶持效果增强；反之，则减弱）。

四、民生财政推进低收入群体
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

　 　 结合前文构建的民生财政推进低收入群体实现

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按照科学、规范、创新、有效的

原则，以民生财政视角，本文从以下两方面提出推进

低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
１．促增收：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高低收

入群体收入水平

民生财政在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过程

中，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快全国经济发展，使所有群体

收入增加；另一方面可以有针对性地“提低”，对低

收入群体进行精准施策。
第一，大力发展产业，提高经济增量，增加财富

积累。 产业是国家宏观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 民生

财政要进一步发挥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作用，大
力发展一二三产业，提高宏观经济总量，进一步做大

“蛋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使有劳动能力、有工

作意愿的人尽可能得到就业机会。 同时，应进一步

发挥民生财政的引领作用，鼓励和支持各级政府部

门、公益组织及民营企业开发并创造更多的公益性

就业岗位，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为低收入群体

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获得更多的工作收入，增加

财富积累。
第二，加大对低收入群体进行学业教育和技能

培训的力度，提升其在人力市场中的报酬回报。 从

投入来看，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投入能显著降低其贫

困发生的概率，这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尤为明显；从
支出来看，教育支出对低收入群体增收的效用远高

于其他扶贫举措。 因此，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教育

投入是提高其收入水平的一条重要途径。 一方面，
可以通过民生财政政策鼓励低收入群体接受大学教

育或高中、职高教育，提高其教育水平，提升其在人

力市场上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对于低收入群体中

的成年人口或劳动人口，民生财政可进一步支持人

力资源部门做好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对不同年龄段

的低收入群体尤其是目前的失业者或无业者，按照

其预期目标以及其从事的生产、经营、服务领域及规

模情况，有针对性地分别制定技能培训标准、培训目

标，设计培训模块及培训课程，开展精细化教育、精

准化培训，使其掌握更多的职业技能，从而提高其工

资性收入水平，从根本上提升低收入群体自身创造

财富的能力。
第三，提高低收入群体在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

酬占比，提高其收入回报。 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

比例是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平的一个重要

指标。 目前，我国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例大大

低于经济发达国家，而低收入群体的特性导致其劳

动报酬占比更低，因此需要民生财政通过调节手段

来不断增加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占

比，进一步调整我国未来收入分配政策，最终实现提

高低收入群体劳动收入水平的目的。 民生财政提高

低收入群体在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占比，一方面

要进一步完善社会最低工资核算制度，进一步提高

低收入群体劳动报酬的支付范畴；另一方面，要通过

政策鼓励或约束企业对低收入群体进行综合性保

障，提高劳动合同签约率和社会保险参加率等，提高

低收入群体的隐形回报。
２．强保障：做好政策托底设计和实施，提高公共

服务的均等性和可及性

第一，加大财政资金民生保障支出，做好低收入

群体生存保障。 “国以民为上，民以生为先”。 民生

财政要进一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人均医疗保险基

金、人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人均社会养老保险基

金、户均危房改造资金等支出比例，提高低收入群体

的生存质量。 同时，要重点解决低收入群体“看病

难”问题，扩大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及报销比例，扩大

医疗救助覆盖面，引导社会力量、协会组织设立专项

医疗救助基金，解决低收入群体专项疾病救助难题。
另外，对低保人群要动态监测其低保保障效率，进一

步提高低保标准保障满足率，同时结合国家 ＧＤＰ 发

展速度和 ＣＰＩ 增长速度调高低保标准，做好低收入

群体的生存保障。
第二，改变不平衡的保障标准，提高公共服务的

均等性和可及性。 城乡二元结构导致我国城乡区域

发展不平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因此我国的保

障标准也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 为进一步改变不平

衡的保障标准，民生财政要推动制定全国统一的城

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

本医保和大病保险制度，提高农村地区尤其是低收

入群体的保障标准，科学、合理安排低收入群体公共

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等卫生健康、文化体育等方面的

支出，不断提高公共服务的均等性和可及性。
第三，构建贫困代际传递阻断机制，做好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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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发展保障。 低收入群体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上面临诸多困难，民生财政要持续提高对低收入群

体的教育和发展保障，阻断低收入群体的代际传递。
一是坚持对低收入群体在教育支出方面的优先支

持。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进一步宣传教育对低收

入群体提高收入水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共同

富裕的重要意义，引导教育资源向乡村倾斜，提高乡

村教育教学条件，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提高低

收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增加其在人力资源市场上

的竞争优势，提升其创富能力。 二是建立低收入家

庭儿童成长教育发展机制。 儿童是低收入家庭的未

来和希望，儿童的成长教育是低收入家庭在未来能

否脱贫致富的关键。 民生财政应针对低收入群体设

立儿童营养健康和教育发展的专项资金，提高低收

入家庭儿童的身体素质，提高其教育素养和教育意

识，提升其在未来社会的竞争实力，为低收入群体实

现共同富裕提供发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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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从不完全正义走向完全正义

龙静云

　　摘　要：正确理解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有四个维度：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而是有先有后、有快有慢的历史

过程；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占有财富，而是人们享有的财富保持合理差距；共同富裕不是单一性的物质丰裕，还包括

精神文化生活富足、个体所享有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共同富裕不是功利性目标，而是一个渐进的、增量的发展之

旅。 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共同富裕与社会正义是紧密相连、辩证统一的关系。 社会正义包括形式主义与实质

正义两个方面，而实质正义又可以划分为不完全正义与完全正义。 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在坚持形式正义的基础

上，不断提升实质正义中不完全正义的含量，最终走向完全正义。 为推进社会正义和共同富裕的增量融合发展，应
以共享式增长为扩大社会正义含量和实现共同富裕创造物质条件；以政治正义保障社会正义并为共同富裕奠定政

治基础；以社会结构的不断完善使资源、权利和财富的分配更加公平合理；以久久为功推进不完全正义的增量发展

和共同富裕的最终实现。
关键词：共同富裕；不完全正义；完全正义；共享式增长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０１－００８７－０８

　 　 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在 ２０３５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时，
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１］ 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他又强调指出，党在未来五年的重要任务之

一是“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扎实推

进共同富裕” ［２］４６。 那么，从学理上如何理解共同

富裕？ 共同富裕与社会正义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在

实践中应通过哪些举措来保障社会正义，推进共同

富裕实现？ 这些问题无疑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探

讨，这也是推进共同富裕实践所提出的客观要求。

一、科学理解共同富裕的四个维度

“共同富裕”这个概念若拆分来看包括两方面，

即“共同”和“富裕”。 “富裕”反映的是生产力发展

的程度，社会的财富相对于以往有了较大程度的增

加，能够满足社会成员各个方面的需要，因而是生产

力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共同”所表达的是社会成

员能够平等地分配、占有和享受社会财富，反映的是

社会成员对财富的分配和占有方式，因而它是社会

生产关系性质的集中体现。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

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必然包含着我国社会生产

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特质，故理解共同富裕应

考虑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和生产关系的进步状况。
１．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而是有先有后、有快

有慢的历史过程

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是“共富”，即每一个人都

能够过上富裕、美好、幸福的生活。 但共同富裕在时

空维度上具有历时性特征，总体上是一种有先有后、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１－１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化强国背景下的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研究”（２１＆ＺＤ０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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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快有慢的慢富过程。 对此，邓小平同志提出：“走
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

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

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

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３］３７３－３７４就是

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而
具体的路径就是鼓励那些较为先进的地区和一部分

开拓创新能力强、善于抓住致富机会的个人通过自

己的辛勤劳动和创造，相对地先富起来、快富起来，
由此产生示范和连锁效应，让更多的人向他们看齐，
带动越来越多的人逐步走向富裕，使整个国民经济

不断波浪式地向前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从共同富裕主体的维度看，共同富裕的主体包

括三个层次：先富快富者，后富慢富者，未富者。 三

种主体蕴含着三种关系：先富快富者与后富慢富者

的关系，先富快富者与未富者的关系，后富慢富者与

未富者的关系。 在现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下，共
同富裕的内在逻辑理路，是先富快富者带动与帮扶

后富慢富者和未富者。 具体而言，在他们的权利与

义务辩证互动中，先富快富者带动、帮扶、支持后富

慢富者；后富慢富者富裕起来以后，与先富快富者一

起带动和帮扶未富者，使未富者中的一部分人也慢

慢富裕起来。 这样一来，富裕者的人数就越来越多，
队伍越来越大，富裕者的“存量”不断增加，未富者

的“存量”日益减少。 通过这样一种富裕者“存量”
不断增加，未富者“存量”日益减少的发展过程，共
同富裕目标就会一步接近一步地实现。

２．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占有财富，而是财富分配

保持合理差距

众所周知，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

之一。 而这里的人并不是某个人、某些人或某部分

人，而是所有人。 即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是

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维护每

一个人的安全，实现每一个人的幸福。 在《共产党

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更是郑重表明：“过去的一

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

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４］４２这说明，马克思主义追求

的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绝大多数人的富

裕，或者说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富裕，也即我们党正在

努力追求的全民富裕、全面富裕和普遍富裕。
但这里必须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普

遍富裕绝不是平均富裕，不讲差异的平均富裕本质

上就是平均主义，而平均主义恰恰为马克思主义所

坚决摒弃。 马克思曾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观

念及其实践给予过尖锐批评，认为它不过是一种

“粗陋的共产主义”。 而我国“极左”时期所奉行的

平均主义，也证明了平均主义不仅不会引导人民走

向共同富裕，反而会走向它的反面———共同而绝对

的贫穷之中。 因此，邓小平同志特别申明：“我们坚

持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共同富裕……过去搞

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

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 ［３］１５５

诚然，摒弃平均主义并不等于承认贫富两极分

化，而是承认贫富有差距。 也就是说，我们坚决反对

平均主义，同时也绝不认同少数人的富裕，这是由社

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 既然社会主义制

度代表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使社会财富差

距既不过大也不过小，既反对绝对优胜又反对绝对

平均，这是我们在目前阶段应坚持的重要原则之一。
尤其是在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

成为我国发展的主要问题背景下，更是要在贫富之

间保持合理差距，从而使二者保持一定的张力。
３．共同富裕不是单一性的物质丰裕，还包括精神文

化生活的富足、个体所享有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在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之中，马克思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深刻地洞见

了人类社会由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的依赖关系”到

市场经济条件下“物的依赖关系”，再到未来共产主

义社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发展规律。 其

中，尤其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物的依赖关系”、
资本对工人的剥削、物对人的占有的分析，马克思提

出了摆脱资本主义社会“物的依赖性”，不断实现

“人的解放”，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社

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因此，“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

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

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

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 ［５］ 。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

的共产主义社会有过极为精彩而生动的描述，在这

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选

择自己的工作和发展自己的个性，每个人的这种自

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４］５３。
诚然，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论断是

建立在社会财富充分涌流之上的，而这只有在未来

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达到。 在目前阶段，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还只是部分或

程度不同地体现在共同富裕之中。 共同富裕作为一

８８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种结构性需要或系统性需要获得满足的综合性和发

展性的概念，这其中蕴含着物质富裕、精神富裕与权

利需要得到保障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共同富裕首

先指向的是民生实事，但民生实事并不简单地仅仅

体现为经济上的物质生活状况，还包括政治、文化、
教育、医疗、生态、休闲和审美等方面的丰富内容。
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富裕固然是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内

容，但如果仅仅注重人们财富增长的速度和物质生

活的富足程度，忽视人们的文化精神生活以及人的

权利诉求，那么，这种共同富裕是畸形的，与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目标也是相违背的。 习近平在《之江新

语》中曾写道：“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
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
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

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
求生命的意义。” ［６］ 可以这样说，物质生活充足富

裕、精神生活品质多样、政治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也
即物质富裕、精神富裕、权利保障，这三者在共同富

裕中是互嵌和同构的。
４．共同富裕不是功利性目标，而是一个渐进的、

增量的发展之旅

习近平曾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７］实现共同富

裕固然需要又好又快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必须遵循

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因为共同富裕绝不是一个

一蹴而就的功利性目标。 只要生产力还没有达到很

高的水平，社会生产出来的财富还没有达到满足所

有人高水平需要的程度，那么，就不可能出现恩格斯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描述的人们“共同享受大家创

造出来的福利” ［８］的共富社会。 只有当生产力发展

到更高的水平，那时，我们才可以“利用和进一步发

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

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

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

所需的资料” ［９］ 。 也就是说，在生产力发展到很高

水平的阶段，社会全体成员才有可能平等地参与生

产力的发展过程和发展成果的平等分配。 在我国建

设与发展史上，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我们曾经希冀通

过“跑步实现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让全体人民过

上美好幸福生活。 由于这违背了生产力发展规律，
社会生产力遭受巨大破坏，人民群众利益也受到严

重伤害，因而急于求成的功利性做法非但不能实现

共同富裕，而且最终是共同落入贫困的陷阱。 故邓

小平告诫我们，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 同样，改革开

放以后一个时期我们曾奉行的片面追求国民生产总

值增长，也会使社会陷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困局之

中。 这说明，共同富裕本身内蕴着正确处理“做大

蛋糕”与“分好蛋糕”、社会富裕与个人富裕、市场机

制与政府作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经济增长与社

会全面发展的辩证法深意。 因此，共同富裕是一个

动态的、增量的、渐进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

中，社会主义的本质日益彰显并获得雄辩证明。

二、社会正义与共同富裕的关系

毫无疑问，共同富裕在致力于超越资本主义制

度和破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利益难题，且在促

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之中充分彰显了其鲜活的生命形

态，正因如此，很多人认为共同富裕就是社会正义。
但若仔细观之便会发现，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在历史上，对社会正义的理论探索常使理论家

们迷惑不已，但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

对社会正义进行历史透视和辩证解析，由此得出了

科学的结论。 马克思认为：“公正和正当的原则都

是社会现象也都是历史现象。” ［１０］正义永远是在社

会历史中存在且都是“社会的历史的”正义，因而绝

不存在一个普遍的、永恒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正义原则。 那些宣扬“永恒正义” “自然正义”之原

则的人，只能制造出社会正义的一些“幻象”，其社

会实践也走向了社会正义的反面，使整个社会陷入

不正义的泥潭。 但只要立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

者关系的矛盾分析，关于社会正义的理论迷雾皆随

之消散。 因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

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

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

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

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

找” ［１１］ 。 “正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意识形式，无
非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的物质生产发展到

一定阶段的产物，其表述的内容也无非是对物质生

产的反映。” ［１２］这就表明，社会正义在根本上是由

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 在生产方式与正义的关系

上，生产方式是源，正义原则与理念是流；生产方式

是本，正义原则与理念是末；社会生产方式决定正义

的内容。 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追寻社会正义，马克

思将“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了“第一阶段”与“高级阶

段”。 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

阶段中，尽管社会生产关系已经超越、优越于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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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生产关系，但“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与“社会

生产关系对社会生产力的实际需要”之间还存在较

大的反差，而又由于社会生产力对社会生产关系具

有决定性作用，故这一历史时期中必须采取与生产

力发展水平相一致的社会正义实现方式。 马克思本

人曾基于“新旧辩证法”做出了如下论断：共产主义

社会第一个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

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

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１３］３６３。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旧社会的痕迹”，就是强调

“新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中蕴含着资本主义时代的

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由其决定的社会方式”。 也因

此，马克思并没有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及建立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上的社会正义持完全否定的

态度，而是坚持在否定中又有肯定的辩证法。
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放在历史的发展过

程中，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种经济活动都有与之相

适应的正义判断标准，其基本的依据是生产关系对

生产力的适应水平。 也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与社会正义存在某些一致性明确表达肯定和

认同。 他指出：“改变了的分配将以改变了的、由于

历史过程才产生的新的生产基础为出发点。” ［１４］

“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

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 这

种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的共

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

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些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

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 这些形式只是

表示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
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

非正义的。” ［１５］因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强调交易过程和交易规则的正义与资本主义的生产

关系是相一致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对生产力的发展

和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因

而，在社会生产力尚不够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市场机制依然是发展和解放社会生产力的最佳方

式，故在经济体制方面，应学会运用市场力量和“看
不见的手”激励人们努力奋斗和不断创造，由此扩

大社会财富的总量，为实现社会正义奠定物质基础。
这就是交易的正义或规则的正义和过程的正义，而
与之相适应的分配正义原则就是“按劳分配”，即多

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 “按劳分配”所产生

的财富分配差距则由政府通过再分配来加以弥补。
这就是马克思所言的结果正义中的不完全正义。 经

过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充分发展之后，社会进

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一高级阶段，社会生产力高度发

展、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之间的矛盾得到彻底消除，“按劳分配”就会否定自

身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被“按需分配”所替代。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述道：“‘按
能力计报酬’这个以我们目前的制度为基础的不正

确的原理应当———因为这个原理是仅就狭义的消费

而言———变为‘按需分配’这样一个原理，换句话

说：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

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 ［１６］ “在共产主义社会

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

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

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

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
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

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

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

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１３］３６４ “按需分

配”，就是不以人的智力、禀赋、人力资本、社会贡献

等作为社会财富分配的基础与依据，而是以“现实

的人”的需要和人本身的价值为依据来进行社会资

源与财富的分配。 这种建构在“按需分配”基础上

的社会正义就是马克思所言的实质正义或结果正

义，也就是“完全正义”的实现，因为它实现了一切

人的一切需要的真正满足。
诚然，遵循自由市场的交易正义能够极大地激

发与调动劳动积极性，发展生产力，提升生产效率和

增加社会财富总量，但若不通过外部干预，必然是

“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因为交易正义的本质与优势就在于强调与实践“等
价交换”与“差异竞争”原则，有禀赋、资源、资本、能
力、机会的优势者，在市场竞争中其资源和财富必然

会越来越多，而无禀赋、资源、资本、能力、机会的弱

势者必然会生活在贫困之中。 马克思曾深刻地意识

到这一点，巧妙地运用了“小房子”与“宫殿”的“鲜
明对比”隐喻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严重分化”与不

容忽视的“相对剥夺”问题。 这说明，无从克服的

“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就是自由市场

及其交易正义的“阿喀琉斯之踵”，是其致命性弱

点。 基于自由市场竞争的交易正义强调程序、规则

和过程的正义，这是必要的，但绝不是追寻实质正义

的最优方案。 而这正是马克思一直强调的必须“历
史辩证地”对待交易正义或形式正义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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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
应当是不平等的。” ［１３］３６４这无疑是马克思准确认识

与把握交易正义或形式正义之“利”与“弊”之后，开
出的社会正义的一剂良方。 也就是说，交易正义或

形式正义强调与实践“法权”意义上的人人权利平

等，进而造成人与人之间权利的实质性不平等，即实

质性不正义。 而马克思认为，由法权意义上的人人

平等走向法权意义上的不平等，是由实质性不正义

走向实质性正义的必然要求。 这就要求在坚持形式

正义与按劳分配原则的基础上，应科学合理地建构

出富有实质正义价值关怀的分配方案。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正义的原则、立场与

观点，中国共产党科学地选择了共同富裕的人民正

义道路。 这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

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

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

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 使 全 体 人 民 朝 着 共 同 富 裕 目 标 扎 实 迈

进。” ［１７］在当前我国的生产方式下，共同富裕重视

与强调的是在坚守交易正义或形式正义基础上，将
实质正义的不断扩大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方式，注
重社会资源、机会、财富等的社会共享，因而极大地

发展了社会正义理论与深化了社会正义实践。 在我

国现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尚不够发达，
先进的生产关系与当前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之间还存

在一些矛盾，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按劳分配而

非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 换言之，由于在共产主义

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尚不足够发达，强
调交易正义或形式正义的合理性，充分尊重与运用

市场机制，注重初次分配的生产积极性调动价值、生
产效率提升价值、社会财富创造价值，同时也强调财

富分配应关照每一个人的基本需求和现实需要，将
利益、权利向弱势者倾斜，突出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

全民共享。 也就是说，目前阶段的这种分配正义尚

不是完全的实质正义，而是一种不完全的实质正义。
因为现阶段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社会财富

总量，决定了我们的实质正义只能是以人的“基本

需要”为现实关切，远未达到马克思所说的以人的

“全部需要”为现实关切，因而这种正义是不完全、
不充分的。 而建立在以人的“全部需要”为现实关

切的“按需分配”基础上的实质正义，才是一种真正

的完全的社会正义。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共同富裕的发展是社会正

义由一个个不断地“辩证否定自身”的环节与阶段

构成，通过辩证否定前一环节与阶段而进入新的环

节与阶段，实质正义不断获得增量发展，其终极目标

是实现财富分配的“完全正义”。 因而共同富裕就

是一个“不完全正义”增量发展的过程，是“不完全

正义”一步步接近并最终走向“完全正义”的过程。

三、推进社会正义和共同富裕
增量融合发展的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正义从不完全正义走向完全正

义的增量发展过程，因而推进社会正义和共同富裕

的增量融合发展，是我们党和政府在新时代的重要

任务。 为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推进。
１．以共享式增长为扩大社会正义含量和实现共

同富裕创造物质条件

在西方，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学

家们曾一度提出过“涓流效应”理论。 这一理论认

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市场会自动地发生一

种“涓流”效应，即经济增长所得的利益会自动地从

高收入阶层向低收入阶层渗漏，并最终惠及社会各

个阶层。 但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贫富严重分化的事

实，证明这一理论乃是一种谬误。 一些推行西方现

代化模式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虽然获得快速发展，其
成果非但没有惠及穷人，反而造成越来越大的贫富

差距，这些国家先后落入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陷

阱，贫困人口没有减少反而增长速度更快。 这一现

实，使理论家们逐渐认识到，增长并不等于发展，片
面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不会带来社会的良性发展，
反而对发展的目标产生一系列危害，例如，生态环境

遭受巨大破坏，人民大众的生活质量日益下降。 由

此，人们对经济增长概念的解释也发生了由单纯强

调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到强调“对穷人友善的增

长”乃至“共享式增长”的转变［１８］ 。 事实上，１９ 世

纪初的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就对那种非“共享”的增

长和财富分配方式提出过严厉批评。 他说：“我要

阐明的是，财富既然是一切物质享受的标志，我们就

应该使它给所有人带来幸福。”但是，“在某个国家，
如果广大人民群众经常感到匮乏，生活极不稳定，意
志被挫折，精神被斫丧，人格被贬低，即使上层阶级

获得至高无上的人类幸福，充分发挥一切才能，享有

一切人民权利，享尽人间的乐事，这个国家仍然是一

个被奴役的国家。” ［１９］ 西斯蒙第在这里所表达的

是，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绝不是一个自由美好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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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唯有财富共享性很高的社会才是人们追求的自

由美好社会。 而“共享式增长”的过程和目的就是

提升财富的共享性，强调经济增长切实地惠及穷人，
穷人生活境遇日益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升。
这实质上就是不完全正义的增量发展过程，也是我

国新发展理念中“共享发展”的重要内涵。 “共享发

展”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生动诠释了“增长”与

“发展”、“增长”与“共享”、“增长”与“正义”的辩证

法，无疑能够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谈到近五年我国所

取得的实际成就时说：“我们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
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
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共同富裕取

得新成效。” ［２］１０这表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共同

富裕已经取得了实质性飞跃。 但我们还是要看到，
新时代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
因而必须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共享性，在发

展基础上促进“共享”、在共享中进一步实现更高水

平的发展。 共享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共享是全

民共享，也即全体人民都能够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排除少数人独享和一部分人共享。 二是共享是全面

共享，也即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

面建设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合理地分享。 三是共享

是共建共享，因为共建才能共享，唯有共建才能产生

更多的建设成果，扩大社会财富的总量，参与共建者

共同分享共建成果，共同分享反过来促进和推动共

建，这使得共建的过程同时也是共享的过程。 四是

共享是渐进共享，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一个渐进的向

上的过程，这使得共享的程度也是一个渐进和逐步

提升的过程，共享的过程也是差别同在的过程，但分

享的结果肯定是日益提高的过程。 在这里，“全民

共享”“全面共享”是我们前进和发展的目标，“共建

共享”“渐进共享”是实现目标的方法。
共享式增长的关键是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辩证

关系，即“做大蛋糕” 与“分好蛋糕” 的辩证关系。
“要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把蛋糕分好，形成人

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 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

举措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但我们正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使将来发展水平更高、财力更

雄厚了，也不能提过高的目标，搞过头的保障，坚决

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 ［７］ 。 这就要

求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和态度，找准我国目前

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既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同时加快完善各类法律法规，
着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环境，尤其要加强对落后、
偏远地区的教育及其他人力资本投入，使每个社会

成员和市场主体都享有公平发展和勤劳创新致富的

机会，由此不断促进不完全正义的增量发展，最终向

完全正义迈进。
２．以政治正义保障社会正义并为共同富裕奠定

政治基础

政治正义主要是指以政治权力为核心而建构起

来的政治机构、政治组织、政治规章制度、政治运行

方式、政治秩序等符合正义原则，能够充分实现民众

参与与有效监督。 政治正义的要义之一是权力运行

正义，其目的是保证人民群众享有民主、自由权利等

基本善。 但现实中，任何权力都有扩张的倾向，“只
要条件允许，每个人都喜欢得到更多的权力，并且没

有任何人愿意投票赞成通过一项旨在要求个人自我

克制的条例” ［２０］ 。 这即是说，在缺乏强有力的外部

机制制约的条件下，即令是道德素养很高的人，面对

权力的腐蚀力时，也很难长期做到洁身自好，其中一

些人最后也慢慢变成了权力腐败者。 这说明，政治

或权力运行不正义的后果之一是政治腐败或权力腐

败。 手中掌握权力的人大量聚集、掠夺社会财富，导
致社会利益的分配严重不公，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

益被剥夺，这是推进共同富裕的严重阻碍之一。 这

是因为，在政治和权力的价值位上，权力具有公共

性、支配性和不平等性，不受约束的权力及其异化或

滥用，必然造成公民权利和利益的被侵犯，使社会规

则向权力阶层倾斜，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更加难以

实现。 因此，从共同富裕的维度看，政治正义必然要

纳入其核心内容。
为保障共同富裕的有效推进和落实，在政治正

义方面我们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第一，促进与扩大

参与正义。 按照我国宪法与法律的规定，充分保障

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政治自由等权利，大力发扬与

坚决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在

政治生活中的参与权、发言权，不断使得全体人民能

够依法管理国家政治事务、经济事务、社会事务和文

化事务，畅通表达利益要求。 第二，坚持程序正义。
这就要求政策的制定、出台、实施以及公职人员行使

权力等各个环节，都要严格按照既定的规则、方式与

程序进行与实施，保证执行者严格遵循执行程序，并
且在偏离执行程序时能及时地予以纠正，同时以制

度化的与非制度化的、正式的与非正式的、组织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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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与组织外部的对政治权力进行严格监督，完善各

领域办事公开制度，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 第三，
坚守权力运行正义。 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坚决防止与杜绝权力寻租、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权

力滥用与权力腐败，使政治权力始终在保障与维护

人民权利的“正轨”上运行，进而保障人民群众的自

由民主权利不受损害。 此外，要加强政德教育，提升

为政者的政治德性，使为政者具有爱民情怀和正义

德性，时时刻刻站在公共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

依规办事，真正做到修身养性，以高尚的道德操守获

得人民信赖和诚服。 通过上述内外结合、刚柔并济、
标本兼治的综合路径促进与维护政治正义，就可以

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３．以社会结构的不断完善使资源、权利和财富

的分配更加公平合理

一般而言，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富、贫与中等富

裕三个阶层构成的。 而只有当富者与贫者均为少

数，中等富裕者为绝大多数，即两头小、中间大的

“橄榄型”社会，这样的社会才是结构完善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在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团结、增
强社会机体活力、促进社会发展繁荣等方面具有重

要作用。 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已

经发现了中间阶层对于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价

值，他认为，城邦社会都应该包括三个层次，即富有

阶层、贫困阶层和中间阶层。 最好的政体就是以中

间阶层为基础的政体，最优的社会结构是两头小中

间大，即现代人所言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这一观

点也被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彼特·布劳高度认同。 布

劳提出“二元对立”社会的概念。 所谓“二元对立”
社会，就是指在某种特定社会参数的维度中，社会主

要有两个阶层或两个类别，这两个阶层或两个类别

无论是在社会地位，还是在手中掌握的资源、机会和

权利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由于中间缺乏一

个阶层来构成缓冲地带，不平等带来的矛盾日益积

累，最终会演化为严重的社会对立和冲突［２１］ 。 这

说明，如果社会分化为富与贫两个阶层而缺失中间

阶层，那么这个社会必然是利益与阶层固化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中，下层民众很难享有话语权、参与

权，其主体意识也因之被严重压制。 而在橄榄型社

会中，中等阶层不仅拥有满足生活需要的收入或财

富，还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理性意识、参与能力、正
义感与责任感，他们无疑是社会参与和维护社会正

义的重要力量。 因为中间阶层的存在能够对强势阶

层形成制约，同时对下层民众起带头和激励作用，带

动底层群众不断向上流动，进而促进社会利益的公

平分配，减轻社会矛盾且推进社会融合。 可见，社会

结构的不断完善有助于建立起平等正义、互助和谐

的社会机制，激发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与创造力，
人民才能各得其所，各擅所长，互补共生，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形成多样性基础上的有机团结。 一般说

来，一个社会的中等收入群体要成为主体，他们在总

人口中的比例应达到 ６０％—７０％。 但目前，我国这

一群体大约只有 ３ 亿到 ４ 亿人，社会结构尚不够合

理。 而在未来共同富裕上升到相对高水平阶段，我
国的中间阶层日益扩大，那时，才可能形成中等收入

群体占比达到 ７０％—８０％的完善合理的社会结构。
上述理论与现实都说明，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必然

要求中间阶层不断发展壮大。
４．以久久为功推进实质正义的增量发展和共同

富裕的最终实现

众所周知，我国的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阶段性

成果，但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我们要认识到，目前

农村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依据的还是比较低的贫困

标准。 如果按照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每天 ５．５ 美元的

标准来看，中国还有很大一部分农村人口处于绝对

贫困线之下。” ［２２］这说明目前我国所实现的全面脱

贫还只是较低层次的脱贫，也说明共同富裕目标不

是一蹴而就的，共同富裕的目标离我们还相距甚远。
这就需要以久久为功的精神、意志与实践，通过长时

间的努力和奋斗，一步一个脚印地逐渐推进和落实

共同富裕的目标。 为此，要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

“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以可持续发展为

根本原则，以不断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根本依托，以推

进生产力发展为根本动力，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总

体方略。 就具体策略而言，由于这是一个漫长的历

史发展过程，特别需要根据责任分担和责任共担的

原则，落实好不同主体的社会责任。
责任分担和责任共担的主体包括以下四个方

面：先富群体、后富群体（包括未富群体）、各级人民

政府、各类社会组织。 先富群体的责任是帮助、带动

后富群体；后富群体的责任是追赶并迈向富裕群体；
政府的责任是通过良好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兜底”，
以保障弱势或贫困群体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社会组

织的责任是尽其所能地救助、援助弱势或贫困群体，
帮助他们从贫穷的陷阱中走出来，以提升发展能力

和生活质量。 各个主体根据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

则各司其职，坚持不懈，协同合作，推进共同富裕逐

步实现。 但前两个方面，依靠的是市场机制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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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来予以推进，关注的是形式、规则和过程正义；
后两个方面依靠的则是政府和民间机制和力量，关
注的是分配正义。 四个主体、两种力量的协同合作，
这就是责任共担，责任共担的结果是在不同主体之

间产生共协、共鸣、共推效应，使共同富裕的目标分

阶段获得落实。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构建初次

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
清楚地说明了三种财富分配方式是统一的整体，这
就是通过“无形之手”“有形之手”“道义之手”的有

机结合和协同发力，在努力“做好蛋糕”的同时，日
益提升财富普惠的程度，在久久为功中使共同富裕

“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 ［２３］ 。 这就是习近平同

志所说的，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和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我们要“以‘功成

不必在我’的境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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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思想结晶

成海鹰

　　摘　要：党的二十大报告突显了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认识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

崭新理论成果的重要性和现实性。 而对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思想结晶的理解，则可以在中西方文明

的历史演进的精神成果中得到令人信服的印证：人类共同生活的现实中一直就孕育着人类共同价值的深刻内涵与

观念基础。 作为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以及探索未来世界向何处去提供中国方案的过程中凝练的新的思想成

果，全人类共同价值将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怀，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推进美好生活的实现与美好

世界的建构。
关键词：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人类文明发展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０１－００９５－０８

　 　 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构成中，
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簇新的理论是回应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以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前所未

有挑战的思想利器。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中国共产

党第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习近

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的四个始终，其中包括“新
征程上，我们要始终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１］ 。 过

去几年，在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研究中，就其提出

的时代背景、内涵要义、理论旨趣、价值追求、原创性

贡献及现实意义等方面来说，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学

术成果。 不过，对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人类文明发

展的思想结晶的分析，包括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

新思想的实践价值和创新价值以应对踏上新征程的

伟大实践等内容，还需要进一步从学理上加以阐释

与探究。 因此，对于相关概念、理论进行谱系学梳理

和历史脉络的把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受益的思

想宝库中找寻理论资源，同时也爬梳马克思和恩格

斯自己在原著中的相关论述，是本论文研究的重点

所在。
对所能找到的文献进行整理，特别是了解马克

思主义理论谱系学发展的历史中包含了哪些思想源

泉的辨析过程，既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人类文明

发展思想结晶的清晰呈现，也是与之相伴的当代决

策———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指导思想运用之合理性

的重要说明。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概念是崭新的，但
与共同价值相关的概念子群早已分散在人类创造的

不同时空维度的各种文明之中，在古希腊，在近现代

欧洲，在中国古代哲学家的真知灼见中也不乏其灵

光闪动，更不用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的伟大篇

章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诸多理论成果中。 正

是通过思想的历史逻辑的这种顺序展开，才有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所形成的理论体系中关于全

人类共同价值的精彩表述和精练概括；它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和美好世界建设的引领中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１－０３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美好生活与人的处境研究”（２１ＹＪＡＺＨ０１１）；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中心汕头大学研究基地成果。
作者简介：成海鹰，女，汕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粤东高校思政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汕头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广东汕头　 ５１５０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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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的正是指导思想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的当代实践。 就这一研究脉络而论，本文主要包括

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古希腊文明作为源头与
儒家思想的相互呼应

　 　 在本文所涉及的各类文献中，对古希腊思想作

为源头的梳理就是从史料角度让我们看到人类共同

价值的最早萌芽，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谱系

源头。 恩格斯说过：“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

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
芽。” ［２］３８６“这就是我们在哲学中以及在其他许多

领域中常常不得不回到这个小民族的成就方面来的

原因之一，他们的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给他们保

证了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企求的

地位。” ［２］３８５－３８６ 用现代学者的话来说，就是它是

“通向更高的存在与理解境界的阶梯” ［３］ 。
人类共同价值或说共同价值所依托的人类共同

生活，指向的美好生活、好生活，其价值或表现形态

在古希腊时代极为繁盛。 这一发展过程被亚里士多

德如是理解并影响后世：“当多个村落为了满足生

活需要，以及为了生活得美好结合成一个完全的共

同体，大到足以自足或近于自足时，城邦就产生

了。” ［４］３－４城邦是最早的政治共同体、友爱共同体，
也是在古代社会自发形成、自觉建设的命运共同体。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在人类所愿望的共同生活中，城
邦作为共同体受到推崇，它的产生基于以下两点：首
先是以生存为基础；其次是人们可以快乐地生活。
就是说更多人聚集在一起，大家共同生活，结成共同

体，生存变得更容易，生活也更快乐。 亚里士多德还

在另一本书中再次强调，这种城邦的生活，“它使生

活变得愉快，不感匮乏，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幸

福” ［５］ 。 从古希腊的城邦到今天的地球村，都是遵

循着这一价值路线发展的。 这些最早的人类价值借

由人们生活环境的扩大和语言的交流得以在更广的

范围传播并成为人类文明的基因，代代相续。
亚里士多德类似人类共同价值的观念之一是这

样表述的，他说：“公正即是共同生活中的德性，凡
具备 这 种 德 性， 其 他 的 所 有 德 性 就 会 随 之 而

来。” ［４］９８对亚里士多德和众多哲学家来说，他们都

很明确遵循共同价值在共同体的生活就是摆脱野蛮

走向文明，文明的目的、文明的终点，将是人类所渴

慕的美好的生活。 与美好生活一样，文明这个概念

也包含一种理想状态，它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发
展”的目标和结果：“所谓文明是指人的身体安乐，
道德高尚；或者指衣食富足，品质高贵而说的……文

明可以说是人类智德的进步。” ［６］ 它们因此在人类

的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在城邦的共同体中，共同价值多是零散生活经

验的总结，经由思想家的运思而成为理论成果。 考

察这一过程，共同价值发挥的作用，就是使松散的个

体因为观念的共同性产生聚合力，人们得以形成有

凝聚力的共同体。 亚里士多德盛赞荷马，他说过：
“和其他诗人相比，荷马真可谓出类拔萃。” ［７］ 荷马

值得被赞美，被后世所称颂的理由很多。 而亚里士

多德敏锐地感受到的则是荷马无与伦比的思想的深

刻以及表现出这种深刻性的艺术天赋：那就是《奥
德赛》中的主人公奥德修斯会为了共同体的荣誉和

利益动身远行，四方征战；他也会奋不顾身，克服千

难万险，一心归返，回到他的伊塔卡；而这个地方，正
是“我们能够使用‘共同体（ ／共通体）’这个词去谈

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亲密的共契，一个天然的共同

体，一个有着合法、行政或区域的地位的共同组织，
一个需要与欲望之汇聚的共同体，一个从属于习俗

和制度上的共同体，等等。 在每一种情形下，事实上

正是‘共同（ ／共通 ｃｏｍｍｕｎ）’的价值，它被施行和起

着作用” ［８］ 。 人都天然属于某一共同体，生于斯、长
于斯、歌于斯，荷马写出了一个更深刻的人性，如果

可能，他还希望死于斯。 人类与生俱来的“归属感”
“认同感”“依恋感”等与共同生活相关的心理需求，
都经由荷马的史诗作品得以揭示，验证着有学者所

说的“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 ［９］ 。 由此，在共同体

中会诞生共同价值并在成员间建立起命运与共的联

系，就是人对自己作为共同体成员处境的意识。 由

于对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与认识，对未来的前瞻与建

设，人们会强化在现实中的命运与共，共同体的生活

将因共同价值作为纽带而得到强化。 在人类社会生

生不息的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中，对个人而言，正如

美国学者马兹利什（Ｂｒｕｃｅ Ｍａｚｌｉｓｈ）所说的：“历史学

给了我意义，让我知道人之为人意味着什么……有

一天我会死亡，但是我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因为历史

将我和我的同胞即所有人类联系在了一起。” ［１０］这

就意味着在自然的、天然的、地缘的、血缘的共同体

之外，还会发展出更大、更复杂的共同体，以至于最

具有包容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共同体中，依据

着各类共同被认可和接受的价值，“人们最终将享

受一种普遍幸福的状态，而这将证明整个文明进程

６９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的合理性” ［１１］６２。 从这一发展脉络来看，可以说自

荷马的史诗叙述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概括，一起

为后来的共同体研究开掘了丰富的泉源，这也是从

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得以提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这一思想结晶的生动呈现，这里同时也孕育包含着

全人类共同价值在世界范围传播的文明基因。
与希腊人相信要过好的生活应当生活在一个好

的城邦中一样，中国古代的先贤也把政治共同体称

为“邦”，是人们各得其所、各尽其分、安身立命之

处。 孔子周游列国时，《论语》中说道：“夫子至于是

邦也。”他要求自己的学生“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邦

有道，贫且贱焉，耻也。 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这都是孔子对“邦”这种共同生活的认识。 他的理

想就是促“危邦”“乱邦”为“安邦”，让天下有道，人
民安居乐业。 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国众多，如果有机

会参与到公共政治生活中，孔子告诉学生“道千乘

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这就是

孔子思想中的治理共同体的伦理道德。 “千乘之

国”是当时大的共同体。 更难能可贵的是，孔子思

想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萌芽于“君子之于天下

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他所认识到的是，
君子对于天下这一至大的共同体的事情的思考和处

置都应该遵循道义。 可见，在人类文明的历史演变

中，中国古代思想家也对共同体和共同生活拥有更

多思考和更丰富的表述。 孔子对共同体还有一种表

述，即“乡党”，这是古代社会的血缘共同体、情感共

同体，是家族里亲戚所聚集的地方。 儒家的思想强

调不离日用行常，“子在乡党”就是孔子置身共同体

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与表述。 《论语》中记载：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其在宗庙朝

廷，便便言，唯谨尔。 这是孔子对共同体生活的一种

道德体验，也是全世界都讴歌赞美的“和平”在古代

社会的质朴表现。 这里以人际关系的和谐为其中的

素朴内容，每个人形成恰当的角色意识，和谐相处以

保证共同体的和平。 在不同的共同体有不同的道德

要求，但最高的目标则是共同体内部的“礼之用，和
为贵”，这是今天所说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居于首位

的“和平”最为清晰的思想源头所在；在孔子的个性

中则表现为“温良恭俭让”，这些儒家期待的人格品

质，其中“温”即温柔敦厚最受推崇，排在第一位。
还有就是他的“推己及人”学说奠定了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最早阐释模式和理论基础：以自我存在为元

点，承认人对自我存在的顾及但不止于此，人沿着由

内及外的顺序将顾及在共同体中扩展；虽然影响力

在“推”的过程中会逐渐减弱，但是这一思想所包含

的人同此心的古老智慧却为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的

当代意义和现实可能提供了解释模型。 由此进一步

发展出最值得称道的古老祖先留给今人的精神遗

产，即中华文明的古代智慧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 它作为黄金规则之所以能在全世界得到广

泛认可，就在于其中的普遍性的因素，这也是我们祖

先在人与人相处的共同生活中体认出来的道德要

求。 完整地引用后面八个字，“在邦无怨，在家无

怨”，则更可以清晰地看出，黄金规则是适用共同体

的道德规范，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早期萌芽。 《礼
记·中庸》强调的则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

行而不相悖。”这些兼容共存的生活原则，证明着从

古至今“人们能够跨越不同的分界线，并借助多元

的方式和手段拥有某种核心价值观。 增进相互理解

与认知是我们理应汲取的最重要的经验” ［１１］２８５。
这就是从古代社会找寻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资源

并在当代社会发挥其作用的最好说明。 正如有研究

者指出的那样：“全人类共同价值高度浓缩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和思想品格，以五千年文明

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价值思维融合了马克思主义高

度的世界情怀和人类解放追求，对当前全球化时空

境域中不同价值观念的共处难题给予了积极回

应。” ［１２］在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包含了全世界各国各

地的人们都可以从中受益的思想观念、价值集群：和
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这些历久弥新的

价值观念在过去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使人类获益

良多，在未来的无限发展中也能够使子孙后代的福

祉得到保障，更让活在当下的人们分享美好时代和

社会的福利成就，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大

可能性。
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框架内，将有不同文明的

交流、对接、互鉴、共存、共享，人们有理由相信在人

类文明演进中，顺理成章发展并提炼的全人类共同

价值将促进共识的形成。 面对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

之问，我们通过共同价值贡献的中国方案其所起的

作用，就正如鲍登（Ｂｒｅｔｔ Ｂｏｗｄｅｎ）所说的那样：“人
类究竟该何去何从，这本不该成为一个艰难的选

择。” ［１１］２９５这个不再艰难的选择就是持守全人类共

同价值，相信人类命运与共，世界人民共创美好生

活，共建美好世界。 “一个人要过好的生活就必须

生活在一个好的共同体中———人们互相尊重，服从

规则，人丁兴旺，不为犯罪和贫穷问题所困扰，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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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获得无须以牺牲他人为代价。” ［１３］３６２可以

说，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想和抱负就在于建设这样

的一个美好世界，让人们能在其中绽放自己的美好

人生，它将为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一

种人们共同建设美好生活的普遍原则。

二、以基佐、摩尔根为代表的思想
源泉

　 　 在人类共同生活的事实中追求共同生活的理

想，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与提高为之提供了更大的可

能性，人类文明进程中由此形成了更大的合力使共

同体的生活从中受益，并使共同价值的内容日益丰

富。 人类发现并受益于科技的力量，如培根（Ｆｒａｎｃｉｓ
Ｂａｃｏｎ）所提到的：“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说来

不外是这样：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

活。” ［１４］恩格斯也说到这一点：“许多人协作，许多

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产

生‘新力量’。” ［１５］１３３－１３４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

的是：“且不说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

而产生的新力量。 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

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

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这是因为人即使不像亚

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

天生是社会动物。” ［１６］３７９毫无疑问，“新力量”具体

表现为在共同体中产生的共同价值引领共同体前

进。 在生产发展、社会生活的进程中，共同体里人们

之间的协作会进一步加深，形成融合并产生力量，其
所最终推动的是人类的进步和文明的昌盛，这应该

成为人们一切努力的目标之所系。
共同价值的观念因素到了近代也已经在越来越

多的思想家那里得以运用，共同价值理念的近代发

展关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多次提及的法国思想

家基佐（Ｅ．Ｐ．Ｇ．Ｇｕｉｚｏｔ）。 这位以多部文明研究的著

作屹立于全人类共同价值思想源头处的智者，用最

接近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表述展现了其关于人类文明

的深层思考。 他说：“文明最初都起源于那些几乎

完全相似的事实中，到处都是根据同样的原则向前

发展，并几乎到处都会产生相似的结果。” ［１７］２－３这

种相似的结果，其实现依赖于组织、一致同意、商谈

伦理促进、处理相互关系的共同规则和制度。 这在

基佐的时代是一种共同价值的思索，其中显然已萌

生着类似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

成果。

基佐对共同价值的深刻思索与其人类命运相关

的思想浑然一体。 他在自己的观察中发现：“全国

充满了这样处于同一境遇的人，他们有共同的利益，
同样的生活习俗，在他们之间不可避免会逐渐建立

起一种联系和一致性。” ［１７］１４１这是我们今天理解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早期形态，是一种基于国别的共

同体，其结果是：“一种在利益、思想和感情方面的

一致性在国家内部深处诞生和发展。” ［１７］１４３在这样

的共同体中，人们分享共同的利益、思想和感情，命
运与共，这成为社会结合的新理念、新价值、新构建，
在更大范围和更长远的利益上促进人类的共存、共
处与合作，这当然也离不开共同价值的牵引。 共同

生活会受地域差异、自然环境等条件的限制，但是共

同价值能够在更广大的范围内传播和发挥作用。 要

建设更好的世界，没有共同价值难以想象，正如基佐

在研究中发现的：“社会改良如果不靠思想，不靠学

说的翅膀，它自己能够传递和流传吗？ 只有思想可

以不受距离的限制，它可以跨越海洋，到处都能理解

和接受它。 再说，人类高贵的本性就在于一旦物质

力量有了重大发展，它必然渴望精神力量能与之联

合并指导它。” ［１８］９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人
们一定会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并使之成为价值观的

内容加以呈现表达。 到了近代以后，科学不仅开启

了民智，而且也促进了生产力水平提高。 社会物质

财富大量增加，使共同体成为人们生活的乐土。 但

要把世界建设得更好，人们生活得更幸福，要把理想

变成现实，把价值变成事实，“发展”就要成为社会

进取的主旋律。 基佐深刻地认识到：“文明的两大

要素，即智力发展和社会发展，是非常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 ［１８］１０他的思想中蕴含着“发展是硬道理”自
不必说，而他所提出的建设一个更公平、正义的社

会，也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中所包含的理想目标。 在

这个目标的价值引领下，“我们也许能够设想这样

一个社会，其中的每个人都富足而健康，人们互相尊

重，各尽所需，没有犯罪，也没有贫困” ［１３］３６２。 这其

中自然也有自由和民主作为价值的有力支撑，虽然

这些价值还没有成为世界的完全现实，却代表了全

人类共同价值指引人类努力的前行方向。
除了基佐，就类似于今天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

思想的吉光片羽而言，也曾经深刻影响了马克思，并
受到恩格斯的称赞的还有摩尔根 （ Ｌｅｗｉｓ Ｈ Ｍｏｒ⁃
ｇａｎ）。 马克思详细地阅读过摩尔根的书，并留下了

摘要和批语。 他曾与恩格斯商议过要以著作的方式

来推进相关工作，但马克思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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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就逝世了，所以恩格斯接着做，并在 １８８４ 年出版

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他的著作决不

是一朝一夕的劳动。 他研究自己所得的材料，到完

全掌握为止，前后大约有四十年。 然而也正因为如

此，他这本书才成为今日划时代的少数著作之

一。” ［１９］３０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摩尔根的评价如此之

高，是因为他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

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

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在对比的时

候， 在 主 要 点 上 得 出 了 与 马 克 思 相 同 的 结

果” ［１９］２９。 摩尔根在他的书中就野蛮时代和文明

时代的差异进行论述时，已经有了我们今天所理解

的共同价值的理念和内容，他说的就是“人类历史

的起源相同，经验相同，进步相同” ［２０］１。 这种人类

同源之说是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理论的人类学

结论，也是人类共同价值的进化论根源。 他明确指

出：“由于人类起源只有一个，所以经历基本相同，
他们在各个大陆上的发展，情况虽有所不同，但途径

是一样的，凡是达到同等进步状态的部落和民族，其
不同，但途径是一样的，凡是达到同等进步状态的部

落和民族，其发展均极为相似。” ［２０］ ｉｉｉ对于这一结

论，他在长期进行的人类学考察中所得到的来自于

不同文明形态的资源均可资说明，不同民族的制度、
技术、发明、实际经验都是文明考察的生动记录。 文

明是从底层经过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才逐渐从蒙昧走

向昌明与开化的。 这种发展的共同性也决定了共同

价值形成的可能性，摩尔根的研究结论包括以下几

点：一是人类的经验所遵循的途径大体上是一致的；
二是在类似的情况下，人类的需要基本上是相同的；
三是人类的心理法则也大致相同。 这些都为人们理

解共同价值提供了材料说明和理论概述。
人类共同价值的起点在哪里，可能性如何发展

的？ 这些的确都需要人类学找到相关的材料提供支

撑。 摩尔根作为人类学家的结论是：“人类是出于

同源，因此具有同一的智力原理、同一的物质形式，
所以，在相同文化状况中的人类经验的成果，在一切

时代与地域中都是基本相同的。” ［２１］５５６说到其合乎

逻辑的发展，摩尔根的看法是：“只要是大陆相连的

地方，所有的部落都必然会多多少少共享彼此的进

步成果。 所有的重大发明和发现都会自行向四方传

播。” ［２０］３６共同价值就是在这种资源共享的生活中

产生的，它能突破以国家为樊篱的自我封闭，使得全

人类共同价值的构筑与传播也是遵循这样的历史规

律发展。 历史线索清晰表明，学者们所相信的“人

类向前发展进步的实现需要人类合作” ［１１］７９。 这
些既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形成的源泉，也是全人类

共同价值的实践基础和精神力量所在。
从历史发展的文脉看，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现

代思想结晶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有其出现的合理性，
从共同生活和维系共同生活的共同价值来看，“对
于科学真理的价值的信念是某种文化的产物而不是

某种与生俱来的东西” ［２２］ 。 全人类共同价值从现
代人类共同生活的土壤中生长，是人们共存共处的

价值凝练，也是现实需要，更是辩证思维的思想精

粹，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生动提炼。 对全人类

共同价值的当代提倡与传播，起因于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的现实需要，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强调的

“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

法” ［２３］ 。 这当然也是马克思提出的哲学是时代精
神的精华这一论断的深刻内涵所在。 全人类共同价

值作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成果，
的确有其深刻的文化渊源和传统基因。 在道德资源

丰富的古代中国，思想家们对伦理本性的恪守，成型

了道德哲学的基本模式，这些出自于人的伦理本性

带有普遍性的东西是人与人结成的共同体之精神世

界发展和完善的重要表现方式；是诸如人类文明新

形态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实质性内容。 文明本身是无

所不包的，有物质性、精神性的事实，也有个别的、普
遍的事实；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立足于各个国家

和民族人民自身发展的需要，助力人类在同一个地

球承受相同的命运，以更好的方式共存共享共同生

活在一起。 这本身也是注重群己关系的中华文明的

价值追求。 显然各民族文明成果的兼容并蓄，是全

球化背景下探索共存共处的可以依据的价值观念。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类似的

思想和表述，在中西方文明史的大量成果中都有呈

现，由此奠定了人们理解、接受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思

想基础和现实前提。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和演变来

看，进步的信念、自由、理性、人性本善、人道主义、世
界主义代表着某些时代的希望和理想，全人类共同

价值作为这些概念群的核心思想，则是现代社会发

展其希望和理想的载体，其中有对个人利益的尊重，
也有维护普遍利益的期望和愿景，这些必将作为世

界观和方法论在当代人的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
共同价值的深度挖掘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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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性发展的思想结

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创性贡献，是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当代论述，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

的重要理论成果。 它的提出足以说明“思想的力

量、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政

策制定和实践的深远影响” ［１１］１７６。 以全人类共同

价值为核心概念之一的党的创新理论包括美好生

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其指向的目标固然是马克思

所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具体而论也可以理解为

“不断改善个体、个体安身立命的社会以及社会赖

以存在的世界” ［１１］１７。 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一个

概念出现，并不是孤立的，它有历史背景、现实基础、
理论支撑，更有未来目标，其所包含的内容就是在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需要关心人类向何处去，要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努力建设一个美好世界，
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所有这些指向一个更好世界的

价值追求，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关怀所在，
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永葆生命力的魅力所在。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以及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论

著中，并没有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个概念，但对共同体

和共同价值，马克思的认识非常深刻，他说：“人是

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
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 孤立的个人在

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

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

发生这种事情。” ［２４］２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个概念本

身所包含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价

值内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文本中都有涉及

与论述。 这些价值内蕴最终凝聚集合在全人类共同

价值这一理念里，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

展的一种体现。 这里所弘扬的价值之所以称之为全

人类共同价值，就是因为对它们的遵循与持守，在人

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曾经阶段性、局部性受到各种

历史性力量的支撑，而在现代社会则因其对广泛的

个体和群体福利的保障作用而备受推崇。 有关全人

类共同价值的论述散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

中，这些子集概念的表达在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那里也是时有所见。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有关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些子集概念

的阐述，将深化人们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与

实践意义的理解，从而引领美好世界的建设。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共同

生活和共同体存在的认识与分析是其历史唯物主义

的重要内容，正如人们熟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所说的：“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
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了

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因

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
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

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

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 ［２５］５２８观念的

东西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价值则在这一现实中形成。
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粗线条勾勒来看，在共同生活、
共同体中诞生出共同价值也是有历史性的，“适应

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

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

的、观念的表现” ［２６］４９。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

会有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思想结晶

产生，这本身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为真

理的生动说明。
正如前面所说，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时代化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

文本中，的确没有这个概念，但在其思想体系中包含

着丰富的关于共同体、共同价值及构成全人类共同

价值的六大理念的论述，这些思想都是全人类共同

价值的精神源头。 溯源全人类共同价值在马克思恩

格斯经典文献中的理论线索及其演化可以依据几个

重要的文本，分别是 《 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德意志意识形态》
《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资
本论》等。 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用一句

话来概括其最高价值追求和宗旨就是“为全人类求

解放”。 这里的“全人类”正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
基点。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对于个人生活在社会这

个共同体并形成社会关系、创造社会价值的事实理

解得更深刻，他说过：“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

外的存在物。 人就是人的世界， 就是国家， 社

会。” ［２７］１人的存在绝不能离开人的世界、国家、社
会抽象地加以分析理解，否则价值就是空洞和不可

思议的。 在人与社会共同体的关系中包含着人类社

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如马克思说到的：“社会经济形

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不管个人在主观上

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

的产物。” ［２８］１２因为自然和历史的原因，这种联系

的紧密或松散会造成不同的结果。 建构人类命运共

同体，就需要在全世界形成更大范围的团结，“要使

各国 真 正 联 合 起 来， 它 们 就 必 须 有 一 致 的 利

益” ［２７］３０８。 恩格斯在别处也进一步肯定：“没有共

００１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

行动。” ［２７］４９０我们应当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作人类

利益的普遍形式，这一理念的雏形在经典著作中的

表述如下：“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

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２７］８６这是共产主义成为共同

价值的不言而喻的前提，共产主义是“一个更高级

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

会形式” ［２４］２３９。 在共产主义的概念里不仅有最高

级共同体的价值追求，而且也包含了马克思对自由、
发展等价值的理解。

正是对共产主义作为真正共同体、真实共同体

的论述，马克思对共同价值及今天所说全人类共同

价值六大理念部分的阐释，才有了更为明确的表达。
他说：“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

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

人自由。” ［２７］１１９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从前人们联合

而成的只是“虚假的共同体”，“它不仅是完全虚幻

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 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

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

自己的自由” ［２７］１１９。 在关于共同体及共同价值论

述的重要文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人
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性及规律性表现为：蒙昧时代是

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

是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 野蛮时代是学会

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

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 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

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

期［２９］２４。 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的共同体都是自然

形成的，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个人尚未成熟，
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
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 ［２８］９６。
这里说到的“血缘联系的脐带”对自然共同体的作

用类似于今天所说全人类共同价值在人类命运共同

体中发生的作用。 从联系自然共同体的血缘脐带到

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观念的联系作用，这本身就是

人类社会历史巨大进步的表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

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宏大视野中，运用历史唯物主

义观点系统论述了人类早期社会形成及发展的共同

体和共同价值的内容，科学证明了人类走向真正的

共同体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 而以全

人类共同价值引领建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对马

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思想的当代表述和创新发展。
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其清晰的理论文脉，每个

概念、观念、理念的阐释都有其发展的溯源。 例如，

马克思早就相信“存在着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

恒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 ［２７］２９２。 马克思恩格斯

有关和平的思想，从历史的发展的角度概括如下：第
一，揭示了和平与战争的本质。 以氏族部落时期的

情况来看，“在原则上，每一个部落只要没有同其他

部落订立明确的和平条约，它同这些部落便都算是

处在战争状态” ［２９］９１。 第二，分析和平和暴力革命

之间的内在关系。 对共同体的和平目标来说，暴力

革命是抵达和平不可或缺的手段。 第三，和平是人

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摩尔根

的思想中得到最多启示并加以发挥的，除了 “和

平”，还有就是对“民主”的看法，即民主发展的历史

性，它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内容和表现形式都大不

相同。 “氏族有议事会，它是氏族一切成年男女享

有平等表决权的民主集会。” ［２９］８６而马克思和恩格

斯对“自由”的理解也同样具有历史性的特征：“同
以前的各个时代相比，我们的全部进步就在于从身

分到契约，从过去留传下来的状态到自由契约所规

定的状态。” ［２９］７８ “只有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人

身、行动和财产并且彼此权利平等的人们才能缔结

契约。” ［２９］７８“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

的活动。” ［２７］４６这些精辟的观点对于我们在溯源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并理解其科学性和真理性

时，无疑提供了具体的理论指导与观念启迪，也清晰

地呈现了人类文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 在新时代，
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思想结晶和崭新成果是随着马

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发展而来的，它将在马克思所设

想的自由人联合体中作为精神纽带把每一位分享共

同价值的个体紧密联系在一起。
本文对马克思主义谱系学的梳理显现了马克思

主义本身理论品格的融贯一致，正如西方当代著名

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伊格尔顿（Ｔｅｒｒｙ Ｅａｇｌｅｔｏｎ）所
认识到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叙事十分宏大，从文

明的起始一直谈到人类的现在和未来。” ［３０］３９他相

信：“我们的思想也跟世界密切相连。 它不仅仅是

现实的‘反映’，其自身也是一种物质力量。” ［３０］１４６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所有的理论成果都深刻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品格特点。 全人类共

同价值是在中国立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中，
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创新的理论成果，是对未来

世界向何处去提供的中国方案。 在一个分裂、对抗

难以消除，矛盾、冲突不断激化，战争、核威胁不时爆

发的时代，人们仍然会怀抱对美好生活的深沉渴望

与热切向往，建构这一理想的美好共同体仍然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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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民的追求目标。 在作为人类文明发展思想结

晶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所引领的美好生活的实现过程

中，我们有理由相信，每个人在美好世界里命运与共

地与他人过上优雅体面而富有意义的生活，这不会

是空洞的梦想，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绘的自由

人联合体的真实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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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齐物论》：从道不可说到经世致用

李　 巍

　　摘　要：作为古典中国思想标志性概念的道，因历来被看作不可说者，似乎只能在非语言的玄思直觉中被把

握。 但在《庄子》的名篇《齐物论》中，道不可说仅是指不能以谈论对象物的方式来谈论道，或者说，道仅是在某种

物论语言中不可说，这并不等于道绝对超出了语言的界线。 实际上，按照《齐物论》，关于道的言说在以下意义是可

能的：道虽然不是可被“谈论”的对象物，却能在言说活动中“显示”为一种说话方式，其特征是说话人对物的言说

不再受限于特定的“是 ／ 非”判断，而是具有一种变通立场的自由。 并且，最关键的，是这种变通的自由被归于实用

取向的考量，即得道者总是能根据现实的实用需要变通其说话立场（“用也者，通也”）。 于是，该篇对道不可说的

阐述就走向了对致用之道的揭示，后者象征着在“经世”的政治实践中基于实用考量的治理逻辑。 因此以《齐物

论》为例，能看到道家对道不可说的阐述不但没有走向非语言的玄思直觉，反倒更重视外间现实，特别是万事万物

的实用价值。 这意味着，最以玄思著称的道家并非外在于中国古代的致用传统，甚至可能比儒家更早地形塑了这

一传统。
关键词：《齐物论》；道家；经世致用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０１－０１０３－０９

　 　 中国古人对终极本原的想象，最具代表性的莫

过于认为有一个先于事物世界的道。 金岳霖则在其

名著《论道》 中说，这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

念” ［１］２０。 但什么是道，似乎很难描述，因为从早期

中国开始，尤其在道家文本中，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

道不可说。 而金岳霖所谓“崇高”，与其看作对道本

身的描述，不如说是由道不可说引起的感受，即“不
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能令“国人对之

油然而生景仰之心” ［１］２０。 当然，除了崇高感，也有

满足感。 对此，金岳霖主要就他自己的感受来说，即
“对于这样的道……我不见得能懂，也不见得能说

得清楚 ”， 却 能 “ 从 研 究 底 结 果 上 求 情 感 的 满

足” ［１］２０－２１。
其实，无论崇高感还是满足感，都是人们在言说

之外，对道的某种直觉领会，金岳霖亦称为“命题所

不能表示的思想” ［１］３６１。 而在他看来，一方面，这
种“思想”并非不可说，否则就不能有意义地说出

“命题所不能表示的思想”这句话，更不会有哲学，
“因为治哲学者的要求就是因为感觉这些名言之所

不能表达的东西，而要说些命题所不能表示的思

想”；但另一方面，非命题的思想是可说的，不等于

所思的对象也可说；所以对道本身，金岳霖仍承认

“说不得的东西当然说不得”“在知识上我们对它无

话可说”，于是只能 “超出名言范围之外去找答

案” ［１］３６２，换言之，无论对道如何言说，都无法替代

非语言的直觉感受。 因此这里谈论金岳霖，关注的

并非他对道的研究，而是其感受，因为心智冷峻的逻

辑学家竟也在论道时认可“超出名言”的直觉，这恐

怕不仅与个人体验有关，也与中国思想本身的特征

有关。当然，金岳霖并未谈及后者。但在中国传统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８－１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语言哲学史·多卷本”（１８ＺＤＡ０１９）。
作者简介：李巍，男，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３０１



文化的现代研究中，不仅哲学领域，而且也涉及文

学、翻译等领域，总能看到一种金岳霖式的感受，是
把中国古人推崇“说不得的东西”，如道，视为擅长

非语言的直觉的表现。 因此不难看出，这种金岳霖

式的感受其实不仅是感受，更是对古典中国思想的

一种类型定性。 事实上，将中国思想归类于直觉导

向的思想，已然是一种普遍印象，正如人们时常谈及

的中国古代的境界形而上学、非分析的思维方式、神
秘主义等，其实都是把推崇直觉视为中国思想的识

别性特征［２－４］ 。
然而，至少对道的理解来说，我认为上述金岳霖

式的感受存在反例，即中国古人对道不可说的揭示，
有时非但不是推崇直觉式的内在体验，反倒更重视

外间现实，尤其是事物的实用价值。 正因此，“不道

之道”在古人眼中并不总是只可意会的神秘本原，
也是生活中可操作的“致用之道”。 这或许能被视

为两种形式的道，就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道家关注不

可说的本原之道，儒家则奉行致用之道。 但实际上，
本文意欲表明的是，在“经世致用”成为儒学（尤其

是明清儒学）的主导倾向之前，道家已经谈及了致

用之道；并且这不是另一种道，而就是那看似玄妙的

“不道之道”。 比如在《老子》中，就能看到对道的描

述除了暗示其“超出名言”的神秘性，也常常谈及道

之“用”，如“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第四章）、“道之

出口……用之不足既” （第三十一章）、“反者道之

动，弱者道之用”（第四十章）等。 这些，似乎已经提

示了，与其把道家对道不可说的洞见视为某种直觉

体验，不如说是某种实用考量。 但在说明这一点的

文本依据上，我认为相对《老子》，更值得重视的是

《庄子》中的名篇《齐物论》，因为后者不仅肯定了

“不道之道”作为“致用之道”的意义，更对此提供了

论证，这令我们有可能一窥道家致用精神的内在

逻辑。
当然，以下讨论也非纯粹的文本研究，更期待能

通过解读《齐物论》，对古典中国思想的整体理解有

新启发，那就是，如果最善玄思的道家并不是外在于

致用的传统，则看待中国古人的思想倾向时，到底是

以内在的直觉取向为其定性，还是以外在的实用考

量为其定性，就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一、道不可说：物论语言的反思

其实，谈及道不可说的观念，人们最先想到的不

是《齐物论》，而是其他道家文本中的哲理箴言如

“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大道不称，众
必有名”（《尹文子·大道上》）、“道不可言，言而非

也”（《淮南子·道应》）等。 但正因为这些只是箴

言，则据此给出关于道不可说的解释，就很可能受制

于自解释者的观念想象与理论偏好。 相比之下，
《齐物论》的意义首先在于其文本价值，这是说，其
中提出了对“不道之道”或“大道不称”的充分阐述，
甚至能被视为分层推进的论证。

首先，为了有意义地宣称道不可说，《齐物论》
是以对言说本身的反思为切入点，并致力对言说给

出一种历程性的刻画，包括：其一，“言非吹也，言者

有言”。 这是通过将说话区别于吹风，表明言说不

等于单纯的物理发声，而是表达了某些非物理的成

分，或可被宽泛地归于意义（ｍｅａｎｉｎｇ）的范畴。 其

二，“所言者特未定也……其以为异于鷇音，亦有辩

乎，其无辩乎”。 这是进一步指出，言说所表达的意

义并不确定，这意味着有意义的言说虽然不同于无

意义的发声，但二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线，就好像

说话与鸟叫难以截然相分一样。 其三，“道恶乎隐

而有真伪？ 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隐于小成，言
隐于荣华”。 这描述的是原本不确定的言论的意

义，会因为某种遮蔽作用而被固化。 这一意义固化

的象征就是产生了“是 ／非”之分，即一种言论在意

义上要么是有所肯定或赞同，要么是有所否定或反

对，没有中间状态。 其四，“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

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这描述的是言说产生“是 ／
非”之分的结果，即一种言论肯定或赞同的恰恰是

另一种言论否定或反对的 （“是其所非而非其所

是”），反之亦然，这就是争论。
以上所见言说的历程，即从表达意义到意义不

定，再到意义被固化，最后导致争论，在《齐物论》中
又被描述为将事物作为对象进行言说的历程。 也就

是说，存在谈论对象物的一种语言框架（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我将之概括为“物论语言”，并认为《齐
物论》首先要描述的就是这一语言框架的确立过

程。 关键表述有：其一，“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
恶乎至？ 有以为未始有物”。 这是形容物论语言尚

未产生的时期。 所谓“未始有物”，不是事实上否定

物的存在，而是观念上没有形成关于物的对象意识。
将这种观念状态奉为极致的古典智慧，就预示了物

论语言的形成是与之背道而驰的，因为对物的谈论

首先就意味着将之视为对象。 其二，“其次以为有

物矣，而未始有封也”。 这是古典智慧开始异化、物
论语言最初形成的时期。 因为从“未始有物”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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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象征的就是初始的对象意识的产生。 当然，
“未始有封”意味着人们在此阶段还只是把一切对

象都统称为“物”，尚未意识到不同对象的界线或区

别。 其三，“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
这是古典智慧进一步丧失、物论语言初步成型的阶

段。 其特征就是“有封”，即人们开始意识到对象的

界线，所以令对物的言说变得明确。 只不过，不同的

言说尚未出现肯定与否定或赞同与反对的截然对

立，这就是“未始有是非”。 其四，“是非之彰也，道
之所以亏也”。 这是指古典智慧彻底沦丧，物论语

言最终确立的阶段。 因为“是非之彰”不仅意味着

人们言说了对象物的分界，更要在“是 ／非”之分的

框架内做断定，这就会导致“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的对立；也就是说，争论就是物论语言的归宿。 而由

此宣称“道之所以亏”，我认为，一方面是点出了逐

步丧失的古典智慧就是对道的认识，另一方面则更

重要，是暗示了道无法在物论语言的“是 ／非”框架

中被言说。
那么回到道不可说的问题上，就有理由认为，

“不可说”首先是在物论语言中不可说，即并不意味

道超出了语言本身，而只是超出了物论语言的框架。
这一框架，如上所见，就是起于对象意识的产生而止

于围绕某一对象的争论。 因此在物论语言中道不可

说，当然就意味着道不可被对象化，也就是不能像谈

论某一对象物那样来谈论道。 这一点，在《庄子·
天运》虚构的孔老对话中也很显著，即老子否定将

道当成“可献” “可进”和“可以告人”的东西，就是

认为道不可被对象化。 但《齐物论》的价值仍在其

论证，即如上所见的，从“未始有封”到“有封”，再从

“未始有是非”到“是非之彰”，实际就是把言说某一

对象理解为将之一步一步（ｓｔｅｐ ｂｙ ｓｔｅｐ）地区别于其

他对象；也就是说，物论语言的说话方式就是以划分

的方式来谈论对象。 那么，将物论语言中的道不可

说解释为不可被对象化，就能更确切地理解为不能

以划分的方式来谈论道，这就是《齐物论》要进一步

阐述的。 其关键表述有：其一，“请言其畛。 有左，
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辩，有竞，有争，此之谓八

德”。 这是对物论语言的另一种概括。 其中，“畛”
即对象物的界线，“八德”则是划分事物时依据的特

征，所以基于划分的方式言说对象，就能概括为在

“八德”的框架内“言其畛”。 其二，“道未始有封，言
未始有常……夫大道不称……不道之道”。 这正是

对道在什么意义上不可说的明示，那就是，道因其不

可划分（“道未始有封”），就无法作为确定的对象被

谈论（“言未始有常”），所以道不可说又能更确切地

理解为不能以划分对象的方式被言说。 而倘使这就

是物论语言最基本的说话方式，也就能认为，对物论

语言的反思才是 《齐物论》 主张道不可说的动机

所在。
在此意义上，就能更明确地指出，不可说并非道

本身的特征，而是象征着物论语言的局限，即并非任

何东西都能以划分的方式成为被谈论对象。 因此，
《齐物论》又将其论证导向揭示划分的本质。 关键

表述有：其一，“物无非彼，物无非是”。 这实际是

“物无非彼［此］，物无非是［非］”的缩略语，即物论

语言以划分的方式谈论一切对象，是基于“彼 ／此”
与“是 ／非”这两对初始的划分，前者显示了事物作

为“这一个”还是“那一个”的个体区别，后者则对事

物“是这样”还是“不是这样”的特征断定。 因此谈

论一事物作为对象的意义，就是谈论其“彼 ／此”之

分与“是 ／非”之分。 其二，“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

之”。 这也是缩略语，完整形式应该是“自彼［此］则
不见，自是［非］则知之”，并意味着“是 ／非”之分比

“彼 ／此”之分更重要。 就是说，事物作为对象的意

义在“彼 ／此”之分中尚不显著，要在“是 ／非”之分中

才能明确。 因为观察《齐物论》说的从“有封”到“有
是非”的进阶，“有封”仅是对事物的初始区分，如
“彼 ／此”之分；“有是非”则不同，不仅是区分事物，
更要对区分加以固化（即要么肯定或赞同，要么否

定或反对），实质就是断定某一对象，所以事物的对

象意义只有在“是 ／非”之分中才能明确。 其三，“夫
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未成乎心而有

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 这是进一步，探讨断

定某一对象的“是 ／非”之分从哪里来。 将之归于

“成心”，指的是人们言说事物前已然形成的各种立

场［５］ ，这意味“是 ／非”之分并非客观的所与，而是

主观的制作。 其四，“彼出于是，是亦因彼。 彼是方

生之说也”。 这是对划分，尤其“是 ／非”之分，作为

主观制作的明确肯定，即认为事物作为对象（“彼 ／
此”）的意义与言说对象物的立场（“是 ／非”）相互

依存，就是强调对事物没有绝对客观的言说，也即物

论语言的主观因素不可排除。 其五，“因是因非，因
非因是。 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这是由物论语言的主观性不可排除，最终肯定其是

一种立场导向的说话方式，即在此语言框架内的任

何言说都必定因循特定的“是 ／非”之分。 当然对圣

人来说，似乎能超越某一立场的限定（“不由”），从
“天”所象征的精神高度做出客观发言；但《齐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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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仍是因循了某种立场（“亦因是也”），即圣

人也不能摆脱主观立场的限定。
以上，对物论语言的主观性或立场性的强调，意

谓看似强固的“是 ／非”之分实际没有确定性。 而在

《齐物论》，这又主要指在物论语言的最终阶段，也
即发生“是非之彰”的论辩时，孰对孰错是不确定

的。 在早期中国，尤其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这无疑

算是异说。 因为以墨家为代表的主流意见，强调的

就是论辩的胜负是基于双方的主张有确定的对错之

分；而若论辩没有胜负，只能表明双方都不正确。 但

《齐物论》恰是要挑战这种理解，其论证可重构地表

示为：一种主张是对是错，并不取决于论辩的胜负，
因为论辩双方与作为仲裁者第三方都会被自身立场

所蒙蔽（“人固受其黮暗”），不能就对错之分做出绝

对客观的评判（“吾谁使正之”）。 也就是说，一种言

论是对是错，这看似强固的“是 ／非”之分无法排除

主观立场的影响，所以终究是不确定的。 而若存在

确定的“是 ／非”之分，即存在一方“果是”、一方“果
非”，《齐物论》宣称这种情况下就不会发生论辩。
但事实上，物论语言不可能“无辩”，其典型即“儒墨

之是非”。 由此，物论语言的局限似乎就是在“是 ／
非”之分的框架内谈论某一对象，具有不确定性。
但实际上，如后所见，承认这种不确定性才是《齐物

论》视为理想的说话方式；因此对物论语言来说，其
局限恰恰表现为否认不确定性，即顽固地坚持某种

“是 ／非”之分，《齐物论》则将此概括成“为是”，如：
　 　 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

为是而有畛也。
为是不用而寓诸庸。

所谓“为是”，其他文献中也表述为“自以为是”
或“自是”，正是坚持自己的立场、容不得其他立场

的表现。 这当然也就是造成论辩的根源，即否定别

人肯定的、赞同别人反对的，这种“是其所非而非其

所是”的态度，本质上就是立场不可交换的表现。
因为一旦交换立场，原先倡导的“是 ／非”之分就不

再确定。
所以，将物论语言理解为一种立场导向的说话

方式，尤其意谓它具有立场不可交换的局限，而此局

限正是在这一语言框架发展到“是非之彰”的阶段

最为显著。 那么关于道不可说，之前指出这仅是指

道在物论语言中不可说；现在则能肯定，不可说的理

由就在于立场不可交换遮蔽了说话人论道的视野

（“道恶乎隐而有真伪”），使他只能在特定的“是 ／
非”之分内发言（“言恶乎隐而有是非”）；但正因为

“道未始有封”，所以在物论语言中论道，只能是对

其非划分的整全性的一种破坏（“道之所以亏也”）。

二、致用之道：道论语言的建构

如果道不可说象征的仅是物论语言的局限，就
有理由推测，在替换物论语言的其他语言框架中，关
于道的言说是可能的；换言之，道并非因其自身而不

可说，以至必须像金岳霖认为的那样，要“超出名言

范围之外去找答案”。 后续讨论的《齐物论》的文

字，将为证实这个推测提供依据，因为那就是要构造

一种超越物论语言的新的语言框架。 我将之概括

“道论语言”，一方面是想强调在此语言框架中，关
于道的言说是可能的；另一方面，也是想更确切地指

出，道本身就是这一语言框架的说话方式。
当然除了《齐物论》，或许也能把《庄子·秋水》

对“以道观之”和“以物观之”的著名区分视为对两

种语言框架的区分。 但从论证的角度看，还是应当

把焦点放在《齐物论》。 那就是，在揭示了物论语言

存在立场不可交换的局限后，《齐物论》进而谈及的

就是如何突破这一局限，重要的表述有：其一，“彼
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

是乎哉”。 这是《齐物论》在已有论述的基础上，对
物论语言的根本质疑，那就是，在“是 ／非”之分的框

架内谈论作为对象的“彼”或“此”，但果真能这样言

说吗？ 也就是对于某个对象，果真能做出与之对应

的正确断言吗，还是并不存在这样的断言呢？ 之前

指出，物论语言不能避免论辩，就在于相信关于对象

物的言说有确定的“是 ／非”之分，并且这本质上是

固守构造“是 ／非”之分的主观立场，即“为是”。 因

此以上质疑的，就是以“为是”的态度言说“彼”，这
是否恰当？ 其二，“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 这

是对以上问题的明确否定，即“为是”是不对的。 理

由是作为对象的“彼”与特定立场下的“是”之判断，
并非一一对应，而是同一对象能从不同立场做出不

同的判断，这就是“彼是莫得其偶”。 要点在于，前
引《齐物论》用“彼是方生”形容物论语言，讲的是对

“彼”的言说对应于特定立场下的“是”；但“彼是莫

得其偶”恰是与之相反的说话方式，也就是说，不属

于物论语言的范畴，此为一；二是，将“彼是莫得其

偶”称为“道枢”，就是用道象征这种新的说话方式，
因此我将之称为“道论语言”。 而此语言框架区别

于物论语言的地方，就是允许从不同立场谈论同一

事物，因而能克服立场不可交换的局限。 其三，“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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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 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

也”。 这是对道论语言的进一步刻画，意谓同一个

“彼”能被纳入无穷多的“是 ／非”判断中被言说，就
好像圆环上有无穷的点对应于圆心。 而所谓“环”，
象征的就是改变立场、超出特定“是 ／非”之分来言

说事物的可能。
要附带指出的是，以圆环象道，也是早期中国相

当流行的隐喻，如所谓 “圜道” （《吕氏春秋·圜

道》）。 当然，多数情况下圆环所象征的是道的法则

形象，是以圆环的首尾贯通比喻道作为法则对万物

的贯通［６］ 。 而在《齐物论》中，虽然是以“环”象征

道作为说话方式的意义，但仍然是取象于圆环的贯

通形象，只是有待贯通的不只是事物的界线，更是谈

论事物的立场壁垒。 所以，《齐物论》又将这种贯通

作用描述为“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
道通为一”，指的就是小大美丑等差异，作为立场性

的划分，能被道这个“环”所“通”。 当然，上引文说

的是“通为一”，并未提及圆环；但同样在早期文本

中，能发现“一”不仅是抽象的数字概念，有时就具

有圆环的形象，指的是圆环的终始如一。 而在道家

文本中，作为“道”之同位语的“一”，尤其具有这种

意味［７］ 。 就此看，《齐物论》实际开辟了“圜道”隐

喻在事物法则之外的新意义，就是作为言说事物的

说话方式。 当然最重要的是，这种环式言说已经超

出了物论语言的框架，因此无论是否概括为“道论

语言”，两种说话方式的差别不容否认，那就是：其
一，物论语言中对象与言说对象的特定立场不可分

（“彼是方生”），道论语言则允许同一对象对应于不

同立场（“彼是莫得其偶”），二者的差别即不同主张

是否存在立场壁垒；其二，物论语言因立场不可交换

而坚持确定的“是 ／非”之分，道论语言则认为“是 ／
非”之分有无穷多，二者的差别即能否避免立场不

可交换的论辩。
不难看出，以上两点正是物论语言和道论语言

在实质和形式上的差别所在。 因此也可说，《齐物

论》对物论语言的反思实际是构造道论语言的准备

阶段。 而这，就预示了在物论语言中不可言说的道，
将在道论语言中成为可说。 不过，这仍然不是把道

当成某一“对象”进行言说，而是既能对道有所言

说，又不将之对象化。 从常识的角度看，这似乎是难

以设想的，因为只要谈及一个东西，就已然将之对象

化，于道亦然。 但实际上，承认某些东西是可说的，
不等于只能在言说中被“谈及”，也可能是在言说中

被“显示”，而只有被“谈及”的东西才是对象。 比

如，“雪是白的”这个句子“谈及”了雪，因此是在言

说某类对象；但与此同时，这个句子也“显示”了某

些东西，比如它的意思———雪是白的；但这个被“显
示”的东西不是对象，只有在另一个句子中，比如在

“‘雪是白的’说的是雪是白的”这句话中，才是被

“谈及”的对象。 由此，回到道的言说问题上，我认

为《齐物论》中的“不道之道”就是只能在言说中被

“显示”的东西，即并非可被“谈及”的对象，而是“显
示”为一种谈论对象的说话方式，其特征则是能突

破“是 ／非”之分的立场壁垒，从不同的立场言说同

一事物。 然而，果真存在这种说话方式吗？ 它不会

因为贴上“道论语言”的标签就变得可信，而是有待

说明在谈论事物时，立场的交换如何可能。 为此，
《齐物论》的论证又转向揭示一种改变立场的自由，
即所谓“因是”与“两行”。 “因是”是对“为是”的否

定①，是要求说话人不再坚持一己之见，能因循不同

的立场发言；并且，因为道贯通了一切立场，所以这

也被描述为因循于道，是谓“因是已。 已而不知其

然，谓之道”。 由此，“两行”则是对因循于道的进一

步描述，即正因为道象征着“是 ／非”之分不再确定

的说话方式，自然就意味着说话人既能因循“是”的
判断发言，也能因循“非”的判断发言，也就是说，他
具有改变立场的自由。 那么最终的，道作为其说话

方式的“显示”就是显示为说话人具有这种自由，而
具有这种自由的说话人无疑就是得道者。

说到这里，就引出了《齐物论》的核心关切，即
倘使道在言说中的“显示”是指得道者显示出不受

立场限定的自由，更关键的问题就是这种“自由”如
何可能？ 或者更直白地说，得道者如何变通？ 《齐
物论》对此问题的回答，我认为，无关于内在领域的

神秘体验，而正是面向外间世界的实用考量，是认为

变通立场的自由来源于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实用的需

要。 对此，需要重视的论述有：其一，“为是不用而

寓诸庸。 庸也者，用也”。 这是指克服“为是”的关

键在于将视角转向日常生活，而对日常生活的关注，
核心是关注“用”，也即事物或行动的实用价值。 其

二，“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 这是强调对

“用”的重视能促使人们改变立场谈论事物，或者

说，能令人懂得变通；而变通的目的就是满足实用的

需要，即有所“得”。 其三，“适得而几矣，因是已。
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 这是进一步从“用”的角

度解释“因是”，即因循某一立场来谈论某物，关键

是满足有所“得”的实用需要。 而将这种说话方式

“谓之道”，正表明前述道所象征的以变通的态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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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是 ／非”之分，本质上是一种实用考量（“用也者，
通也”）；并因此意味着，作为言说方式的道本质上

是一种致用之道，即根据实用考量来改变立场的说

话方式。 此外，“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一语是说

人们因循致用之道，不是因为认识到它才因循它，而
是“不知”的状态下就已然这样做；在《周易·系辞

上》里也能看到类似的修辞，即 “一阴一阳之谓

道……百姓日用而不知”。 这类表述，我认为其实

就是在“谓之道”的名义下，将实用需求视为人类行

动（当然包括言说）的底层逻辑，因此表面是强调

“道”的重要性，实质是强调“用”的重要性。 其四，
“狙公赋芧，曰：‘朝三而莫四’。 众狙皆怒。 曰‘然
则朝四而莫三’。 众狙皆悦。 名实未亏，而喜怒为

用，亦因是也”。 这是以寓言更形象地展现“因是”
作为因循实用需求的意义。 后文会指出，该寓言是

对实用需求作为一类特定的行动逻辑（治理逻辑）
的隐喻，但此处只看其字面的描述，即狙公在食物总

量不变的前提下改变分配方案，这一策略性的变通

正出于利用猿猴情绪来管理猴群的需要（“喜怒为

用”）。
要强调的是，上述《齐物论》对“用”的重视并非

特例，而是在道家思想中渊源有自，即前文提及的

《老子》早就是从“用”的角度来言说道。 不过，同样

深受道家影响的荀子对此似乎存在质疑，如 《荀

子·解蔽》所见，他宣称“由用谓之道”是以偏概全。
但实际上，这一质疑并非针对道家，而是针对墨子，
是认为后者“为天下忧不足” （《荀子·富国》），仅
是局限于物质需要来理解道之“用”。 换言之，荀子

并不是认为“用”局限了道，而是反对将道之“用”局
限于“一隅”，所以又突出地倡导对“周道”的“举而

用之”。 所谓“周道”，在荀子就是涵盖整个人伦日

用的大全之道，或说是无所不用的道。 而这，正可视

为荀子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道家元素，因为将道不

仅视为致用之道，更视为用途无限的道，在《庄子》
中尤其显著。 比如，《知北游》篇所见“大马捶钩”的
寓言，说的就是人们专注于某项工作时，虽然是把不

相关的事务视为无用，但此无用并非绝对无用，而是

有助于专注力的形成；换言之，无用也是一种“用”。
这一点，正是贯穿《庄子》的一个基本主张，意味着

无用是相对的，有用才是绝对的②。 所以，实用价值

就构成了谈论事物的初始视角。 而即倘使凡物皆能

从有用的角度被理解，就能设想存在一个绝对有用

的东西作为万物的终极依据，如“假不用者也以长

得其用，而况乎无不用者乎，物孰不资焉” （《知北

游》），这“无不用者”即绝对有用的东西；而其作为

万物资取的依据，就是指道。
应该说，这种从“用”的角度审视万物的道家方

法论，也深刻地影响了荀子，所以他会宣称“万物同

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 （《荀子·富国》），正是以

“有用”定义“万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把“有用”
视为“万物”的共同点。 但在道家，以“有用”为“万
物”的共性所在，主要是强调从致用之道的角度审

视万物。 而在《齐物论》，这尤其是指从致用之道来

消解物论语言的立场壁垒，即：
　 　 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

为一。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 凡物无成

与毁，复通为一。 唯达者知通为一。
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

之前指出，“道通为一”应该更确切地理解为道

作为圆环的终始如一，是以圆环的“通”隐喻道对

“是 ／非”之分及其背后的立场壁垒的“通”。 现在则

能更清楚地看到，“道通为一”的“通”本质上就是得

道者（“达者”）懂得变通（“知通”）；而其懂得变通，
是因为始终出于实用的考量（“用也者，通也”）。 因

此对道论语言的构造来说，就能肯定，道之可说不仅

是道在言说中“显示”为改变立场的自由，更是“显
示”为使这种自由成为可能的实用考量，也就是“显
示”为致用之道。

三、春秋经世：道家的致用精神

以上关于致用之道的讨论，也可以说是围绕道

的观念在讨论《齐物论》对言说与致用的思考。 但

关于这两个主题，人们最熟悉的应该是儒家的论述。
典型如汉儒假托孔子之口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

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
虽与《论语·里仁》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有几分相似，重点却在强调空言无用，并能视为汉代

经学的宗旨之一。 当然，这一宗旨的真正确立，主要

来自明清之际的儒者对宋明学风的严厉批评。 比

如，他们推崇汉学、贬低理学，目的之一就是强调治

学应“总为求明用” ［８］ 。 当然不仅在治学，在行动

准则上，明清儒者反对理学话语对中庸的解释，也是

认为“庸”非庸常之义，而正是指“中之用”，即中道

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与效用［９］ 。 可见晚明以降，致
用开始成为儒学的主导诉求。 而在清代，儒者强调

“古圣贤之所谓道，人伦日用而已矣” ［１０］ ，则是以考

据为手段为其致用精神赋予历史的正当性。 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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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致用精神又在近代中国的现实环境中被继续

强化，因此对空言无用的批评更加激烈，不仅催生了

“吾国学术不尚空言”的国学概念，更尤其抵制哲学

的空言之害［１１］ ；乃至欲以“哲学”重构古典思想的

论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古人时常“只愿实行之以

增进人之幸福，而不愿空言讨论之” ［１２］ 。 可见，致
用成为中国思想的一种诉求，离不开儒学的土壤。

然而，在儒学谱系中追溯空言无用的观念，会发

现其源头不在孔孟，而在荀子，荀子最早将战国名辩

思潮中的抽象议论视为“无用之辩，不急之察”（《荀
子·天论》）。 但荀子对“用”的重视，正如前述，很
可能与道家的影响有关；或者即便无关，只需看荀子

之前是道家突出地强调道之用，也能肯定后者对形

塑中国古代的致用精神有重要影响。 尤其是，再回

到《齐物论》，还能看到与后世儒家经世致用的理念

潜在相关的内容，即：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六合之内，圣人

论而不议。 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

不辩。
所谓“春秋经世，先王之志”，至少在形式上很

接近儒家的观念，如“《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
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 （《春秋繁露·楚庄王》）。
只不过后者指的是《春秋》经的历史记录，前者指的

是实际的历史（“春秋”），但都是要从中探究先王的

治世理念。 而以下要说的，是《齐物论》中的圣人对

“春秋经世，先王之志”抱有“议而不辩”的态度，正
是出于实用考量，代表了一种道家版本的经世致

用论。
但在讨论致用问题前，还要再回到言说问题，即

首先要理解上引文中的“论” “议” “辩”。 质言之，
这三种言说活动都属于物论语言。 因为在考察《齐
物论》“有以为未始有物……是非之彰，道之所以

亏”一段文字时，已经指出“是非之彰”是物论语言

最终确立的阶段，并在此阶段产生排他性的立场之

争（“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这就是“辩”。 那么

由此倒推，“议”大概就对应于“是非之彰”的前一阶

段，即“有封而未始有是非”，指的是对事物作为对

象的言说已经存在不同，但尚未发展为对立的“是 ／
非”论辩，而只是不同观点的对话或商议。 那么再

说“论”，同样倒推地看，这种言说应位于“有封”的
前一阶段，即“有物而未始有封”，指的是对事物作

为对象的谈论。 但要特别强调是，最初始的“谈论”
就是命名，是把意欲谈论的东西称之为“物”，所以

在此阶段必须“有物”，即建立能被谈论的东西的最

大范畴。 当然，把谈论的东西称为“物”也是一种无

差别的命名③，所以“论”的阶段也具有“未始有封”
的特征，即尚未开始言说事物的区分。 由此，若将以

上三种言说活动概括为谈论（命名）、商议与论辩，
正好对应于《齐物论》刻画物论语言形成的三个阶

段，因此正属于这一语言框架。
现在，基于对三种言说活动的甄定，就能进一步

解释圣人的态度。
第一，“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这应该是

描述圣人对道的态度。 因为“六合之外”即“未始有

物”的领域，则圣人承认此间有所“存”，其实就是指

道④。 但圣人对道的态度，重要的不是“存”，而是

“不论”，即承认道的存在，但拒绝谈论。 基于之前

对“论”的解释，这尤其是指拒绝命名。 因为初始的

命名就是“有物”，所以道若是可谈论的，就会被纳

入“物”的指称范围。 但重要的是，圣人对道抱有

“不论”的态度，不意味就要“超出名言范围之外去

找答案”。 比如，参考《庄子·则阳》中少知与大公

调的对话，最值得注意的是大公调认为道本身虽不

可直接说，却可假借“道”这个字来言说（“‘道’之

为名，所假而行”）⑤，因此与其认为道超出了语言

的界线，不如说道介乎可说与不可说之间，这就叫

“非言非默”。 “非言”即“道”所代表的东西本身

“无名无实”，因此不可说。 但对这不可说的东西也

不能绝对无所说，即所谓“非默”，因为否定这一点，
意味着连道不可说这一点也不可说。 所以，“非默”
本质上是对“非言”的言说，即金岳霖所谓“说不得

是很容易说的” ［１］３６２。 那么，如果圣人对道的“存
而不论”只是不采用“论” （命名）这种言说方式，而
非绝对的沉默，自然不能等同于非语言的神秘直觉。

第二，“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 这是描述

圣人对物的态度。 因为基于对“论”和“议”的解释，
可知“圣人论而不议”就是宽泛谈论被命名为“物”
的东西，但拒绝不同观点展开对话，尤其是拒绝言说

事物的区分。 所以如此，恐怕正在于圣人洞见了

“道未始有封”的整全性，所以认为关于事物差别的

一切言说都并非绝对。 这一点，同样能从《则阳》篇
中少知与大公调的对话得到印证，甚至能推测这一

对话就是为了阐释《齐物论》。 其中，少知以“四方

之内，六合之里”指称事物世界，并询问万物的起

源。 对此，大公调虽然承认万物出于划分，如“阴 ／
阳”“欲 ／恶” “雌 ／雄” “安 ／危” “祸 ／福” “缓 ／急”等；
但关于最初始的划分，他认为“睹道之人”会“议之

所止”，即得道者不承认划分有一个绝对起点。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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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回到《齐物论》，圣人无疑是“睹道之人”，因此他

对事物的“论而不议”就正可视为道所象征的言说

方式，即言说事物（“论”）但拒绝区分（“不议”），也
是从道的高度否定事物之“分”的绝对性。 当然，这
种否定不是一种纯粹消极的态度，而是指圣人有见

于划分的非绝对，因此对一切形式的划分，特别是无

穷的“是 ／非”之分，抱有兼容并蓄的态度，即《齐物

论》所谓“分也者，有不分也……曰：何也？ 圣人怀

之”。
第三，“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

很明显，这是圣人对人间政治的态度［１３］ 。 而基于

对“议”和“辩”的解释，这一态度正可概括为在政治

领域允许对话但拒绝论辩。 一方面，允许对话意味

着圣人将政治视为商谈的事业。 因而，道论语言的

建构就具有政治上的价值，即“道”所象征的言说方

式不仅适合言说事物，更能用于言说政治。 所以，另
一方面，拒绝论辩也是一种政治态度，尤其是拒绝关

于“先王之志”的争论。 从历史来看，这一争论主要

发生在儒墨之间，正如《韩非子·显学》记载的儒墨

“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而《齐物

论》说的“儒墨之是非”，虽比较抽象，恐怕也是针对

双方关于“真尧舜”的争论。 不过，《显学》篇反对这

一争论，主要是基于认识上的求真方法，将儒墨各自

宣称的尧舜的治国理念，也即“先王之志”，判断为

无根据的臆测。 《齐物论》则不同，其对“不辩”的倡

导非但不是出于求真的考虑，相反是认为在何为

“先王之志”的问题上不可较真。 这一态度，在我看

来，就是“通”或懂得变通的表现；也就是说，《齐物

论》对“通”的倡导最终就落实在政治领域。 由此，
“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就能看成一

种道家版的经世致用论。 因为如果圣人对“先王之

志”的态度，即允许对话但拒绝辩论，是一种政治上

的变通态度；则按《齐物论》进一步肯定的“用也者，
通也”，就能归结为实用取向的政治考量。

不过，《齐物论》并未明言政治上的自“用”而

“通”，是怎样的治理逻辑，而仅仅讲述了“狙公赋

芧”这个寓言。 但在我看来，它就是对实用取向的

治理逻辑的隐喻。 因此在最后，还要稍稍对这个寓

言做些分析。 我认为，这个寓言实际是以管理猴群

来比喻治民，与之类似的，还有战国时代颇为流行的

“牧民”隐喻，是把治民比作放羊。 但前一比喻中最

值得注意的是，猴子会对食物的减少表达愤怒；也就

是说，相对于温驯的羊群，猴群更难管理，也更考验

管理者。 因此狙公的策略———在食物总量不增加的

前提下（“名实未亏”），通过改变分配方案平息猴群

的不满———就象征着这样一种治理逻辑，即在财富

总量没有实质增量的前提下，治理的主要任务就是

分配；因此在隐喻的层面，执政者应该像狙公那样懂

得“名实未亏”的变通技术，或者说，圣人就是政治

领域的“狙公”。 但重点是，狙公将分配方案从“朝
三暮四”改为“朝四暮三”，这一变通是出于“用”的
考虑，即利用猿猴看重眼前利益的心态（“喜怒为

用”）；那么执政者基于“狙公赋芧”的逻辑进行治

理，也应当根据实用的需要进行变通，并且尤其是根

据治理效用的需要变通地看待“先王之志”。 当然，
如果超出隐喻的层次，就历史语境来看，圣人的自

“用”而“通”或许是一种古老的政治智慧，如《周
易·系辞下》说的“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
其变，使民不倦……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但能从《齐物论》中的圣人身上看到的，恐怕不仅是

三皇五帝的影子，更有“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史记·商君列传》）的战国改革家的影子。 甚至

可以说，圣人以重实用、求变通的态度对待“先王之

志”，与战国时代“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

晏列传》）的功利诉求具有潜在的关联。
当然，认为《齐物论》的思想体现了某些战国元

素，终究还是推测。 但有理由认为的是，该篇对圣人

态度的描述，如上述所见的：
第一，对道来说的“存而不论”，即承认其存在

但拒绝对象性的谈论。
第二，对物来说的“论而不议”，即允许谈论但

拒绝不同观点的对话。
第三，对政治来说的“议而不辩”，即允许对话

但拒绝不同立场的争论。
在思路上就是从道不可说走向经世致用，或者

更确切地说，是基于“用也者，通也”的原则，走向令

政治上的变通成为可能的致用之道。 我不敢说这就

是《齐物论》的核心思想，因为关于该篇主旨的解读

有一个相当庞大且复杂的传统，而上文的解读无疑

显得另类。 但以《齐物论》为例，可知中国古人对道

不可说的推崇并不必然走向内在直觉，相反可能更

重视外在现实，后者尤其是一种实用取向的现实考

量，此其一；其二，以《齐物论》为例，也能看到道家

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家中最以玄思著称的一类人，非
但不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致用传统，反倒可能比儒

家更早地形塑了这一传统；那么其三，如果一定要对

古典中国思想做出定性式的描述，到底是以内在的

直觉取向为依据，还是以外在的实用考量为依据，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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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当然，这并不是说重直觉与

重实用这两种倾向不可兼容，但一种定性式的描述

显然要求能够对二者孰为主次、谁定义谁，做出更为

清晰的判断。

注释

①在道家文本中，与“为”相反的“无为”就被界定为“因”，比如《管
子·心术上》所说的“无为之道，因也”。 ②《庄子》 书中推崇“无

用”，正在于“无用”也被视为一种“用”，如《人间世》“人皆知有用之

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外物》 “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这在《逍
遥游》中也被称为“用大”。 凡此，正可见“用”是绝对的，“无用”是

相对的。 关于这一点的详细讨论，参见王中江：《“差异性”和“多样

性”的世界：庄子的“物之不齐论”》，《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③人们熟知的墨家将“物”称为“达名”，荀子称为“大共名”，其
实就是强调命名的无差别性。 因此在近代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物”
也往往被称为“范畴词”。 ④正如《庄子·大宗师》说的“自本自根，
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其他道家文本中，道也同样被表象为最初

的存在，如《老子》第二十五章说的“象帝之先”。 ⑤这实际是化用了

《老子》二十五章的“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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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物”：从慎到到庄子

王玉彬

　　摘　要：作为稷下道家的代表人物，慎到等主张的“齐万物以为首”与《庄子·齐物论》之间既有形式上的相

似之处，亦有根本性的思想差异。 在慎到那里，普遍、整体之“道”乃“齐物”之根源；在政治建构层面，慎到以客观

之“法”来充实或落实上述一体之“道”的内涵；同时，慎到还主张通过“去己”来达成一种无是无非、无知无识的理

想存在方式。 与慎到的“横摄之齐物”相比，以“道通为一”为要旨的《齐物论》呈现的是一种“纵贯之齐物”：在庄子

那里，“道”并非慎到那样的消解差异、统一多元的同一性本质或本体，而是可以让差异、多元之万物得以均等共在

并成就其自身的“大通”之境；所谓“丧我”，亦不在于泯灭主体之智慧与灵性，而归向“适己”“游心”之逍遥。
关键词：齐物；慎到；庄子；《齐物论》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０１－０１１２－０６

　 　 在《庄子思想概论》一文中，王叔岷先生通过细

致的文献疏证，认为墨子、彭蒙、田骈、慎到、惠施、孟
子等先秦诸家思想均与“齐物”有关，庄子之撰《齐
物论》， “可谓集论齐物之大成， 而独超诸子者

也” ［１］ 。 此说极具启发性，既为我们理解“庄子齐

物思想”提供了参照与方便，也为学界探究“先秦齐

物思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①。 然而，就“齐物”一

词在先秦文献中的使用情况来看，它主要还是与

《庄子·齐物论》及以彭蒙、田骈、慎到为代表的稷

下学派直接相关的概念与观念。 《天下》载：
　 　 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

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
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 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

而说之。 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

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

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

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是故慎到

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泠汰于物以为道理，曰：
“知不知，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謑髁无任

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

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

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

罪。 是何故？ 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

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 故曰：
“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

道。”豪桀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

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田骈亦然，学于彭

蒙，得不教焉。 彭蒙之师曰：“古之道人，至于

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 其风窢然，恶可而

言？”常反人，不见观，而不免于鲩断。 其所谓

道非道，而所言之韪不免于非。 彭蒙、田骈、慎

到不知道。 虽然，概乎皆尝有闻者也。
“齐万物以为首”，说明彭蒙、田骈、慎到之思想

以“齐万物”为枢要。 三子之中，田骈“学于彭蒙”，
两人为师徒关系；田骈、慎到均为稷下先生， 《史

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学黄老道德之术”。 可见，
三子同为稷下学派之代表，且有一脉相承、一致同归

之处。此外，鉴于上引《天下》之文主要以慎到之学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８－１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庄子·齐物论》研究”（２０ＦＺＸＢ０４５）。
作者简介：王玉彬，男，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暨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研究员（山东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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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评述对象，慎到之学在此后的思想史中亦有更为

广泛的影响，故本文仅以慎到为代表而述三子之齐

物思想及其与《齐物论》之间的异同关系。

一、《齐物论》与慎到之学

《天下》谓慎到之学 “齐万物以为首”，《齐物

论》当与之存在某种思想关联。 至于这种关联究竟

是什么，学界主要有三种解释：其一，《齐物论》的作

者不是庄子而是慎到；其二，《齐物论》乃庄子之作，
其思想以慎到之学为本，是对慎到之学的继承；其
三，《齐物论》乃庄子之作，虽然受到了慎到之学的

影响，但最终完全超越之而别开生面、另创新旨。
第一种解释的主张者有傅斯年、容肇祖、王先

进、罗根则等。 傅斯年于 １９３６ 年发表了《谁是〈齐
物论〉之作者？》一文，该文视《天下》为“庄生之元

意”，进而“持《天下》以为准”，判定《齐物论》的作

者为慎到而非庄子。 傅先生的主要论据有二：其一，
《天下》将慎到等人的思想概括为“舍是与非”“弃知

去己”“块不失道”等，《齐物论》中有与这些说法

“互为注脚”的文句；其二，《天下》说慎到“齐万物以

为首”，意即 “慎到著书，曾以 《齐物》 一篇为首

也” ［２］ 。 傅先生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支

持与呼应，容肇祖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谓

“慎到著十二论”，谓“《齐物》名‘论’，正是十二篇

之一”②。 王先进《庄子考证》也讨论了这一问题，
其核心论证与傅斯年相似，并进一步提供了《齐物

论》非庄子作的两个理由：其一，《齐物论》 “昔者庄

周梦为胡蝶”直呼庄子为“庄周”，定非庄子或庄子

弟子所记，而是“略后于庄子之人所作”；其二，先秦

以“论”名篇者少，除去慎到外几乎没有［３］ 。 罗根

泽也赞同《齐物论》为慎到作品，并称傅斯年之说为

“一个重要的发现”，他说：“《齐物论》之所以放在

《庄子》里，或者是汉人的误编，或者是经过庄子之

徒的改窜。 看篇末有庄周梦为胡蝶的事，或以改窜

为近情。” ［４］５０６后人的“改窜”与“错合”之所以能够

成功，是因为“庄周的思想极与慎到相近” ［４］５０８，这
与傅斯年认为“齐物论”根本不可能是庄子思想的

观点相似而略有差异。 综合来看，这类解释的立论

基点是《天下》篇对慎到思想的记述与《齐物论》之
间的相似性。 问题在于，首先，傅斯年视“齐物”为

慎到独创之“私学”并不妥当，正如王叔岷已经揭示

的，“齐物”在先秦时期非常流行，除了彭蒙、田骈、
慎到之外，墨子、惠施均有类似的“齐物”思想，《周

易·说卦》也有“万物之絜齐”之说，专以《天下》所
述慎到之学来范围《齐物论》，有简单比附之失、刻
意曲解之嫌。 其次，《齐物论》与内篇其他篇目之间

有明显的文本、思想呼应关系，并非“独显异采”、不
伦不类，一个最典型的例证是，《应帝王》“啮缺问于

王倪”章中的“四问而四不知”之所指，正是《齐物

论》中啮缺、王倪关于“子知物之所同是乎”“子之子

所不知也”“物无知乎”“圣人固不知利害乎”的四个

问答。 既然《齐物论》与《应帝王》之间存在文本的

相续性，如果否认了《齐物论》为庄子作品，《应帝

王》乃至《庄子》内篇也便同样是可以否定的了。
第二种解释的主张者有张岱年、朱谦之、张松

辉、曹峰等。 这些学者虽不认可慎到作《齐物论》，
但认为该篇受到了彭蒙、田骈、慎到之学的深厚影

响。 张岱年说：“‘齐物’之说可能是田骈首倡的，庄
周受其影响。” ［５］ 朱谦之力主“《齐物论》本于田骈

说”———《齐物论》之篇题取自田骈，思想方法有取

于田骈，最高境界与田骈归宿于“道”相同［６］ 。 张

松辉认为，庄子的顺物无己、绝圣弃智、虚己游世等

观念均出自慎到学派，从而断言“庄子较为全面地

继承了田骈、慎到的学说” ［７］ 。 曹峰说：“仅从《庄
子·天下》所见彭蒙、田骈、慎到的‘齐物’来看，无
论是道物关系意义上的‘道则无遗’，平等地对待万

物，还是心物关系意义上的‘无知之物’，不以主观

评判世界，显然都被《齐物论》完全继承。” ［８］ 这种

解释的问题在于，《天下》明确批判了慎到之学，一
则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再则曰

“慎到不知道”，这种彻底的批判说明在庄子后学心

中，慎到的齐物思想与《齐物论》是有本质差异的，
故无所谓庄子对慎到的全面继承或以之为本。

第三种解释的主张者有陈丽桂、邓联合、丁耘

等。 陈丽桂认为：“田、慎等人的贵齐、贵均观念，和
《庄子》齐物一系道家思想是有距离的。” ［９］１６０邓联

合认为，无论就其理论内涵的深邃性、丰富性，还是

就其系统性而言，《齐物论》都超过了田骈、慎到一

派“齐万物以为首”的观念，两派之间有“道术分途”
之别［１０］ 。 丁耘认为慎到之齐物实际上“条条与庄

学似近而实远”，两者的本质区别是“慎子齐物而无

分，而庄子物化而有分” ［１１］１７２。 笔者认为，与前两

种解释方式相比，这种解释与《天下》篇的评判更相

契，也与庄子哲学的独异品质颇为合辙，故本文采纳

并予以进一步论证的是这种理解方式。
正如丁耘所说：“庄生之齐物，与彭田慎之齐

物，必有所异。 其语虽似，其旨则非。” ［１１］１６４慎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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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齐物论》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相似性，但这种

相似性只是表面的、浅层的，我们不能据之认为《齐
物论》就是慎到学派而非庄子的思想呈现。 那么，
在“齐物”问题上，慎到与庄子有何差异？ 《天下》为
何说慎到“不知道”？

二、从“道则无遗”到“道通为一”

通过《天下》的论述来看，慎到学派之“齐物”可
谓以“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为本，以“弃知” “去
己”为用。

慎到之“齐物”以“道”为根柢，其所谓“道”，又
以“包”也即囊括万物为特征。 具体而言，“包”又有

“不辨”与“无遗”两重内涵：“不辨”指的是在“道”
之中的“物”与“物”之间没有本质性的区别或差异；
“无遗”说的是“道”不会抛弃或否定任何一“物”。
就此而言，慎到之“道”也就是“万物之整体”或“作
为整体的万物”，在此一“万物之整体”中存在的万

物是浑然无别、一体无分的，或者说，其本质都是通

过某种抽象化、整体性的“道”而予以规定的。 这种

类型的“道”之于万物，体现着不党、无私、无择等

“绝对公平”之特征，此即所谓“齐物”。
将此宇宙论视域推及至人间事务，也便有了慎

到对于“法”的阐扬。 成玄英解“公而不党，易而无

私，决然无主”云：“公正而不阿党，平易而无偏私，
依理决断，无的主宰，所谓法者，其在于斯。” ［１２］ 直

接将慎到学派的“道术”诠释为了“法”。 《荀子·解

蔽》亦云：“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由法谓之道，
尽数矣。”杨倞注：“慎子本黄老，归刑名，多明不尚

贤、不使能之道，故其说曰：‘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

不可以无君。’其意但明得其法，虽无贤亦可以为

治。” ［１３］ “本黄老，归刑名”，正是“黄老道家”或“道
法家”的核心特征。 可见，慎到之学，正是由“道”入
“法” 或以 “法” 释 “道” 的典型体现，其根源处在

“道”，其落脚点在“法”，故《慎子》佚文曰：“法者，
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 “法”之于天

下，与“道”之于万物一样，呈现着绝对的公平与普

遍，以及最为理想的安平形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论《慎子》曰：
　 　 今考其书，大旨欲因物理之当然，各定法一

而守之，不求于法之外，亦不宽于法之中，则上

下相安，可以清静而治。 然法所不行，势必刑以

齐之。 道德之为刑名，此其转关。［１４］

由“道德”而“刑名”，慎到之“齐物”即转换为

“齐民”，“齐物之道”亦更新为了“齐民之法”③。 陈

丽桂认为，慎到首先将“道” 转化为 “外在事物之

‘理’”，又将此 “理” 具体化为作为绝对根据的

“法” ［９］１６０－１６３。 由“道”入“法”、以“法”释“道”造
成的是“道”的客观化、定名化，将“法”等同于“道”
亦透显出慎到对整齐划一的整体性、槁木死灰的无

机性的颂扬。 可见，无论是“以道齐物”还是“以法

齐民”，慎到之“齐物”有着对普遍性的极致追求以

及对整体性的无上强调，这种一体无别、整齐划一的

追求势必会忽略甚至破坏在普遍与整体中存在的个

体及其个体性，乃至“无知”之土块最终成为了慎到

眼中最为“合道”的存在形式（所谓“块不失道”）。
在庄子的齐物思想中，《齐物论》所谓“道通为

一”乃其理论之关窍。 学界关于“道通为一”的理

解，常以“一”为界定“道”的关键词，并将之理解为

共通性、同一性或统一性。 比如，王中江认为，虽然

庄子并不否认万物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但更注重万

物的共同性和齐一性，更重视兼具本原义、精神义、
伦理义的“一” ［１５］ ；在看到作为“个体性原理”的

“独”在庄学中的重要性的同时，赵丽端也认为与作

为“统一性原理”的“通” （实际上是“一”）相比，庄
学偏向的是“以通压倒独、使独消融于通之中”④。
诚然，以“一”为“道”之实质或本质，并将“一”与

“道”理解为同一性、普遍化的本体或共相，万物的

差异性、个体性在其中必会被湮没、消解，“道通为

一”实际上被理解成了“道为一”或“道统为一”，这
就与慎到的“道则无遗”非常接近了。 与上述理解

不同，商戈令认为“道通为一”的重心不是“一”而是

“通”，一旦将“通”视为“道之为道的根本特征和条

件”“道的基本状态和境界”，就会发现庄子之“道”
并非“实体、本源、真宰、本质和目的”，而是“通达、
开通、明澈、顺畅、自然之生命之路”；这样，“一”就

不是“作为万物本根的一”或“本体的一”，而是“个
性、差异、多样、开放之一”，“道通为一”体现着对

“差异、矛盾、个性、多元等等之肯定与包容” ［１６］ 。
通过诠释焦点的偏移，商先生的这种理解凸显了

“道”的“通”性，有力批判了上述以“统一性原理”
论“道”的方式，并提出了关于“一”的新解，在义理

上颇为可取。 不妨再回到《齐物论》的文本脉络中

来看“道通为一”：
　 　 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

通为一。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 凡物无

成与毁，复通为一。
“道通为一”的主语是“道”，谓语是“通”，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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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略，应指前文之“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
可见，“道通为一”的完整表达是“道通莛与楹、厉与

西施、恢恑憰怪为一”。 同样，后文“复通为一”指的

是“道复通已分之万物为一”。 在庄子那里，“道”被
用作主语并不意味着它即是某种实体或主体，为了

弱化“道”的这种实体性、主格性，我们既可将之理

解为“视域化”的“以道观之”，“道通为一”即“从道

的角度来看都可通而为一” ［１７］ ；亦可将之理解为

“境域化”的“在道之中”，“道通为一”即“莛与楹、
厉与西施、恢恑憰怪”等在道境之中是“通而为一”
的。 无论采取 “境域化” 还是 “视域化” 的理解，
“通”与“一”都是诠释“道”的关键词。 而且，鉴于

“道”之“通”是抵达“为一”的方式，或者说“一”必
须通过“通”才能呈现，“通”才是庄子之“道”的本

质规定，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开以“一”为“同一”的
误解。 那么，何谓“通”？

若谓“道通为一”意味着“莛与楹、厉与西施、恢
恑憰怪”等在道境之中是“通而为一”的，“一”就是

莛、楹、厉、西施等万物的本然存在状态，而非“道”
的自身性状。 而且，鉴于庄子勾画出的存在图景有

“天钧”与“天倪”两个本然之维，由之也便都可通向

“为一”之境：从“天钧”（自然之均平）来看，“为一”
意指万物存在的“均一”；从“天倪” （自然之分际）
来看， “为一” 则指万物存在的 “独一”。 庄子之

“一”并非整体性的“同一”，也不是个体化的“独
一”，而是“均一”与“独一”的交互通达与辩证敞开。
明乎此，便既可知“道通为一”之“一”并非“抽象的

全”，而是“具体的无限”，也即均一性的“天钧”；亦
可知“一”并非“无差别的同一”，而是“无限的具

体”，也即独一性的“天倪” ［１８］ 。 也就是说，庄子之

“道”并非抽象的“理一”或孤立的“独体”，而是在

万物之“均一”与“独一”的互通状态中显现的本真

存在图景。 在此意义上，“道”就是“大通”：由“天
钧”来看，万物的存在可能是无限的，万物的现实存

在是无尽的，这种无限可能与无尽现实并不区分小

大、评判美丑、论断是非，此即万物的“均一”状态；
由“天倪”来看，莛、楹、厉、西施等物既成现实，就会

呈现出具体而微的独特姿态，各各“不同”，并以自

取、自适、自得为其价值依归，这种多元的无限差异

与自在的无尽独体昭显着万物的“独一”形态。 《齐
物论》云：“休乎天钧。”又云：“和之以天倪。” “道通

为一”之“通”，正可解为“休”之息止与“和”之安

适，万物在道境之中息止并安适，这也就是“吹万不

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的“天籁”之境。

在庄子那里，与“道通为一”相对或相反的存在

图景是“分—成”式的“小成”：“其分也，成也；其成

也，毁也。”这里的“分”并非“天倪”那样的“自然之

分”，而是“人为之分”，在“属于人”的人为世俗视域

中，“莛与楹”有着清晰的小大之别，“厉与西施”有
着明确的丑美之分，人们也总能通过《应帝王》所言

“以己出经式仪度”的方式对“恢恑憰怪”之物进行

分类与评判；这里的“成”也不是“天钧”那样的“自
然均成”，而是以“人为之分”为标准而“裁成”万物，
以符合属人之度、满足属人之用。 《庚桑楚》云：

　 　 道通。 其分也，其成也，毁也。 所恶乎分

者，其分也以备；所以恶乎备者，其有以备。
这句话与《齐物论》的表述极为类似，但更为明

确地道出了“分—成”的根本缺陷在于“备”与“有以

备”：所谓“备”，就是“全” 或“同一”；所谓“有以

备”，就是以“大全”或“同一”为人为之谋划与追求。
面对“具体的无限”与“无限的具体”，人为之谋划与

追求必然会采取“求备”的方式。 问题在于，“求备”
一方面会将“具体的无限”打造为某种“无差别的整

体”，而在“无差别的整体”中，“无限的具体”也就沦

落为“无个性的个体”了，这就是“其成也，毁也”，也
即真正意义上的“求全之毁”。 通过上文对慎到之

学的论述可知，在其“道—法”之“无差别的整体”体
系之中存在的万物，正是以“无个性的个体”样态呈

现自身的，这就是所谓“死人之理”。 可见，与慎到

之“道”的整体性品格与普遍性追求不同，尽管庄子

之“道”也体现着对“一”的关注，但这种“一”并非

慎到追求的那种没有任何例外的完美的同一性、整
体性秩序，而是以“通”为基调、以“均一”与“独一”
为双向关注的和谐共在，这样，“彭蒙、田骈、慎到不

知道”也便得到了解释。

三、从“去己”到“丧我”

在慎到之“道”的价值设定之下，个体存在只能

放弃自己的智慧、主体而无条件地投入到其整全性

之中，这就是所谓“弃知”与“去己”。 “弃知”意味

着对智慧的放弃，“去己”意味着对主体的泯除；经
由智慧与主体的双重摒弃，人即可抛却自己的“人
性”而完全等同于“物”。 这样，由慎到之齐物而造

就的人格形象，便是“无知之物”；慎到齐物的思想

性格，便是“死人之理”。 在“无知之物”与“死人”
的世界之中，没有情感的发显，没有智慧的临照，没
有灵性的闪耀，也就不会有什么分辨、是非、得失、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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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一切都在“不得已”之“道”的裹挟之下冥然一

体、混而为一，最终“同归于寂”了。 由此，慎到描绘

出了这样一幅理想的存在形态：“飘风之还，若羽之

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
人们应该像四处回旋的飘风、随风舞动的羽毛、均衡

转动的石磨那样，永远因顺着外在的情势或形势而

动，无知无识，无情无志，无名无实，这样就不会产生

任何错误、过失与罪责———这就是与整体之“道”相
谐的生命之“全”。 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完全放弃自

我而委身于外在之形势（“道”与“法”）的依归、委
从式的生活方式，它与生命的自由、自主、自立、自适

完全无关，其意不过在于保全肉体生命而免于祸患、
劳苦或刑罚而已———“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
在此意义上，慎到之学实际上是将生命流放到了物

境之中，“把人性归于物性，以摒除精神境界为代价

而追求与万物同一” ［１９］ ，无所谓精神追求与心灵价

值，而这恰恰是庄子所珍视并不懈追求的东西。
庄子的一些主张与慎到在表面上的确有类似

性，比如《逍遥游》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

无名”就分别对应着慎到的“去己”“无过”“无誉”，
《人间世》所谓“乘物以游心，讬不得已以养中”对应

着慎到的“与物宛转”“缘不得已”。 问题在于，基于

两者对“道”的认识的差异，这种表面的相似难掩两

者之间的实质性差别，正如庄子的“吾丧我”之意并

不在于否定自我的生命及其价值，反而是要通过对

“我”这一存在方式的自省与克服而抵达一种本真

的生活方式， “无己—无功—无名” 同样不是对

“己—功—名”的一劳永逸的放弃，乃至将生命委弃

在土块或飞羽之中。 在庄子看来，“我”是人的现实

性存在方式，这一现实性存在方式恒久地贯穿在生

命活动的始终，故“丧我”也应该是一种无可间断的

存在方式。 换言之，庄子认为“我”的确需要不断

“克服”，但不能被断然“否定”。 通过“丧我”这种

生命的自省式克服，理想的自我及存在形式就会不

断显现，个体正是在这种自我克服与自我超越之中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这才是人之为人、我之为

我的高贵或独特之处［２０］ 。
举例言之，庄子在《逍遥游》中描绘的“海运则

将徙于南冥”“去以六月息”的大鹏，在某种意义上

也是慎到所谓“与物宛转”之物———大鹏必因乘六

月之大风而飞向天池，然而，在大鹏那里，我们看到

的是一种充沛的意志力和昂扬的生命精神，而不是

一团随风飘荡的躯体或羽毛。 同样，《齐物论》中南

郭子綦的“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所抵达的也不是

一个“万籁俱寂”的槁木死灰世界，而是敞开了一个

“咸其自取”、生机勃勃的“天籁”境界。
总之，与慎到“去己”的放弃自我不同，庄子通

过“丧我”所欲建立的是一种充满了“生机”的自我。
如果说慎到之“齐物”以“弃知—去己”为方法，以
“无知之物—死人之理”为归，庄子之“齐物”就是以

“丧我”为方法、以“逍遥之游”为归的。

结　 语

慎到之以“道”齐物，强调的是“道”的普遍性、
一体性与整体性，这种统一性、一元化的形上学反映

在政治建构上，就是以“圣王”为中心而追求大一统

的政治取向，故慎到致力于以客观而外在的“法”来
充实或落实“道”的内涵。 这种以“道”与“圣王之

法”来笼括、覆载万物与百姓的方式，有着“自上而

下”的“照临”特征⑤，这种类型的“齐物”以横向的

“量”的统一为归宿，我们可称之为“横摄之齐物”：
“横”者，横向、广大之谓也；“摄”者，引持、摄归之谓

也。 这实际上是“先秦齐物思潮”的主流。 与此“横
摄之齐物”相比，庄子之“道”的要义不在“包万物”，
而在“通万物”；所谓“无己—丧我”，不在泯灭主体

之智慧与灵性，而在高扬“真宰”之卓荦、“适己”之
逍遥；庄子之论“是非”，不在舍是与非，而在“不遣

是非”；庄子之“乘物”，不在如无根之飞蓬般“与物

宛转”“缘不得已”，而是“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

养中”。 如果说慎到之“道”既构成了“齐”之基点，
又意味着“齐”之归宿，那么在“道通为一”的思域之

中，庄子所谓“齐”则以不齐之物的“独一性”为基点

与归宿，也就是说，“‘齐’不是‘同样一致’，废除各

自个体的独特性质，反而是描写诸多种物体，各有不

同特色，互集成群” ［２１］ 。 在此意义上，庄子一定不

会认可慎到的“横摄之齐物”，而有着明确的“纵贯”
取向：“纵”者，《天下》所言“调适而上遂”之谓也；
“贯”者，“道通为一”之谓也。 因此，庄子更强调“独
与天地精神往来”之“独与”与“个性”，以及“与物

为春”的融贯与通达。 这种“纵贯”型的“齐物”路

向，正是庄子在“先秦齐物思潮”之中得以“独超诸

子”的根由。 简言之，慎到的“横摄之齐物”始于“以
道为齐”而归于“齐‘物之不齐’”，“物之不齐”之差

异、多元并不具有根本性的价值定位；庄子的“纵贯

之齐物”则致力于在万物之“自然之分”的基础上

“休乎天钧”，终而汇为“咸其自取—自适其适”的

“天籁”之境，与“强不齐以为齐”者固大有径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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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战国末期之后政治与历史的现实走向，与
慎到式的“横摄之齐物”若合符节，庄子的“纵贯之

齐物”固然用心甚独、陈义甚高，终究是众所同去、
空存其理乃至于今———《天下》所谓“万物毕罗，莫
足以归”“芒乎昧乎，未之尽者”，岂斯之谓欤！

注释

①李凯认为，战国时期的思想界应该“兴起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齐
物’思潮”。 李凯：《庄子齐物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５３ 页。 但与其说先秦时期的齐物思潮是“不大不小”的，毋
宁说是汹涌澎湃的，是先秦思想家的共同关注以及先秦学术史的普

遍话题。 叶蓓卿曾对孟子、墨子、彭蒙、田骈、慎到以及惠施的“齐物

论”思想进行过比较深入的论述。 叶蓓卿：《先秦诸子“齐物论”思想

比较》，《诸子学刊》 （第十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４９—５０ 页。 曹峰认为：“《齐物论》是老子致力于实现万物自然之思

想的必然延伸，是彭蒙、田骈、慎到、宋钘、尹文、关尹、老聃等人‘齐
万物以为首’‘接万物以别宥为始’‘宽容于物’之理论与行动的自然

延续，是对惠施、公孙龙等人关于统一性与差异性关系思考的进一步

升华。”曹峰：《思想史脉络下的〈齐物论〉———以统一性和差异性关

系为重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②容肇祖之语，见
傅斯年《谁是〈齐物论〉之作者》 “附记”部分。 傅斯年：《谁是〈齐物

论〉之作者》“附记”，《傅斯年全集》 （三），湖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版，第 ２７４ 页。 ③丁耘说：“有以道齐物，方有以法齐民。 其道与物

无择，其治乃不尚贤。 慎子有齐物之道，乃有齐民之法。”丁耘：《〈庄
子·天下〉中的“齐物”问题》，《思想与文化》（第二十三辑），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１６９ 页。 周丰堇也看到，“齐万物以为

首”为“齐民而治”的政治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且，《天下》之记载

多言“齐物之本”，《慎子》多言“齐物之用”，由之可完整建构出慎到

的“体用秩序”。 周丰堇：《慎到的“齐物论”》，《管子学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④赵丽端：《在通与独之间———庄子哲学的阐明》，上海人民出

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２７、２９ 页。 这同样也是杨国荣的主张：“‘齐物’
或‘道通为一’在本体论上意味着超越分化及分裂的世界。”杨国荣：
《庄子的思想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８ 页。 ⑤“照
临”一词，取自《诗·小雅·小明》 “明明上天，照临下土”，以及《尚
书·泰誓下》“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临，光于四方，显于西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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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ｌ ｔｈ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ｍ ｆｏｒｍ ａ ｏｎｅｎｅｓｓ”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ｏｉ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ｗｅ ｃａｎ ｃａｌｌ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Ｑｉｗｕ”． Ｉｎ Ｚｈｕａｎｇ Ｚｉ’ｓ ｖｉｅｗ，
Ｄａｏ ｉｓ ｎｏｔ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ｒ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ｄｉｓｓｏｌｖ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ｆｙｉｎｇ ｐｌｕｒａｌｉｔｙ ｌｉｋｅ Ｓｈｅｎ Ｄａｏ， ｂｕｔ ａ“Ｄａｔｏｎｇ”ｒｅａｌｍ ｔｈａｔ ａｌ⁃
ｌｏｗｓ ａｌｌ ｔｈｉｎｇ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ｌｕｒａｌｉｔｙ ｔｏ ｃｏｅｘｉｓｔ ｅｑｕ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Ｉ ｌｏｓｅ ｍｙｓｅｌｆ”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ｍｅａｎ ｄｅ⁃
ｓｔｒｏ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ｉｓｄｏｍ ａｎｄ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ｂｕｔ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ｏｎｅｓｅｌｆ”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ａ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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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转化的隐喻

———以《齐物论》“吾丧我”为线索

匡　 钊

　　摘　要：《庄子·齐物论》代表了典型的庄子面对事物与知识的世界的态度，亦提供了何以可能达成超越庸常

的所谓逍遥境界的基本说明。 由道家的一贯立场而言，后者意味着某种得道的方式，而对于庄子而言，则其展现为

对自我问题的发现、对其转化问题的关注与对特定超越性视角的确证。 如所周知，庄子言说上述内容的方式具有

鲜明的自身特色，即以隐喻作为哲学修辞的基本手段，表达自己对于自我和道的关系的新理解。 通过重新聚焦《齐
物论》中贯穿性的“吾丧我”问题，评估相关的重要结构隐喻，如“三赖”“環中”“物化”等，可见庄子如何由道—物关

系出发证成自己对于道—我问题的理解，以及他对自我转化过程的理解，而在理解这些问题的时候，隐喻作为哲学

修辞的手段可被作为现有语文学研究的有益补充。
关键词：《齐物论》；自我；隐喻；语文学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０１－０１１８－０７

　 　 《庄子》的文本一向被视为优美与难读相互结

合的典范，而这种古今一如的阅读感受，一方面来自

于《庄子》中所呈现思想内容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则

来自于其言说方式的委婉化。 就内容而言，《庄子》
涉及的思想题材极为广泛，仅举其中被目为难读之

典型的《齐物论》，其文本已涵盖了一般常识与经验

的可靠性、人与万物的关系、肉体与精神活动的关

系、如何检别不同立场的观点、言说世界的限度何

在、思想主体的存在状态、梦境与日常经验的差异、
生命与死亡的对比、是否存在最终的可确定的超越

性真标准以及相应的精神性内容，而我们又是否有

可能因此超越外在事物与内在经验的束缚等；使文

本更为复杂的则在于，上述种种话题之间总存在这

样或那样的连锁关系，使任何可得出的具有一定逻

辑上自洽性的解释均需要在不同程度上照顾到原始

文本在思想内容层面的潜在的统一性。 对上述统一

性的发现，则不能不来自对《庄子》中关键概念语义

内容与相关言说方式的分析，如何对前者加以现代

诠释并从后者出发展现《庄子》中诸论点的证成策

略，可谓是现代研究的重点所在。 《庄子》中具有高

度原创性的哲学概念层出不穷，且以“三言”自陈其

行文风格，仅再举《齐物论》为例，其既非对辩体亦

非说理文，而是在混合以上两者的基础上再注入了

大量的概念、隐喻与故事。 战国以降，诸子行文多采

用隐喻与故事作为自己思想的重要载体，虽不独

《庄子》如此，但其对上述手法的运用最为典型并在

思想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亦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相

关问题的最佳范例。 就《齐物论》而言，古今学者虽

对其思想主题与言说方式多有妙论，但对从后一方

面出发对前一方面的证成机制的再分析，仍可以无

可替代的方式向我们呈现庄子、道家乃至中国古典

哲学说理特征中的以往未尽之意。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１－０１
作者简介：匡钊，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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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哲学阐释与哲学修辞

早有论者以为，“《齐物论》无论从思路上看还

是从文气上看，都是一篇相当完整的论文，而解读它

的关键，就是‘吾丧我’” ［１］４９，该文是否合乎现代人

对于“论文”的想象或可别论，但其行文贯穿明确的

思想主题则毫无疑问，文中“吾丧我”的说法，亦被

学者广泛接受为探索上述主题的核心线索。 对该说

法的讨论，以往无不聚焦于讨论“吾”“我”两概念的

意涵，且亦如论者所言，今人对其内容的讨论，已从

语义、语用和语法层面入手［２］５７－６３，但两者词义据

《说文》并无不同，而语法或使用习惯方面的辨析，
亦不足以表明其作为哲学概念的差别所在：“这些

差别只是倾向性的，而不是规定性的，更不是概念性

的，我们决不能因为吾、我之间用法上的这些差别而

认为它们已经有了概念性的分别。” ［１］５０不过，在文

本的哲学释义方面，几乎所有学者均同意，庄子的确

希望通过“吾丧我”的说法表达某种理解自我问题

和物我关系时的独特见解，而庄子的表达的有效性，
也依然与“吾”“我”两概念的哲学差异有关。 “‘吾
丧我’提示着庄子对‘吾’与‘我’进行的分别，而这

一分别是建立 ‘因是因非’ 的超是非立场的前

提。” ［１］４９一般而言，“我”被置于一个常人化的层

面，“在庄子那里，‘我’是对象性关系中的存在，永
远处于物我、人我、彼此、彼是、是非的对待性关系之

中” ［１］５０；而“吾”则标志着某种高层次的自我真实

存在、境界或觉醒过程，“吾”“我”两者或被“分疏为

了具有本质性差异的存在两维：‘吾’可称为‘大我’
‘真我’‘本真之我’，‘我’则是‘小我’‘俗我’‘异化

之我’”，或以为“本真之‘吾’并非某种先在的‘主
体’，而是由‘丧我’之‘工夫’而抵达的‘境界’”，甚
至“‘吾’仅仅意味着存在主体的生命自觉与自省，
而非玄秘的精神境界或超越的理想人格” ［３］８３，８５。
无论主张“吾”在哲学上意味着本真的境界、人格还

是自我的觉醒，该概念仍然常被认为与“我”之间存

在强烈的对比，而这种对比被庄子用“丧”的概念加

以表达，“吾”“我”在均为古典意义上对自我的反身

自指的意义上，“丧”无疑意味着某种自我存在状态

的改变———虽然这种改变的结果是否一定意味着某

个更高层次的“吾”的获得可另作别论。 大概多数

学者都同意，自我经过“丧”的改变，能抛弃原有的

一隅之偏而与他人和万物齐同，“‘丧我’的终解指

向齐物我” ［４］４３，最终通过对认知上的偏见和特定

立场的抛弃而达到某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

我为一”的 “同于大通” 的得道状态。 也就是说，
“‘吾丧我’的状态不是我的不存在，而是俗我的抛

却、丢弃。 只有抛却俗我，才可以达到与物一体、与
物合一的全然‘物化’的状态” ［５］６１。

纵观现有学界对庄子“吾丧我”之论哲学意义

的理解，实已经达成一系列基本的共识。 在思想内

容方面，其一，无论庄子运用了何种语言技巧，此话

题当中所希望讨论的对象，即人的“自我”问题，大
概始终是以某种方式在场的，“庄子的‘丧我’，清除

生命中俗世的欲望，是一种根本的减法。 但他不说

‘丧吾’而是‘丧我’，意味着作为主体的人格仍然是

要存持的。 在这一点上，人格的更新就如生命航船

在航行中维护，它不是到船厂再造，也不能停止，而
是一个自新的过程。 庄子心目中的那个‘吾’，依然

是生命航船上的舵手” ［４］４９－５０；其二，进一步的问题

在于如何对“自我”进行适当的调适，以达到某种理

想的生存状态，比如通过清除欲望或摆脱认知偏见

的方式，超越庄子用“我”这个词标识出的自我因混

同于万物和他人之中而带有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局限

性———“‘我’即由‘成形’与‘成心’凝构而成” ［６］ ；
其三，这就需要以“丧”的方式去涤除“形”与“心”
的局限，让自我的存在成为不断复归于道的过程甚

至最终成为与道合一的“真人”，“‘我’被外物裹携

且陷溺于角色的序列之中，与‘游’无缘，‘吾’才能

‘游’，‘吾’的‘游’展示了一个自由自在的人生境

界。 有了这个境界，‘人’就从‘物’的和‘角色’的

存在状态中超脱出来了” ［１］５２。 当然，诚如论者所

言，“吾丧我”的过程最终是否包含对于至高境界的

承诺，或者说“吾”是否可被作为这种境界的先在标

志，庄子并未明示，“庄子提出了‘吾’，却没有告诉

我们‘吾’究竟‘是’ ‘什么’” ［１］５１。 于是我们也可

以视“吾丧我”为一开放的过程———“‘丧我’的确可

以引出某种‘大我’ ‘道心’的本真存在方式，但‘大
我’‘道心’并不与‘吾’对应，而是通过‘吾丧我’这
一观念整体呈现” ［３］８５。 考虑到庄子文本中“吾”这
个词的模糊性，其无论在语义还是语法上与“我”都
缺乏根本的概念性差异，认为“吾丧我”更多强调自

我转化的过程而非可及的精神境界之终点或先行规

定的理想人格之目标———如参照庄子对逍遥之

“游”的强调和《齐物论》文本中对于“物化”的讨

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 对“吾”的理解存

在解释细节上的差异，对于理解庄子上述思想整体

构造的影响相对微弱，无论是否有足够的理由在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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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层次上把“吾”“我”加以明确区分，庄子希望借助

“吾丧我”的说法提示出某种自我转化过程和潜在

的更高精神境界的存在的意图都是清晰可见的①。
这些对于庄子思想的诠释与证成其哲学内容的

基本路径，在所有研究者中间均依赖始于文字训诂

的语文学方法，这种方法无疑为我们了解庄子“吾
丧我”的话题中出现的几个基本概念提供了至关重

要的信息，亦从不同角度奠定了文本解释的语言文

字基础，但似乎仍然未能穷尽此话题在《齐物论》中
的意义。 聚焦于训诂的语文学方法更多专注于对特

定概念的语义探讨，但并不能在说理的层面上令人

信服地揭示出这些概念与文本中其他内容的理论关

系，比如“吾丧我”的段落之后何以要讨论似乎是不

可言说的“天籁”，朝向本真的生存为什么会显出槁

木死灰的外表，在文本的结尾处又为何安排了“蝴
蝶梦”的故事等。 当然，我们可以给出所有这些内

容在解释上的自洽性，但对这种自洽性的说明，已经

不再直接地基于围绕孤立概念或语词的语文学知识

了。 建立概念、话题或思想之间理论关系的努力，以
往有被归结于寻找狭义的逻辑关系的倾向，即哲学

讨论所展示的说理方式总被认为是分析性（ ａｎａｌｙｔ⁃
ｉｃ）的，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思维过程并不唯一地

依赖狭义的逻辑分析而运作，打比方、讲故事的方式

同样在深层意义上具有构造思想、推演话题的力量，
也就是说，说理与论证的活动同样可以借助“哲学

修辞”的方式展开。 我们称之为哲学修辞的，就是

运用概念隐喻、意象类比或叙事形式等以往被认为

仅仅用来美化或修饰文本、或仅在哲学论述中起到

举例或强化观点作用的语言形式，来完成建立围绕

特定的系列观点的思想上的统一性的任务。 这种方

式在人类思维过程中占的比重或许不比演绎性思考

更低，但在西方传统中长期未曾得到充分考虑。 反

观中国的思想传统，演绎性的方式从来未曾得到充

分发展，而这或许正好为哲学修辞的发展留下来相

对充足的空间，并为我们提供了更多考虑哲学修辞

对于论证或说理之意义的契机。 与狭义的演绎分析

相比，对哲学修辞的关注是补充性的，尤其在处理中

国哲学素材的时候，有可能让我们将更多以往被忽

视的东西纳入思考；与传统的语文学方法相比，对哲

学修辞的讨论则是拓展性的，让我们有机会从关于

个别概念的语文学知识出发，进一步从隐喻、类比或

叙事的角度去探索相关概念间关系的自洽性。
回到《齐物论》的文本，前述若干理解上在哲学

层面的基本共识的获得，可进而从文本中隐喻运用

的角度加以证成，对于“吾丧我”中作为调适对象的

“自我”，庄子原文利用了若干重要隐喻来揭示其

内容。

二、“吾”“我”的语文学解释

庄子对于“吾丧我”之“我”的态度，大概是最为

明确的，而现代研究中对其在哲学上的解释，首先均

基于一些周知的基本语文学知识展开。 《说文》云：
“我，施身自谓也。”段玉裁注：“不但云自谓而云施

身自谓者，取施与我古为叠韵。 施读施舍之施。 谓

用己厕于众中，而自称则为我也。”也就是说，“‘我’
是于人群之中，而自谓之称也” ［５］５４。 由此语义解

释可以合理地推测，庄子正是利用“我”的这种基本

意义，强调“我”是总混同于众人的、常人的自我，而
其必定成为转化与调适的对象。 这样的自我，总是

与他人或他者相对的，这亦可从用法的角度加以观

察：“对胡适的例子重新观察，便可发现，‘我’的用

法确是‘因人而言’，即相对于非我（你或他）的存在

而说的……作为宾语的‘我’自然是伴随主语所示

的非我而在场的……所谓‘我’因被强调而用作主

语的例句中，‘人皆有兄弟，我独无’是人、我的比

较，‘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是尔、我的比较，‘我则异

于是’与‘我则不暇’则又相对于被谈论者而言。 它

们同样是与非我相比较条件下‘我’的表达。” ［４］４４

这些语文学知识均指向对“我”的特定地位的解释：
“《齐物论》云：‘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尽管这是

一个否定性的说法，却说明了‘我’必然居处于由

‘若’（‘你’）与‘人’（‘他’）所构成的‘他者’之中，
立身于‘我’与‘彼’构成的‘社会—人间’境域之

中，此即所谓‘有人之形，故群于人’。 《齐物论》又
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暂不论此句

是否为庄子之齐物境界的准确表达，单就其词句推

敲，可知‘我’是立身于天地之间、万物之中的，‘天
地—万物’ 构成了 ‘我’ 生存于其中的 ‘自然—空

间’。” ［３］８１

如果“我”的意义能这样大体被确定下来，“吾”
则很难加以如此明确的定位。 虽然有学者主张，
“对比之下，‘吾’只是‘就己而言’，即单纯的自我表

达，并不必然牵涉与他者的关联” ［４］４４，但如前所

述，其哲学内容则是有待进一步确定的。 为破解上

述问题，亦有论者进一步引入了“词源学方法”，对
“吾”“我”之间的可能出现在语义深层上的差别进

行了分析，“我”隐含着某种“倾斜”的意味，而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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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尝试用它的这层意思来表达，“我”在与他人或

万物的相对关系中总占据某种带有认知上“偏见”
的“一隅”之地，“吾”则在词源上隐含与他人和万物

平等“相遇”的意思，而“‘丧’与‘亡’是理性的游离

与排遣，是精神的‘不在场’状态，也就是‘我’的退

场”。 “‘忘’作为标记的去除，也就意味着‘知’的

退场。” ［２］６０－６１

由这些讨论可见，“我”在总与万物和他人相对

的意义上可能带有类似于后者的一隅之偏或为庄子

所暗示，同时庄子亦主张一种对此“我”的调适与改

造，比如偏见之知的退场与混同于常人状态的放弃。
但围绕“吾”的语文学知识是否一定主张其可被作

为真实的理想自我之标志，并同时具备特定的哲学

内容，则是存疑的，有可能是诠释者们放大了一个语

法上的自然差异而赋予其过度的哲学意义。 如前所

述，仅从语义或语用的角度切入，不足以支持“吾”
“我”间存在概念上的根本差异。 从方法上看，对这

两个语词意义或使用的归纳，来自对早期文献中其

一般用法的总结，但这并不足以保证庄子在使用这

两个语词的时候，就一定遵循其一般的用法，或者说

庄子如果尝试赋予这两个语词特定的概念化意义，
那么这种意义可能与其原有的一般用法之间存在这

样或那样的关系，但未必直接就从属于其原有一般

用法的局限。 如果认为庄子在哲学上将“吾” “我”
两个词作为特定的术语加以运用，那么其在《庄子》
文本中的术语意义完全可以溢出其原有可归纳的一

般用法之内容范围。 当然，即使庄子言“吾”“我”采
取了新的术语化的用法，其语义内容也一定与其一

般用法存在联系，毕竟不存在一种“个人语言”，或
者说上述联系的丧失将使庄子的文本变得不可读。
那么，对以上联系的探索可依据什么样的途径展开

呢？ 基于个别语词训诂的传统语文学知识实际并未

对此给出直接的答案。 就“我”而言，庄子或欲强调

其在与他人和万物相对的意义上亦包含着某种一曲

之偏颇，而这层意思并不能由“我”的一般用法，即
众人中的自谓直接得出，何以当“我”混同于他人和

万物之际便会出现这偏颇，此不属于直接可见的语

义内容。 我们认为庄子在论“我”的时候具有这层

意味在内的判断，实际上来源于由文本中其他内容

得出的庄子认为他人与万物都在现实中陷入相对的

局限的主张，如《齐物论》中所讨论的“小大” “彼
是”之辩，其主题便涉及他人与万物之立场的相对

性，这些立场局限于自身视角的自以为是，无法正确

感知、理解或评判其他立场的是非曲直。 认为庄子

主张，“我”在混同于他人和万物的意义上，同样亦

难免逃避这种相对立场的局限，陷溺其中而难以自

拔是合理的，而这种合理实际上源于对“我”的语文

学知识和庄子对于常人意义上的他人和万物在相对

立场上总无法摆脱其有限性的观点的综合。 对于庄

子之言“我”的上述综合性理解，恰表明了庄子在将

其作为哲学术语运用的时候，所注入的新见解何

在———超出“我”原有的可归纳的语义和语用内容

的东西，即是其相对于他人和万物之立场视角所带

有的偏颇与局限。 词源学的讨论，为庄子之言“我”
的哲学意义提供了更具启发性的语文学参考，这种

讨论不再局限于个别语词在特定语境中的语义或用

法，而深入到由一组同源字所提供的隐性意义当中

去，“我”所隐含的“倾斜”意义围绕自己形成了一个

重力中心，人陷溺于这种倾斜状态而产生认知上偏

见并处于和万物的不均衡的对立当中［２］５７－６３。 这

个对“我” 的词源学讨论与一般认为的庄子主张

“我”所具有的那种偏于一隅的局限性形成呼应，而
庄子注入“我”这个词在其文本中的术语化用法里

的新内容之所以是可接受的，将他所揭示的通常意

义上的他人与万物的一曲之局限与“我”在众人中

的自谓结合起来，不仅是由于庄子对于“小大” “彼
是”之相对性的阐述亦可被推广到镶嵌在他人与万

物的链条之中的“我”，更是因为“我”在词源上隐含

的“倾斜”意义已经预设了其认知立场与视角的偏

颇，甚至可以认为，庄子对于“我”的局限性的哲学

揭示之所以被视为正当，恰是由于词源学上揭示出

的“我” 的隐含意义为上述推广铺平了道路———
“我”在与他人和万物同样的存在处境中都是有局

限的，而这种类比或推演的有效性与其词源上的隐

含意义密切相关，“倾斜”的意象已经标志出一个以

自我为中心的有局限的场域。 我们可以猜测，这里

词源学的讨论之所以卓有成效，实际上是因为通过

对一组同源词之间共同语义要素的提取，揭示了索

绪尔意义上的词语之间的“联想关系”，而这种对语

词隐含意义的发现，完全工作在基于线性的句段关

系之上的分析演绎性的研究维度之外。
如果我们认为对于庄子所言常人之“我”的语

文学讨论及相关的哲学解释已经得到了理由充分的

说明，那么如前所述，有关“吾”字的释义，却并不那

么明确。 正如学者们已经注意到的，对于这个词从

语义或语用的角度加以考察，实际上并不能直接发

现其与“我”在概念上的分别。 从词源学的角度展

开的讨论使问题更为深入，成功提取了“吾”所隐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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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遇”义，但这种“相遇”何以便是均衡或平等

的，则仍然有待额外的哲学阐释［２］５７－６３，也就是说，
需要预设相遇之际作为主体的自我已可以过“丧”
或“忘”，摆脱了原有偏狭性，如此才能以一种无所

待的、非主观的方式看待他人与万物。 这也就是将

“吾”视为得道真人的标志，而“吾丧我”也不仅是一

个开放的功夫论过程，但如前所述，由于庄子本人对

“吾”的使用上的模糊性———他并未明示“吾”应该

如何理解，不同的学者对其是否可被直接视为达成

至高境界之真人的代称存在不同看法，而尝试摆脱

“倾斜”的“相遇”过程是否一定能够获得均衡与平

等也难以骤然断定。 如果认为庄子的观点在于使

“吾”与他人和万物的“相遇”或相对以均衡平等的

方式超越并区别于“我”厕身于众人之中的一隅之

偏，那么获得这种认识仍然需要综合来自词源学的

语文学知识和《庄子》文本中其他地方出现的对于

“无待”“相忘”或“真人”的哲学思考———“倾斜”的
状态就其自身而言就是偏颇的，但“相遇”为什么一

定是均衡平等则需要额外的理由。 或者说，对于

“吾”从词源学角度进行的隐含意义的发掘，并未如

类似的对“我”的操作那样，能为概念哲学意义的出

场提供背书的效力。 我们可以认为庄子主张在经历

了“吾丧我”的过程之后，自我将呈现为得道的真

我，但这个自我或许不必然以庄子所言“吾”为标

志，而我们如何可以明确地得出这一点，也仍然需要

现有各种语文学知识之外的辅助。

三、“吹万”与“物化”：隐喻中的自我

“吾丧我”若被视为贯穿《齐物论》的使文本具

有整体的统一性的核心话题，“《齐物论》以南郭子

綦‘吾丧我’始，而以庄子化蝶为终。 始与终不仅首

尾照应，而且化蝶正是‘吾丧我’的真实写照” ［５］６１，
则前文中讨论的各种使之可理解的观点，均为现代

学术对古典思想的回溯性研究，即使是从语文学角

度出发的讨论也依然如此。 这是我们而非庄子本人

尝试从这个角度去厘清思想的链条，但这不意味着，
《庄子》原文本当中，就不包含其他完成其统一性的

策略。 庄子作为哲学修辞的大师，即是以运用隐喻

的方式，使从“吾丧我”到“蝴蝶梦”的所有叙述变得

连贯起来。 尤其重要的是，隐喻或许被庄子及其后

学明确地意识到具有论证或申明自己观点的力量，
如《庄子》对“寓言”的表述所示，庄子采取哲学修辞

的方式绝非出于无意，而这与他或许是无意识地调

用了“我”所隐含的语文学知识“倾斜”并不相同。
从隐喻的角度重新考虑“吾丧我”的意义是如

何被揭示出来的，我们遇到的第一个话题就是所谓

“三籁”。 对于此话题的隐喻意义及其对“吾丧我”
问题的支持作用，已经有论者加以申说：“‘吾丧我’
之后，庄子旋即提出‘三籁说’，在三籁的发展脉络

中探讨‘成心’与‘成形’的生成机制，这是对‘我’
的进一步说解。 从‘大块噫气’到万窍之声，再到人

为的丝竹管弦，‘三籁’展现出由整体走向判分的、
心与物共通的生成框架。 其中，‘大块’是宇宙混沌

之象，‘噫气’象征造化流行，‘天籁’既是生成万物

的本体之‘道’，也是作为各种精神现象的内在依据

的‘真心’。 天籁吹过不同窍穴，奏响地籁的‘万窍

怒号’，喻指多样性的存在样态与精神形态。 到了

人籁，‘比竹’是对自然的仿效与规范，代表后天的

执取、分别与是非。” ［２］５９这里对个别概念间通过隐

喻关系建立起来的对应关系的分疏大体都是可接受

的，大地之声与人声显然都是对有限之“我”的刻

画，“天籁”则喻指决定着“我”的那种至高的力量

“道”。 但在这些基本的概念间的对应关系之上，
“三籁”的隐喻还存在一个结构性的维度，也就是

说，使“大块噫气”的“吹万”之风与因此而作响的

“众窍”和“比竹” （风动万窍，而人为之声不过是对

此的模拟）亦存在一种对应关系，而这种关系也通

过“三籁”的隐喻被投射到“吾丧我”的话题当中，且
这种结构性关系实际上确立了《齐物论》中的最核

心的对比关系：道与差异纷繁的万物以及源于这种

差异性的常人的偏见之间的对比。 如经典的隐喻研

究所表明的，在简单的基于物理概念的隐喻之外，
“结构隐喻……为我们扩展其意义提供了最丰富的

资源……让我们以一个高度结构化的清晰界定的概

念来建构另一个概念” ［７］ 。 “三籁”以及《齐物论》
中几个高度相关的隐喻，都属于这样的结构隐喻，其
内容关乎概念之间“高度结构化”的关系模式。 从

这个角度来看，“吾丧我”的话题中最根本的对比并

不存在于“吾”“我”之间，或者说这两个语词之间的

确缺乏概念上的分别，而事实上现有的所有围绕这

个语词之意义本身所展开的研究与讨论也都未能充

分穷尽此话题的曲折隐微。 如果认为“三籁”的隐

喻是对“吾丧我”话题的发展与补充性说明，那么前

者中通过“吹万”与“众窍”“比竹”的对照展示出的

结构隐喻是为了揭示出广义上的道—物关系，而这

个关系结构在“吾丧我”话题中的投射，则表明真正

值得高度关注的对比将出现在道—我关系中。 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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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关系在现代的庄子诠释中不断以各种方式被提

及，“道”几乎是所有解释中必然会出现的潜台词，
但在文本细节上其对于理解“吾丧我”的问题的不

可或缺性，则大概仅出于对庄子思想的哲学推

论———“吾”以何种方式与“道”关联在一起，成为得

道“真人”或至高精神境界的标志，或者“吾丧我”的
过程何以成为复归于道的功夫，均既不来自该段文

本的明确内容，也不能由关于其直接的语文学知识

完整得出。 语文学知识的角度虽然能向我们提出概

念所应有的厚度———对某个词语义或用法的归纳与

其作为哲学术语所蕴含内容之间关系的反思，乃至

对其词源学上隐含意义要素的提取，都在向我们揭

示哲学概念的复杂性———但是这种考察尚未将概念

间的关系构造纳入其中，从结构隐喻的角度则可将

“吾丧我”中潜在的道—我关系凸显剥离出来，更可

见到庄子对此问题思考的源语义参照域。
在“三籁”的结构隐喻中，“众窍”与“比竹”属

于有形迹的、有限的、可感知的，其众声喧哗亦如种

种彼是无定的一隅之偏见，而“吹万”的力量本身却

是无声无象的，“天籁”与“地籁” “人籁”相比是超

听觉的，在庄子的叙事中实际并未直接出场（“怒者

其谁邪”），而只能从“众窍” “比竹”对风吹的反馈

来加以推想，但却从本源上控制着一切可听到的声

音；与此结构类似，常人之“我”也是受困于有形、局
限于知觉，而使“我”如此这般的那种超然的力量却

同样并未在“吾丧我”的言说中现身。 在这个概念

结构中不可见的力量与可见的、有限的万物与常人

之“我”形成对照，如可将其视为“吾丧我”中出现的

第一层意思，则这层意思恰是通过“三籁”的隐喻来

建构的。
行文至此，庄子仍未明示那种“吹万”而无声的

力量是什么，“三籁”后文出现的对于大小、彼是的

讨论，可谓是对万物与相应的认知局限这个话题的

进一步发展，而在这个发展中，“道”这个核心术语

通过另一个隐喻———“道枢”———的运用而登场了：
“枢始得其環中，以应无穷”。 枢是控制门之开合的

轴，是使门随意转动而自己不动的关键点———缺少

枢，门之为物的功能就消失了，这正如道是制约万物

的关键一样。 这个概念构造，亦通过“環中”的隐喻

得到强化。 “環中”也是一个结构隐喻，利用圆心与

圆形的关系来传达道与万物的关系，圆心是不可见

的空无，但正由于此空无的存在才能据此画出实有

的圆形。 郭象注：“環中，空矣，今以是非为環而得

其中者，无是无非也。” “環中”相对于圆环是超越

的、不可感知的控制者，如果站在“環中”的角度，呈
现在圆环上的那些各执一偏的万物之是非都是没有

意义的，是各自局限而不能见道的状态。 这个关系

结构正如“吹万”的力量相对于“众窍”，而其中隐含

的意思也由以上两个结构隐喻之间的联系而得到传

递，并进一步投射到“吾丧我”的话题当中，明确使

道与“我”形成对比和控制的关系。 而在这种关系

构造中，有限的“我”显然是无价值的，只有道才是

真正有意义的对象———这或许可被视为“吾丧我”
可传达的第二层意思，恰如王夫之所言：“赅物之

论，而知其所自生，不出于环中而特分其一隅，则物

无非我，而我不足以立。” ［８］

那么，“吾”能否因此被视为道或真人得道状态

的标志呢？ 如前所述，现代研究者对此有不同看法，
笔者倾向于认为“吾”并不能被直接视为得道真人

的标志，或某个先行与道合一的主体。 正如道作为

无法言说的对象，只是我们反思自身存在与感知的

有限性的参照，而所谓与道合一的至人境界是否可

以达到，无论《齐物论》还是前面的《逍遥游》实际上

并无明示。 庄子只是肯定，当我们努力超出“我”与
物的局限，就已经开始摆脱常人的相对性的束缚走

向逍遥了，但最终是否一定会获得“環中”或“道枢”
的视角却是未知的，后者只是潜在的功夫论的承诺。
庄子通过“吾丧我”的话题给出了改变自我的功夫

与努力的方向，而并非尝试将不可言说的“无”正面

展示出来。 也就是说，“吾丧我”应被视为连续的自

我转化过程的隐喻，而不是对道或得道境界的比拟。
在这个意义上，“吾” “我”总需要联系起来看，而这

正与《齐物论》中最后一个隐喻形成了呼应。 “庄周

梦蝶以寓言的方式隐喻‘吾’、‘我’状态，并对开篇

的‘吾丧我’作出呼应。” ［１］４９

解释梦蝶隐喻的核心在于把握其欲加以构建的

概念：物化，而非“梦”或“蝴蝶”的意象，作为对“吾
丧我”过程的隐喻表达，梦蝶仍然是结构隐喻，与
“三籁”和“道枢—環中”的隐喻在修辞的层面上构

成了思想的连续性。 庄周与蝴蝶作为主体意识存在

的不同状态，都是有局限和偏见的，并不能通过相互

的比照断定哪一个更真实，但文中“必有分”的说

法，实际上预设了一个不可见的超越性全知视角的

在场———这无疑是道的立场。 这里的隐喻的结构与

“環中”是相同的，知“必有分”的立场相当于“環
中”的空无，而庄周与蝴蝶，正如圆环上那些各分一

隅的万物之是非一样，都受困于自身的有限性。 但

当庄子意识到主体的视角可能在不同的梦觉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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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庄周与蝴蝶之间切换变化，并因此而自觉地反思

作为庄周或蝴蝶的意识局限时，基于对“物化”的发

现而展开的摆脱偏见、朝向理想中“道”的自我解放

的转化就开始了［９］ ，而这也是《齐物论》中通过隐

喻的连锁回溯到“吾丧我”而希望传达的第三层意

思。 在不断超出“我”的束缚的过程中，“吾”也许只

是物化的圆环上的另一个点，或许也同样是在这种

意义上，“吾”与圆环上其余的点“相遇”，而它们的

平等之处则在于其都具有的均质的有限性。 但这并

不影响主体对于“我”的这种一隅之曲的发现。 基

于这种发现，便可以开始一种以“丧我”的方式展开

的摆脱原有局限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将不断地复归

于不可感知、但却被庄子认定为总是以超越的姿态

存在着的“道”。
可以说《齐物论》的核心意思就是通过以“吾丧

我”为引导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结构隐喻敷衍而成

的，而“三籁” “環中”与“梦蝶”隐喻为层层揭示这

种意思提供了建构力量。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视

“吾丧我”话题的展开为中国哲学中通过哲学修辞

的手段来表达理论意图的经典范例，庄子在道与常

人之“我”的对比中揭示出自我的应有状态，即在不

断转化的过程中摆脱有限性的束缚而复归于道———
这种或许是现代研究视野中的理论共识，如果需要

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来确立其文本诠释上的合理性，
那么在以往语文学知识所提供的素材之上，对隐喻

问题的思考或许能为此提供最后一块缺失的拼图。

注释

①笔者以往对庄子的讨论中，未能明确区分得道的状态与得道的功

夫，在细节上的思考有所不足。 《庄子》中虽不乏对于“古之真人”等
得道者终极形象的描述，但“吾丧我”的主题更偏重于对某种功夫论

意义上的超越常人状态的过程的描述而非对道的可及性的承诺。 匡

钊：《先秦道家的“心论”与“心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

版，第 ９０—１１４ 页。

参考文献

［１］陈静．“吾丧我”：《庄子·齐物论》解读［Ｊ］ ．哲学研究，２００１（５） ．
［２］孟琢．《庄子》“吾丧我”思想新诠：以汉语词源学为方法［ Ｊ］ ．中国

哲学史，２０２０（５） ．
［３］王玉彬． “吾丧我”：庄子的存在观念辨析［ Ｊ］ ．四川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４） ．
［４］陈少明．“吾丧我”：一种古典的自我观念［Ｊ］ ．哲学研究，２０１４（８）．
［５］罗安宪．庄子“吾丧我”义解［Ｊ］ ．哲学研究，２０１３（６） ．
［６］陈赟．庄子哲学的精神［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９２．
［７］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Ｍ］．何文

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６１．
［８］王夫之．庄子解［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１１．
［９］匡钊．先秦道家的心论与心术［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９９－１１４．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ｏｆ Ｓｅｌｆ－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ｕｅ ｏｆ “Ｉ Ｌｏｓｅ Ｍｙｓｅｌｆ” ｉｎ Ｔｈｅ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Ｋｕａｎｇ Ｚｈａ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ｌｌ ｔｈｉｎｇｓ ｉｎ Ｚｈｕａｎｇ Ｚｉ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Ｚｈｕａｎｇ Ｚｉ’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ｂａｓｉｃ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ｗ ｉｔ ｉ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ｅｓｃａｐｅ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
ｅｎｔ Ｔａｏｉｓｔ 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 ｔｈｉｓ ｉｍｐｌｉｅｓ ｓｏｍｅ ｗａｙ ｏｆ ａｔ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ａｏ， ｗｈｉｌｅ ｆｏｒ Ｚｈｕａｎｇ Ｚｉ ｉｔ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ｓ ｉｔｓｅｌｆ 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ｌ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ｓ ｗｅ ａｌｌ ｋｎｏｗ， Ｚｈｕａｎｇ Ｚｉ’ ｓ ｗａｙ ｏｆ
ｓａｙ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ｓ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ｈａｓ ａ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ｔｈａｔ ｉｓ， ｕｓｉｎｇ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ｈｉｓ
ｎｅｗ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ｌｆ ａｎｄ Ｄａｏ． Ｂｙ ｒｅ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ｍｅａｔｉｎｇ “Ｉ ｌｏｓｅ ｍｙｓｅｌｆ”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ｌｌ ｔｈ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 Ｓａｎｌａｉ”， “Ｈｕａｎｚｈｏｎｇ”， ａｎｄ “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 ｗｅ ｃａｎ ｓｅｅ ｈｏｗ Ｚｈｕａｎｇ Ｚｉ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ａｏ－ｏｂｊｅｃ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ｏ ｐｒｏｖｅ ｈｉｓ ｏｗ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ｏ－Ｉ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ｈｉ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ａｓ ａ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ａ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ｌｌ ｔｈｉｎｇｓ； ｓｅｌｆ； ｍｅｔａｔｐｈｏｒ；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

责任编辑：涵　 含

４２１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唐、五代时期民众就医服药观念的形成

张剑光

　　摘　要：唐、五代时期，各级官府都设有医疗官员，州、县政府中的官员及其家属，都能享受到官方医疗的服

务。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医学的认识不断深化，城市中的普通民众，基本建立起了有病就医服药的观念，
得病后一般都会设法医治。 随着医者数量的增多，医者的医疗技术水平也有了相应提高，他们能满足不同层次百

姓的医疗需求。 之所以能普遍形成病后就医观念，其原因一是与当时政府和士大夫们的大力推广和提倡有关，二
是和城市内的药材销售方便和药材炼制技术的提高有关。 就医服药观念的形成，说明唐、五代时期人们的生活质

量在不断提高。
关键词：唐、五代时期；就医服药；医药诊治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０１－０１２５－０９

　 　 一个时代人们的生活质量与医疗卫生技术的水

平有很大的关系，同时和一个时期的医疗体系是否

完善有关联。 在一些史书、笔记、墓志中，对唐、五代

时期人们接受医疗的态度和药物有若干记载，如
《朝野佥载》卷三云：

　 　 唐浮休子张 为德州平昌令，大旱。 郡符

下令以师婆、师僧祈之，二十余日，无效。 浮休

子乃推土龙倒，其夜，雨足。 江淮南好鬼，多邪

俗，病即祀之，无医人。 浮休子曾于江南洪州停

数日，遂闻土人何婆善琵琶卜，与同行人郭司法

质焉。 其何婆士女填门，饷遗满道，颜色充悦，
心气殊高。 郭再拜下钱，问其品秩。［１］

张 主要活动在唐高宗、武则天至玄宗前期，因
而他谈的事情是在唐代的前期。 这一故事里说了两

件事，一是他在德州平昌祈雨无效，二是他在江南洪

州碰到了一个巫婆能卜人官品，而且得到人们的前

呼后拥。 因此，无论是南方、北方，唐前期的人们似

乎都“好鬼”。 不过他专门提出了人们有病不请医

服药，而是“祀之”，原因是“无医人”。 虽没有具体

事例，但他认为“江淮南”是这样的。 南方多淫祠，

这在史书里有不少记载，但江淮南是否真的“无医

人”而造成人们不相信医药而只信巫，又或者说从

城市到农村，整个江淮都是这种现象，张 没有给我

们具体的描写，但也许在他的观念里确实如此。 但

我们要问，唐、五代时期真的是这样吗？
以往关于唐代人就医诊病的研究，人们主要的

兴趣是集中在医疗技术、医疗制度、疾病的种类、医
家的著作等问题上①，而缺少从百姓立场出发讨论

普通民众对医药的态度。 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力

图从人们对得病就医的真实态度中，来准确地了解

唐、五代时期的社会生活风貌。

一、百药救疗：州县官员医药诊治
体系的建立

　 　 唐代的皇宫内有专门的医学校，有专门的医疗

机构，主要服务对象是皇帝和皇室人员。 如殿中省

尚药局有奉御二人、直长四人、主药十二人、药童三

十人、司医四人、医佐八人、按摩师四人、咒禁师四

人、 合口脂匠二人。 尚药奉御是 “掌合和御药及诊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９－１０
作者简介：张剑光，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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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之事”，侍御医“掌诊候调和，司医、医佐掌分疗众

法” ［２］３２４。 尚药局主要是为皇帝服务，人数众多，
分工明确，分科较细。 太常寺还有太医署，设太医令

二人、丞二人、医监四人、医正八人、医师二十人、医
工一百人、医生四十人、典学二人。 “凡医师、医正、
医工 疗 人 疾 病， 以 其 全 多 少 而 书 之， 以 为 考

课” ［２］４０８－４０９。 从医师、医工的人数来看，太医署主

要是为皇帝医疗服务的，同时扩展至整个皇宫的治

疗。 生活在皇宫里的人们，其实都能享受到政府较

为完备的医疗服务。
皇宫内的这套医疗服务体系，肯定是超过了帝

王和内宫的需要，因而宫外的一些高级官员身体一

旦出现情况，皇帝常会派出医务人员前去治疗，显示

出皇帝对这些大臣的恩宠和关怀②。 如李大亮“寻
遇疾，太宗亲为调药，驰驿赐之” ［３］２３９０。 房玄龄得

病，“敕遣名医救疗” ［３］２４６４。 马周病消渴，“弥年不

瘳”，唐太宗派出的“名医中使，相望不绝”，“太宗躬

为调药，皇太子亲临问疾” ［３］２６１９。 张长逊，“会有

疾，车驾亲幸其第” ［３］２３０２。 虽没有记录唐太宗是否

给了医药，但从其亲自探病来看，应该会派宫内医者

医治的。 君臣关系融洽，帝王关心大臣身体，派出名

医出宫医治，是君臣关系和谐的一种特殊现象。
唐代长安城，官方有制度性的医药诊治体系，不

过只能惠及部分官员：“诸文武职事五品以上官致

仕有疾患，在京城者，官给医药，在外者，亦准些量

给，以官物市供。” ［４］ 这里当然主要是提到致仕官，
即五品以上的致仕官不管在京城内外，政府都会给

医药。 那么，对在职的五品以上官员而言，自然也会

得到太医署等医疗机构的照顾。
以上都是与皇宫有关的高级官员得病时中央机

构中太医署等部门的治疗。 而那些京城的一般官

员，即五品以下的官员，显然是享受不到这样的待

遇，还有就是地方上州级衙门里的官员，他们得病后

怎么办？
《唐六典》卷三○谈到唐代的京兆、河南、太原

府，设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开元初置），医学生

二十人（贞观初置）。 大都督府医学博士一人，从八

品下；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 中都督府医学博士一

人，正九品下；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 下都督府，医
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 上州设医学博

士一人，正九品下；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 中州医

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下；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 下

州医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下；学生一十人。 并且规

定：“医学博士，以百药救疗平人有疾者。” ［２］７５０

从这段资料谈到的唐代制度来看，除了皇宫以

外，全国三个都城和各州普遍设立了医学校，主要是

为了能有效地医治百官和百姓的疾病。 三个都城中

培养出来的学生，估计日后有不少会被安排在各级

政府机构中，对各部门官员的疾病作专门性医治。
因此，对中央政府和三个都城的五品以下官员而言，
他们生病后主要由这些学成后的医学生进行专门的

医疗服务。
三个都城外，凡是州一级的行政治所，都有一定

数量学医的学生，碰到疾病侵身，他们会作一定的医

治。 不过从这些医学校大多只设博士一人和助教一

人及他们的出身来看③，医学生对医疗知识和技能

的学习，应该是比较基本和粗疏的，也没有见到具体

的细化分科，医学生学成后，实际上是一个全科医疗

人员。 其次，由于医学的学习不是短期就能完成的，
一个医学校只有十多个医学生，相信这部分医务人

员对一个州一级的城市来说是杯水车薪，各州的医

疗资源显然不够，人员是缺乏的。 从中我们可以推

测出，这些只具有粗疏医学知识的医务人员通常情

况下应该只能保证官员及其家属的医疗，普通百姓

如有身体不佳等情况，这些官方培养的医务人员不

一定都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从上面的资料中可以确信，政府机构中是有专

职医务人员的。 事实上，从一些资料的记载中我们

的确能够看到唐、五代时期州级地方政府中有专职

的医者值守，医治政府机关的官员和附近部队的军

官。 唐太宗贞观七年（６３３ 年），唐临“奉使江东”，
扬州针医甄陁就对他说了一个人死后进入地府的故

事［５］ 。 这里说的“针医”，意谓他主攻的专业是针

灸，但能与政府的使者交往，而且明言是“扬州针

医”，显示他有官方的身份，应是官府的医者。 再如

徐智通，“楚州医士也。 夏夜乘月，于柳堤闲步，忽
有二客笑语于河桥，不虞智通之在阴翳也” ［６］ 。 徐

智通应该是楚州官府中的医者。 唐末蜀将陶福立功

后，“至郡守，屯戍兴元府之西县，暴得疾，急命从人

朱军将诣府迎医李令蔼。 令蔼与朱军将连骑驰

往” ［７］２４１。 兴元府中有医生，一旦府中官员有病

情，能立即前往诊疗。
地方政府机构里的医者，往往是政府的正式官

员。 柳芳为郎中，他的儿子柳登生病，“时名医张方

福初除泗州，与芳故旧，芳贺之，且言：‘子病，唯恃

故人一顾也’”。 第二天早晨张方福“候芳，芳遽引

视登。 遥见登顶，曰：‘有此顶骨，何忧也。’因按脉

五息，复曰：‘不错，寿且逾八十。’乃留方数十字，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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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曰：‘不服此亦得’” ［８］６１８。 虽然将张方福的诊病

写得有点神化，但可以看到官员或者家属生病，就会

找官方的医者诊治，医者会按脉看相，留下药让病人

服用。 张方福“初除泗州”，应是刚刚到泗州任职。
地方州衙高官达人们，生病后通常会请医者到

家或到治所来诊治。 萧仿为广州刺史，“曾有疾，召
医者视”。 这里的医者虽然没有明确是地方政府机

构中的医者还是民间医者，但官员生病就找医者来

医治，这在当时可能是通常的做法，医者和刺史可能

是比较熟悉的。 这位医者云：“药用乌梅子，欲用公

署中者。”于是萧仿“乃召有司，以市价计而后取”。
乌梅子衙门里就有，但萧仿要按市场价出钱，说明他

“廉亦如此” ［９］ 。 可知医者诊断后，药品可以用公

署中的，也可以到市场上采购，再按医嘱服用。 医者

对公署中有什么药材十分熟悉，估计是政府的专职

医务人员。 州府里的一般官员，也能接受官方医者

诊治。 如文明元年（６８４ 年），“毗陵掾滕庭难患热病

积年，每发身如火烧，热数日方定。 召医，医不能

治” ［１０］ 。 由于是一种怪病，医者也没有办法诊治。
官员的家属，同样能享受到相应的医疗服务。

如有一妇人，“从夫南中效官”。 她“曾误食一虫，常
疑之，由是成疾，频疗不愈”。 说明有多位医者诊治

过，但都没治好。 后来她到京城一医者处治疗，医者

“知其所患”，于是请来女病人的一位姨奶，私底下

先对姨奶说：“今以药吐泻，但以盘盂盛之。 当吐之

时，但言有一小个虾蟆走去，然切勿令娘子知之是诳

语也。” 姨 奶 按 照 医 者 的 话 去 做 了， “ 此 疾 永

除” ［７］１２４。 既然说是“频疗”，那最初在丈夫做官的

地方肯定是接受了政府机构中医者的医治。
在《唐六典》中，并没有记载县级政府机构里医

学博士的设置，也没有医学生，说明县级政府由于规

模较小，不再有这类人员的设立。 问题是，如果县政

府中的官员得病，他们能够得到官方医疗诊治吗？
我们在徐铉《稽神录》中看到一条资料，或许对

县级政府里的医疗体制能有一定的了解。
　 　 高邮县医士王攀，乡里推其长者。 恒往来

广陵城东，每数月，辄一直县。 自念明日当赴

县，今夕即欲出东水门，夜泛小舟，及明可至。
既而乃与亲友饮于酒家，不觉大醉，误出参佐

门，投一村舍宿。 向晚稍醒，东壁有灯而不甚

明，仰视屋室，知非常宿处，因独叹曰：“吾明日

须至县，今在何处也！”久之，乃闻其内蹑履声，
有妇人隔壁问曰：“客将何之？” 因起辞谢曰：
“欲之高邮，醉中误至于是。”妇曰：“此非高邮

道也。 吾使人奉送至城东，无忧也。”乃有一村

竖至，随之而行，每历艰险，竖辄以手捧其足而

过。 既曙，至城东常宿之店，告辞而去。 攀解其

襦以赠之，竖不受，固与之，乃持去。 既而入店

家易衣，又见其襦放在腰下，即复诣其宿处寻

之，但一古冢，并无人家。［１１］４９－５０

此条材料《太平广记》卷三五五也有引用，只是

将“医士”作“医工”。 在唐代的一些史料中，称医者

为“医士”的，的确常会见到，但据上引《唐六典》记
载，太医署中有医工一百人，猜测《太平广记》中作

“医工”也是有据可依。 这则故事中说了扬州有一

位医士王攀，应该是个德高望重的人，医疗技术虽没

有直接描写，但应该是有较高水准的。 他每隔数月，
就会去一次高邮县轮值，应该是作为一个医者到高

邮县去值守诊病。 这种值守，一般不会是为了普通

人而去的，而是为了当地的官府人员及其家属治病

才设立的一种制度。 王攀值守多少时间，这里没有

说，所以我们没法知道高邮县像王攀这样的医士有

几个人是互相轮值的，或者说只有王攀一个人每过

一段时间才去一次，不过从他十分强调“明日须至

县”来看，似乎更有可能是有人和王攀轮班的。
王攀一般是晚上从扬州城东出发，利用小船作

为交通工具，第二天就可以准时到达高邮当值。 也

就是说，当时从州城派出医者到各县轮值，估计县级

机构是没有专门医者岗位的设置，而州级机构里应

该有多名医者岗位设置。 这样的医士，应主要是为

县级府衙中的官员进行医疗服务的。
故事中扬州医士到高邮县当值的事例，如果不

是个案，那么就有可能是当时县级医疗体系的一种

通常情况，其他各州各县，或许也存在这样的模式。

二、走马呼医：百姓得病后医药诊
治的普及

　 　 官员之外，普通百姓得病后是否全如上述《朝
野佥载》卷三说的那样因为“无医人”而只能靠祭祀

治疗？ 从各种资料记录来看，的确有地区缺少医药，
但并不是全部都缺，当时大多数人是会延请医生治

疗的，医药诊治的观念越来越普及，主动请医生诊断

后吃药，在经济稍发达地区成为习俗。
其实，稍有点财富或社会地位的人，生病后都会

请医诊疗。 马逢生活比较窘困，时王仲舒为郎中，与
马逢友善。 王仲舒责怪马逢说：“贫不可堪，何不求

碑志相救？”意谓你文采这样好，为啥不靠替人家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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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志赚点生活费。 马逢笑着说：“适见人家走马呼

医，立可得也。” ［１２］２１７一些有钱人或者社会地位较

高的人家，生病后“走马呼医”，如果治不好，肯定就

会请马逢写墓志了。 死后有经济实力请人写墓志

铭，应该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不是官员，亦是士

大夫。
一些人通过经商，富有钱财，得病后请医者诊治

也是十分多见，毕竟生命可贵，钱再多也换不到命。
如在长江流域有一富商，南来北往，一直居住在船

上，“中夜暴亡，迨晓气犹未绝。 邻房有武陵医士梁

新闻之，乃与诊视”。 梁新认为他是吃了东西中毒，
富商的仆人说富商喜欢吃竹鸡。 梁新说：“竹鸡吃

半夏，必是半夏毒也。”于是梁新叫仆人“捣姜捩汁，
折齿而灌之，由是方苏” ［７］ 。 医士梁新恰好住在船

居富商的“邻房”，富商生病后是有钱延医治疗的。
普通人得病也会请医者诊治。 段成式说“江左

数十年前有商人，左膊上有疮”，这个疮很奇怪，“如
人面，也无他苦。 商人戏滴酒口中，其面也赤。 以物

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觉膊内肉涨起，疑胃在其中

也”。 当然这里描写有点过头，说得比较虚幻，但实

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疮中短期内没办法结痂。 经

过一位“善医者”治疗，“教其历试诸药，金石草木悉

与之。 至贝母，其疮乃聚眉闭口。 商人喜曰：‘此药

必治也。’因以小苇筒毁其口，灌之，数日成痂，遂
愈” ［８］１０９１。 这位医技较高的医者，治疗上有独特的

方法，最后商人的疮口结痂治愈了。
从目前见到的一些墓志铭来看，有相当一部分

人病逝前，都请医者诊治过，实在无法救治才离开人

间。 如我们以扬州地区的一些墓志为例，很多人在

死之前都有请医者诊病的过程。 如果年纪比较轻，
家人大都会全力延请医者救治。 如 ４２ 岁的扬州李

崇，“染疾经旬，医药无助”，最后死于家中［１３］６１。
来治安夫人田氏，“不幸染疾，药石无救，终于扬州

江阳县崇儒坊之私第”，仅 ４８ 岁［１３］７３。 邹氏，元和

元年（８０６ 年）死，“不幸遘疾，药饵无助”，享年 ２６
岁［１３］８６。 像这样的年轻媳妇，肯定结婚不会太长时

间，家人更是会请医者来救治。 吴郡陆公夫人宋氏，
“不期抅疾，药饵无功”，享年三十有五［１３］９１－９２。 张

仕济，读书特别用功，“因学成劳，遂遘微疾，遍寻医

术，有殛无瘳”，死时才 ２２ 岁［１３］９３。 这里我们列举

的都是二十多岁至四十多岁的中青年人，他们均因

患有疾病，所以请医者治疗。
即使年纪较大的人得病，也会请医者救治。 李

彦崇，五十有二， “暂萦小疾，药饵难救，奄归夜

泉” ［１３］１５７。 臧暹妻魏氏 ７４ 岁，“遘疾经旬，徒施药

饵” ［１３］１７８－１７９。 任玄“中年以寒暑所侵，忽婴羙疹，
千方以疗，粗获其瘳”。 不过一年后，“疾乃凶基”，
还是得病死了，年五十七［１３］２４４。 唐末孙绥，“遭二

竖之致疾，伏枕逾月，百药不瘳，圆虚匪仁，纤我囗尊

德”，死时 ８１ 岁［１３］２７９。 当然总体上说，死后有墓志

铭的人，一般是社会上层家庭，因而他们和医药诊疗

的关系自然是比较紧密的。
宗教人员生病，也会用医药治疗。 广陵法云寺

僧珉楚，“既归，有同院人觉其面色甚异，以为中恶，
竞持汤药以救之，良久乃复” ［１１］４２。 当然，这里所

持的汤药有可能是懂医学的僧人在救治。
如果是传染性疾病流行，那么全民就会接受医

者救治。 地方政府会从医学治疗上着手，考虑用汤

药医治。 李吉甫在淮南任节度使时，“州境广疫”，
“亡殁相踵”。 一秀才对他说：“某近离楚州，有王炼

师，自云从太白山来，济拔江淮疾病，休粮服气，神骨

甚清，得力者已众。”虽然不是正宗的医生，是个道

士，但他能治病。 于是李吉甫“令作书，并手札，遣
人马往迎。 旬日至，馆于州宅，称弟子以祈之”。 王

道士对李吉甫说：“相公但令于市内多聚龟壳大镬

巨瓯，病者悉集，无虑不瘥。”大锅子里煎龟壳为药，
把病人集中起来让他们喝。 王道士的治疗是有效果

的：“既得，王生往，令浓煎。 重者恣饮之，轻者稍

减，既汗皆愈。” ［１４］虽然这则故事的记载有点神奇，
但实际上很多道士掌握了不少医学知识，他们是能

够医治不少疾病的。
我们认为，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在医疗技

术上的认识不断深化，城市中的普通民众，特别是一

些大城市，人们基本建立起了有病就医的观念，得病

后一般都会设法延请医生，或到医生家里，求药医

治，这一方面说明唐代人的医疗知识渐渐在增长，同
时也说明唐代人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 当吃饭问题

解决后，人们还是想在医药救护上有所提高。
当然，我们亦不能过分地相信唐代和现代人一

样，是有病只找医生医治的，事实并不是如此。 我们

对唐代人的就医诊治还是要辩证地来看。
其一，说唐、五代时期人们生病了就能找医诊

治，也不是绝对的。 《全唐文》卷七二九崔龟从《宣
州昭亭山梓华君神祠记》谈道：“先是疾作，医言疾

由寒而发，服热药辄剧，遂求医于浙西。 廉使卢大夫

为臣命医沈中象乘驿而至。 既切脉。” “如其言，涉
旬而稍间，经月而良已。 自以为必神之助，又自为文

以祝神，因出私俸修庙之坏隳，加置土偶人马，垣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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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画绘者一皆新之，大设乐以享神，自举襟袖以

舞。”“吴越之俗尚鬼，民有病者不谒医而祷神，余惧

郡人闻余感梦之事而为巫觋之所张大，遂悉纪其事，
与祝神之文刊之于石，因欲以权道化黎甿，使其知神

虽福人，终假医，然后能愈其疾耳。” ［１５］按照他的意

思，生了疾病，看医生是必然的，但同时要向神祈福。
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是两者都会兼顾，既就医，又
要信巫信神。

所以唐代有一些人在信医信巫中来回摇摆，有
时相信医，有时相信巫，更有些人得了病医、巫都信。
唐初傅奕，“生平遇患，未尝请医服药，虽究阴阳数

术之书，而并不之信” ［３］２７１７。 他不看医生的做法，
时人称他为“纵达”，意谓看得开，说明不请医服药

的做法并不是士大夫中的主流。 不过，唐代也有很

多人在医药无法治愈疾病时，在内心深处会倾向巫

术，有些人认为巫术对治病还是有些用处的。 如泉

州晋江巫陈寨，“为人治疾多效者” ［１１］５７。 也许巫

掌握了一定的治病技术，或多或少懂一些医疗方法。
当时有很多人是医药和巫术、宗教祈祷兼信，几者联

合运用，只要能治好病，什么手段都可以用。 五代蜀

国眉州下方坝一户人家，“夫妻皆中年，唯一男既

冠，忽患经年羸瘠。 日加医药，无复瘳减。 父母遂虔

诚置《千金方》一部于所居阁上，日夜焚香，望峨眉

山告孙真人祷乞救护” ［１６］３０。 先是用药，但药治无

效，于是焚香求孙真人救护。
其二，唐代总体上是个缺医少药的时代。 唐德

宗贞元年间（７８５—８０５ 年），谈到颁《广利方》的原

因，是“或僻远之俗，难备于医方；或贫匮之家，有亏

于药石。 失于救疗，遂至伤生” ［１７］ 。 边远地区不可

能有完备的医疗体系，很少有医护人员，贫穷人家请

不起医生，因而只能靠医方自行解决生病问题。 中

唐李德裕任浙西观察使，他看到的仍然是：“江、岭
之间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厉疾者，举室弃之

而去。” ［３］４５１１一些边远地区和山区，大多是“绝无

医人”“病无与医”④。 百姓们连正常的生活都很艰

难，自然是很少会请医服药。 即使在城市，哪怕是在

长安这样繁华的城市，医者数量和总人口的比例，也
是十分低的，并不能有效地治病救人。

三、知疾深浅：医者对民众就医服
药的影响

　 　 各级官方医学校培养的医学生，一般而言最后

都在官方机构中任职。 就民间而言，医者的来源呈

现多样性，他们并非一定要经过医学校的培养，有些

可能是医学世家，接受了家学教育；有些在自我摸索

中成名成家，自学成为名医。 学者认为六朝以后，随
着医药世家的不断涌现，医学的家学传授是当时社

会上医者增多的重要原因。 范家伟［１８］ 、于赓哲［１９］

等先生就这个问题展开过讨论，在此我们不作赘述。
医者的增多，自然为百姓看病带来方便，因而民众对

看病服药观念的改变实际与医者有很大关系。
唐代医者的种类较多，他们为民众的就医带来

了不少方便。 比如部分宫内医官有时会以个人身份

帮普通人治病。 郑云逵与王彦伯相邻而居，两位都

是有一定专长的医生，其中王彦伯是尚药供奉，结果

碰到了巧事： “尝有客求医，误造云逵，诊曰： ‘热

风。’客又请药方，云逵曰：‘药方即不如东家王供

奉。’客惊而去。” ［１２］２１７病人跑错了一户人家，来到

了王彦伯的隔壁。 也就是说，医官平时在家里会替

人诊病开方。 有一朝士身体不舒服，去找尚药局奉

御梁新，梁新一看就说：“何不早见示？ 风疾已深

矣，请速归处置家事，委顺而已。”梁新的意思是为

什么不早点来看啊，现在风疾已深，没办法治了。 朝

士一听吓得没命，策马回家［７］１２３。 朝士是以个人的

身份找梁新，而作为医官，梁新可以替人诊疾，并没

有因为自己的身份受到限制。
各地似乎都有一些名医，一般都有一手绝活，他

们开诊治病，产生了很大的个人影响。 开元中，“有
名医纪明者，吴人也，常授秘诀于隐士周广，观人颜

色谈笑，便知疾深浅，言之精详，不待诊候。 上闻其

名，征至京师令于掖庭中召有疾者，俾周验焉” ［２０］ 。
其实这位纪明在诊病时特别会观察人的面部，从脸

上看出一个人是否身体健康。 因为他的这种观察成

功率较高，他就成了名医，被征召到掖庭宫替皇帝的

后宫妃子诊病。
替民众诊病的一般以民间医者为多，在一些城

市里，民间医者的数量很多。 一些医者是地方上的

名医，通过平时的诊病传出了名声，并且有一定的医

治专长。 有些病比较复杂，没有一定的技术专长的

确还无法治疗。 崔慎由为浙西观察使，“左目眦生

赘，如息肉，欲蔽瞳人，视物极碍，诸医方无验”。 一

天，淮南判官杨员外牧“自吴中越职”，谈起扬州有

姓穆的善医眼，于是崔慎由“请遗书崔相国铉，令致

之”。 几天后，崔铉回信说：“穆生性粗疏，恐不可

信。 有谭简者，用心精审，胜穆甚远。”于是谭简来

到浙西，看了崔慎由的眼睛，说：“此立可去，但能安

神不挠，独断于中，则必效矣。”崔慎由说：“如约，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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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必不使知。”谭简说：“须用九日，晴明，亭午于

静处疗之。 若其日果能遂心，更无忧矣。”九天后，
崔慎由“惟语大将中善医者沈师象，师象赞成其事。
是日，引谭生于北楼，惟师象与一小竖随行，左右更

无人知者”。 手术开始，“谭生以手微扪所患，曰：
‘殊小事耳。’初觉似拔之，虽痛亦忍。 又闻动剪刀

声。 白公曰：‘此地稍暗，请移往中庭。’象与小竖扶

公而至于庭，坐既定，闻栉焉有声。 先是，谭生请好

绵数两，染绛，至是，以绛绵拭病处，兼傅以药，遂不

甚痛。 谭生请公开眼，看所赘肉，大如小指，竖如干

筋，遂命投之江中，方遣报夫人及子弟”。 从这段描

述来看，是动了一个眼睛的小手术。 手术后，谭简马

上“以状报淮南”，崔铉很紧张，回信说：“自发医后，
忧疑颇甚，及闻痊愈，神思方安。” ［２１］这种动剪刀割

眼睛上赘肉的手术，在当时来说是比较难做的，而且

术后还要注意消炎，所以从扬州找了专科医者越江

来到润州。 因为病人是重要的官员，所以才这样兴

师动众。
尽管不在官方体制之内，但唐代很多医者的诊

治水平也是很高的，有些人还有特殊的技能。 比如

有一少年眼中常常会看到一面小镜子在晃动，医者

赵卿诊断，“与少年期来晨以鱼脍奉候。 少年及期

赴之，延于阁子内，且令从容，俟客退后方得攀接。
俄而设台子，止施一瓯芥醋，更无他味。 卿亦未出。
迨日中久候不至，少年饥甚，且闻醋香，不免轻啜之，
逡巡又啜之，觉胸中豁然，眼花不见，因竭瓯啜之”。
这时赵卿出来对他说：“郎君吃脍太多，非酱醋不

快。 又有鱼鳞在胸中，所以眼花。 适来所备酱醋，只
欲郎君因饥以啜之，果愈此疾。 烹鲜之会，乃权诳

也，请退谋餐。” ［７］１２４在不知不觉中，他让少年服下

了食用醋，医治好了他的病。 在这个病例中，赵卿掌

控了病者的心理活动，以技巧使病人饮用了醋，达到

了治疗效果。 针灸亦有不少高手。 甄权特别擅长针

灸，狄嵚苦风患，“手不能引弓”，甄权对他说：“但将

弓矢向垛，一针可愈矣。”于是在他的肩隅一穴位扎

一针，“实时能射” ［２２］１００。 虽说宋人的记载有点

神，不过的确可以说明扎针的效果特别明显。
有一些医者没有太大名声，只能在市里摆摊，竖

个榜做广告，在城市热闹地段设摊替人看病，但这种

比较接地气的医者是普通民众最方便找到的，他们

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城市的普通人群。 鄜州马医赵鄂

新到京都，于通衢自榜姓名，云“攻医术”，想替人看

看小毛病，混口饭吃。 有一得病朝士看到赵鄂，并不

抱什么希望，随便一问，“赵鄂亦言疾已危，与梁生

所说同”。 赵鄂转而一想，说：“只有一法，请官人剩

吃消梨，不限多少时，咀龁不及，捩汁而饮，或希万

一。”朝士一听，马上策马回家，“以书筒质消梨，马
上旋龁”。 此后十多天，他只吃消梨，“顿觉爽朗，其
恙不作”，病竟然好了［７］１２３。 赵鄂竖榜治病，应是

当时一些民间医生普遍都采用的方法。
佛道两教中有很多人潜心研究医学，他们对医

疗服务观念的传播功不可没。 广州监军吴德墉离开

京师时，两脚蹒跚，三年后回来，“足病复平”。 唐宣

宗问他怎么好的，他说是罗浮山人轩辕集医治的。
宣宗此时比较相信道教，于是把山人请到京师，还想

授官［１２］２５８。 罗浮山人治病应该是有一套方法的，
监军能够请他治疗，说明他在广州地区已有不小的

名声。
总体上说，尽管人们对诊病有很大的需求，但医

者传统上属方伎之类，地位并不是太高，离社会上层

普遍的尊重还有一些距离，但这恰恰说明他们在社

会基层很有市场，在满足普通人群的医疗需求方面

他们做出了巨大贡献。 《唐语林》谈到柳仲郢任盐

铁使时，奉敕要给医人刘集一场官。 刘集“医行闾

阎间，颇通中禁，遂有此命”，在民间和禁中都行医，
可能医技不错，宣宗皇帝才有这个任命。 柳仲郢手

疏执奏曰：“刘集之艺若精，可用为翰林医官，其次

授州府医博士。 委务铜盐，恐不可责其课最。 又场

官贱品，非特敕所宜，臣未敢奉诏。”如果医术好，就
给个翰林医官或医博士，而盐铁是国家的经济命脉，
而且盐铁场中所担任的是小官，刘集没搞过经济，盐
铁场官这种低级官位，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思。 于

是宣宗御笔批给刘集绢百匹，“放东回” ［１２］４４。 表

面上柳仲郢好像说得很有道理，但实质上是对医人

的一种轻视。 《通鉴》也谈到此事，司马光干脆称刘

集是“闾阎医工”，胡三省更说刘集既无职于尚药

局，也不待诏于翰林院，与官方无涉，只是“以医术

自售于闾阎之间” ［２３］８０５７－８０５８，对民间医工的口气

是不以为然的。
即使到了五代后唐庄宗时期，人们仍觉得医者

低人一等。 刘后生皇子继岌，“后父刘叟以医为业，
诣邺宫自陈。 后方与诸夫人争宠，耻为寒族，笞刘叟

于宫门”。 后唐庄宗“好俳优，宫中暇日，自负药笈，
令继岌携敝盖相随，自称刘山人求访女，后大怒，笞
继岌” ［２２］１２０。 《北梦琐言》记述这件事时，说庄宗

“自负蓍囊药箧，令继岌破帽相随，似后父刘叟以医

卜为业也” ［７］１９０。 医者不但只是为人医治疾病，还
兼做占卜，徒弟一副落拓寒酸打扮，这大体上能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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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民间医者真实的社会地位，而从另一个侧面看，他
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社会下层民众。

当然，民间医者存在的问题很多。 如因为社会

对医者的需求，使医者能获得较大经济利益，所以医

者队伍里混进了不少贪图钱财的人，医技水平不高，
钱是照收不误。 后人就谈道：“医之于人，功次天

地。 其间滥谬盗名取赀，无功有害，药乎药乎，谬剂

而已。” ［２４］４９只是想着病人家的钱财，而不会医治，
开出的药方根本和病情不相符。 但我们也从中可以

看到，普通人得病后对医疗诊治的渴望。
也有的医者会过度治疗。 其时治疗诊断，不少

人比较相信针灸：“凡病膏肓之际，药效难比，针灸

之所以用也。 针长于宣壅滞，灸长于气血，古人谓之

‘延年火’，又曰‘火轮三昩’。”针灸可以起到药物所

不具备的效果，对于宣泄壅滞作用极大。 正因为如

此，“今人有病必灸，亦大癖也” ［２４］５２，一旦有什么

问题，医者就给人针灸，成了一大癖好，实际上是一

种过度治疗。 所以社会上流“不服药胜中医”，此话

虽然不一定全对，但“疾无甚苦，与其为庸医妄投药

反败之，不得为无益也” ［２５］ 。 如果过度治疗，或者

碰上庸医，反而会使病人受害。
总体来看，唐、五代时期医者数量增多，社会各

个层面都有很多医者的存在，他们满足着不同层次

百姓的医疗需求。 其中有些医者的技术很高，有些

医者技术全面，虽不一定很专深，但在一般疾病的治

疗方面能满足社会需要。 从这方面来说，民众就药

服药观念的形成，与医者数量增多、技术提高有密切

关系，这是唐、五代时期医学发展到一定高度出现的

结果。

四、君子之存心：民众就医服药观
念形成的原因

　 　 对唐、五代时期的多数人来说，已形成生病后应

该就医的观念。 那么，为什么能在这个时候社会上

普遍形成病后就医观念？ 或者说形成这种观念的原

因是什么？
一是与当时政府和士大夫们的大力推广和提倡

有关。 政府设立医学校，培养医学生，掌各地巡疗，
从制度上提倡医学，而且还不断颁布药典药方，传播

医学知识，这些前人已多有研究，我们不作过多论

述。 从士大夫的角度而言，他们为传播医学知识做

出了很大贡献。 比如陆贽在政治生涯的最后时期，
被贬忠州，“家居瘴乡，人多疠疫，乃抄撮方书，为

《陆氏集验方》五十卷行于代” ［３］３８１８。 对陆贽这样

做的原因，后人评论说：“陆宣公在忠州，裒方书以

度日。 非特假此以避祸，盖君子之存心，无所不用其

至也。 前辈名士往往能医，非惟卫生，亦可及物，而
今人反耻言之。 近时士大夫家藏方或集验方，流布

甚广，皆仁人之用心。” ［２６］自唐入宋，士大夫传播医

学知识不遗余力，他们仁厚用心，想尽各种办法让老

百姓积极就医治疗，通过撰写和传播医方使人们能

抓药救治病人。
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知识阶层中很多人或多

或少地掌握了一部分医学知识。 比如吴人茹子颜，
“以明经为双流尉。 颇有才识，善医方，由是朝贤多

识之” ［２７］ 。 这位官员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但他“善
医方”，懂医学，是能够治疗一些疾病的。 地方官员

也力图把医学知识传播给整个社会。 邓景山任扬州

节度使，“有白岑者，善疗发背，海外有名，而深秘其

方，虽权要求者皆不与真本”。 有医疗技术，却秘不

授人。 恰巧碰到白岑为人追讼，“景山故令深加按

效，以出其方。 岑惧死，使男归取呈上。 景山得方，
写数十本，榜诸路衢，乃宽其狱” ［２８］ 。 通过威吓使

白岑拿出了方子，然后向全社会传播。
一些官员和士人尽力禁止巫术，努力把人们引

导到医药治疗上来。 罗珦尝刺庐、寿二州，“自寿以

治行第一，就加御史中丞，入为司农卿、京兆尹”，在
庐州时，“病者舍医事淫祀，公皆去其弊”。 其时“民
间病者舍医祷淫祀”，不看医生看巫婆，所以罗珦

“下令止之” ［２９］ 。 他在庐州前后有七年，推动民间

有病找医生观念形成是他重要政绩之一。 可知，一
些人得病之后，的确不是先找医生而是相信巫术和

祈祷，但唐代的地方官在努力推动人们养成就医习

惯，改变传统的一些观念和做法。
二是和城市内的药材销售方便和药材炼制技术

提高有关。 因为就医服药的需求量大增，人们对药

材的需要量也在增加，因而就医服药观念的流行和

药材销售其实是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 城市里有

专门的药肆出售药材，药材是各个市场上经销的重

要商品。 李肇《国史补》谈到宋清卖药长安西市，
“朝官出入移贬，辄卖药迎送之” ［３０］ 。 张易在洛阳，
常与刘处士一起游玩，“尝卖药于市，市中人既不酬

直，又大骂刘” ［１１］１１４。 东西两都的市场上，药材是

重要的商品。 其时人们喜食丹药补身体，因而佛道

的丹药十分吸引人，常成为市场上的商品之一。 章

全益“于成都府楼巷舍于其间，傍有丹灶，不蓄童

仆，块然一室。 鬻丹得钱，数及两金即刻一像”。 一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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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仙人如果有黄白之术，就会想到赚钱了：“点水

银一两，止一两银价。 若丸作三百粒，每粒百钱，乃
三十千矣。”因此宋人认为，出售丹药“其利溥哉，但
所鬻之丹亦神矣” ［７］２２１。

五代蜀国后期刘蟾摄成州长道县主簿。 宋朝克

复蜀国后，他“匿于川界货药，改名抱一。 开宝中，
于青城鬼城山上结三间茅屋，植果种蔬，作终焉之

计。 每一月两三度入青城县货药，市米面盐酪归

山” ［１６］３２。 川蜀之地，药材贸易十分兴盛，青城县

市中，自然是有药材交易，而且是市场上的大宗商

品。 这里说的虽然是宋初的事情，但五代末与宋初

这短短的时期内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 如成都府城

有“鬻龙骨叟，与孙儿辈将龙骨齿角头脊之类凡数

担，至暮货之，亦尽”。 其龙骨来自去府城七十余里

的一个山洞里，“齿角头足皆有五色者，有白如绵

者，有年深朽腐者，大十数丈，小三五丈。 掘而得之

甚多。 龙之蜕骨与蝉蜕无异” ［１６］６７。 估计可能是

一大堆恐龙化石，被这户人家运了出来销售到市场

上。 南唐陈陶退隐在西山，“先产药物仅数十种”。
北宋开宝中，陈陶“角发被褐，与一炼师舁药入城鬻

之，获 资 则 市 鲊 就 炉， 二 人 对 饮 且 啖， 旁 若 无

人” ［３１］ 。 在山里采集药材后到城市出售，这是他生

活的主要来源。 城市里有专门的药肆出售药材，病
人可以直接到药肆中付钱取药。

一些药材出产较为丰富的地区，有专业药材交

易市场。 高承《事物纪原》卷八《药市》云：“唐王昌

遇梓州人，得道，号易玄子，大中十三年九月九日上

升。 自是以来，天下货药辈，皆于九月初集梓州城，
八日夜于都院街易玄龙冲地，货其所赉药，川俗因谓

之药市，迟明而散。”宣宗年间在梓州城出现了药

市。 当然这个药市是短期内出现的还是以后一直有

的，今天已很难搞清，但可以看到在巴蜀山区，因为

药材出产丰富，形成了以药材交易为主的集市，地方

特色十分明显。
除药材外，市场上还将药煎熬后合成药丸。 药

丸的制作有一定的技术要求，唐末，有位钟大夫说在

湘潭时，他和几个商人在岳林寺设斋，“寺僧有新合

知命丹者，且云服此药后，要退即饮海藻汤。 或大期

将至，即肋下微痛，此丹自下，便须指挥家事，以俟终

焉。 遂各奉一缗，吞一丸。 他日入蜀，至乐温县，遇
同服丹者商人寄寓乐温，得与话旧，且说所服之药大

效。 无何，此公来报肋下痛，不日其药果下，急区分

家事，后凡二十日卒。 某方神其药，用海藻汤下之，
香水沐浴却吞之。 昨来所苦，药且未下，所以知未

死”。 吃了这药之后，这位钟公“面色红润，强饮啖，
似得药力也”，说明寺僧合成的药确有效果。 做成

药丸出售，一些寺庙似乎比较拿手，技术上都有一

套。 成 都 觉 性 院， “ 有 僧 合 此 药 卖 之， 人 多 服

也” ［７］１３０，说明社会上吃药丸治病是习以为常的。
一些卖药者同时行医，药和医有机结合在一起。

唐代末年，成汭镇江陵，温克修替成汭管药库。 后来

形势发生变化，克修流落渚宫，“收得名方，仍善修

合，卖药自给，亦便行医” ［７］２１２。 他收集到了一些

药方，就合成各种药物，再出售，同时替人行医治疗。
王彦伯的医术十分著名，他常常“列三四灶，煮药于

庭。 老幼塞门来请”。 彦伯指着几个灶头上的药

说：“热者饮此，寒者饮此，风者、气者饮此。”病人们

根据他的话，“皆饮而去” ［１２］３００。
病人可以直接到药肆中付钱取药。 建康人杜鲁

宾在都城开药肆“以卖药为事”，有个豫章人“恒来

市药，未尝还直”，还欠着不少钱。 一天，此人又来，
“市药甚多” ［１１］１１９。 药肆里的药材应是收购后再

加工出售。 《续玄怪录》谈到扬州北邸有卖药王老

家［３２］１１４，应该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药店。 天宝末

年，有一姓张的给姓李的一席帽，说：“可持此诣药

铺，问王老家，云张三令持此取三百千贯钱。”又说

此药铺为药行［３２］１５８。
当然，唐、五代时期人们病后就医观念的形成，

毕竟还有其他一些因素。 如整个社会文化知识的传

播，人们的科学素质在不断提高，对医药认识的深化

是必然的。 再如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

在不断改善，唐代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在提高，很多

人有余钱可以请医服药。
总之，从唐、五代时期普通人的角度来观察，越

来越多的人得病后会请医者救治，会据方服药，得病

后家人对医治越来越重视。 这一切说明，唐、五代时

期人们的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而人的寿命也越来

越长。 随着城市和商业的发展，人们就医服药的观

念已经形成，并且基本普及。

注释

①如于赓哲有《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 （中华书局 ２０２０
年版）等论著，主要研究了唐代主要疾病、唐代官方医疗机构、医人

水平、医籍受众、药材产地与市场、疾病观、医者形象、医学教育体系、

瘟疫等问题。 ②于赓哲认为太医署、尚药局、药藏局三大中央医疗机

构，服务的对象是皇室、官僚贵族、宫廷、禁军、官奴婢等（《唐代疾

病、医疗史初探》第二章第一节，第 ２６—２７ 页）。 ③黄正建等对《天
圣令》复原唐《医疾令》第三十条说：“诸州医博士、助教，于所管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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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停家职次内，取医术优长者为之。 军内者仍令出军。 若管内无人，
次比近州有处兼取。 皆州司试练，知其必堪，然后铨补，补迄申省。”
（黄正建等：《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下册，中华书局，２００６ 年

版，第 ５７８ 页）也就是说，各州的博士、助教是在各州中挑选有医术

的人充当，这些人有的可能并没有受过严格训练，只是民间的医者。
中唐时期魏光乘“好题目人”，即根据人的特点起绰号，如把拾遗蔡

孚说成“小州医博士诈谙药性”（《朝野佥载》卷四，《全唐五代笔记》
第一册，第 １８９ 页）。 一些州的医博士其实只是知道点药性而已，有
的甚至连药也不懂。 《北梦琐言》卷五《薛少师拒中外事》谈到唐末

蜀中的医官杨仆射“殊不识字”，所以病人说“安可以性命委之乎”，
不肯吃杨医官的药一定要到长安看病（《北梦琐言》卷五《薛少师拒

中外事》，《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一册，第 ６４ 页）。 ④于赓哲在《唐代

疾病、医疗史初探》第二章第二节“地方医疗机构的使命和局限性”
（第 ２９ 页）谈到了这一问题，引述了多条发生在黔中、崖州、睦州、汀
州、海南等地的资料，说明在边远地区，唐代几乎是没有医药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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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后期州县田赋征收中的头役佥派

彭　 勇　 　 蒋玉晨

　　摘　要：明中后期州县田赋征收中的收头和柜头，是条鞭法推行后税银官收“自封投柜”过程中的主要执行人

和实际操控者。 头役从最初的看柜收银到拥有催科、倾锭、解运，甚至包征包赔等，功能不断拓展，几乎覆盖了税银

“官收官解”的整个流程，头役也成为赋役领域官民之间的代理人。 头役佥派之制施行之初，有效地减轻了粮长里

甲侵吞之弊，然法久弊生，头役对国家财政和基层社会均产生了消极影响。 佥派头役收掌税银之法，也是赋役制度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调适的结果，从明代源于民间的歇家包揽钱粮，到清代出自官府的书差包征田赋，明后期的

佥派头役正处于过渡环节，是官府借民间力量对社会控制的方式之一。 在基层社会各项赋役征派的实际运作中，
头役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关键词：头役；收头；柜头；自封投柜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０１－０１３４－１１

　 　 赋役制度研究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近年

来，明清田赋征收研究越来越精细化，仅征收环节的

研究就成果丰富。 如胡铁球认为，明代由民间自发

产生的歇家，从仅为纳户提供简单服务发展为包收、
代办等全方位的包揽，取代粮长职能，代替纳户向官

府交纳钱粮［１］ ；周健认为，清中后期普遍存在着由

官府柜书、里书和粮差负责下乡征收的“书差包征

田赋”现象［２］３７１。 无论“歇家”抑或“书差”，都是明

清时期官府借以管理、甚至控制社会的中间组织，是
州县田赋征收流程的重要环节。 实际上，在明清之

际赋役征收由“歇家揽纳钱粮”到“书差包征税银”
的变化中，还存在一类群体，就是州县田赋征收中的

“头役”，即收头与柜头。 迨至嘉靖后“一条鞭法”推
行，收头和柜头逐渐成为州县田赋征收中的重要参

与者和实际操控者，其职能不断拓展。 头役职能的

逐渐复杂导致其权责渐大，其中不法之辈损公肥私，
在基层州县遂成大害。 那么，头役是如何佥派的，其

职能有何变化，对国家和社会又有何影响？
明中后期州县田赋征收中的头役佥派，与嘉、隆

时期“一条鞭法”的实施关系密切。 为了解决奸胥、
粮里的侵欺现象，条鞭法行后各地陆续实行了“自
封投柜”之法，即由粮户将该纳银钱自行封装，于纸

包上书写里甲姓名银数，然后投入银柜，不再由里甲

经手。 民户自行输纳于官，称为“官收”。 税银从民

收到官收，实际上是明廷为简化征收流程、减少粮里

胥吏侵欺、维持赋税定额做出的税收制度改革。 作

为田赋官收制度的中间环节，头役与官、民双方均有

密切联系。 头役的职能从简单的监督投柜、验收银

两发展为拥有包征包赔①的复杂功能，其中反映的

是明代州县田赋征收在官员懒政、胥吏侵欺的背景

下，由代理人逐步掌控实际征收流程的变化过程。
头役在前人的研究中屡有提及，梁方仲、唐文基

在其专著中均提到了头役的功能，刘志伟认为因头

役差等甚重，在“朋充”之法中正户（即头役）和贴户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９－２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明代州县军户制度研究”（１８ＢＺＳ０６５）。
作者简介：彭勇，男，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蒋玉晨，男，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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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到明中叶越来越普遍［３］ ，侯鹏亦简要辨析过

收头的性质［４］２０９，然他们均一笔带过。 本文通过对

明中后期赋役征收中的头役的产生及其职能进行勾

稽，尝试分析“佥派头役收掌税银”的田赋征收模式

在州县田赋征收中的作用与利弊关系，理清官府通

过中间组织不断加强乡村控制的过渡方式与内在逻

辑，进而揭示明代乃至清代赋役征收机制的沿革与

流变特点。

一、头役的产生

１．头役的身份

“头役”是明代某项差役管领者所充之役的泛

称，唐文基称头役是各类“重差”中某项差役实际上

的负责人［５］ 。 洪武年间（１３６８—１３９８ 年）头役之名

已存在②，其涵盖范围甚广，如征收钱粮有 “收

头”③，解运钱粮有“解头”，收银守柜有“柜头”，催
征钱粮有“催头”，驿传充役有“马头”，经管匠班有

“匠头”，甚至于社头、户头、保头等，均称之为“头
役”。 这些种类众多的头役，原则上均应由具有一

定经济力量的“大户”④充当，然而在实际派役时却

并非如此。 到明中后期，州县田赋征收中的 “头

役”，主要是指收头和柜头，收头是田赋收掌者，柜
头是守柜收银者，二者功能时相混淆，即常以收头行

柜头之事。 赵南星记：“条鞭者，总订各项之数而征

收之”，“而乃改大户曰柜头、曰收头，投柜于州县大

门之内，使民自纳银而柜头主之” ［６］ 。 这类头役是

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关于“收头”的性质，胡铁球

据光绪《嘉兴县志》 之记载，认为收头是一种 “空

役”⑤。 侯鹏则认为“收头”和“解户”类似，是随着

丁田银之征而出现的一类负责收解的人役［４］２０９。
收头是各类赋税物料征收中的实际收掌者，明中后

期州县征收田赋时佥派收头相当普遍，如崇祯五年

（１６３２ 年）巡按河南监察御史李日宣称河南“各属征

收钱粮，从未有不用收头者” ［７］５２７。
头役与粮长、歇家颇有渊源。 头役是在大户粮

长中拣选佥派“有力者”，与粮长既联系密切又大不

相同。 首先，粮长和头役都是田赋征收环节的“中
间人”，但粮长是“民收民解”中的重要环节，头役则

在“官收官解”中发挥作用。 其次，头役是从粮长中

选人充当，在征收环节中要比粮长高一层级，“粮长

收人户折银，收头又总收粮长折银” ［８］３０９，此时的

田赋交纳流程为“纳户→里甲或粮长→收头”。 最

后，头役之役等要重于粮长，其劳役亦苦于粮长，如

万历时苏州府嘉定县收头津贴役米 １８ 石，粮长则为

１０ 石［９］７６５。
粮长制度衰落后，歇家以一种包揽钱粮的中间

者身份出现，参与到州县钱粮征收中来，因此头役与

歇家既有关联，又不能混为一谈。 胡铁球指出歇家

通过直接包当粮长或充当粮长的保户两种方式来取

代粮长收兑漕粮的职能［１］２８７，如苏州府吴县有“三
十七区粮长歇家” ［１０］２８８的记载，即歇家冒充粮长之

役来实现包揽。 但这里的歇家仍在粮长收纳粮银的

环节，未到田赋征收中“自封投柜”时头役收掌税银

的环节。 虽时有歇家冒充头役包揽钱粮之事，如
“两浙钱粮最多，饭家积蠹包揽，其弊有二：一曰包

里长，一曰包柜头” ［１１］ ，但歇家和头役的性质有明

显区别，二者一主动，一被动，一出于私，一源于官。
歇家主动冒充头役，是为了包揽钱粮而谋私，而头役

佥派则是正项差役，官府不仅佥派大户，亦佥派贫民

小户充之，并不全为歇家所包揽。 易言之，歇家是包

揽田赋的中介模式［１］３，头役则是民众被动充当的

差役。
２．头役的佥派

收头、柜头的功能相近，常以同一差役形式出

现，是钱粮官收时纳户“自封投柜”过程中负责监督

投柜、验收银两者，“收头一役止名守柜，在旁司登

记而已” ［７］５２８。 因其收掌称之“收头”，又因其守柜

收银而称之“柜头”。 侯鹏亦认为在州县柜收粮银

时，收头有时又以“柜头” “看柜” “柜长”等名目出

现［４］２１０。 头役一般是粮长“佥有力之家充之” ［１２］ ，
如苏州府嘉定县“所谓收头者，简税长之有力者充

之” ［９］７３３，绍兴府余姚县“于该年内择其田、粮俱

多，家道殷富者” ［１３］６２１佥为柜头，在山东是“柜头

易名，犹大户也” ［１４］４１４。 当然，也有不是以粮长充

任的，如四川洪雅县的收头是“令里长排年呈报”，
后又改为“十甲粮户轮当” ［１５］ 。 这是因明代的粮长

设置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而定，并非普遍设立。 大

致人口赋税众多的繁剧之邑，非设粮长不可；而人口

稀薄、赋税寡少的地方，则无设立的必要［１６］３１８。 因

洪雅县并无粮长，故以里长和粮户佥充头役。
头役佥派的具体标准，一般由粮长大户的田粮

数额决定，“田多者当大差，如柜头之类” ［１７］１９４。
随着粮长制度的衰落，头役佥派所依据的田亩数额

标准也越来越低。 万历年间（１５７３—１６２０ 年），南直

隶应天府民户“有田百亩者佥点收头” ［１８］２３４，到崇

祯年间（１６２８—１６４４ 年），太仓州收头开始佥派小

户，“民田十亩以上者皆不免” ［１９］１７４。 头役佥派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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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户到小户的变化，导致官府勒令头役包赔，便出现

了“头役之累”现象。
各县佥派头役的数量，由该县征收粮银多寡、征

收任务轻重决定。 如万历时，松江府青浦县、绍兴府

余姚县均佥派柜头 ４ 人⑥，苏州府吴县、淮安府宿迁

县有柜头 ６ 人⑦，山西部分州县各设置收头房 ８
间⑧，应天府句容县原有收头 １７ 名，后改为 ８ 名⑨。
在田赋征收中，头役如不能按时完成额定征银数，则
有包赔之责，所以州县官员胥吏若想贪墨苛敛，则会

多佥派收头，“收头数多，便于科敛” ［２０］ 。 像余姚县

虽额定柜头 ４ 人，实际并非如此，“凡遇比并钱粮，
必有收头数十人” ［１３］６１５，北直隶开州、满城等县

“岁用收银柜头，历分四季，人用三四百名” ［２１］５１１。
吕坤称州县佥派大户为头役时“听民攀禀，多坐收

头”，以至“大户几于半县” ［２２］３３４。 明后期的佥派

头役现象相当普遍，毕自严就说：“自来征收，未有

无见年、无收头者。” ［７］５２８因此头役的队伍是相当

庞大的。
３．头役的工食

头役因是佥派的正项差役，按规定可获得官方

贴补的工食银，“于吏农中择其至诚者，日轮一人承

直，或量给工食” ［７］５２８。 头役的工食，有支米和支

银两种，如万历时苏州府嘉定县收头“津米一十八

石” ［９］７６５，青州府安丘县则“新添收头六名，每名银

十二两” ［２３］ ，应天府佥派收头每名每年“其费六七

金” ［１８］２３４。 无论支米或支银，头役的工食贴补均十

分微薄，吕坤称“收头之工食颇少，人人称累” ［２４］ 。
明代凡较重差役均议帮贴，头役亦不例外，山东户役

编佥时，“各佥上八则人一户，谓之头役，而以九则

花户贴之” ［２５］３６，“审有力一人佥充头役，而以花户

贴之” ［１４］３９３。 吴县“守柜六名，官给工食不敷，另
议私贴” ［８］３００。 头役虽工食短少，却可谋取帮贴，
又能以权谋私，因此谋充者亦不在少数。 隆庆元年

（１５６７ 年），余姚县“佥审收头，则人人窥伺，有利者

百计谋收，有害者千方规避，公庭之请托无休，吏胥

之贿赂杂进” ［１３］６１５。 这为收头、柜头队伍的无赖化

和肆意侵吞埋下了祸根。

二、头役的职能

明中后期国家正赋由“民收民解”向“官收官

解”的转变，是一条鞭法改革中的重要变化，头役几

乎参与了税银“官收官解”的全过程，从监督投柜、
秤收银两、登记簿籍、倾熔成锭、税银解运等各个环

节，均有头役的身影。 明代州县正堂官员多不谙钱

粮之事，而由精熟此道的书吏和头役把持包揽，“钱
粮出入皆吏书、收头之手，官无红簿，民无徭帖，不知

派纳几何” ［７］７１１，他们成为州县田赋征收的实际操

控者。 国家要保证“惟正之供”按原额收纳，就必须

倚靠头役，头役的重要地位便不言而喻。 头役职能

也随之不断扩张，其由最初仅具有监督投柜、验收银

两的基本职能，到多方负责、包征包赔的附加职能，
这样的变化，既加重了头役的权责，也为“头役之

害”埋下了伏笔。
１．看柜收银

头役在官收官解、自封投柜的过程中负责收掌

田赋，具体而言，其职能是监督投柜和验收银两。 据

《国朝献征录》载，“自封投柜”之法自嘉靖中期即已

在部分州县实行，各地税粮征解中有“总立柜头，各
户自投纳者” ［２６］ ，即是此法。 梁方仲指出，“自封投

柜”之法设立是为了减轻胥吏或里甲人等的需索挪

移、多加火耗及换封抵假之弊［１６］５４，“自封投柜”之
法是明代官收税银的具体方式之一。 条鞭法行后，
民间 税 粮 “ 本 色 照 旧 上 仓 收 贮， 折 色 投 柜 上

纳” ［２７］４３４３。 具体流程是由纳户将该纳的折色税银

自行封装在纸袋内，于纳税之日将纸袋亲手投入用

于收银的“银柜”中，不许胥吏和粮长经手，以杜绝

其侵欺。 以绍兴府余姚县“自封投柜”的具体流程

为例：
　 　 收纳之法，预先查照由帖，造收纳文册一

本，用印钤盖。 置立大木柜一个，上开一孔，可

入而不可出者。 仍酌量县分大小、都图多寡，县
小者止一簿一柜，大者作二簿二柜，或三四随宜

曲处。 每柜即选择实历吏中之勤慎者一名，粮

长中之殷实者一名，相兼经收。 每次印给收票

一百张，私记小木印一个。 本柜立于县堂上，听
令各该里递带领纳户亲赴交纳。 先是吏与粮长

公同查对簿内及由帖纳户本名下，丁粮及折银

数目实该若干，相同无差。 随即验银足色，兑银

足数，眼同包封，上写某里某甲纳户某人银若

干。 仍着纳户将簿内本名丁填写某月某日交纳

足数讫，下注花字为照。 吏同粮长将纳完银数

填入收票内，某月某日吏某人粮长某人公同验

纳讫，亦注花字为照。 银令纳户自行投入柜中，
并不许吏与粮长经手。 如有加收重称、刁难勒

索者，许实时禀告究治。 每十日掌印官同管粮

官及经收吏役、粮长开柜清查一次，照簿对封，
照封验银。 如果无差，总算该银若干，拆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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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每百两权作一封，暂寄官库，以待临解倾

锭，另贮一匣。 另置印簿一扇，登记每次清查银

数。 又行另选吏一名、粮长一名，如前经收，十

日清查。［１３］６１６－６１７

梁方仲先生指出，余姚等县关于征收及解运税

粮的 规 定， 可 以 作 为 一 般 州 县 收 解 手 续 的 说

明［１６］５７。 在此过程中收头或柜头负责“看柜”，即
监督纳户投银入柜。

“银柜”是一种收纳银两的大木柜，其样式大略

如下：
　 　 一柜底钉铁圈一个，牢系长细索一根，将索

头从柜面眼口度出柜面，眼口又将一小木梆横

安塞住，可翻可滚，翻梆肚在上则银纳肚中，一

翻一滚银封即翻在梆下，不复能取出，封渐多自

然挤到底矣。 柜面眼口大约横二寸长三寸，夜

间用铁转皮盖锁，仍固封至柜侧开口处，常常固

封，拆封方启。［２８］５６６

可见，银柜的设计原则是要使银封“可入而不

可出”，只要坚固结实即可。 纳户自封投柜时，为防

止混乱，常在银柜之上系一长绳，将银封依次穿在绳

上，纳户便根据银封顺序依次投柜。 如河南州县

“花户自行投柜，柜内引一绳出口，各户穿封鱼贯以

入，有低短则查出重惩，人无敢犯” ［７］５２８。 银柜的

编号，多用一些吉祥简朴、通俗易懂的词字，如松江

府青浦县有“丰、亨、豫、大”四银柜［２９］１０２３，华亭县

则用“仁、义、礼、智、信”五字命名五号银柜［１４］７４１。
纳户交纳税银时，头役负责监督投柜、验收银

两。 粮户自封投柜时，先由官府发给头役印信流水

簿一本、完纳票据若干、银封若干，票据和银封一一

对应编号，以免混乱。 收银时，纳户自行交兑足色足

数的银两，头役按照每名纳户应交纳银数，不拘多

寡，收验完毕后，亲眼看纳户将银两装入官方付给的

银封内，然后令纳户依照银封之上的号数依次亲笔

登记在印信流水簿上。 如银封上编号是“天”字几

号，即令纳户在登记簿上书写“天字几号，某都某里

某人纳银若干，足色足数”的字样。 头役即发给纳

户已经钤印的“官票”收执以为存照。 每晚头役均

要查验印信流水簿，与银封的号数一一对应，总计若

干封，共银若干两，亲笔填注。 然后将零散银封合并

作一大封，并亲手于其上画押，贮于官库内［１３］６２１。
这就是收银头役的具体职责。

头役在“自封投柜”过程中的主要职能是验收

银两是否足色、足数。 在检验“足数”方面，江南部

分州县“柜头之役，止令之秤收粮银” ［１０］４０７，即头

役仅有银两称重之责。 我们注意到，也有一些州县

不许头役把持秤收，以防作弊。 如山东州县“粮银

上柜征收，但佥一柜头守之，止知投入，不晓锱两，无
从侵牟，亦免贴补” ［２５］３６；应天府句容县的收银柜

头“止登数目，事完即听回家” ［３０］ ；河南州县“收头

一役止名守柜，在旁司登记而已”，“守柜任登注不

任秤兑” ［７］５２８－５３０。 在检验“足色”方面，头役负责

“简验银色，登记赤历；其秤兑包封，听花户自投柜

内” ［３１］２４７。 万历年间，吕坤鉴于山东州县征收税银

时银匠趁辨验银色之机偷掺作弊，于是令“今后止

凭收头认识，不许另添银匠” ［２２］３３７，说明头役大多

具备检验银色的本领。 河南、山东等处征收田赋时，
“每柜止头役一二人，第令看验银钱，听花户自

纳” ［２１］５１２； 河 南 州 县 “ 催 粮 收 头 只 管 见 色 注

数” ［７］５２８。 头役监督投柜、验看银两，一定程度上

减缓胥吏粮里的侵渔，保证国家正赋的足额征收。
然而各州县虽有种种规定，却无法有效防止头

役侵欺作弊，其原因在于田赋征收时事务繁多，官员

懒于管理，胥吏疲于应付，于是将一些事务交给头役

负责，于是头役有了收掌税银之外的其他附加职能。
２．附加职能

明中后期赋役繁重，逋赋数额巨大，保障钱粮足

额征收成为州县官员的第一要务。 此时粮里制度渐

衰，胥吏差役肆意欺侵，二者皆不堪用。 而头役则凭

借对钱粮征收流程和账簿细目的熟悉，逐渐成为税

银官收官解中的主要执行人和实际操控者。 在看柜

收银之外，头役还参与到催科比限、包征包赔、倾销

银锭、兼任库役、解运粮银、科派公费等众多州县事

务。 这些职能原本并非头役所有，但田赋征收事务

繁多，科举出身的州县正堂又大多不谙钱粮之事，为
求方便而赋予头役诸多权责，致其职能渐趋扩大。
因此而形成的包揽局面也成为“头役之害”的渊薮。

其一，催科包赔。 串乡催征田赋本是胥吏、粮里

的职责，但由于头役掌管钱粮册籍，熟悉其辖区内各

粮户是否完欠钱粮的具体情况，所以时常被派以催

科之责。 陕西陇州“每里原设收头，与皮鞭一条下

乡打粮，民畏威完纳” ［３２］ 。 隆庆时，绍兴府余姚县

“凡遇比并钱粮，必有收头数十人各执一簿，虎视于

邑堂，而每里长一人，皆俯伏于下，一一登答，竟数十

人而后已” ［１３］６１５。 为了维持田赋的足额征收，当纳

户拖欠、钱粮紧急、官吏贪墨时，官府常令头役赔垫

所欠银额。 顾炎武称，四乡纳户“人数众多，住居窎

远”，而其所纳银数“又或不满锱铢”，以至于头役

“不能遍讨，甘于包赔者有之” ［１４］３９３。 万历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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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坤称“值钱粮紧急，令各里催头先赔，或令坐柜收

头预支。 催头、收头未必家有钱银，畏法典卖揭借，
及事完之日历开欠户，又不肯追，往往催头、收头坐

此倾家” ［２２］３３５。 天启末年，河南鄢陵县连绵阴雨导

致税粮浥烂，头役包赔“每人派至九十余两，合二十

六保计之，共派九千余金矣” ［３３］ 。 汝宁府光州息县

书吏拆封盗银，知县杨同春不能觉察，“反累收头刘

崇让等虚赔” ［１８］２９０。 四川丹稜县知县叶日新“到
任取库银五百两填还京债，锁拿收头王中秉等，无端

夹打，逼令代赔” ［３４］１１３。 成都府郫县在征收税银

时，知县林必成纵容其子“临柜抽去数封，或三五

两，或十余两” ［３４］６２，众收头忍气赔偿。 夔州府通

判李心得“署达州征收钱粮，每两加二，拆封时每百

两先兑去羡银二十两，方才会封，如少，收头赔

补” ［３４］２７７。 潼川州盐亭县知县区缙“征收大粮，条
银重取火耗，每银一两外加一钱，折封之时先取几锭

入拜厢内，方才秤兑，正数短少不管，责令收头赔

补” ［３４］３９８。 这些官员或强取，或巧索，百计贪贿，却
逼令头役代为赔补。 头役因熟谙钱粮簿册之故，同
时具备催科之威和包赔之苦，逐渐取代胥吏粮里的

部分职能，成为州县田赋征收中的主要执行人。
其二，倾锭解运。 州县征收的散碎银两需倾销

成锭方能解运。 因头役负责验看银色，从而衍生出

倾销银锭之责，而实际操作中一般由其雇佣银匠完

成。 吕坤称州县各柜收银有至 ５００ 两以上者，“收
头禀官，自唤银匠倾销”，每锭银必须达到重 ５０．２ 两

的标准，不许零星添搭，银锭白面细纹，不许焦心黑

色，银锭上要“凿造收头银匠姓名两数”，便于日后

查验［２２］３３８。 可见，收头和银匠是倾销银锭的第一

责任人。 万历时山西各州县“二门外俱设有收头房

八间， 昼 则 收 银， 夜 则 收 柜， 次 日 即 令 自 倾 成

锭” ［２７］１０８９１；江南州县税银“俱柜头自收、自倾、自
解” ［１０］２８８；苏州府嘉定县收头 “有煎销炭银之

费” ［９］７６５，均说明头役负有倾销银锭之责。 征收之

外，税银的“官解”有时亦责于头役。 杭州府于嘉靖

以后“岁简里长之殷饶者主征解，名丁田收头” ［３５］ ；
温州府永嘉县“见役里长丁田居上者己佥收头，征
收各色料银起解” ［３６］ 。 明人张栋称浙江、南直隶等

处“如派定各区每名收银千两，则收完其责亦完，宜
也，何故必责之以管解所收之银，未经解尽，收头之

责终于未完” ［３７］ ，即说明头役征收田赋后其职责并

未完成，还要负责解运粮银。 祁彪佳亦称江南等处

“柜头既管收，而复管放、管解，于是在柜之银一日

不完，则在官之役一日不已” ［１０］４０８。 头役兼管收、

解两大环节，职责范围基本覆盖“官收官解”全过

程，成为州县赋税收解的实际控制力量。
其三，供应公费。 在明代州县衙门的日常运转

中，收头和柜头还须供应部分地方公费，“粮长废则

官府缓急难以措手，势不得不挪借各柜头” ［３８］ 。 如

万历时开封府考城县借“违点之罪”科罚收头“共计

一百余金” ［１８］２８９；松江府柜头“上司之供应，乡官

之交际，郡县之百费，皆取足焉” ［３９］２８。 青浦县官

员“挪移借支，动以千计” ［２９］１０２３，均要头役供应。
吕坤亦称州县“指称下程酒席，科派收头” ［２２］３４０。
头役逐渐承担起原本粮长、大户所负供应地方公费

之责，这是头役取代粮里部分职能的表现。
随着粮里制度渐衰，头役参与州县钱粮事务愈

多，权责愈重，“江南诸役，莫重于柜头” ［３９］２７，其中

利弊亦相伴而生。 催科包赔、倾锭解运的职能，使收

头和柜头成为税银官收官解过程中的主要执行人和

实际控制者，供应衙门公费则说明头役与胥吏、粮里

一般，已经成为基层社会难以忽视的一股力量，以至

于“民之畏之反出于县官之上” ［４０］ 。 然而头役职责

之繁重并非仅止于此，“凡摆柜、标封、印簿、领串，
事事皆柜头应供之役” ［１０］４０８，更有甚者，一名收头

兼收数区税银［８］３１８。 头役职权渐增，也为其包揽侵

渔创造了条件。 头役由权责简单的“监督人”发展

为职能多样的“管理者”，又演变为包揽税银、操纵

收解的“包税人”。 在此过程中头役作为官、民之间

的“中间人”，在减轻粮里书吏克扣侵害、简化赋税

收缴流程、保障国家正赋足额征收方面发挥了难以

替代的作用。 但与此同时，其不法者亦损公肥私，对
国家财政和基层社会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三、头役佥派的影响

谚云：“衙门奸弊，八分粮地。” ［２２］４１８明代基层

社会的许多矛盾，与州县赋役征派不无关系。 随着

头役职权的不断扩大，制度行之日久，伴随而生的是

在田赋征解各个环节中出现的种种弊端，如在头役

佥点环节有棍徒包揽、放富差贫之弊；秤收登记银两

环节有墨帖私收、重秤多收之弊；簿籍登记环节有捏

多写少、篡改账目之弊；熔铸倾锭环节有剪边换锭之

弊等。 头役的影响包含国家和社会两个层面，其侵

吞银两，致使国家正额财赋不足，加额征收，在攫取

大量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矛盾。
１．对国家赋役征收的影响

一是棍徒包揽。 州县征收田赋时头役常借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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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便损公肥私，明末有“佥解皆苦役，而佥收则有时

而甘” ［７］５２７之说。 佥收之“甘”，在于贪墨国家赋额

而中饱私囊，因此有不法之徒会千方百计谋充收头

包揽钱粮。 若乡民小户一旦被佥点头役，则“骇胆

惊心，手忙足乱，且也秤收不谙，数目难稽，不得不多

用银钱包之积棍” ［１０］４０９，使得棍徒包揽更为普遍。
时人称“中伤收头之弊，最毒于包纳之人”。 “其弊

有匿名呈、有乘荒混报、有与柜书串同，纳时以十为

一，入数时以一为十” ［８］２９９－３００。 万历年间，两浙各

州县每遇派征钱粮之际，“积年棍徒多方谋为包揽，
一得收受，百计侵渔，趱前挪后，移新补旧，其弊有不

可胜言者”。 如绍兴府会稽县“分派钱粮各项零星，
奸民谋充收头恣意受侵”；诸暨县“诸暨之害收头为

最，钱粮之征名色极多，有等奸徒谋充收头侵用拖

延，害贻百姓” ［４１］ 。 苏州府吴县棍徒“包揽代收，盗
银花 费， 临 拆 脱 逃” ［８］３００。 头 役 “ 尅 纳 户 以 自

润” ［１９］１９２，以至于侵取官收税银成为惯常之事，
“恣为侵隐，惯得其利，但说本府仓粮，便作肥家之

想” ［４２］ 。 州县佥派头役看柜收银，本为保障田赋的

足额征收，但其侵吞反而阻碍税银按时完纳，造成严

重的逋赋积欠， “钱粮向取盈于收头而逋欠弥

多” ［１９］１９２。 如崇祯三年（１６３０ 年），顺天府柜头拖

欠银“一百一十九两七钱四分四厘八毫九丝五忽

零，亦孰非正供之金钱？” ［７］３６０类似棍徒谋充头役

而致拖欠税银，影响国家正赋足额完纳的例子不胜

枚举。
二是墨帖私收。 州县征收粮银的登记簿称为

“赤历”“官簿”或“红簿”，而不法头役私收粮银的

簿册因无官方加盖印信而被称为“墨帖”。 头役以

“墨帖私收” ［２８］５６２代替红簿官收，以致中饱肥己而

正额税银难以完纳。 头役还常用“私流水”替代“官
流水”欺瞒纳户进而侵吞税银，“收头多有私流水”，
“纳户得票，但见其上私流水即回，不知其未上官流

水也” ［２８］５７１。 万历六年（１５７８ 年），南直隶宿迁县

“印信赤历藏匿不给，花户由票惟凭柜头及管收条

鞭书手标写私单”，“致累贫户包赔” ［４３］ 。 官吏收受

贿赂后，常对头役私收之事不闻不问，如浙江建德县

知县何应明“向听库吏徐士恕串同柜头私收花户银

两” ［４４］ 。 此类头役以“墨帖”私收税银，又以“私流

水”欺瞒纳户，最终将所欠逋赋的负担再次转嫁于

民。 而州县官员与之上下串通，最终导致国家正赋

短缺且粮户深受赔累之害。
三是篡改账目、剪边换锭。 头役在州县田赋征

收中负责填注簿籍、勾销赤历，其借此机会收多写

少、收少写多，在账簿上大做文章。 隆庆元年（１５６７
年），绍兴府征收税银时“收头与吏胥交通，双印号

簿，两填收数，及至吊查，即抽换影射” ［１３］６１５。 万历

时，苏州府嘉定县头役有折白收头、均徭收头等名

目，“其名多端，则多置册籍，可以藏匿，可以长

奸” ［９］７４４。 崇祯年间，湖广辰州府民户纳银“每两

外有多纳一钱者，或七八分者，收头如数登簿，及临

折抹去零数” ［４５］２３９，并将此据为己有。 陕西泾阳县

头役收银“有原收数少者，却于流水簿并封袋捏写

数多者” ［４６］ 。 收头、柜头因熟悉税银收纳流程并负

责登记册籍，于是趁机篡改账目以损公肥私。
税银倾锭多由头役招募银匠为之，其中舞弊之

法有掺入杂质使银色不足，或银锭锤边暗自夹去毛

边等。 时称头役“巧弄手脚，剪边换锭，官未得十分

二，此辈先得其十分八也” ［４５］２３９。 粮户缴纳银两散

碎，需倾铸成锭方能解运。 因模具之故，倾销后的银

锭必有毛边，头役背地里将毛边“私地夹去，又锤边

使不见迹” ［２８］５６６，此种手段既掩人耳目，又得获私

利，却致使国家正赋亏损，纳户牵连受害。
２．对基层社会的影响

一是放富差贫。 州县佥派头役的原则是先佥大

户富民，然而赋役负担沉重，头役时有包赔之累，
“嘉靖间赋役横出，门户稍上，破产相寻” ［１４］４１４，富
户因此多方贿赂，逃避差役，官府遂常有“放富差

贫”之举。 如苏州府富户曾在山，本应佥点崇祯五

年收银柜头，但其惧柜头役重，不愿应役，于是托胥

吏方一龙、姚世义送给县官“银二百两，二吏得银一

百两，竟行批免，另点顾其邦顶认” ［１０］２８９。 四川大

邑县“官收粮不用柜头”，“及查盘官将至，方唤乡民

暂顶收头听查” ［３４］２７７。 富家勾结官吏，谋头役之

利，避头役之害，赋役多由贫民小户承担，因此家破

人亡者比比皆是。 时人葛麟称州县佥点头役时，
“奸胥作弊，放富差贫，有数十亩田而点一差者，又
不依排次，任意飞点，有一年而数差者，中人之产一

差即破，卖儿鬻女，困毙道途” ［１７］１９４。 嘉靖时南直

隶太仓州 “支应里长、收银柜头两役，当者辄破

家” ［１９］１７４，万历时嘉定县“长赋者例有收头，费颇

不訾，一充是役者无不破家” ［９］２４，江南之柜头“当
之者皆不过数十亩之家，彼仅仅温饱小民，所蓄有

几？ 故 数 十 金 之 费 与 他 役 之 千 百 者， 其 苦 则

同” ［１０］４０７－４０８。 可见，官府佥派头役时放富差贫，
加剧了明中后期的社会矛盾。

二是贻误营生。 头役一旦佥点，则须长期看柜

收银，不但花费繁多，而且贻误本身营生。 明中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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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繁重，贫民小户难以一次性交足税银，因此州县

一般会在一年中分数次、数处进行催科交纳。 如吕

坤称田赋征收时“钱粮分为四季”“赋税分几处收柜

者，头绪多端，差役繁拥” ［２８］５５７。 头役整年守柜征

收，不能擅离，“收粮之时，不可使收头寸步擅离，以
致百姓等候” ［２８］５６６－４０８。 明中后期赋税繁重，贫民

小户难以一次性交足税银，因此州县一般会在一年

中分数次进行催科。 如吕坤称田赋征收时“钱粮分

为四季”，这导致了“官府整年追呼，百姓整年凑办，
收头整年守柜，里老整年串乡，误了多少营生，添了

多少扰乱”，严重干扰民户正常生产生活。 由于放

富差贫现象普遍，佥派的收头、柜头多为中产或小

户，长期守柜收银，使其无暇顾及本身生计。 吕坤曾

提出将催科限制在每年的“六、七、九、十”四个月之

内，“其余八个月尽放归农，民免挂八个月心，官省

受八个月劳，收头省坐八个月柜，里老十排户头省八

个月奔走之劳” ［２２］３３２－３３３。 头役长期看柜收银，不
得不雇佣人手帮忙，“收头之工食颇少，而一人常雇

二人，本身终年坐柜，及查盘问罪之费，吏书打点之

费” ［４７］ ，加重了充役者的经济负担。 此外，头役解

运粮银常有守候之苦，“库吏因而为奸，受贿多者首

先发解，否则有候至十年而不得完者，此收头之所以

称累也” ［３７］４７９５，苏州府“收头一役，在廉明之日每

千两仅费三十两而有余，在混昧之时甚至费百金而

不足，尚有罗织丧身之病” ［８］２８９。 影响到大批头役

家庭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
三是重秤多收。 头役在征收税银时，有秤收银

两之责，因此常被官吏指使重秤多收。 万历十四年，
孙惟城称收头征收各项粮银时常有“偏累之害”，
“南京侯伯禄粮一两重压二钱，内官监白米三两重

压二两，解京金花一两重压五钱，甚至不才有司借岀

公费，而折色之收头累矣；南粮监兑需索于官旗，河
南席米把持于请托，临清等仓米麦积猾，常例不下数

十余种，加以碾晒、浪戾、亏折，而本色之收头累

矣” ［４８］ 。 江西九江府巡盐通判申如埙，“每分正银

四钱一分，令收头蔡文举、李应科加收银一钱二分，
共得银四百三十余两” ［４９］ 。 开封府许州襄城县知

县陈震，“条银额派二万余两，乃令收头李云梯等两

为秤收加二，而染指可耻” ［１８］２８９。 重庆府江津县知

县周礼嘉，额征万历四十七年税银三万五千两，“纵
收头私用大等科收，每两外加二钱，折剩银五千余两

入库，本官旋即收入” ［３４］６３。 胥吏与头役的工作关

系更 为 密 切， 如 松 江 府 的 柜 头 皆 “ 昔 日 之 库

役” ［３９］２８，因此佘自强称“收头重秤，皆库吏主之

也” ［２８］５２５。 纳户无权无势，纳银时“总听里役柜头

以为多寡，又何敢问焉” ［３１］２４６。 明末征收税银时惯

有“秤头银”之名，“虽曰禁革，而加二加三犹在，去
其名而存其实” ［３１］２４６，如湖广辰州府“收头每两浮

秤四五分，名为明加；所秤条银等较天平每两重至四

五分，名为暗加”。 “纳户纳银，每两外有多纳一钱

者，或七八分者，收头如数登簿，及临折抹去零

数” ［４５］２３９。 万历时冯琦称“官取之收头，收头取之

花户，加三加五贻累贫民” ［５０］２４６。 重秤多收现象直

接激化了官吏、头役与纳户之间的矛盾，小民难以完

纳钱粮而破产相寻。
此外，收头、柜头并非总是单向地侵害纳户，双

方的矛盾还表现在“纳户之嚣凌” ［１０］４０９。 大户富

民于城乡之间颇具权势，他们包揽小户税银，又将自

身成色不足的银两与之调换，收银头役“若执法不

收必至争斗，收头一身不能离柜，势不得上堂禀官，
势又不敌，只得含忍收之”。 大户又倚仗权势，在纳

银时缺斤短两，“纳四五钱以上者，以九分为一钱，
纳二三钱以下者，以八分为一钱”，种种此类，均要

头役包赔［８］３００。 因完纳赋税之故，纳户常与收银头

役争讼甚至斗殴。 万历末年，洛阳县民邓举因积逋

税银而被挂名催科，其“反怨柜头之开欠，而敢为诳

词过诬之” ［５１］ 。 樊玉冲为昆山县令时，“一收头裂

襟流血，呼号而进，称为顽户所殴” ［５２］ ，头役对基层

社会的影响可见一斑。
在“官收官解”的投柜、秤银、登记、倾锭、解运

等环节中，收头和柜头都是实际上的执行者和负责

人，因其各项职权，产生了贯穿于田赋征收整个流程

中的各种弊病。 州县官府对此未能实施有效监管，
官吏则与头役通同作弊，侵吞国课与民财，社会财富

被大量攫取而饱私人囊槖，国家“惟正之供”因而难

以足额征收，基层社会的安定与发展亦受到了一定

程度的阻滞。

四、头役的地位

１．州县田赋征收领域

明中后期州县田赋征收中的头役佥派制度是赋

役变革中的关键内容，是国家赋役制度在社会发展

过程中不断调适的产物。 自一条鞭法施行后，州县

田赋逐渐由民收民解改为官收官解，这一变化主要

是为了减少赋税征收过程中粮长、里甲的欺侵贪墨，
收头与柜头逐渐取代粮里职能后，又成为州县田赋

征收的实际操控者和负责人。 州县官吏倚靠其熟谙

０４１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册籍而能保障国课的足额征收，纳户小民依赖其包

揽钱粮而免于二次受到官府剥削。 因此，收头与柜

头也成为了赋役领域官与民之间的代理人，其对于

明中后期基层社会运行的重要意义不容忽视。 然而

正如明人赵世卿所言，“民收民解其弊在下，官收官

解其弊在上” ［５３］ ，一旦头役掌握了州县田赋征收的

实际操控权力，其侵害之弊便随之而来。 头役职权

逐渐扩展，几乎覆盖税银“官收官解”的全过程，其
在投柜、秤银、登记、倾锭、解运等各个环节中的弊端

亦相伴而生。 虽然头役收掌税银的实际进程中奸弊

丛生，但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而言，佥派头役参与州

县田赋征收的制度设计不失其进步性。 这是因为，
其时行之已久的粮长制度逐渐衰落，州县粮银的民

收民解更是腐败不堪。 梁方仲先生指出，明代一条

鞭法并不要求去改正一向以来的赋役不平均，而只

要求从现在起赋役的状况不要更坏下去［１６］ 。 头役

佥派的设计初衷亦是如此，而其施行之初也确实在

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粮长、里甲对完纳钱粮的侵吞，保
障了国家正赋的按时足额征收。 但从长期影响来

看，头役欺侵对国家与基层社会的不良作用并不比

粮长贪墨更轻。 然而，这也是任何制度实施都无法

避免的利益惯性，也就是明人常说的“法久弊生”。
当粮长制度不适合明代中后期田赋征收的现实时，
佥派头役包揽收掌税银遂成为更行之有效的措施，
然其法行之日久，又会产生大量奸弊，这就又需要新

的措施予以更正。 总之，明中后期州县田赋征收中

的头役佥派虽弊端不断，却仍在条鞭法改革税银

“官收官解”的进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从另一方面看，从明代产生的歇家包揽钱粮，到

清中后期书差包征田赋的变化过程，反映了各项制

度实施过程中，当弊端出现时，其解决办法往往是自

下而上进行的。 即民间先出现某种解决方式，官府

认可其效果后，逐渐将之推广并加以制度化。 如明

代州县田赋征收中，最初出现的歇家包揽钱粮，是民

间自发产生的，到清代，由柜书、里书和粮差负责的

书差包征［２］３７１，就是较为官方化的手段。 而明中后

期出现的收头与柜头，由看柜收银到包揽税银的变

化，正处在上述发展过程之中，具有一定程度的过渡

意义。 首先，头役是由民户佥充的，其收银过程中的

包揽具有民间自发处理弊端的意义，而其又是官收

官解的组成部分，差役性质类似于官方默认但又工

食短少的“白役”。 其次，头役佥派模式的存在，不
但为歇家等代理人或中间机构提供了包揽途径，也
为清代书差包征的施行做出了制度和习俗两方面的

准备。 制度层面，头役包揽纳户粮银逐渐为官府所

认可，而更具官方性质的柜书、里书、粮差等人包征

钱粮，就更容易被官府作为一项制度在清代被确定

下来；习俗层面，民户缴纳赋税已习惯被包揽，无论

歇家、头役或书差，实际都是代理人或中间组织性

质，相比于官府的苛敛，由他们代纳粮银可以省去不

必要的花费和麻烦，因而入清以后民众更容易接受

书差的包征田赋。 最后，无论歇家揽纳钱粮还是书

差的包征，实际都是里甲制度衰落之后，州县政府通

过代理人组织加强对乡村控制的方式，而头役收掌

税银处于这一过程中，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将乡村

财赋向城市集中的作用。 由此我们说，明中后期田

赋征收中的头役佥派在明清赋役制度变革中具有承

前启后的意义，亦不为过。
２．基层社会领域

前文已经指出，在明代基层赋役征派环节中存

在各种拥有不同功能的“头役”，除了本文讨论的收

头、柜头之外，还有马头、匠头、硐头、绢头、行头、鼓
乐头等，他们均是民间某项职役的管领者或带头人。
据王毓铨先生不完全统计，明代不同的户役种类已

达 ８０ 余种，其范围覆盖基层社会的各个层面［５４］ 。
随着研究的推进，新的户役种类正被学界不断发现，
然而头役研究较少被关注。 每种徭役均需要实际工

作中的管领者和负责人，即意味着每种户役均对应

一种头役。 如此看来，明代头役概念的覆盖范围不

可谓不广，群体数量不可谓不大。 这些功能各异的

头役事实上承担着各类徭役的主要责任，他们上承

统辖官吏之命，下参应役人群之劳，或参与实际事

务，或负担部分费用，是基层差役的实际责任人。 国

家“惟正之供”的足额征收，钱粮物料的及时征派，
驿传、马政的基本运转，营造事业的顺利进行，以至

于州县衙门的日常事务等，都需要头役的深度参与。
因此，头役在明代基层社会的运作中拥有不容忽视

的地位。
头役是与书吏、歇家等相类的官民之间阶层。

作为一种“代理人”或管领者，头役很大程度上掌握

着赋役征派、商业活动、社会运行中某一环节的真实

权力。 在基层社会中，他们的作用和影响有时甚至

大于高居庙堂的官员，如江南诸州头役“民之畏之

反出于县官之上”。 官府需要依靠头役们去达到行

政目的，通过他们将行政命令传输到坊市乡间，并得

到落实，各项差役均需要依赖头役的实际组织执行

才能完成。 当然，头役也常在这些领域进行包揽活

动。 但认为头役的包揽活动损公肥私、蠹国害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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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仅是士大夫阶层的一家之言，而实际上在当时

的社会环境之下，若无头役的包揽，许多行政任务根

本无法达成。 因此，各类头役的包揽行为成为基层

州县官府达成行政目的、进行基层控制的一种有效

手段。 在手工业经营中，头役虽存在包揽、把持行

为，如丝织业中的绢头和矿产业中的硐头，但其管领

职能是各类手工行业得以发展的保障。 因为头役掌

握着资本、资源、经验、技术等手工业赖以发展的要

素，所以官私手工业的长足发展离不开头役的贡献。
再者，在头役的包揽经营中，某些领域和行业完成了

早期资本积累，有些头役之家发展成为有能力垄断

行业的商人集团，这为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营造了

环境、制造了动力，是明清之际国家经济运行过程中

市场化、商品化水平得以提高的关键因素。
近年来，“谁是明清基层社会的支配力量”问题

广泛为社会经济史研究者所关注。 为此，范金民、高
寿仙、仲伟民、胡铁球等学者围绕士绅、书吏、宗族、
歇家等群体进行过广泛深入的探讨和辨析⑩，但至

今尚无定论。 在笔者看来，明清基层社会中的书吏、
士绅、宗族、歇家、头役等众多群体共同构成了一张

多元交织、关系复杂的力量网，共同推动着明清社会

的发展进程。 而“头役”为继续讨论该问题提供了

一个新的视角，通过研究基层社会中行行色色的头

役，考察其源流、种类、职能、应役方式、社会影响、史
籍中的形象等内容，探讨州县赋役征派的程序性变

化和运作实态、商业社会发展和基层文化转向等社

会变迁问题，是一条鲜为学界关注的新线索。 头役

从“赋”与“役”两方面如何对国家财政运作和基层

社会控制产生利弊影响，是深入挖掘明代制度史和

社会经济史的又一切入点。
总之，头役研究应该在全社会范围内通过各类

头役视角观察明清国家的制度演变和社会变迁，又
在制度与社会变动的大背景下探讨头役的角色变化

和社会活动，避免陷入史籍中惯常所见的“头役为

害论”困境，并能够在制度和社会的双重视野下还

原更为真实鲜活的头役形象。 然而明代头役种类繁

多、资料分散，研究具有一定难度，有待在今后研究

中不断深入。

结　 语

虽然彭泽益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就注意到了明

代官营织造中的“绢头” ［５５］ ，高寿仙也在对比研究

宋代“团行”和明代“铺行”的性质与功能时对“行

头”做出过讨论［５６］ ，日本学者伍跃曾探讨过御用监

“庄头”之役［５７］ ，这些研究成果均涉及不同社会领

域中的头役，但相比较于明代中后期州县田赋征收

领域丰富的研究成果而言，头役研究却仍鲜少为人

所关注。 仔细阅读史料可知，头役在税银收解的各

个环节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说是基层赋役运作

中的实际参与者和一定环节的重要影响力量。 头役

原则上佥派大户，却因其畏难脱役出现了普遍的

“放富差贫”现象，最终又将重役负担转嫁至贫民小

户身上。 同时，官府的肆意佥点和充役后的钻营谋

利，又为这一群体的无赖化埋下祸根。 由于科举读

书出身的州县正堂多不谙钱粮之事，难免出现书吏

串通作弊、上下其手，致使头役的权责不断扩大，从
最基本的监督投柜、验收银两，到拥有催科、倾锭、解
运，甚至包征包赔等复杂功能，几乎覆盖了税银“官
收官解”的全过程。 国家为了“惟正之供”的原额征

解，出现不同程度的倚靠头役完成的现象，致使其由

权责简单的“监督人”发展为职能多样的“管理者”，
又演变为包揽税银、操纵收解的“包税人”。 可以

说，在明代州县田赋征收的过程当中，头役作为官、
民之间的“中间人”，在减轻粮里书吏克扣侵害、简
化赋税收缴流程、保障国家正赋足额征收方面发挥

了难以替代的作用。 与此同时，其中不法者亦损公

肥私，对国家财政和基层社会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

影响。 收头、柜头的佥派是州县田赋征收的各个环

节不断调适的结果，在明清赋役制度变革中具有承

前启后的意义，而对于明代头役的整体研究，则是探

讨赋役征派运行实态和基层社会支配力量实际情况

的新视角。

注释

①万历《绍兴府志》载：“一条鞭之设原以革去收头包揽为主”，可见

头役包揽税银之事相当常见（万历《绍兴府志》卷十五《田赋志二·

赋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２００ 册，齐鲁书社，１９９６ 年版，
第 ６１８ 页）。 ②据隆庆《赵州志》载：“洪武初赵属北平一省，立有驿

传，定编头役，征收站银。”（隆庆《赵州志》卷三《田赋·站银》，《天
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第 ６ 册，上海古籍书店，１９６３ 年版，第 １３４

页。）③收头也是一种泛称，并非特指收掌钱粮的大户，其他如商税、
矿税、匠班银等各类款项的收掌者都可以称之为收头。 本文只讨论

州县田赋征收中的收头。 ④应当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大户、富民，

是指那些不能享受差役优免特权的殷实民户。 刘志伟指出“所谓

‘富者’，只是指那些既无优免特权，又无计逃脱赋役负担的地主。

至于那些缙绅大户，享有优免差役的特权，自然高枕无忧” （刘志伟：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１７１ 页）。 ⑤胡铁球：《明清歇家研究》，第 ２８９ 页。
胡铁球引明末文德翼《均徭役议》：“特设一空役，名空役者无所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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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之云尔。 空役之下，或兑军或贴白或收头，为名不一。 兑军者，漕
兑也……收头者，管柜者也”（光绪《嘉兴县志》卷三十二《艺文二》，
《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 １５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

本，１９９１ 年，第 ７６２ 页）。 此说法似乎仅是特殊情况，胡认为州县征

收钱粮多被歇家包揽，是以收头渐成“空役”。 然而本文大量材料证

明收头乃是“实役”，在征收税银过程中要亲身服役并负责许多具体

的工作，不能据此断定收头是“空役”。 ⑥万历《青浦县志》卷三《役
法》，“四柜收头，事主收受修编银两”，《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 １
册，中国书店，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１０２２ 页；万历《绍兴府志》卷十五《田赋

志二·赋下》，“佥为柜头四名，各管一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

部》第 ２００ 册，第 ６２１ 页。 ⑦陈仁锡：《无梦园初集》劳集一《开河修

塘》，“吴县守柜六名”，《续修四库全书》第 １３８２ 册，第 ３００ 页；同治

《徐州府志》卷二十一下《宦绩传·何东凤》，“点选殷实守法者六

人”，《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 ６１ 册，第 ６０７ 页。 ⑧《明
神宗实录》卷五七六，万历四十六年十一月丁亥，“河东一路州县二

门外，俱设有收头房八间”，中华书局，２０１６ 年影印本，第 １０８９１ 页。
⑨陈龙正：《几亭外书》卷三《家载·治句遗迹序·革条编收头十》，
“原点收头一十七名使用守候……公尽革之。 立八柜，就见年粮长

中挨次轮八名直管”，《续修四库全书》第 １１３３ 册，第 ３１０ 页。 ⑩参

见仲伟民《在历史小碎片中发现大历史———兼评〈明清歇家研究〉的
学术贡献》，《光明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２ 日；高寿仙《准确把握历史的

细节和碎片———也以明清歇家为例》，《光明日报》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胡铁球《在史料体系中理解历史中的细节与“碎片”———对〈明清

歇家研究〉评论的回应》，《光明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５ 日；范金民《谁
是明清基层社会的支配力量———兼评〈明清歇家研究〉》，《光明日

报》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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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颂赞性铭文的结构及生成

徐正英　 　 陈芳兵

　　摘　要：颂体是中国古代文体中一种重要的类型，其发展演变源远流长。 关于颂体文学的源头，刘勰认为是

《诗经》中的“三颂”。 事实上，西周颂赞性铭文才是颂体的早期形态，分非独立成篇和独立成篇两种结构类型。 前

者文本特征是以食器为主对在世之人的被动性颂赞，后者则是主动对祖先进行的非模式化颂赞。 西周颂赞性铭文

有两种生成方式，以记事为主的铭文是史官对相关事件要素的记录及第三人称的润色，以记言为主的铭文则可能

是预先写好的发言稿。 作为颂赞性文本早期发展的重要一环，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与《诗经》“周颂”关系密切，
后者在前者基础上予以继承和发展，并逐渐演变出后世的颂体文学。

关键词：颂体；铜器铭文；结构；生成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０１－０１４５－０７

　 　 《说文解字》解“颂”为“皃（貌）也” ［１］１８１，籀文

写作“ ”，本义为人的容貌，后“容貌”之意逐渐被

假借字“容”使用，“颂”仅使用其引申义。 我们讨论

“颂”作为文体时，更多使用的是其引申义。 刘勰这

样论述颂体的起源、发展以及基本特征：“颂者，容
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 ……自商以下，文理允

备。 ……《时迈》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颂，规式存

焉。” ［２］１５６－１５７刘勰认为颂的本质和功用是赞美盛

德，故将颂与赞放在一篇进行分析，并于《宗经》中

强调“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 ［２］２２。 《诗经》
中的“三颂”，保留着大量的颂体诗歌，将颂美之意

强化固定，“规式存焉”，成为“颂体”的创作范本。
韩高年也主张颂诗起源于祝祷活动，是用于仪式的

赞述之辞［３］ 。 除此之外，先秦传世文献中记载有不

少“颂”的其他含义，段立超的博士论文《上古“颂
类”文学精神及其体类特征》中，归纳总结了“颂”在
先秦的九种含义特征，分别是歌颂赞美祖先、宗庙祭

祀之歌、“舞容”、舞乐剧本、乐器、威仪及仪式表演、

持瓮之舞、宗教颂辞、仪式叙述，并进一步梳理“颂”
作为口头即兴的颂扬之作、占卜之颂、为各种仪式所

作之颂等几种体类［４］ 。 西周铜器铭文之“颂”符合

段立超博士论文中的两种含义：一是歌颂赞美祖先，
例如《番生簋盖》开篇即颂赞皇祖考，“丕显皇祖考，
穆穆克哲厥德，严在上，广启厥孙子于下”。 二是仪

式叙述，例如《遹簋》中的“遹拜首稽首，敢对扬穆穆

王休”，描述在某特定的仪式上颂赞者的语言行为。
本文即从这两重含义来考察颂赞性铜器铭文。 这一

文体的起源不应是刘勰所说的《诗经》“三颂”，而应

当追溯至更早。 铜器铭文中已存在大量“颂”体的

因素———或依附于册命文本之后，或独立成篇，表现

出一定的文体意识。

一、西周颂赞性铭文的结构与特征

目前可见的西周颂赞性铭文有 ４００ 多篇，时间

贯穿整个西周各期。铭文句式、结构特点、年代分布、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６－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前出土文献及佚文献文学综合研究”（１７ＺＤＡ２５４）。
作者简介：徐正英，男，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陈芳兵，女，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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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赞对象以及颂赞原因等情况较为复杂。 本文依据

能否在一个较为完整的含义模块中（可以是一篇铭

文或一段铭文）集中进行颂赞性文字表达这一标

准，将西周的颂赞性铭文文体分为非独立成篇和独

立成篇两类。
１．非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

该类铭文仅是简短的套语表达，尚停留在一个

句子之内的语序或词语变换，故笔者在分析过程中

将注意力放在分析铭文句子内部结构上。 依据其谓

语部分核心词的不同，这类铭文可分为“对扬” “敢
对扬”“用对扬”三类。

“对扬”类是指谓语部分仅有“对扬”二字的颂

赞性铭文表达，其标准结构为“××＋对扬＋××＋丕显＋
休＋命”。 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的

《殷周金文集成》 （以下简称《集成》）中，《史墙盘》
（《集成》 １０１７５） 的“对扬天子丕显休命”。 “敢对

扬”类颂赞性铭文是指谓语部分在“对扬”前加上

“敢”字的铭文句式。 “敢”字西周时才出现，金文中

写作 ，本从口，从二手上下相叠状。 本义表示有胆

量、勇于进取。 《说文》收录“敢”的异体字 ，解为

“进取也” ［１］８４，后逐渐发展为谦辞，有冒昧之意。
马承源先生也认为“敢”是敬助词，是金文中常见的

西周贵族习用语［５］ 。 “敢”在金文中一般用于下级

对上级的语境中，表示身份地位的差别。 其标准结

构是“××＋敢对扬＋××＋丕显＋休＋命（令）”，《申簋

盖》（《集成》０４２６７）的“申敢对扬天子休令”和《山
鼎》（《集成》０２８２５）的“山敢对扬天子休令”，铭文

颂赞部分均是完整的“敢对扬”类标准式。 “用对

扬”类颂赞性铭文是指谓语部分在“对扬”前加上

“用”字，其标准结构为“××＋用对扬＋××＋休”。 同前

两类相比，“用对扬”类铭文数量极少，仅 ７ 例，目前

只能说明曾经出现过这种颂赞形式，不能断定这一

模式曾经作为一种主流现象出现。 其主要的结构表

达为“××用对××休”。
除此之外，上述三种结构更多的是一些变体。

例如为了表达简洁，省去主语（即颂赞者）的简写

式。 这类情况前一句一般会有“××（颂赞者）拜首稽

首”的表述，为避免重复，后半句不再使用主语。 例

如《伊簋》 （《集成》 ０４２８７）的“伊拜稽首，对扬天子

休”，《遹簋》 （《集成》０４２０７）的“遹拜首稽首，敢对

扬穆穆王休”，《小子生尊》（《集成》０６００１）的“用对

扬王休”等。 亦有对谓语部分不同程度的省略，简
化为“对”或“扬”，这类情况在铭文中俯拾皆是，如
《作册折觥》（《集成》０９３０３）的“扬王休”和《 尊》

（《集成》０５９９２）的“ 对王休”等。 另有不同程度省

去宾语部分“休” “丕显” “命”等内容的简写式，例
如《庚嬴卣》 （《集成》 ０５４２６）的“庚嬴对扬王休”，
《楚簋甲》（《集成》 ０４２４６）的“楚敢拜首稽首，对扬

天子丕显休”等。
还有少量比较委婉的颂赞性铭文文本，只能称

为颂赞方法。 例如《 钟》 （《集成》００２６０）的“王肇

遹省文武勤疆土，南国 子敢陷虐我土。 王敦伐其

至，扑伐氒都， 子乃遣闲来逆昭王，南尸东尸具见，
廿又六邦”，详细地描述了 国侵犯疆土时，王率军

迎敌并战胜对方的英勇身姿以及东南夷臣服的盛

况，作器者背后表达的颂赞意图不言而喻。
非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贯穿整个西周时期，

数量较多，是铭文中颂赞意图的主体表达。 其中，西
周中期铭文句式变化多端，表达形式丰富多彩，展现

着非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在此阶段的繁荣。
具体来说，西周早期铭文的颂赞方式主要是

“对扬”类，有 ６３ 篇，远多于“敢对扬”类铭文的 ９ 篇

和“用对扬”类的 ５ 篇，是西周早期非独立成篇类颂

赞铭文的主要构成。 其表达形式均为“休”之前无

修饰成分的“（ ××）对扬××休”和“敢对扬××休”等
模式及其变体。

西周中期，非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呈现出繁

荣多元状态。 “敢对扬”类和“对扬”类分别为 １２２
篇和 １０９ 篇，是这一时期的主流类型。 出现句式内

部的修饰成分，常见的表达形式是“敢对扬××丕显

休”“敢对扬××丕显鲁休”和“对扬××丕显休”等，为
几种句式的融合打下了基础。

西周晚期，三种类型的非独立成篇的颂体铭文

均表现出数量下降的趋势。 “敢对扬”类铭文仅有

４６ 篇，多于“对扬”类铭文的 １９ 篇。 铭文中较多出

现修饰成分“对扬××丕显休”的表达，句式有繁有

简，同之前相比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经过西周漫长的发展演变，非独立成篇类颂赞

性铭文逐渐形成了独有的文体特征，大致体现在如

下五个方面。
第一，因事而发，被动颂赞。 非独立成篇类铭文

通常会在叙述中表明受到上级的赏赐、任命或赞扬，
对此进行回应式感激和颂赞。 例如《师俞鼎》 （《集
成》０２７２３）记载师俞跟从王到上侯，师俞针对王的

赏赐作回应式感谢和颂赞“俞则对扬厥德”，既是对

王赏赐的感谢，又是借此机会对王的颂赞。 又如，
《师遽簋盖》（《集成》 ０９８９７）中“遽拜稽首，敢对扬

天子丕显休”，也是针对“王呼师朕赐遽贝十朋”做
６４１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出的回应性颂赞。 类似的文例在金文中不胜枚举，
大量类似的逻辑和表述，形成了非独立成篇类颂赞

性铭文因事而发的颂赞特点。
第二，篇幅较短，多依附于其他文体。 由于此类

铭文颂赞的目的多为对赏赐或任命的感谢称扬，故
行文一般依附于册命体、记体等，不单独成篇，颂赞

内容相对于整篇铭文来说，占比较少。 颂赞部分存

在于铭文对事件的详细叙述之后，是仪式事件的组

成部分。 例如，吴震烽所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

像集成》 （以下简称《铭图》）中，《作册吴盉》 （《铭
图》２６ 卷 ２２４ 页）完整地叙述了王在 “执驹”，有所

获后在 门召见作册吴，并赏赐其驹。 铭文简略地

记载了作册吴在仪式流程上的行为和语言，“拜稽

首，受驹以出，吴敢对扬天子丕显休”。 其中颂赞性

铭文仅有“吴敢对扬天子丕显休”９ 个字，同全篇 ６０
字左右的铭文相比篇幅较短，表现出该类铭文依附

于其他文体存在的特征。
第三，颂赞对象多为在世之人。 非独立成篇的

颂赞性铭文因其现实的颂赞目的，所称扬的对象除

《 簋》外均是针对当世天子或上级。 其中“敢对

扬”类铭文以颂赞当世天子居多。 西周中期，随着

册命礼仪的完善，史官开始代王授册宣布册命内容，
颂赞时为了凸显下级与上级的身份差别，以示对被

颂赞者的尊重，“敢对扬”类颂赞性铭文数量迅速增

加。 “对扬”和“用对扬”类颂赞对象的身份则无明

显的差异，既有当世天子，又有贵族、重臣等，在使用

上并无严格的限制。
第四，多为模式化的套语表达。 该类颂赞性铭

文表达模式的改变尚停留在一个句子之内的语序或

词语变动，内容变化不大，多为简短的模式化表达。
核心词语是“对扬某休”，铭文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修

饰词的增减，在上文的结构分类中已进行过详细的

分析和举例，此处不再赘述。
第五，器物类型以食器为主。 该类颂赞性铭文

所属的器物类型主要集中在食器上，尤其以簋器居

多，鼎类次之。 其余有酒器（主要是尊、卣和极其少

量的彝、壶等）和水器（主要是盘，另有少量的盉）。
在西周中期后段出现了少量的钟，没有兵器、用器等

类型的器物出现。 纵向来看，西周早期的器物类型

较为单一，以食器为主，数量也较少。 中期器物无论

是在总数上还是食器数量上都占绝对的优势，晚期

酒器数量急剧下降，仅剩食器、少量的水器和乐器。
２．独立成篇的颂赞性铭文文体

该类颂赞性铭文指的是能够于集中的文段中，

在某种思想的指导下或出于某种目的进行颂赞性表

达。 这虽然不是后世真正意义上成熟的颂体文，但
已不局限于对获得赏赐或册命后的感谢颂赞，而是

为表达某种思想，主动颂美祖先或者天子的光辉和

伟大。 依据行文构思和板块布局的不同，可将其分

为“叙事＋颂祖”和“颂祖＋祝祷”两种结构类型。
第一，“叙事＋颂祖”类铭文共 １１ 篇，其所叙事

件有“军事活动”和“册命仪式”两种类型。 颂赞者

在所叙事件中获得较高的荣耀，将所获荣耀归功于

先祖，称颂其光辉的品德，铸器铭之。
在具体行文中“军事活动＋颂祖”类铭文包含

“叙述军事活动＋归荣耀于祖先＋效法祖先＋颂美祖

先”等板块。 穆王时期的《班簋》《 簋》 《 鼎》，厉
王时期的《 钟》 《禹鼎》均属于这一类型。 行文多

以第三人称视角叙述事件，交代军事活动的基本要

素和战争情况，进而以第一人称视角和口吻将此事

件中的荣耀归功于先祖先王，告祭成功、颂美祖先。
例如《 簋》（《集成》０４３２２）开篇以第三人称记载

在胡地搏戎一事。 进而称颂母亲，其品德熏陶影响

自己，故而自己英勇征战，军功赫赫。 最后，战斗结

束，再次称扬母亲，并向其祝祷，祈求保佑。
“册命活动＋颂祖”模式类铭文共有 ６ 篇，包含

“颂赞祖先＋孝型祖考＋勤劳王事＋受王册命＋赞美祖

先”等板块。 大多数铭文是“先颂祖再记叙册命赏

赐”的结构。 例如《番生簋盖》 （《集成》 ０４３２６），铭
文开篇颂赞皇祖考，“丕显皇祖考，穆穆克哲厥德，
严在上，广启厥孙子于下”，颂祖部分大多是套语表

达，以祖考为榜样，番生表示要效法皇考祖先，勤劳

王事。 紧接着铭文还记录了王的册命和赏赐，但仅

有册命内容和赏赐物品，并未记载册命仪式的细节。
作器者将赏赐物品一一罗列，无不透露着张扬、炫耀

之意，进而以番生称扬天子美好结束铭文。
综上所述，“叙事＋述祖”类颂赞性铭文文本结

构有较强的规律性，在颂赞中表现出一定的仪式痕

迹，是祭告祖庙或册命拜谢仪式的产物。 颂赞部分

自身既是一个含义较完整的独立个体，又与叙事部

分有着密切的联系。 与非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不

同，颂赞者不再单纯对扬天子，更多将取得的荣耀归

功于过世的祖先，认为自己正是在祖先精神的指引

下才取得当下的成绩，对祖先的德行与光辉形象进

行主动颂赞，是西周中期礼乐革新的产物。
第二，“颂祖＋祝祷”类铭文主要由“颂赞祖先＋

孝享祖先＋效法祖先＋祝祷祈福”几大模块构成。 铭

文多以“颂赞者曰”的第一人称记言形式开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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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明显的叙事痕迹。 少部分铭文甚至出现无记言

标志的直接颂赞。 铭文一般在颂扬祖先美好的德行

之后，表达自己要以此为榜样，勤勉努力，进而向祖

先祝祷保佑。 这一类型的颂赞铭文祭祀仪式的痕迹

已经较弱，不再强调对活动细节的记录，着重表达创

作者的某种思想。
大部分铭文有“××曰”这一明显的记言标志，例

如《师望鼎》《逨盘》《 钟》等。 《师望鼎》 （《集成》
０２８１２）没有进行颂赞契机的背景介绍，开篇直接借

师望之口颂赞父考：“丕显皇考宄公，穆穆克明厥

心，哲厥徳，用辟于先王，得纯无愍。”称赞父考圣明

地明其心，知其德，为先王奔走。 在这一逻辑基础

上，王不忘“我”是先祖之后，多次夸赞、重用“我”，
师望称扬天子的美好，并进行“子子孙孙永保用”的
简单祝祷。

无记言标志的颂赞模式，是较为少数且独特的

存在。 例如《史墙盘》（《集成》１０１７５）、《 钟》（《集
成》００２４６）。 《史墙盘》独立成篇，通篇颂祖述祖，不
仅未提及任何仪式或者创作缘由，也未向祖先进行

祝祷祈求。 铭文对西周历任天子和微氏祖先进行罗

列式的颂赞，且均不是套语式表述，而是叙述历任祖

先的事迹，抓住其突出特征或功绩进行的称扬，例如

认为“文王”是“ 初于政”，“武王”是“讯圉”的

形象，“ 圣成王”等，表现出强烈的创作意识。
综上，“颂祖＋祝祷”类的颂赞性铭文虽产生于

一定的仪式，但其对仪式的记载逐渐淡化。 乐器类

铭文的出现，为颂赞性铭文注入新的表达活力，孝享

祖先的场合中，述祖类颂赞性铭文的叙事契机逐渐

消失，着重进行思想的表达。 铭文的叙事性逐渐减

弱，转而向记言和描述的方向发展。 该类铭文无论

是在思想上还是文学创作技法上，都是较为发达的

一种颂赞性铭文模式，蕴含着“帅型祖考”的思想，
代表着西周中期颂赞性铭文的新变之一。

同非独立成篇的颂赞性铭文近 ４００ 篇的总数相

比，该类铭文的总数相对较少，共 ２２ 篇。 其中“叙
事＋颂祖”和“颂祖＋祝祷”两种结构的铭文数量大致

相同，均是西周中期出现，至晚期仍然存在。 独立成

篇类颂赞性铭文尽管数量较少，但其时代特征鲜明。
突出的文体风格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出现非模式化颂赞。 独立成篇类颂赞性

铭文在西周中期后段和西周晚期出现了非模式化的

颂赞表达。 同非独立成篇颂赞性铭文相比，该类颂

赞性铭文不再是笼统的“扬王休”式赞美，而是以生

动的语言具体地颂赞祖先不同的优点。 《史墙盘》

（《集成》１０１７５）中，作者详细历数了先祖先王的丰

功伟绩，具有针对性和细致性。 铭文写道“初 于

政，上帝降懿德大屏，抚有四方”，侧重于文王受天

命这一重大事件；颂赞武王，则是“讯圉武王，遹征

四方，挞殷，畯民永不恐狄”，突出的是武王平定四

方，建立政权。 对成王、昭王以及微氏历任祖先的颂

赞，均是此类细致具体的描述，而非模式化颂赞。
第二，颂赞性铭文篇幅变长。 西周中期开始，颂

赞性语言在整篇铭文中比例大幅上升，出现大段的

颂祖表。 中后期的《史墙盘》《 钟》甚至单独成篇，
进行颂美。 这正是由于上文所述铭文颂赞内容逐渐

具体化，故其篇幅自然较“对扬”类铭文要长。 例如

《虢叔旅钟》 （《集成》００２３８—００２４４）中颂赞篇幅占

全文的 ４４％。 类似的文例还有很多，无不体现了独

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篇幅变长这一特征。
第三，简化颂赞原因。 此类铭文不再是回应式

的“对扬”颂赞，多是在祭祀仪式上对祖先进行的自

发回忆和称扬。 颂赞的原因和契机不再是某一具体

事件，而是在“帅型祖考”“大祭祖先”等思潮的影响

下，对祖先进行孝享的过程中，以历史的视角细数祖

先功业，塑造祖先形象，并以此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激励后人。 相关思想都在铭文的称颂和祝祷中进行

了充分的表现，因此为避免重复，铭文在写作时对其

原因部分进行简化处理。
第四，颂赞过世祖先。 这类颂赞性铭文的共同

特征是鲜少对在世天子或上级颂赞，而是不同程度

称扬自己的祖先，有些甚至会在颂赞祖先的基础上

颂扬西周的先王，这是西周中期颂赞性铭文出现的

又一新特征。 例如《班簋》 （《集成 ０４３４１》）中班接

替虢成公官职，率军东征。 战胜归来复命之时，所称

颂的主要是自己的先祖。 颂赞对象的多元化，侧面

反映了西周中期颂赞需求的多元化，体现出颂赞铭

文的发展。
第五，乐器数量增加。 不同器物的功能不尽相

同，导致铭文指向性也存在细微的差别，对铭文内容

的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 进入西周晚期之后，以钟

为代表的乐器在颂赞铭文的器物类型中比重上升。
乐器上所铸刻的颂赞性铭文多为“颂祖＋祝祷”类，
这与钟在使用中娱神孝享的功能有关。 多篇铭文均

提及铸钟的目的是为了孝享祖先，通过演奏美妙的

音乐，使其愉悦。 在这一过程中，颂赞祖先顺理成

章。 在此基础上，向愉悦的祖先寻求祝祷和保佑，逻
辑合情合理。 例如“颂祖＋祝祷”类铭文中，乐器占

到 ６０％，“叙事＋颂祖”类铭文中也有两例乐器，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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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成篇类铭文相比，这是西周中期颂赞性铭文的

又一重大变化。

二、西周颂赞性铭文文本的生成

在详细分析颂赞性铭文的类型及结构基础上，
凭借铭文的发展趋势和状态，我们可对颂赞性铭文

文本在西周的生成方式进行大致的还原。 郭英德先

生认为：“人们在特定的交际场合中，为了达到某种

社会功能而采取了特定的言说行为，这种特定的言

说行为派生出相应的言辞样式，于是人们就用这种

言说行为指称相应的言辞样式，久而久之，便约定俗

成地生成了特定的文体。” ［６］ 铜器铭文的功能之一

便是作器者因军功、赏赐，铸铭记录或炫耀及自我保

护，因此必然会附带对君主或上司的称美和赞颂。
西周康王时期开始较为频繁地将颂赞性铭文用于受

命、受赐等庄重的场合，与仪式关系密切。 此时西周

度过了初期的立国阶段，政治秩序逐渐建立，王室和

国家的经济力量恢复发展，派官员出使慰问诸侯、联
络宗族感情，命将军进行军事行动，镇压不臣的周边

政权。 昭王时期更是有频繁的军事活动，发布军事

任务或任命将领。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自

是不可缺少的主要活动，许多在祭祀中办事得力、表
现优秀的官员，都是天子或大贵族进行赏赐的对象。
颂赞性铭文文本便是产生于册命或祭祀仪式的口头

文字。 据铭文所载，天子（或其他大贵族等上级）进
行任命或赏赐之后，受命者（受赐者）有拜首稽首并

称扬谢恩的礼仪，史官在对拜首稽首这一仪式进行

记载的过程中，将受赏者所说的颂赞语言同时予以

记录。 在这一过程中，口头文字变成了书面文字，发
展出了早期最简单的颂赞性铭文。 颂赞性铭文文体

的生成离不开相关的仪式和史官对文字的加工。 在

不同的时期，文本创作者所关注和记载的重点有所

差异，技法的成熟度也不尽相同。 在生成初期，颂赞

仅为记事附庸，铭文对仪式的记载痕迹较重。 后期

随着颂赞性文字的逐渐发展，文本的目的由记事转

向记言，记载仪式性的笔墨越来越少，颂赞语言的独

立性增强，书面写作也逐渐完善发展起来。 李冠兰

《西周册命文体的文本生成》一文，在探究口头文字

转化为书面文字方面，提供了很有启发性的思

路［７］ 。 依据颂赞性文本所呈现的状态和特点，下面

我们将分别从两种类型出发，探究二者的生成过程。
１．记事为主的颂赞性铭文生成模式

这是西周早期颂赞性文本生成的主要模式，多

见于铭文文献中，因事而发，颂赞对象多为在世之

人。 此类颂赞性铭文文本的记录者同时也是仪式流

程的参与者，对仪式的相关要素进行记录，结束后以

冷静客观的笔触对事件进行第三人称视角的复述，
涉及事件中的人物语言时，则以第一人称的话语原

样抄录，插入其中。 文本内部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
语言表达较为质朴，颂赞部分套语化倾向明显。 例

如《乖伯簋》（《集成》０４３３１）：“乖伯拜手稽首，天子

休弗忘小裔邦，归刍敢对扬天子丕 鲁休，用作朕皇

考武乖几王尊簋。”这里“乖伯拜手稽首”是以第三

人称的视角去叙述乖伯的动作，解释为史官对于事

件的旁观描述更符合逻辑。 但下一句就更像是乖伯

在赏赐现场的语言“天子休弗忘小裔邦，归刍敢对

扬天子丕 鲁休，用作朕皇考武乖几王尊簋”，天子

没有忘记我们小邦，我在这里冒昧地称扬天子的光

大美好，为我的皇考乖几王铸造尊簋。 另外，铭文中

有两处以“曰”为标志的语言记载，应当是对仪式上

话语所进行的有选择且非连续性的记录，表现出口

语化的痕迹。 《 令方彝》 《即簋》 《吴方彝盖》等均

表现出类似的文本特征。
２．记言为主的颂赞性铭文生成模式

这是西周中期较为重要的颂赞性铭文生成模

式。 铭文通篇以记言为主，颂赞对象多为去世之人，
如先祖先王等，文本产生根源多为宗庙祭祀，对文本

的技巧和表达要求也更高。 此类铭文并非对口头语

言的记录和转述，更像是提前写好的文本，使用于实

际场合后，再由铸器者铸铭记载。 文本呈现出仪式

性淡化的特点，将颂赞者的语言从事件中剥离，使其

不再单纯是事件的附属品。 创作者秉持一种创作的

态度，交代清楚事件不再是唯一的目的，通过整理颂

赞语言传递某种思想成为更重要的目标。 此类文章

布局严密，逻辑连贯，句与句之间衔接流畅，呈现出

典雅的书面文字特征。 多数有一定的韵脚，句式整

齐，甚至使用了修辞手法。 较为典型的有 《史墙

盘》，其篇幅较长，没有明确的记言记事痕迹，仅从

篇末“对扬天子丕显休命，用乍宝尊彝”一句推知应

该也是某一仪式产物。 铭文结构严谨，对西周历任

天子的评述和形容精确得当，尤其是大量出现“ 受

万邦， 圉武王，遹征四方，挞殷畯民”这样整齐的

四字句式，用词文雅，朗朗上口。甚至《史墙盘》（《集
成》１０１７５）中还出现了“申宁天子，天子固缵文武长

烈”以及“微史烈祖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宇

于周”这样的顶针修辞手法，与传世文献《诗经》《尚
书》中的句式高度相似，更加印证了这类铭文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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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经过史官的推敲、斟酌、润色和修改，不是简单的

口头语言记载。 如此长的篇幅和严密的逻辑，显然

不是史墙的临时发言，将其看作提前写好的案头文

字更加合理。 类似的例证还有很多，《逨盘》铭文思

路与《史墙盘》相似，篇幅很长，用词考究，并且出现

了“雩朕皇高祖……”的排比句式。 《集成》中收录

的两篇《 钟》铭文，在行文和语言风格上与《史墙

盘》和《逨盘》非常相似，呈现出书面创作的特征。

三、西周颂赞性铭文与《诗经》中
的“周颂”

　 　 与《诗经》 “周颂”较为成熟的颂赞性文本形态

不同，西周颂赞性铭文呈现出逐步发展的过程。 非

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受军事和册命活动的影响，
在西周早期蓬勃发展。 演变至中期，其中的独立成

篇类颂赞性铭文，与“周颂”的文本状态已十分相

近。 不同的是，铭文较“周颂”表达更加原始，语言

更加质朴。 后者是对前者有选择地继承并进一步润

色加工的产物，是颂赞性文本演化至西周中期的新

形态。
第一，二者蕴含着西周中期特有的历史思潮和

时代精神。 西周中期通过整理和书写历史，重新塑

造祖先形象，称扬凸显其光辉的品德、威仪、功绩，这
是中期礼乐革新“大祭祖先”之意。 二者均以“光
大”“美好”之意盛赞先祖先王，例如《维清》中的

“维清缉熙，文王之典”，与铭文中《番生簋盖》 （《集
成》０４３２６）的“丕显皇祖考，穆穆克哲厥德”和《虢叔

旅钟》（《集成》００２３８—００２４４）的“丕显皇考惠叔，穆
穆秉元明德”，语言表达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 在

此基础上“帅型祖考”便顺理成章。 通过“大祭祖

先”，勉励大家效法先祖先王，遵循前人之路，夙夜

勤勉为王奔走。 与铜器铭文相比，“周颂”作为官方

创作整理的宗庙歌辞，对这一思想表现得更加清晰

和系统，呈现出后出的文本特征。 《维天之命》 《维
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称扬文王的德治和武功，
《桓》 《赉》 《般》则是通过恢弘的歌颂再现武王克

商、赐封功臣以及巡狩山川的勇武形象。 在对祖先

的回顾和颂赞中，共同追溯西周早期历史以及祖先

们的光辉，进而以此为榜样，不懈于治。 “周颂”多

是从天子的角度进行的颂赞，适用于级别较高的祭

祀活动，效法的对象是西周先王，例如“仪式刑文王

之典”（《我将》）。 而颂赞性铜器铭文的作器者更多

是诸侯、大夫，铭文涉及家族事件或者个人功绩，故

其“大祭祖先”和“帅型祖考”之“祖”更多是家族先

人，例如 《师望鼎》 （《集成》 ０２８１２） 的 “肇帅型皇

考”、《单伯昊生锺》（《集成》０００８２）的“余小子肇帅

型朕皇祖考懿德”。 但铭文对祖先的颂赞模式和祝

祷思路，与“周颂”是一致的，均是西周中期特有文

化思潮下的产物，“周颂”在行文布局和篇章安排上

较铭文更有文学性。
第二，二者祭祀和仪式痕迹明显。 西周颂赞性

铭文是一定册命、祭祀、告庙等仪式活动的产物，
《诗经》“周颂”则是为不同祭祀所创作的吟唱颂辞，
它们均具有一定的实用语境。 不同的是，颂赞性铭

文中的仪式痕迹较为明显直接。 非独立成篇类颂赞

性铭文大多有“拜手稽首”的仪式标志，部分甚至有

“以出”的后续流程描述。 例如《作册吴盉》 （《铭

图》２６ 卷 ２２４ 页） “吴拜稽首，受驹以出”。 独立成

篇类颂赞性铭文中则有较多孝享祖考的语言，彰显

着铭文在祭祀仪式上实际的功用。 例如《士父钟》
（《集成 ００１４６》） “作朕皇考叔氏宝林锺，用喜侃皇

考”，以及《 钟》 （《集成》 ００２６０） “王对乍宗周宝

钟，仓仓悤悤，肃肃雍雍，用昭格丕显祖考先王”，旨
在以钟声孝享娱乐先祖先王。 “周颂”是为祭祀歌

唱而进行的文学性创作，祭祀痕迹较为委婉，但仍不

难细品出其宗庙颂歌的性质。 例如《我将》中的“我
将我享，维牛维羊”，《潜》中的“以享以祀，以介景

福”，《载见》中“率见昭考，以孝以享”等，用细腻的

笔触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祭祀的隆重场面。 “周颂”
对仪式的表述脱胎于颂赞性铭文，但其委婉的文学

化表达则是颂赞性文本的又一进步。
第三，二者在祭祀之后都表达出向祖先祝祷祈

福的意愿。 颂赞是祭祀的题中之义，而祭祀的目的

之一在于祈求祭祀对象的保佑。 铜器铭文和“周
颂”的行文思路均在颂赞祖先之后伴随着对未来的

祈福。 祝祷祖先保佑自己，祈盼国运昌盛、子孙万

福，希望庄稼丰收等。 前文详细分析过的“颂赞＋祝
祷”类铜器铭文，其内容和行文思路便是这一文本

特征的典型再现，此处不再赘述。 《诗经》“周颂”中
类似的文例俯拾皆是。 有隐晦的祝祷保佑，例如

《维天之命》中的“假以溢我”，《时迈》中的“允王保

之”。 还有直接热烈地请求降福，例如《潜》中的“以
享以祀，以介福景”，《雝》中的“绥我眉寿，以介繁

祉。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甚至在祈福祝祷部分，
《诗经》与铭文中有不少极其相似的语句。 例如《维
清》中的“惠我无疆，子孙宝之”与《士父钟》的“降
余鲁多福无疆” （《集成 ００１４６》），前者比后者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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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工整，朗朗上口，是经过加工润色后的产物。
第四，二者多使用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进行表

述。 铭文和“周颂”虽均来自于祭祀仪式，但其展现

出的文本状态略有差异，最明显的便是创作视角的

差异性。 《诗经》的“周颂”每篇中人称较为统一，例
如《我将》通篇以第一人称歌唱，祭祀孝享文王、上
帝。 《载芟》则是全文第三人称，热情而详细地为听

众歌唱了秋收时节的盛况，颂赞土地谷神。 总体来

看，《诗经》“周颂”中以第三人称旁观者叙述较多，
第一人称歌唱相对少一些，但每篇仅保有一个人称

视角。 这是因为“周颂”是由周王室整理编订用于

祭祀场合这一特定语境中演唱的宗庙歌曲，为便于

在仪式上使众人听懂，因此人称固定，内容简约，较
少背景事件的叙述，而是直接颂赞歌唱，以便在类似

的祭祀场合反复吟唱。 但颂赞性铜器铭文一般是第

一、第三人称混合使用，是颂赞性文本的较早形态。
它并非用于歌唱，也无须在场所有人知晓，而是出于

对某一具体事件以记载为主要目的的需求，故在文

本的写作中需尽可能完整地涵盖活动的各个流程及

相关要素，方能全方位地再现事件，铸铭记之并传之

后世。
当然，颂赞性铭文与《诗经》“三颂”的关系远不

止于此。 “周颂”和“商颂”中大多数篇章的颂赞对

象是已过世的先祖先王，与独立成篇的颂赞性铭文

中“颂祖＋祝祷”模式一脉相承。 《鲁颂》中的颂赞对

象较为多元，如颂赞在世的鲁公、宝马良驹等。 这是

从非独立成篇的颂赞性铭文发展而来，继承其“对
扬天子”的思路，但较之更加主动，将“颂祖＋祝祷”
类铭文中颂赞祖先的描述性手法继承下来，用于对

现世上级的称扬。 另外，在颂赞技法、颂赞语言等方

面它们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此不再一一

展开。
综上所述，西周颂赞性铭文经过漫长的演变，在

不同生成方式的作用下，发展出多样化的结构类型。
西周中期的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为《诗经》 “周
颂”提供了借鉴。 在继承颂赞性铭文的基础上，“周
颂”演变出较为成熟的文本状态，实现了颂赞性文

本的书面转化和文学表达，进而逐渐发展出后世传

统意义上的颂体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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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仁者乐山”到《文心雕龙》“以山喻文”

吴中胜

　　摘　要：自古以来，中国人喜欢用“山”这样一种大家非常熟习的事物来比拟抽象的事理。 从先秦儒家到《文
心雕龙》，这种以山喻理的智慧大致经历了“体仁”“比德”“喻文”三个阶段，形成中国文论仁厚思想的基本脉络。
“以山体仁”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哲学思辨，“以山比德”表露出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以山喻文”彰显出中国文人的审

美情趣。 受先秦以来“以山体仁”“以山比德”思维和言说方式的影响，加之山水文化的兴盛和文学走向独立，到魏

晋时期，文学批评中大量出现“以山喻文”现象，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呈其大观。 文学艺术和山之间本无瓜葛，
但在刘勰看来，文学艺术和山虽异质而同妙，所以《文心雕龙》中有许多以山喻文的言说。 “以山喻文”的生动言

说，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中国文论的思维和话语深层结构当中。
关键词：仁者乐山；《文心雕龙》；以山喻文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０１－０１５２－０７

　 　 “仁”是儒家思想道德的核心范畴，有点抽象笼

统，让人难以捉摸。 孔子想让人们去体仁、悟仁，因
此想方设法去言说“仁”。 《论语·雍也》中记载有

孔子的名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知者动，仁者

静。 知者乐，仁者寿。” ［１］４０８“仁”和“山”，一个属于

道德思想范畴，一个属于自然范畴，本来毫无瓜葛，
孔子通过比喻的手法把两者牵连在一起。 《慈湖家

记》中指出，“仁者乐山”是“孔子无得而形容，姑托

喻于山水而已” ［１］４０８。 孔子用大家最常见的“山”
来比喻相对抽象的“仁”，这样人们对于“仁”虽不可

言传也大体可以意会。
山洞或者山林是人类最初的居所，所以，最初出

现的人文事项多与山相关。 《周易·系辞下传》记

载，上古之时，人们“穴居而野处”。 据《韩非子·五

蠹》，人们在穴居之外，还有巢居，所谓“有圣人作构

木为巢”。 先民们无论是穴居还是巢居，都是“山
居”， 舜就曾 “ 居深山之中， 与木石居， 与鹿 豕

游” ［２］９００。 在先民们看来，“天帝约夫并不比山峰

高” ［３］１８５。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慢慢由山

上移居到平原再到江河海边。 所以，维柯说：“在世

界大洪水之后，人类先住在高山上，稍迟就下到平

原，最后在长时期定居以后才敢走近海岸。” ［３］１４１

生存环境决定思想观念，所以人类最初的一些观念

自然与山有关，山作为文化基因长久地存留在人类

的文化记忆当中。 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山海经》
中就有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记
载了山形地貌、动植物、矿藏等。 《逸周书·职方

解》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 ［４］ ，九州的“山镇”分别

是会稽、衡山、华山、沂山、岱山、岳山、医无闾、霍山、
恒山，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天下名山已有相当程度

的了解。 我国第一部辞书《尔雅》中就有“释山”部，
《说文解字》中更有大量以山为部首的汉字。 这些

都以文化遗传密码的形式，凝结了华夏民族靠山吃

山的文化情结。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依山靠

山并逐步走出大山的历史。 正是基于对山的依靠，
人类形成了一种深厚的文化积淀，这一积淀也必然

渗透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深层结构当中。 中国文化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８－１０
作者简介：吴中胜，男，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西赣州　 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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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于深厚的农耕文化沃土，中国人依山而居，习惯

于开门见山，对高山厚土、崇山峻岭有着更深切的理

解和体悟。 这种理解和体悟渗透在文化的方方面

面，大至家国政治，小到百姓日常生活，都不难看到

山的仁厚。 从先秦诸子到《文心雕龙》，这种以山喻

理的智慧大致经历了从“体仁”到“比德”再到“喻
文”三个阶段。 “以山体仁”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哲学

思辨，“以山比德”表露出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以山

喻文”彰显出中国文人的审美情趣。

一、“以山体仁”

维柯说，人类心灵有个特点，对于辽远未知的事

物，往往会“根据已熟悉的近在手边的事物去进行

判断” ［３］９９。 孔子以山体仁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

点。 “仁者乐山”生动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处世哲

学和言说方式，从开门即见、抬头即见的“山”中，先
民们体悟出了无限深奥的哲学思辨。 可以说，中国

文化之品德如高山厚土，是山的仁厚。 这种如高山

厚土的仁厚渗透、体现在中国人军事、政治、人生及

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
从现有文献来看，最早从山中领悟天地仁厚的

还不是孔子。 《山海经·南山经》记载，丹穴山上

“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 首文曰

德，翼文曰顺，背文曰义，膺文曰仁，腹文曰信。 是鸟

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 ［５］１６。 《山
海经》是上古口耳相传的神话，经过后世不断增益

而成，这段文字何时出现已不可考，却生动地反映出

先民们对仁义道德的崇尚。 《逸周书·小开武解》
第二十八就说：“顺地得助。”唐大沛注云：“顺山川

之险，故得助。” ［６］２７６《逸周书·大聚解》第三十九：
“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 ［６］４０６由此可

见，先民们已经体悟出人要顺从天地四时之序的大

道理。
“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概念，儒家学者经常采

用以山作比的方式来宣扬自己的观念。 如《论语·
子罕下》：“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
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１］６１２孟子喜欢

谈“仁”，他“以山体仁”的言说也比孔子多。 如《孟
子·尽心章句上》中，孟子从“孔子登东山而小鲁，
登泰山而小天下” ［２］９１３领悟出“游于圣人之门者难

为言” ［２］９１３的道理。 《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以

“挟太山以超北海” ［２］８５喻“诚不能”。 此外，如“固
国不以山溪之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２］２５４

等都是如此。 荀子多次用山作比，以喻学习的道理：
如《荀子·劝学篇》中的“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

也” ［７］２、“积土成山，风雨兴焉” ［７］７、“玉在山而草

木润” ［７］１１。
道家否定儒家所谓的“仁”，因此谈不上“以山

喻仁”。 老子、庄子从山中体悟更多的是天地之大

道，庄子经常用山打比方，可以说是“以山喻道”。
比如《齐物论》中以“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

为小” ［８］７９以证其“小大之辩”。 《人间世》中用“其
高临山”的大栎社树来说明“有用”与“无用”的道

理。 《庄子 · 大宗师》 中用 “藏舟于壑， 藏山于

泽” ［７］２４３但仍然会“有所遯”，来说明世上没有固定

不变的东西。 庄子用“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

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 ［８］３３４来形容他

心目中的“至德之世”，用“贤者伏处大山嵁岩之下，
而万乘之君忧慓乎庙堂之上” ［８］３７３ 来形容乱世。
人在天地之间，就像“小石小木之在大山” ［８］５６３。
庄子借山作喻，将自己的相对论哲学阐述得淋漓尽

致：“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
其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
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也。” ［８］５７７“庄子行于山

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 问

其故，曰：‘无所可用。’” ［８］６６７ 庄子从中领悟出了

“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丘山积卑而为高” ［８］６６７的

道理。
西汉初年的《淮南子》，由先民对待山的不同态

度而悟出人生自然之道。 如《原道训》中记载：“昔
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 与高辛争为

帝，遂潜于渊，宗族残灭，继嗣绝祀。 越王翳逃山穴，
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 由此观之，得在时，不在

争；治在道，不在圣。” ［９］２２《俶真训》中记载：“块阜

之山，无丈之材。 所以然者何也？ 皆其营宇狭小，而
不能容巨大也。” ［９］６３《说山训》中记载：“紫芝生于

山，而不能生于盘山之上。” “山高者木修。” ［１０］５２９

“鲁人身善制冠，妻善织履，往徙于越而大困穷。 以

其所修而游不用之乡。 譬若树荷山上，而蓄火水中。
操钓上山，揭斧入渊，欲得所求，难也。” ［１０］５４０ 《说
林训》中记载：“逐兽者目不见太山，嗜欲在外，则所

蔽矣。” ［１０］５５７“太山之高，背而弗见；秋毫之末，视
之可察。” ［１０］５８２《人间训》云：“山致其高而云起焉，
水致 其 深 而 蛟 龙 生 焉， 君 子 致 其 道 而 福 禄 归

焉。” ［１０］５９６《 泰 族 训 》 云： “ 山 不 让 土 石 以 成 其

高。” ［１０］６７７这里也像庄子一样，不是“以山喻仁”，
而是“以山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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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政治等具体的事功领域，其道理也能从

山形、山势中体悟出来，形成“以山喻兵” “以山喻

政”的生动言说。 《孙子兵法》最能体现中国人的军

事智慧，孙武经常以山喻军事，用山形、山势来比喻

兵形、军势，如“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

山者，势也” ［１１］９９，“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
不能行军” ［１１］１４１，“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

逆” ［１１］１５２。 还有他提出的所谓“圮地无舍” 的说

法。 何谓“圮地”呢？ “行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

之道者，为圮地。” ［１１］２３８也就是说，山林等难于通行

的地方不宜安营扎寨。 孙武指出：“凡处军、相敌：
绝山 依 谷， 视 生 处 高， 战 隆 无 登， 此 处 山 之 军

也。” ［１１］２８９兼顾儒道思想的《周易》也以山喻兵：
“地险，山川丘陵也。 王公设险以守其国。 险之时

用大矣哉！”（《周易·坎·彖》）《淮南子》中也有类

似言说：“何谓隐之地？ 山陵之阜，林丛险阻，可以

伏匿而不见形者也。” ［１０］５１６ “居高陵”，“此善为地

形者也” ［１０］５１７。
中国人还从山中体悟出了政治智慧。 荀子主张

养财于山，以备急需，从山中体悟到政治经济学的道

理，提出“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

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 ［７］１６８。
荀子主张“裕民以政”，以山来比喻财富的节用和厚

积：“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

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 故知节用裕

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

矣。” ［７］１７７荀子以山林与鸟兽的依附关系，来比拟

国家与士民的关系，说明国家要创造条件招引人才

的道理：“山林者，鸟兽之居也；国家者，士民之居

也。 ……山林险则鸟兽去之，国家失政则士民去

之。” ［７］２３７中国政治智慧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了解

百姓心声，但古代的君主往往高高在上，并不了解底

层民情。 《管子·形势》中以“山高而不见，地不易

也”来说明“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是“国者之大

禁” ［１２］ 。
在中国古代，祭祀是国家最大的政治之一，所谓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名山往往是祭祀的对象，
因为古人认为，山上有神灵在：“四坎坛祭四方地。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

神。” ［１３］１５２这些神灵可以给人间带来祸福，所以一

定要好好祭拜，让它们为人造福。 这样，山这一自然

概念通过祭祀活动与人世间的现实政治联系起来。
祭祀范围是现实政治权利的象征，祭祀礼仪是现实

政治权利、等级秩序的体现。 “天子祭天地，祭四

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 ［１３］４９“天子祭天下名山

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 诸侯祭名山大川之

在其地者。” ［１３］６０１天子、三公、诸侯，各自的祭祀对

象、范围和要求是不一样的，祭祀权是现实政治权利

的象征。
在中国文化中，山跟政治发生关系还有一个表

现，那就是古人把天子逝世称为“山崩”。 《礼记·
曲礼下》：“天子死曰崩。” ［１３］５０ 《史记·乐书》载：
“高祖过沛县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 高祖崩，
令沛得以四时歌儛宗庙。” ［１４］刘勰也说：“又汉代山

陵，哀策流文，周丧盛姬，内史则策。” ［１５］１７７“山陵”
即“山崩”，特指皇帝逝世。

二、“以山比德”

前面我们说的是 “以山喻仁” 的言说现象。
“仁”是道德范畴，“山”是自然概念，两者本来是井

水不犯河水，但孔子为什么会把本来毫无瓜葛的两

个事物联系在一起呢？ 既然两者能够联系在一起，
它们之间应该有某种神似和精神可比性。 《释名·
释山》云：“土山曰阜，阜，厚也，言高厚也。 大阜曰

陵。 陵，隆也，体隆高也。”可见，“高”和“厚”是山的

基本特质，因此具有高、厚特点的事物可以用山作

比。 故而，高大的人格精神即“仁”用具有高、厚特

征的“山”来作比，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了。 《周易》
《淮南子》《韩诗外传》《说苑》《春秋繁露》等书对孔

子的“仁者乐山”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竭力寻

找“仁”与“山”之间的某种神似和精神可比性。
《周易》儒道兼综，对山的体悟方面也有这种兼

综性质。 如八卦象征构成世界的八种元素，归纳起

来就是气、水、火、土四种。 积土成山，所以土即山；
大地由土堆积而成，所以土即地。 这里的“土”有本

体论的性质，近道家。 另外，《周易》又通过一系列

卦象以比君子修德处世，近儒家。 如《坤》卦以“地
势坤”喻“君子以厚德载物” ［１６］３４。 大地有许多美

德。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
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 坤道其顺乎，承天而

时行。” ［１６］１３９－１４０“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

立而德不孤。” ［１６］４１ “天地变化，草木蕃。 天地闭，
贤人隐。” ［１６］４３“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

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１６］４４这里所

说的“顺”“直”“方” “正位居体” “美在其中”等，都
是儒家推崇的传统美德。 又《蒙》卦以“山下出泉”
喻“君子以果行育德”，《象》卦以“地中有山”喻“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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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盅》卦以“山下有风”喻
“君子以振民育德”，《贲》卦以“山下有火”喻“君子

以明庶政，无敢折狱”，《剥》卦以“山附于地”喻“上
以厚下安宅”，《大畜》卦以“天在山中”喻“君子以

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颐》卦以“山下有雷”喻
“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咸》卦以“山上有泽”喻
“君子以虚受人”，《遁》卦以“天下有山”喻“君子以

远小人，不恶而严”，《蹇》卦以“山上有水”喻“君子

以反身修德”，《损》卦以“山下有泽”喻“君子以惩

忿窒欲”，《艮》 卦以 “兼山” 喻 “君子以思不出其

位”，《渐》 卦以 “山上有木” 喻 “君子以居贤德善

俗”，《旅》卦以“山上有火”喻“君子以明慎用刑而

不留狱”，《小过》卦以“山上有雷”喻“君子以行过

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唐孔颖达《疏》曰：“先
儒所云此等象辞，或有实象，或有假象。” ［１７］山是人

们日常出门即见的自然景观，上古时期的先民还居

住在山上，因此这里所说的自然是“实象”。 清代章

学诚说：“象之所包广矣，非徒《易》而已，六艺莫不

兼之；盖道体之将形而未显者也。” ［１８］ 《周易》以山

的自然常见状态比君子修德处世之类相对抽象的伦

理意义。 我们这里说的“以山比德”，“山”即章学诚

所说的“六艺莫不兼之”的“象”，而君子修德则是

“形而未显者”。 不仅《周易》的“以山比德”可以如

是观，前面所说的“以山比德”都可以如是观。 章学

诚又说：“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营构之象。” ［１８］

毫无疑问，“以山比德”中的“山”是“天地自然之

象”。 天地大化自然而然，“以山比德”也是抬头取

象，自然而然。
《管子》曰：“山者，物之高者也。 惠者，主之高

行也。 慈者，父母之高行也。 忠者，臣之高行也。 孝

者，子妇之高行也。 故山高而不崩， 则祈羊至

矣。” ［１９］这里也是赋予自然之山以惠、慈、忠、孝等

道德秉性。
《淮南子》云：“凡地形，东西为纬，南北为经，山

为积德，川为积刑。” ［９］１３９为什么说“山为积德”呢？
刘文典注云：“山仁，万物生焉，故为积德。” ［９］１３９这

是“以山比德”的生动言说。 为什么山可以生养万

物呢？ “高者为生，下者为死；丘陵为牡，谿谷为

牝。 ……土地各以其类生，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

女。” ［９］１４０这可以说是中国较早的“堪舆学”，带着

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今天我们很难从科学的角度

去解释其合理性，但古人的思维路向就是这样神奇，
“把本无因果关系的两者视作有因果关系，列维—
布留尔认为，休谟的一句话‘任何东西可以产生任

何东西’可以视作原始思维的座右铭” ［２０］４４３。 这

种原始诗性思维也可以用来解释“以山喻仁”的言

说理路。
《韩诗外传》卷三云：“夫山者万民之所瞻仰也。

草木生焉，万物植焉，飞鸟集焉，出云道风 乎天地

之间。 天地以成，国家以宁，此仁者所以乐于山也。
《诗》曰：‘太山岩岩，鲁邦所瞻。’乐山之谓也。” ［２１］

意思是说，山生养万物，与仁者爱人、民胞物与的精

神相通，所以仁者乐山。 与《韩诗外传》的理路相

似，刘向《说苑·杂言》也说：“夫仁者何以乐山也？
曰：夫山 （ ）嶵，万民之所观仰。 草木生焉，众物

立焉，飞禽萃焉，走兽休焉，宝藏殖焉，奇夫息焉，育
群物而不倦焉，四方并取而不限焉。 出云风，通气于

天地之间，国家以成。 是仁者之所以乐山也。 《诗》
曰：‘太山岩岩，鲁邦所瞻。’乐山之谓也。” ［２２］ 人与

山之间虽然质异神却同，正是精神上的某种相似之

处把二者联系起来。 宋代邢昺疏之曰：“仁者乐山

者，言仁者之性好乐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动而万物生

焉。” ［２３］从思维路向来说，这正是“以山比德”的具

体体现。
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山川颂》中，更是把

孔子“以山比德”的思想扩大化：“山则 崔，嶊
嵬 巍，久不崩陁，似仁人志士。 孔子曰：‘山川神祇

立，宝藏殖，器用资，曲直合，大者可以为宫室台榭，
小者可以为舟舆浮灄。 大者无不中，小者无不入，持
斧则斫，折镰则艾。 生人立，禽兽伏，死人入，多其功

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且积土成山，无损也，成
其高，无害也，成其大，无亏也。 小其上，泰其下，久
长安，后世无所去就，俨然独处，惟山之意。 《诗》
云：‘节彼南山，惟石岩岩。 赫赫师尹，民具尔瞻。’
此之谓也。” ［２４］这里把山的不同状态分别比作人的

仁德的不同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比照，可以说是“以
山比德”言说的登峰造极。

三、“以山喻文”

受先秦以来“以山体仁” “以山比德”思维和言

说方式的影响，加之山水文化的兴盛和文学走向独

立，到魏晋时期，文学批评中大量出现“以山喻文”
现象，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呈其大观。 前面我们

已经谈论过“以山体仁”和“以山比德”，在讨论“以
山喻文” 之前，有必要先说一说魏晋时期的山水

文化。
山川自然自古就存在，但将其作为审美对象，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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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的观点，则始于汉末［２５］ 。 魏晋时期，随着精

神领域崇尚自然的玄学之风盛行，以及物质领域大

庄园的兴起，山水自然开始成为人的自觉的审美对

象，山水诗、山水画逐渐兴盛起来。 在山水诗方面，
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所说：“庄老告退，而
山水方滋。”山川焕绮、林籁结响从此全面进入人们

的审美视野。
在刘勰之前，也出现有 “以水喻文” 的现象。

《国语·周语》中就有“文章比象”的言说，即以黼

黻、画绘之文章比文以象山、龙、华虫之类［２６］ 。 但

这里所说的文章，显然不是我们现在所指的文学作

品。 魏晋时期，文学进入所谓的自觉时代。 三国魏

时徐干著《中论》，继承孔子思想，认为君子要表里

符称、内外一致。 他在《中论·艺纪》中说：“宝玉之

山，土木必润；盛德之士，文艺必众。” ［２７］陆机在《文
赋》中以“石韫玉而山晖”论作文利害关键。 但总的

来说，在刘勰之前，“以山喻文”还只是偶尔涉及。
只有到了《文心雕龙》，“以山喻文”的思维与言说方

式才发展得比较全面、深入。
文学艺术和山之间本来没有瓜葛，但在刘勰看

来，文学艺术和山虽异质而同妙，所以《文心雕龙》
中有许多“以山喻文”的言说。 例如，《原道篇》中以

“山川焕绮”探文章自然大道；《宗经篇》中以“太山

遍雨，河润千里”喻经典的深广影响，以“仰山而铸

铜”喻经典海纳百川的精神；《辨骚篇》中以“论山

水，则循声而得貌”比楚骚描写自然之美妙，以“吟
讽者衔其山川”喻不同读者从楚骚中看到不同的内

容，以“山川无极”拟屈原山高水长的思想情感，等
等。 其中又生发出许多文论范畴、概念，如 “峻”
“崇” “密” “疏”等。 如《宗经篇》提出的“枝叶峻

茂”，《明诗篇》提出的“崇盛亡机之谈”，都是把文学

艺术拟山化的暗喻。
刘勰在论文时经常使用“密”这个概念，这里我

们重点谈论一下。 “密”的本义即包含有山的文化

信息，《说文解字》云：“密，山如堂者，从山从宓。”
《文心雕龙》中有大量的用例，如“密而兼雅” （《杂
文篇》），“密理之巧” （《诸子篇》）， “辞共心密”
（《论说篇》），“曲趣密巧” （《檄移篇》），“骨掣靡

密”（《封禅篇》），“理密于时务” （《议对篇》），“密
则无际”（《神思篇》），“裁密而思靡”“虑周而藻密”
（《体性篇》），“理圆事密” （《丽辞篇》），“精思以纤

密”（《指瑕篇》），“虑密以伤神” （《养气篇》），“首
尾周密” （《附会篇》），“功在密附” （《物色篇》），
“密而至”“以密巧为致” “捷而能密” （《才略篇》），

“曲意密源”（《序志篇》），等等。 用于文论时，“密”
往往指严密、周密，是褒义。

与“密”相对的情况是“疏”，“疏” 指松散、疏
忽，是贬义，《文心雕龙》中也有不少用例。 例如：
“辞高而理疏” （《杂文篇》），“疏阔寡要” （《史传

篇》），“疏则千里” （《神思篇》）， “才疏而徒速”
（《神思篇》），“通变之术疏耳” “近附而远疏” （《通
变篇》），“识疏阔略”（《声律篇》），“小学转疏” “瘠
字累句，则纤疏而行劣” （《练字篇》），“必疏体统”
“疏条布叶” （《附会篇》）， “精思愈疏” （《物色

篇》），“意繁而体疏”（《才略篇》），等等。
如果单独地看，这些词语似乎带有很强的随意

性，不成理路。 但如果我们将其统归起来看，就不难

发现，这并不是随意巧合，而是反映了一种富于民族

文化基因的思维定式和言说观念，即把山的形状、走
势等外部特征作为文学艺术结构形式的象征，简言

之，就是“以山喻文”。 在刘勰看来，作家们“登山则

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

而并驱矣” ［１５］４９３－４９４。 山形、山势带给人们无尽的

灵感和启迪，文学得“江山之助” ［１５］６９５，在大自然

千山万水的怀抱之中，受山气熏陶，呈现出或雄浑或

旷远或奇秀或妩媚等多种风格，山之品格渗透到文

的字里行间。
我们这里特别要提一下中国古代的昆仑文化，

这一文化在《文心雕龙》中也有体现。 在古人的观

念中，世上最高的山就是昆仑山，上面住着神仙，是
神山。 在神话思维中，天由几根“天柱”来支撑。 比

如《文心雕龙·辨骚篇》提到“康回倾地”，《淮南

子·天文训》载：“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

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 ［９］８０许多高山都是这

样的“天柱”，“昆仑”就是其中之一。 《淮南子·地

形训》载：“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
之而不死。 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

雨。 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

居。” ［９］１３５《淮南子·地形训》载：“昆仑、华丘在其

东南方（注：在无继民之东南也），爰有遗玉、青马、
视肉、杨桃、甘樝、甘华，百果所生。” ［９］１４８ 《淮南

子·览冥训》载：“河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绝者，昆仑

之输也。” ［９］２１６《文心雕龙·辨骚篇》提到“昆仑悬

圃”“昆仑流沙”。 “一切存在着的东西都具有神秘

的属性……例如悬崖和峭壁，因其位置和形状使原

始人的想象感到惊惧，所以它们很容易由于凭空加

上的神秘属性而具有神圣的性质。” ［２０］３０高达天庭

的昆仑山让人自然想到上面住着神仙，人们自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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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想象成神山，“悬圃”就是神仙们的住处，就
在昆仑山上。 梅庆生《文心雕龙注》：“《水经》云：
‘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 其高万

一千里，河水出其东北陬。’郦道元注云：‘昆仑之山

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阆风。 上

曰增城，一名天庭，是谓太帝之居。 《山海经》曰：西
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
昆仑。’”昆仑山顶即“天庭”，可见，在神话世界中，
“最初的天空并不比山顶高” ［３］３９５。 昆仑山既在

“地之中”，又是“太帝之居”，是沟通天地的圣山，又
是立地撑天的天柱，是古人对天地空间关系的神话

想象。 《文心雕龙·事类篇》 提到 “郁若昆邓”，
“昆”即昆仑山，是神话传统中的仙境；“邓”即邓林，
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树林。 就像庄子所说的“姑射

之山”就有神仙：“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

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穀，吸风饮露；乘云气，御
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２８］ 刘勰深受经学思想影

响，认为“昆仑悬圃” “昆仑流沙”这些内容“非经义

所载”，但也肯定如此想象“可谓妙才” ［１５］４６，毕竟

文学需要想象。 山的高大神秘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

间，极大地触发了作家们的想象力。
我们还要特别谈一下中国古代的一种特别祭祀

方式———“望”祀。 这种祭祀方式与山有关，在中国

古代最能体现帝王对天下的政治控制欲望。 这在

《文心雕龙》中也有体现。 《文心雕龙·祝盟篇》云：
“天地定位，祀偏群神，六宗既禋，三望咸秩。” “三
望”指什么呢？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云：“左氏僖公

三十一年《春秋经》：‘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
非礼也，犹三望。’《春秋经》僖公三十一年杜注：‘三
望，分野之星，国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 鲁废

郊天 而 修 其 小 祀， 故 曰 犹。 犹 者， 可 止 之

辞。’” ［１５］１８０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云：“按
《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

望。 三望者何？ 望，祭也。 然则曷祭？ 祭泰山、河、
海。’”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云：“‘三望’，祭祀名。
‘望’，不能亲诣所在，遥望而祭的意思。 《尚书·舜

典》：‘望秩于山川。’” ［２９］

九州万方，山川众多，帝王不能一一亲临祭拜，
只好望而祭之。 “三望”之祭是帝王的特权，象征帝

王对国内领土的统治权。 古代帝王“通过对各地山

神祭祀权的局部认识和把握，达到对普天之下的远

近山河实施一种法术性的全盘掌控” ［３０］ 。 在古人

心目中，山上有神仙，名山上更是住着大神，它们能

够呼风唤雨、统领天下。 泰勒认为，万物有灵观是原

始人的哲学基础。 “每一块土地、每一座山岳、每一

面峭壁、每一条河流、每一条小溪、每一眼泉水、每一

棵树木以及世上的一切，其中都容有特殊的精

灵。” ［３１］山上的神仙就是这类精灵，万万不能得罪！
山川的征状，往往成为国家治乱的表征。 《国语·
周语上》引伯阳父云：“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
之征也。” 后世干脆以 “山川” “山河” 指代国家。
“三望”看起来是“以山喻政”，但如果我们考虑到古

代社会文学与政治的紧密关系，所谓“五礼资之以

成，六典因之致用” ［１５］７６２，则我们完全可以说，“三
望”也是“以山喻文”的生动体现。

在《文心雕龙》之后，“以山喻文”的现象就更多

了，这里我们且举几个代表性的例子。 如方苞评司

马迁《报任安书》云：“如山之出云，如水之赴壑，千
态万状，变化于自然，由其气之盛也。” ［３２］１７０２刘大

櫆评王安石《读〈孟尝君传〉》云：“寥寥数言，而文势

如悬崖断堑，于此见介甫笔力。” ［３２］１６７７刘熙载《艺
概·文概》评柳宗元、韩愈之文云：“柳文如奇峰异

嶂，层见叠出。 所以致之者有四种笔法：突起、纡行、
峭收、缦迴。” ［３３］１１５ “昌黎之文如水，柳州之文如

山。 ‘浩乎’、‘沛然’；‘旷如’、‘奥如’；二公殆各有

会心。” ［３３］１２１晚清吴铤在《文翼》中把司马迁的文

章比作 “如平地忽见高山，如连山断岭，峰头参

差” ［３４］６２５，认为“古文之远大莫如史迁。 ……邱壑

中必峰峦高大，波澜阔大，乃可谓之远大” ［３４］６４５。
吴铤用一大段文字，把文之神妙与山之形势的奇妙

联系起来：“文章神妙处，或平叙中故作奇峰插天；
或山尽逢山，水穷逢水，但见改观，不见承接；或空中

预伏，虚插在前，到后阐明，脉络联贯；或陡然而往，
令人神惊，却有余音未绝，令人神远；或于正面处用

略笔点染，过而于旁见侧出闲情闲事，则尽力发挥，
露其姿态；或推倒豪杰，包罗众有，如千岩竞秀，万壑

争流；或空曲交会，微辞见意，如天马行空，不可踪

迹。” ［３４］６４０以上这些都是中国古代“以山喻文”的

生动言说，这一言说方式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中国文

论的思维和话语深层结构当中，人们甚至已经习焉

不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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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方韬．山海经［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
［６］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册［Ｍ］．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
［７］王先谦．荀子集解［Ｍ］．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８．
［８］郭庆藩．庄子集解［Ｍ］．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
［９］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上册［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
［１０］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下册［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
［１１］孙武．十一家注孙子校理［Ｍ］．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北京：中

华书局，１９９９．
［１２］黎翔凤．管子校注：上册［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４６．
［１３］杨天宇．礼记注译［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４］司马迁．史记［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１１７７．
［１５］范文澜．文心雕龙注［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
［１６］李鼎祚．周易集解［Ｍ］．王丰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６．
［１７］十三经注疏：上册［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４．
［１８］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上册［Ｍ］．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１４：２２．
［１９］黎翔凤．管子校注：下册［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１１６６．
［２０］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Ｍ］．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
［２１］韩婴．韩诗外传集释［Ｍ］．许维遹，校释．中华书局，１９８０：１１１．

［２２］刘向．说苑校证［Ｍ］．向宗鲁，校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４３５－

４３６．
［２３］十三经注疏：下册［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２４７９．
［２４］苏舆．春秋繁露义证［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４２３－４２４．
［２５］钱钟书．管锥编：第 ３ 册［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２００８：１６４２．
［２６］徐元诰．国语集解［Ｍ］．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６０．
［２７］郁沅，张高明．魏晋南北朝文论选［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５０．
［２８］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上册［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２１．
［２９］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册［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３５６．
［３０］叶舒宪．从文学中探寻历史信息：《山海经》与失落的文化大传

统［Ｊ］ ．文艺理论研究，２０１２（２）：２４－３１．
［３１］泰勒．原始文化［Ｍ］．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５５３．
［３２］余祖坤．历代文话续编：下册［Ｍ］．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３．
［３３］刘熙载．艺概注稿：上册［Ｍ］．袁津琥，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９．
［３４］余祖坤．历代文话续编：中册［Ｍ］．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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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的夷夏融合与中华美学的构建

陈望衡

　　摘　要：夷夏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概念。 先秦以来，“夷夏之辨”发展为夷夏融合。 南北朝是夷夏融合的高峰

期，主要在北朝进行，代表是北魏。 夷夏融合的主流是汉化，汉化的主体不是自然血缘的同化，而是文化上对于华

夏文化的认同。 南北朝是佛教汉化的关键时期，主要在北朝地区进行，集中体现为佛像的汉化。 佛教的汉化不仅

推动了中华文化一体化工程的进行，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中华美学的构建。 中华美学的构建可以分为基本观念构建

和审美文化构建两大方面。 基本观念建构集中在对于艺术功能的认识上。 先秦儒家确定的艺术功能为教化与审

美统一，此后这一认识在承传过程中发生偏移，南朝偏于审美，北朝则突出教化。 在审美文化上，北朝在承传中原

文化的同时又融入了草原文化，在书法、音乐、文学、城市建设等诸多方面均有建树。 唐代美学兼取南北而主要承

传北朝美学传统，从理论与实践上重新树立儒家艺术审美理想：文质彬彬、尽美尽善。 北朝开创的以夷夏之合为核

心的中华美学在唐代得以巩固提高和发展，成为中国的国家形态美学。
关键词：夷夏；中华美学；南北朝；北魏

中图分类号：Ｂ８３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０１－０１５９－１１

　 　 夷夏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概念。 按照传统的说

法，夏指汉族，夷指少数民族。 它们之间的关系主要

是中华民族内部的关系。 夷夏是不同族群的对立，
更是不同生产方式、不同文化的对立。 夷夏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其关系有着不同的

意义。 周王朝时，诸侯国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驱

逐夷，为的是保卫周王室；孔子强调“夷夏之辨”，为
的是维护周礼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 而在东周以

后，夷以多种方式广泛地进入中原地带，夷夏的关系

逐步由对立走向融合。 南北朝是夷夏融合的一个高

峰期，突出的表现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 北

朝的夷夏融合是中华文化形成的关键因素，它的伟

大成果为后来的李唐王朝所继承。 从此以后，中国

的民族由单一的汉族变成以汉族为核心的多民族共

同体———中华民族，汉族中国变成中华民族的中国，
中华美学也就成了中国的美学。

一、夷夏一体探源

史前时期，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先民们主要有

三大集团：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它们均

为部 族 集 团， 是 具 有 血 缘 关 系 的 部 族 的 联 合

体［１］３７－６６。 在这三大集团中，华夏集团为如今的汉

族，他们尊奉的始祖是炎帝和黄帝，主要活动地区为

中国西北部一带；东夷集团的首领有太昊、少昊、蚩
尤，主要活动地区为中国东部一带；苗蛮集团的首领

主要有祝融氏、 兜等，主要活动地区为中国南部

一带。
徐旭生先生认为，“华夏、夷、蛮实为秦汉间所

称的中国人的三个主要来源” ［１］３９。 三大部族共同

生活在中国的大地上，彼此之间并不是隔绝的，而是

有交往的。 为了争夺地盘与人口， 它们之间也经常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０－２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审美意识通史”（１１ＡＺＤ０５３）。
作者简介：陈望衡，男，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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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战争，战争的积极成果之一是促进了民族的融

合。 徐旭生先生指出：“到春秋时期，三族的同化已

经快完全成功，原来的差别已经快完全忘掉。” ［１］３９

在三大部族集团中，炎黄部族集团居于绝对的优势

地位。 正因为如此，三大部族集团早期的融合，突出

地表现为向炎黄部族的融合。 炎黄部族建立的国家

政权被奉为中央政权，称为“夏”，而没有融合进华

夏部族的国家政权就被称为“夷”。
从整体上来看，夏与夷之间的关系既对立又融

合，总体方向是融合，而且是融夷入夏。 于是，作为

中央政权的中国就成为以华夏族为中心的多民族统

一的国家，国与族就这样融为一个整体。 夷夏融合

重在观念上的认同，主要体现在祖先认同和文化认

同两个方面。
１．祖先认同

从理论上看，中华大地上生活的诸多民族始祖

是不同的，但它们之间存在着通婚，因而在血缘上不

可能是纯粹的。 基于汉族文化的先进性，更基于汉

族政权被视为正统，在中国大地上存在的诸多少数

民族政权为了争得正统地位，也将自己看成为炎帝

和黄帝之后。 这种祖先认同，在中国诸多古籍之中

都有所体现。 如 《 山海经》 说 “ 犬 戎 是 黄 帝 之

后” ［２］２８７， “ 炎 帝 之 孙 名 曰 灵 恝， 灵 恝 生 氐

人” ［２］２７３，还说黄帝之孙“颛顼生 头， 头生苗

民” ［２］２８７。 《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其先夏后

氏之苗裔” ［３］ 。 这种说法也为《辽史》所接受和继

承，并且将其祖先上推至炎帝与黄帝：“辽本炎帝之

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 ［４］

当然，这些说法有推崇炎黄正统之嫌。 不过史

前诸部落之间确实大量存在着婚姻关系，在血缘上

已经发生融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既可以说戎夷等

少数民族为炎黄之后，也可以说炎黄是戎夷之后。
《国语·晋语四》说：“昔少典取于有蟜氏，生黄帝、
炎帝。” ［５］炎帝为姜姓，黄帝为姬姓。 “姬姜两姓的

族系渊源，是不是就上溯到生出炎、黄的少典、有蟜

两族为止了呢？ 其实还不是。 少典、有蟜两姓的族

系渊源还可追溯得更远， 那就是古代的氐、 羌

族。” ［６］这样说来，炎帝族、黄帝族也有氐羌、羌族的

血统。 夏朝实际的开国之君大禹，史说他为黄帝之

后，但又有羌人血统。 《史记·六国年表》云：“禹兴

于西羌。” ［７］ 故 《潜夫论 · 五德志》 称禹为 “戎

禹” ［８］ 。
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人建立的魏（北魏）一度

统一中国的北部，他们也被史书认为是黄帝之后，北

齐魏收所著《魏书·序纪第一》这样记载：
　 　 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
故以为氏。 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

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 爰历三

代，以及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

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

籍无闻焉。［９］１

按此说法，鲜卑拓跋氏与黄帝具有血缘关系，它
的祖先始均是黄帝的后裔，在帝尧时代曾做过官，帝
舜时代受过舜的嘉奖，被封为田祖。 与獯鬻、猃狁、
山戎、匈奴这些蛮夷不同，鲜卑拓跋氏不为害中原，
因此它默默无闻，没能载著史册。 这些记载固然有

虚构的成分，不可全信，但至少说明鲜卑拓跋氏是认

祖黄帝的。
２．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基于文化影响，因此文化认同是相互

的。 文化认同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开始，但大规模的

文化认同则是在周朝。 周文王的儿子周公辅佐周武

王执政，为了在意识形态上统一国人的思想，创立了

礼制。 礼制是一种先进的政治文化，它主要建立在

家庭伦理文化的基础上。 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学

派对于家庭伦理与国家礼制的统一做出了精彩的阐

释。 儒家移孝为忠，移悌为义，将家庭伦理延展到国

家政治，家庭伦理中建立在自然血缘基础之上的等

级制与公平制延展成为政治意义上的等级制与公平

制，至此一套完善的治国制度已经形成。 这套治国

制度一直延续到清王朝结束，在新的时代仍然发挥

着一定的影响。
儒家讲“夷夏之辨”，这个“辨”主要不在族性

上，而在文化上。 简言之，凡是认同周礼的就是夏，
反之就是夷。 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国的夏夷性质是

不确定的。 例如，楚原本为夷，接受周礼后就成为

夏。 吴国的情况则相反，吴本为夏，但在攻入楚国之

后，吴王住进楚王的宫殿，吴国大夫住进楚国大夫的

府第，这就属于非礼了，因此，《春秋》中曾一度将吴

称为夷。
“夷夏之辨”发展到此，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概念

油然而生。 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中国人，不管是汉

人，还是非汉人，都认同并服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

文化。 汉化工程在没有政治、军事干预的情况下自

然地进行着。 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大多数政权为胡

族政权，但其国家制度几乎与南朝的汉人政权没有

太大的差别。 不仅北魏如此，十六国中的“秦赵及

燕，虽非明圣，各正号赤县，统有中土，郊天祭地，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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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咸秩，明刑制礼，不失旧章” ［９］２７４５。 北宋时期，少
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辽、金、西夏也以中国正统自居。

二、北朝对华夏正统的认定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重要时

期，主要表现为汉化与反汉化的斗争，其中的主流是

汉化。 汉化的主体不是自然血缘的同化，而是文化

上对于华夏文化的认同。 当然文化的影响总是相互

的，虽然汉化的主流是夷的夏化，但也存在汉的胡化

现象。 如北齐的开创者高欢本为汉人，但他长期在

胡族政权中为官，因而“极度胡化” ［１０］４８。
晋惠帝元康元年（２９１ 年），“八王之乱”开始。

这一内乱前后长达十六年，对晋朝造成了灾难性的

破坏，北方的少数民族集团趁机进入中原地带，晋王

朝灭亡，王族被迫南迁，在江南建立政权，史称东晋。
活跃在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主要为匈奴、羯、鲜卑、
氐、羌，他们建立的政权共有十六个，故这一阶段史

称“五胡十六国”。 在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汉化过程

中，有一个观念至关重要，那就是对华夏正统的认

同。 当时对于华夏正统的认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
第一，将汉民族建立的政权视为华夏正统。

“汉族承认继承西晋的东晋是自己的朝廷，就是非

汉族的豪酋也不敢否认南方朝廷是华夏正统。 这种

建立在南方的各朝，一直到隋统一始终享有正统的

威望，为居住在北方的汉族的向往。” ［１１］ 氐人建立

的国家前秦曾一度统一北方，但是，当前秦皇帝符坚

企图南下灭掉东晋时，他的儿子符融竟然不自信地

说，我们的国家本为戎狄之国，虽然强大，但不算正

统；东晋虽弱，却是中华正统，天意不会灭绝它①。
而事实也正如符融所料，符坚攻晋果然大败，前秦最

后亡国。
第二，虽然不是汉人建立的政权，但只要其在政

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上实行汉化，也可以将其视为华

夏正统。 十六国均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这样的汉化

政策。 十六国中汉国建立最早，开国皇帝刘渊本为

匈奴人，因崇拜汉高祖刘邦，故也姓刘。 刘渊推翻西

晋建立汉国之后，宣告匈奴刘氏是两汉刘氏的外甥，
汉国继承两汉，祭祖不祭匈奴单于，而祭汉代皇帝。
刘渊爱好汉文化，他曾师事儒生崔游，学习《周易》
《诗经》《尚书》三经，博览《史记》 《汉书》以及诸子

书，尤好《春秋左传》、孙吴兵法。 刘渊之子刘聪精

通经史诸子书，工书法，善诗文。

在北方十六国中，羯人建立的后赵汉化工作也

非常出色。 后赵由羯人石勒所建，石勒不识字，但他

自觉接受汉文化，让人为他读《左传》 《史记》 《汉
书》，他能听懂书中大意，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石勒

重视汉文化教育，令各郡立学官，置博士、祭酒职位，
还亲自到太学考试诸生，后赵的政治制度基本上参

照汉制。 石勒认同儒家伦理道德标准，有“大丈夫”
观念，自己企盼做大丈夫。 因此，他瞧不起曹操、司
马懿，认为他们从孤儿寡妇手里夺取天下，不符合大

丈夫行事风格。
第三，能够获得汉人拥戴的政权也可以视为华

夏正统。 ３５３ 年，东晋的使臣来见前燕国的皇帝，前
燕国的皇帝慕容儁对使臣说：“汝还白汝天子，我承

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 ［１２］前燕国的皇帝特

意向东晋使臣强调自己为中国人所推戴，以此说明

他做皇帝是有合法性与正当性的。 前燕国建立于西

晋怀帝永嘉元年（３０７ 年），建国者为鲜卑人慕容廆。
这个鲜卑人建立的政权几乎完全采用汉族的制度、
生活方式，可以说完全汉化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慕
容儁才敢于说自己也是中国皇帝。

其实，在少数民族内心深处有一种自卑感，非常

渴望归属华夏正统。 因此，他们一方面竭力压迫、屠
杀敢于反抗的汉人，另一方面又竭力淡化、抹煞胡汉

的区别。 出于对华夏的敬崇，十六国的少数民族国

君，均不同情况地对于自己的身份有所忌讳。 后赵

的皇帝石勒为羯人，但他严禁国内说“胡”字，将羯

人统称为“国人”。
十六国中最后的赢家是鲜卑人建立的国家魏，

史称“北魏”。 北魏作为北方统一的政权，在汉化的

道路上走得更坚定、更彻底，在推动夷夏融合方面居

功甚伟。 北魏为鲜卑拓跋部的政权，据《魏书》，拓
跋部原生活在中国东北，生活方式主要为游牧。 东

汉击走北匈奴之后，拓跋部南迁，进入北匈奴旧地。
３１０ 年，拓跋部的酋长猗庐被晋朝封为代公，３１４ 年

进封为代王。 ３８６ 年，拓跋部首领拓跋珪为部下拥

戴，即代王位，同年定都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林格

尔县），改称魏王，３９８ 年，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
３９９ 年，改号称皇帝。 拓跋氏建立的魏国，史称北

魏。 ４３０ 年，北魏统一黄河流域，收复洛阳，南北朝

对峙的形势基本形成。
魏道武帝拓跋珪在汉化的道路上较之前十六国

有重要发展。 他将都城由蒙古大草原的盛乐迁至山

西平城，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重大举措。 平

城为汉人聚集区，那里是农牧混合地带，主要生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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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农业，魏道武帝将都城迁至这里，意味着魏将要

学习汉人先进的生产方式，走农业兴国的道路。 拓

跋珪大力重用汉族知识分子，接受汉族政权的统治

制度。 他深知儒家对于治国安民的重大价值，因而

亲自祭拜先圣周公、先师孔子。
后来的魏孝文帝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他

的志向远不在统一中国的北方，而是希望统一整个

中国。 而统一整个中国，必须承续华夏正统，必须使

北魏政权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展现出中原大国的气

象。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采取了五个重要措施。
第一，迁都洛阳。 洛阳是华夏文化的中心。 周公在

洛水北岸修建王城和成周城，史称“初迁宅于成周”
“宅兹中国”。 周平王后迁都洛阳，是为东周开始。
刘邦建汉，初都也是洛阳，后才迁长安。 汉光武帝刘

秀定都洛阳。 洛阳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北魏迁

都于此便于掌控汉人，更具有象征意义。 迁都洛阳

这一举措意味着孝文帝不甘心做夷狄之君，而是要

做中国之君。 第二，禁胡服。 在中国服饰具有重要

的政治意义，《周礼》对于国君、诸侯、大臣的衣饰有

着极为具体的规定，不同的衣饰体现着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社会地位。 魏孝文帝刚刚迁都洛阳，立马做

出禁胡服的决定。 他将胡服改为汉服，改的不只是

官服，还有百姓的日常衣服。 与之相关的，还有发型

等改变。 这种改变，试图在外观上消除鲜卑人与汉

人之间的差别。 第三，禁鲜卑语。 迁都的第二年

（４９５ 年），魏孝文帝颁布诏令，将汉语定为官方用

语，禁止在朝廷说鲜卑语，只能说汉语。 此举意义重

大，实质是对汉族意识形态的认同。 第四，改汉姓。
魏孝文帝下令把鲜卑族人的姓氏改为单姓，把皇族

姓拓跋氏改为元姓。 如今很少人知道元姓原来是鲜

卑人，足以说明鲜卑族早就彻底汉化了。 第五，与汉

族通婚。 魏孝文帝下诏禁止鲜卑族同姓相婚，提倡

鲜卑贵族与汉人贵族通婚，通过婚姻关系融合民族

感情，获得汉族高门士族的支持。
当然，汉化并不是简单地化夷为夏，在一定程度

上也是改夏为夷，实质是夷夏的统一。 由北魏开创

的夷夏合流并没有因北魏的灭亡而终结，北魏之后

的东魏、西魏以及其后的北齐、北周也都继承了北魏

融合夷夏的国策，其中西魏丞相、北周的奠基人宇文

泰表现最为出色。 据《北史》，宇文泰“其先出自炎

帝。 炎帝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 其后有葛乌

兔者，雄武多算略，鲜卑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
为大人” ［１３］３１１。 宇文泰虽然出身鲜卑族，但他非常

倾慕汉族文化。 主掌西魏政权时，他善待儒家，选择

诸多有作为的儒家知识分子进入决策集团，其中即

有苏绰。 苏绰建议宇文泰实行周朝的礼制，从体制

上归依华夏正统，宇文泰接受了这一建议。 在用人

政策上，他竭力淡化夷夏之分，一律以才德选人、用
人。 由宇文泰打造的关陇军事集团聚集了当时最优

秀的军事人才，其中既有鲜卑人，也有汉人，相互之

间大多有姻亲关系。 关陇军事集团人才济济，其中

就包括隋朝创建者杨坚的父亲杨忠、唐朝创建者李

渊的祖父李虎。 关陇军事集团不仅为隋、唐帝国的

兴起准备了人才，也准备了文化———夷夏合一的中

华文化。 陈寅恪说：“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

重要。 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

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 ［１０］２００这种文化之别导

向了夷夏融合，而这种融合主要不是血统之合，而是

文化之合。 正是这种文化之合，使隋朝和唐朝在性

质上有别于以前的夏商周秦汉诸朝代，隋唐帝国不

只是夏民族（汉）的帝国，而且是夷夏融合的中华民

族的帝国。

三、外来佛教汉化与夷夏融合

南北朝是佛教汉化的关键时期，主要在北朝进

行。 佛教的汉化有力地促进了夷夏之合，不仅推动

着中华文化一体化工程的进行，而且有力地推动着

中华美学的构建。 佛教汉化在南北朝主要贡献体现

在译经和造像两个方面。
１．译经

佛教是哲学意味浓厚的宗教，大量的佛教思想

存在于佛经之中。 佛经用梵文写成，将其译成汉语

时，最难的是将佛教的经义中国化。 中国与印度在

地理环境、文化渊源、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政治经济

状况等方面差别相当大，产生于印度的佛经要想为

中国人所接受，不只是传达工具———语言需要转换，
其意蕴、内涵也要进行相应的转化。 这种转变既要

符合佛教的基本经义，又要易于为中国人理解和接

受。 这样翻译佛经时就必须与中国人的思想基

础———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相融合。 另外，汉译的佛

经是用汉语表达的，在文辞上也必须既精美又通俗，
雅俗共赏，高下相宜。 因此，译经本身就是一项重要

的汉化工程。 我们现在谈及中国传统文化，往往是

儒道释并举，释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因为它已经汉化了，而汉化的

关键环节就是译经。
北朝佛教事业的最大贡献是译经。 后秦由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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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苌建立，姚苌死后，儿子姚兴继位。 姚兴大兴儒

学，重视佛教。 姚兴灭后凉后，亲迎天竺高僧鸠摩罗

什入长安，让其翻译佛经。 鸠摩罗什于后秦弘治三

年（４０１ 年）十二月到长安，到弘始十五年（４１３ 年）
四月去世，前后 １１ 年，共译出佛经三十五部二百九

十四卷，其译经事业为佛教的中国化做出了巨大贡

献。 鸠摩罗什祖籍印度，出生于中国，其父为龟兹国

的国相，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汉文化功底扎实，并
且精通梵文、印度文化，对佛教有着精深的研究。 他

对佛经的翻译真正做到了信、雅、达，其翻译的《无
量寿经》《金刚经》 《心经》成为中国人精神之殿堂、
美妙之渊薮，在中国的影响几乎达到与儒道经典并

列的地步。
中华文化中纳入佛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佛经

翻译与传播。 经过汉语翻译的佛教思想与中华文化

中固有的儒道思想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吸纳，最后融

入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整体。 佛经的翻译促进了佛

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也为中华美学的构建做出了重

要贡献。
第一，佛教思想为中华美学提供了诸多思想资

料。 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华美学对于审美的认

识、对于艺术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 虽然佛教并

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奠定的

美学观念，但它使这些观念的内涵更丰富、更深入、
更灵动。

第二，佛教作为心学，其特色在重视心灵的开

发，这为中华美学精神的建构提供了新的路向。 儒

道两家也重视人心，但其学说之本并不是心，儒家重

礼，道家重道，礼与道均在心之外。 儒道两家的哲学

路径都是由外入内，分别表现为礼化心与道化心。
而佛教学说之本在心，佛在心中，即心即佛。 儒道释

三教虽然侧重不同，但本质相通。 在佛教汉化的过

程中，受佛教的影响，儒道也在某种意义上佛化了，
这样就开始了中国文化的主体———理学（道学）的

建构。 中国美学始于先秦诸子百家；汉代归之于新

儒学（经学）与新道家（黄老之学）；而到魏晋南北

朝，中国美学中加入了佛学，又部分升华为玄学；至
唐代，则融会成为以儒为主体的理学；宋明清时期的

美学从总体上来说，都是唐代开始的理学美学的嬗

变、深化与发展。
第三，中华美学的诸多范畴，如境、境象、境界、

妙悟、澄怀、庄严、圆融、空灵等，都与佛教有着或直

接或间接的关系。 其中“境”“境象”“境界”“意境”
这四个重要美学概念就来自佛经。 经过唐宋明清时

期诸多学人的努力，这四个概念发展建构成为中华

美学的本体概念。
译经的美学成果在南北朝时期就有所展现。 南

北朝时期最伟大的美学家刘勰曾一度遁入空门，其
所撰《文心雕龙》是儒道释三家美学思想融会的产

物，其中诸多地方可以发现佛教的因素，如《神思

篇》所云：“文之思也，其神远矣。 故寂然凝虑，思接

千载，悄然动容，思通万里。”又如《养气》篇所云：
“水停以鉴，火静以朗。”这些句子我们在诸多佛经

中似有相会。
２．造像

十六国时期，北方对于佛教的贡献还体现在造

像方面。 北朝的佛教造像清楚地显示出佛教汉化的

过程。
佛教造像始于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而盛于贵霜

王朝，造像成就最高的地区为今属巴基斯坦的犍陀

罗。 由于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犍陀罗的佛像具有

浓郁的希腊风格。 除了犍陀罗风格，笈多王朝时还

出现了一种名为抹菟罗的佛像风格。 印度佛像大约

在一世纪进入中国，首先在新疆地区造像，随后扩展

到甘肃、山西一带。 十六国时期的北凉时代，敦煌、
凉州（今甘肃武威）开凿有最早的佛教洞窟。 北魏

时代，佛教洞窟开凿达到全盛时期。 北朝造像的洞

窟著名者很多，主要有敦煌莫高窟、炳灵寺石窟、麦
积山石窟、庆阳北石窟、天梯山石窟、大同云冈石窟、
洛阳龙门石窟等。 北朝佛像造像鲜明地体现出印度

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合、印度风格向中华风格转变，
这中间还带有夷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与整一。

在北朝早期的造像中，佛像面目深目高鼻，外着

通肩大衣，偏袒右肩；内着僧祇支（又译僧却崎，汉
语为掩腋衣）。 这是一种长形衣片，着于袈裟之下。
《大唐西域记》记载：“僧却崎，覆左肩，掩两腋，左开

右合，长裁过腰。” ［１４］这种面目和衣饰，明显地体现

出印度犍陀罗、抹菟罗的佛像风格。 在北朝后期的

造像中，印度风格减弱，人物更具汉人特色，如《历
代名画记》卷五所云：“秀骨清像，令人懔懔若对神

明。”造像既有鲜卑人的雄健，又有汉族人的清奇。
佛像外衣也不再是印度通肩长袍，而是变成了汉族

褒衣博带式大衣。
北朝石窟佛像造像以北魏为代表，北魏建造的

佛像有两个高峰，一个是都平城（大同）时在大同城

西的武州山的云冈造像，另一个是迁都洛阳后在龙

门造像。 关于云冈造像，《魏书·释老志》中有记

载：“和平初，师贤卒。 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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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昙曜

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

像各一。 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 雕饰雄伟，冠于一

世。” ［９］３０３７当时的造像，印度风格还比较浓厚，如第

十八窟的立佛像和胁侍菩萨像，“全部用浅直阶梯

式剖面表现衣纹，与印度（Ｓａｈｅｔｈｍａｈｅｔ）出土的迦腻

色迦王纪年铭文露足结跏趺坐于狮子座的佛像刻法

大致相同。 至于僧祇支边的连珠纹，法国哈金（ Ｊ．
Ｈａｃｋｉｎ）等人认为是受波斯萨珊式艺术的影响。 大

衣袖下作折带纹，又与塔克西拉占利安（Ｔａｘｌａ－Ｊａｎ⁃
ｌｉａｎ）发现的残半身犍陀罗后斯造像的形式相似。
这三身大像的粉本，完全可能来自印度或犍陀罗，因
而衣饰与雕刻技法与之相似” ［１５］２１－２２。 值得指出

的是，“尽管佛像粉本是来自笈多王朝，但雕刻风格

应是在汉代画像石的‘减地平级’的基础上，吸收犍

陀 罗、 抹 菟 罗 的 造 像 风 格 而 创 造 的 新 刻

风” ［１５］３３－３４。
洛阳龙门的宾阳三洞，为魏高祖孝文帝、文昭皇

太后和魏高世宗宣武帝所开。 关于宾阳中洞的正壁

造像，佛教造像研究专家李文生有详细的介绍：
　 　 主像释迦牟尼居中，跏趺于须弥座上……
头上雕高肉髻，刻波状纹，面容稍长，额广颐窄，
眉目疏朗，鼻高而短，嘴唇上翻，嘴角微翘，微露

笑意。 颈长而细，肩削窄，胸平。 左手展掌平伸

下垂，掌心向前；右手展掌伸五指举胸前，手心

向前，身体各部比例适当，内着僧祇支，裙带作

结下垂，外披褒衣博带袈裟，襟搭左肘上。 肩

部、胸侧和手臂上的衣纹呈阶梯并行线，衣裙前

垂覆盖佛座，臂褶呈羊肠状，这些都是北魏后期

龙门佛装的通式。［１６］

这一形象已经基本上汉化了。 从面相来看，人
物长圆形，大眼，鼻直，鼻头大，均符合中华民族的审

美标准；从衣着来看，除了内衣仍为僧祇支之外，外
衣已变成汉族的褒有博带式袈裟。 当然，作为佛像，
肉髻、手势、坐姿均是佛教专用式的，而与普通人区

别开来。
北朝佛教造像汉化首先是从道教中的神仙人物

化开始的。 在最早的佛教人物造像时，人们不知道

应该如何造，就按照道教中的神仙形象来造。 道教

为了突出自己的主体地位，也编造出“老子化胡”的
神话，这里的“胡”即为佛教。 后来，因为法显等人

去过印度，在犍陀罗等地看到过佛教造像，他们将这

样的风格带到中国。 而且晋代以前，在新疆克孜尔

一带已经有犍陀罗佛像的石窟，这种石窟形式通过

多种途径传进内地。 于是，人们逐渐摒弃了按道教

神仙造像的做法，基本上按照印度犍陀罗和马图拉

的模式造像。 人物通常是高鼻与额平行，深目透出

阴沉；衣着类似希腊罗马长袍。 但是，此种佛像与中

国人的形象相距过远，缺乏亲和力。 因此，北朝的造

像出现新的汉化方式，这就是帝王化、圣贤化、女
性化。

帝王化即按照帝王的模样建造佛像。 北凉时期

的南山洞窟佛教塑像还基本上是印度风格，高鼻深

目。 北魏灭北凉之后，北凉的高僧昙曜奉命在距离

北魏首都平城不远的云冈开凿佛教洞窟。 昙曜在这

里开凿了五座洞窟，各窟建佛像一尊，高大雄伟，虽
然主要为犍陀罗风格，但在气质上透显出北魏五个

帝王———太祖道武帝拓拔珪、太宗明元帝拓拔嗣、世
祖太武帝拓拔焘、恭宗景穆帝拓拔晃、高宗文成帝拓

拔濬的风采。 其实，在昙曜之前的师贤法师就已经

开始以帝王的风采来塑造佛像了。 《魏书·释老

志》记载：“师贤仍为道人统。 是年，诏有司为石像，
令如帝身。” ［９］３０３６

圣贤化就是按照中华民族心目中的圣贤形象来

塑造佛像。 在中华民族心目中，圣贤是儒家文化的

最高代表。 这种形象具有两个突出特点：庄严而不

失温和，饱满而显睿智。 北魏盛行秀骨清像式的佛

像，其实人物并不瘦，主要是有一股清俊秀雅、超凡

入圣之风采。 人物服饰也逐渐由印度袒右式袈裟，
演变成中国汉代士大夫的礼服———褒衣博带式。 云

冈 １６ 窟的主尊佛像，据说是文成帝的象征，此佛像

面目清癯，与汉人无异，着褒衣博带式袈裟，胸前还

结有领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华民族理想中的圣

贤形象。
女性化就是按照女性形象来塑造佛像。 这一现

象在北朝已经见出端倪。 北魏时期冯太后、胡太后

下令建造的佛像，就是按照她们的模样制作的。 武

则天在洛阳建造的卢舍那大佛，也是按照她自己的

容貌仪态雕刻的。 在北朝后期的石窟中，既有男神

观音，又有女神观音。 在诸多佛、菩萨中，观音都是

以大慈大悲而著称。 在中华民族的心目中，具有大

慈大悲胸怀的应该是母亲的形象。 在南北朝时期，
观音形象的女性化只是个别现象，并不普遍。 到了

唐宋时期，观音的女性化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男性观

音完全消失。 中华民族史前有着漫长的母系氏族社

会，尽管封建社会主张男尊女卑，但实际上，不仅在

统治者高层，而且在普通百姓家庭，优秀的女性掌权

人往往具有重要的地位。 佛像的女性化或者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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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足以见出汉文化对于佛教文化的渗透与巨大

影响。
佛教造像对于中华美学的重大意义，一方面体

现在外族文化的汉化，另一方面体现在汉族文化的

夷化。 中国雕塑艺术远可追溯到史前，秦汉多见于

画像石、画像砖以及各种陵墓装饰。 在南北朝以前，
雕塑艺术中没有佛教因素的影响，而在南北朝大量

的佛教造像后，以中国文化为题材的造像也不同程

度地吸取了来自佛教造像的因素。 虽然佛教的完全

汉化是在唐朝完成的，但它的前奏是在南北朝尤其

是北朝。 没有北朝佛教翻译、佛教汉化上的卓越成

就，就没有唐朝佛学的辉煌。

四、中华美学基本观念的构建

北朝的夷夏融合对中华美学的构建起到了重大

作用。 中华美学的构建可以分为基本观念构建和审

美文化构建。 关于基本观念的构建，主要集中在对

于艺术本质的认识上。 这也是儒家美学的核心。
儒家对于艺术本质的认识，集中体现在教化与

审美的关系上。 先秦儒家关于艺术本质的认识可以

概括为：以教化为主，兼及审美。 《尚书》强调“诗言

志，歌永言”，但同时又要求“声依永，律和声”，希望

达到“八音克谐”“神人以和”的境界，也就是实现教

化与审美的统一。 孔子提出“文”“质”概念，内涵丰

富，亦关涉艺术。 就艺术来说，“质”侧重于思想教

化，“文”侧重于审美娱乐。 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主张“文质彬彬”。 他指出，诗“可以

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
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同样是兼顾教化与审美。 尽

管如此，儒家对于艺术本质的认识突出教化功能，强
调思想雅纯，对于一味追求娱乐的“郑卫之声”，则
明确表示要予以放逐。

汉代继承先秦儒家美学的传统，但显然更看重

教化。 扬 雄 论 乐 时， 主 张 “ 中 正 以 雅， 多 哇 则

郑” ［１７］１１４。 “雅”，联系着教化；而“郑”即郑国民

歌，联系着审美。 东汉时的《毛诗序》将儒家的教化

精神发扬到极致，认为：“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
莫近于诗。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

化，移风俗。” ［１７］１３０虽然不能说汉代的儒家美学完

全排斥审美，扬雄也曾说过“言不文，典谟不作经”，
但这些言论相较于对教化的鼓吹，显得有些微不

足道。
魏晋时期，天下动乱，儒家地位旁落，玄学兴起。

虽然玄学的主题是调和儒家哲学与道家哲学，但其

主调是道家哲学。 玄学不是以儒统道，而是以道统

儒。 儒家哲学更多地关注家国大事，而玄学更多地

关注个体的生存。 玄学美学大谈以无为本，以纵情

山水为乐。 在玄学诸家中，嵇康最具有美学情怀，艺
术修养也最高。 他提出“声无哀乐论”，直接批评儒

家的音乐美学思想，认为音乐与政治并没有内在的

关系。 他认为，对于音乐来说，重要的不是它反映了

怎样的世态，也不是它透露出怎样的哀乐，而是它的

曲调是否和谐，和谐即和声，而和声就是美的音乐。
对于先秦两汉儒家都一致批评的“郑卫之声”，嵇康

则从纯音乐的角度给予很高的评价：“若夫郑声，是
音声之至妙。”学界一般将嵇康看作真正的美学家，
因为他注重形式美，而形式美是美的真谛之所在。
嵇康的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 《世说新语·文学》
载：“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
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 ［１８］嵇康的

“声无哀乐”成为玄学三大命题之一，由此可见玄学

美学对于儒家教化说的严重忽视甚至反对。
西晋灭亡后，南北分治。 南朝虽为汉人政权，但

儒家美学并没有很高的地位。 南朝文人对于艺术本

质的认识虽然并不明言轻视教化，但其艺术实践却

明显地体现出对于审美的偏爱与重视。 这里所说的

审美，亦如嵇康所说的音声之妙，为形式美。 南朝齐

梁文人醉心于诗文声韵和谐，要求“五色相宣，八音

协调”，“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

异”，只有“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１９］ 。 他们特别追

求词藻的华丽，作品风格绮丽、柔弱、奢靡，如南朝徐

陵《玉台新咏序》中所云“奏新声于度曲，装鸣蝉于

薄鬓” ［２０］ ，弥漫着一片脂粉气息。 这种文艺风尚明

显地与儒家教化说相对立。 《北史·文苑序》明确

指出其危害：“雅道沦缺，渐乖典则。” “盖亦亡国之

音也。” ［１３］２７８２正因为如此，南朝文坛虽然也出现了

谢灵运、谢朓这样的大家，但后世对其总体评价并

不高。
相比同一时期的北朝，文风与南朝完全不同。

《北史·文苑传序》这样总结北朝的文风：
　 　 洎乎有魏，定鼎沙溯。 ……当时之时，有许

谦、崔宏、宏之浩、高允、高闾、游雅等，先后之

间，声实俱茂，词义典正，有永嘉之遗烈焉。 及

太和在运，锐情文学，因以颉颃汉彻，跨蹑曹丕，
气运高远，艳藻独构。 衣冠仰止，咸慕新风；律

调颇殊，曲度遂改，辞罕泉源，言多胸臆，润古雕

今，有所未遇。［１３］２７７９

５６１

北朝的夷夏融合与中华美学的构建



这里评价北魏的文风时，用的概念是“词义典

正”。 “典正”说明它是符合儒家经典的，也就是重

视教化。 “颉颃汉彻，跨蹑曹丕”，是说北朝对文的

教化功能的重视，比得上重视儒家的汉武帝，超得过

关心时运的曹丕。 北朝文风重视教化，并不意味着

忽视审美，而是“艳藻独构”。 北朝文人的作品多是

有感而发，有现实基础，所以“言多胸臆”。 北朝审

美还体现出对传承与变革的统一。 传承的是儒家传

统，即所谓“衣冠仰止”，变革的是“律调” “曲度”，
将鲜卑民族作为草原民族的雄霸之风带进文艺创作

之中。 前者可以说是 “润古”，后者可以说是 “雕

今”。 这古今的统一来自于华夏汉文化与草原少数

民族文化的融合。
北魏开创的这种文风可以说是儒家教化与审美

统一说的新发展。 到东西魏、北齐北周，这种文风一

直承传并发展着。 北齐的颜之推著《颜氏家训》，其
中谈及艺术时注重教化，强调“敷显仁义，发明功

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 同时，他也重视艺术的

审美性，认为“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一
句清巧，神厉九霄” ［２１］ 。 北周的文学大家苏绰也一

样，《北史》说他的文章“务存质朴”，“属辞有师古之

美” ［１３］２８７１。
南朝美学和北朝美学在关于文艺性质的认识与

实践上，各有侧重，也各有其贡献。 《北史·文苑传

序》对二者做了精确到位的评价：
　 　 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
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异同。 江左宫

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
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 理深者便

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 此南北词人得失之

大较也。 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
合 其 两 长， 则 文 质 彬 彬， 尽 美 尽 善

矣。［１３］２７８１－２７８２

这里提出一种审美理想，那就是教化与审美的

统一。 这种统一具体体现为文艺词义与宫商即内容

与形式的统一，贞刚与清绮即阳刚与阴柔、骨气与神

韵的统一，而达到的理想境界则是“文质彬彬，尽美

尽善”。
值得注意的是，唐朝开国后，在文艺思想上接受

的正是这种理想。 唐太宗在《帝京篇序》中说：“观
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金石尚其谐神人，皆
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释实求华，从人从

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 ［２２］ 。 而在为王羲之写的

传论中，他明确表现出“详察古今” “尽善尽美” “凤

翥龙蟠”的审美理想。
作为中华美学的核心观念，教化与审美的统一

不只是影响到艺术的发展，还影响到中华民族审美

情怀的发展。 中华民族的审美情怀主要有两种：一
种是家国情怀，另一种是山水情怀。 这两种情怀早

就存在，在南北朝特有的社会环境下，它们得到充分

的培育与发展。 在南北分治的时代背景下，不论是

南方的汉人，还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均因为山河破碎

而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 南方气候温润、山水秀丽，
又让人多出一重山水情怀。

北朝的乐府诗《木兰诗》描写了一位女英雄代

父从军的故事，故事发生地应是北魏。 木兰无疑是

中华民族所崇拜的理想人物：忠臣与孝子的统一，英
雄与君子的统一。 在北朝能够出现这样的诗歌是让

人感叹的，文词质朴能够体现北朝的风格倒是次要

的，首要的是它完整地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人生理想。
这种理想不是产生在被视为华夏正统的南朝，而是

产生在希望也被视为华夏正统的北朝。 这足以说

明，华夏文化在少数民族统治的北朝已经深深地扎

下根，并且开花结果。
山水情怀，在南朝北朝的文艺作品中均可见出，

而以南朝为突出。 其中，陶渊明和谢灵运的文、宗炳

的画最具代表性。 陶渊明的山水情怀兼具田园情

怀。 北方也有诗人书写自然，如鲍照笔下的自然，比
较具有北方的特点：荒寒、冰雪、朔风、号鸟。 但鲍照

的作品还算不上北方风景的代表，真正能代表北方

风景的，是北齐斛律金所唱的《敕勒歌》：“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
吹草低见牛羊。”山水情怀与家国情怀不是截然分

开的，山水情怀中也可以有家国情怀。 《世说新语》
中所描写的南渡士人隔江北望的感受，既是山水情

怀又是家国情怀。 斛律金所唱的《敇勒歌》更是点

点风景、字字句句都饱含家国情怀！
中华美学情怀丰富，但核心是家国情怀和山水

情怀，前者主要出于儒家，后者主要出于道家。 儒家

的入世之情建立在政治理想与伦理关怀的基础上，
道家的出世之念则充满着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思考

与宗教情怀。 这两大情怀在魏晋南北朝的文艺作品

中得到充分发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自先秦以来美

学发展的必然产物。

五、中华美学审美文化的构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华美学构建，不仅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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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观念上，也表现在审美文化上，审美文化涉及诸

多领域，有物质领域，也有精神领域，这里试从音乐、
书法、文学、城市四个方面加以论述。

１．音乐

北朝的音乐一部分来自本民族的歌舞，一部分

来自龟兹、西凉、印度的乐舞。 这些乐舞总的特点是

奔放、热烈，显示出草原民族大气、粗犷的艺术品格。
《隋书》云：“西凉者，起苻乐之末，吕光、沮渠蒙逊

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 魏太武

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 至魏、周之际，遂谓之

国伎，今曲戏曲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
华夏旧器。” ［２３］这里说的魏太武即北魏太武帝拓拔

焘，他灭西凉后，获得西凉乐。 而西凉乐又来自龟兹

乐。 “龟兹乐。 自吕光破龟兹，得其声。 吕氏亡，其
乐分散。 至后魏有中原，复获之。” ［２４］ 云冈石窟有

一北魏时期开凿的窟，编号为 １２ 窟，窟内的雕塑有

诸多音乐人形象，被后世誉为音乐窟。
南朝音乐文辞优雅，韵律柔曼，色调艳丽，品位

奢靡，与北朝音乐风格完全不同，被称为“清乐”。
其中最著名的是《春江花月夜》 《玉树后庭花》 《堂
堂》，均为陈国后主陈叔宝所作。 “叔宝常与宫中女

学士及朝廷相和为诗，太乐令何胥又善于文咏，采其

尤艳丽者为此曲。” ［２５］１０６７因为陈后主为亡国之君，
所以这些曲子也被称为“亡国之音”。

伴随着隋朝统一中国的步伐，北朝、南朝的音乐

进入统一的中华帝国。 唐朝的音乐融合进更多新的

元素，“唐太宗平高昌，尽收其乐，又造《燕乐》，而去

《礼毕曲》，令著令者，惟此十部” ［２５］１０６９。 这种统一

既是少数民族雄健华丽乐风与江南汉族清雅缥缈乐

风的统一，也是中华民族传统审美理想阳刚与阴柔

的统一。
２．书法

中国的书法发展到汉代，各种书体皆备，其中隶

书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后世都难以逾

越，竟成为汉文化的标志之一。 南北朝时期，南朝的

行书有长足发展，出现了像王羲之《兰亭集序》这样

伟大的作品，不仅成为古今行书第一，而且成为整个

书法的卓越代表。 与南朝并峙的北朝在书法艺术上

也毫不逊色，其最大贡献是产生了一种新书体———
魏碑体。

书法史研究学者刘涛认为“清朝碑学家所说的

‘魏碑’是指北魏刻石书迹，而且是指‘真楷’，康有

为所谓‘今用真楷，吾言真楷’” ［２６］ 。 碑体就字形来

说，出自楷书，但与一般楷书不同，这种楷书是刻在

石头上的，因此，它自然会因刻石需要而在笔画上产

生一些变化。 这些变化不仅仅让刻在石头上的字看

起来更清楚、保存得更久远，还能体现出一种特有的

力度。 这种力度，是刀与石的奏鸣，是其他书体所不

可能具有的审美情趣。 随着碑体为书者所喜爱，这
种原本由刀、石共同创造的力之美演化为笔墨之美。
这种字体不用刻石，也能见出刻石之独特风格，可以

说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大创举。
刻碑并不始于北魏，而且也不是北魏所独有，但

魏碑集诸碑之美，堪为碑体之最。 康有为指出：“凡
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 虽

南碑之绵丽，齐碑之逋峭，隋碑之洞达，皆涵盖停蓄，
蕴于其中。 故言魏碑，虽无南碑及齐、周、隋碑，亦无

不可。” ［２７］９７虽然魏碑有着大体一致的风范，但其

风格逸出，大放光彩。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备

魏第十》中说：“太和之后，诸家角出，奇逸有若《石
门铭》，古朴有若《灵庙》《鞠彦云》，古茂则有若《晖
福寺》，瘦硬则有若《吊比干文》，高美则有若《灵庙

碑阴》《郑道昭碑》 《六十人造像》，峻美则有若《李
超》……通观诸碑，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阴之道，
凡后世所有之体格无不备，凡后世所有之意态，亦无

不不备也。” ［２７］９３－９４

魏碑体的创造与北魏时期的汉化政策及实践有

着直接关系。 北魏皇帝自拓拔珪始，均具有深厚的

汉文化修养。 孝文帝的汉文修养更是超过了前代北

魏皇帝。 《魏书·高祖纪》说他“雅好读书，手不释

卷。 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 史

传百家，无不该涉。 善谈老庄，尤精释义。 才藻富

瞻，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 有大手笔，马上

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 ［９］１８７。
北魏实现汉化的一大举措是采用汉语为官方语

言，为了便于交流思想，北魏道武帝拓拔珪集汉人学

者编定一部四万余字的《众文经》，以此作为汉字运

用及书写的规范。 北魏世祖太武帝拓拔焘曾下诏规

范文字：“在昔帝轩，创制造物，乃命仓颉因鸟兽之

迹以立文字。 自兹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草楷，并
行于世。 然经历久远，传习多失其真，故令文体错

谬，会义不必惬，非所以示轨则于来世也。 孔子曰，
名不正则事不成，此之谓矣。 今制定文字，世所用

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 ［９］７０值得注意的是，太武

帝在接受汉族文化的同时，也不忘记发展本民族的

文化，他根据鲜卑族的生活需要，自创一千多个字。
正是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北魏的书法得到发展，

各种书体并行于世，魏碑得以脱颖而出，垂范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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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华书法重要的组成部分。 魏碑体现出粗犷彪

悍与温润雅驯两种文化风格的统一。 前者更多地来

自草原民族，受北方的气候、地理、风景等因素影响；
后者更多地来自华夏民族，受南方的气候、地理、风
景等因素影响。 魏碑刚柔相济、文野相宜的书法之

美充实了中华民族中和的审美理想。
３．文学

从风格上说，中华民族文艺作品理想的审美品

位是刚柔相济，而以刚为主心骨。 南方诗人如谢灵

运、谢朓等人的作品，虽然佳句很多，确实很美，但缺

乏风骨和气概，不是中华民族审美风格的真正代表。
由于战乱，北朝留下的文艺作品很少，但我们仅从

《木兰辞》《敕勒歌》等乐府民歌以及庾信、王褒等人

的作品不难看出，真正体现中华民族审美风格的作

品主要在北方，而不是南方。 从夷夏融合对于中华

美学的建构这一维度看，北朝的庾信可以说是夷夏

融合的美学代表。
庾信早年在梁朝为官，热衷宫体诗，格调华艳，

为典型的南方审美品位。 梁元帝时他出使西魏，梁
亡后被强留于北方，受到西魏和北周的优待。 官至

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作为汉人，庾信在北朝

官做到如此高位，说明他为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做

出了很大贡献。 这同时也意味着他在相当程度上夷

化了，或者说他让北方的少数政权夏化了。 庾信官

居高位本身即是夷夏融合的成果，但这并不是其主

要的成果，其最主要的成果体现在艺术创作上。 因

为北方与南方风景迥异，再加上诗人人生境遇的变

化，庾信的作品一改原来的婉约缠绵，而变得沉郁顿

挫。 他的名篇《哀江南赋》写于北朝，主题是哀痛南

方梁朝的灭亡，但全文昂扬着一种苍茫、遒劲的情

调，有如北方大江、大河之势。 从审美角度来看，庾
信的艺术创作既有南方的优美，又有北方的壮美。
这种优美和壮美，虽然从形式上看似乎与民族性、地
理特征关系不大，但从内在意蕴上看，分明又是融进

了民族性和地理特征。 南方山水秀丽，优美之中融

化有华夏族固有的风雅；而北方山水雄浑，壮美之中

融化有少数民族固有的粗野。 正是从夷夏融合的维

度上，我们认为南北朝在审美实践上的真正代表是

庾信。
４．城市

鲜卑原本为草原民族，以游猎为生，不重视建

城。 拓拔氏自平城建都后，才开始重视城市建设。
平城的建设已经吸收了汉城的诸多做法，比如说里

坊制，城市布局为方格状，宫殿居中，已经见出中轴

线。 后来北魏迁都洛阳，那时的洛阳已经残破，需要

建新城，新城如何建，魏孝文帝有自己的想法，他在

《徙御旧都诏》中说：“京洛兵芜，岁逾十纪。 先皇定

鼎旧都，惟新魏厤，剪扫榛荒，剏兹云构，鸿功茂绩，
规模长远，今庙社乃建，宫极思崇。 ……既礼盛周宣

斯干之制，事高汉祖壮丽之仪，可依典故。”他强调

“依典故”，同时也认为“庙社乃建，宫极思崇”，新都

必须得有所发展，不仅要与强大的魏国相适应，而且

要“鸿功茂绩，规模长远”。 后来洛阳城的设计与修

建正是按照这一思路进行的。 魏都洛阳上承东汉的

基本格局，但废弃了东汉、魏、晋以来的南北二宫结

构，创立了单一的宫城制，首创里坊制，采用三重城

垣结构。 新建的洛阳城是鲜卑族汉化、多民族融合

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正如席格所说：“平
城、洛阳、邺城与长安，都展现了北朝以中原文化为

主体的文化大融合。 正是在文化大融合过程中，南
北之间的正统之争、华夏与夷狄之间的优劣、胡汉之

间的汉化与胡化、儒道与佛教之间冲突等矛盾得到

了不同程度的消解。 可以说，北朝都城在民族与文

化构成方面，都呈现出了多元融合的特征。 其中，北
魏洛都又最为突出，它不仅在民族、文化维度实现了

深度融合，而且缔造了共同的审美理想，使洛阳成为

了一个审美共同体。” ［２８］

洛阳新城是北魏汉化的重要成果，南梁大臣陈

庆之访问北魏洛阳，归来后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
“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
是夷狄。 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 礼仪

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 所谓帝京翼

翼，四方之则；始登泰山者卑培 ，涉江海者小湘沅。
北人安可不重？” ［２９］ 事实确实如此，在中华美学构

建过程中北人有着特殊重要的贡献。 北魏洛阳新城

的建设鲜明地体现出中华美学内在机制：既坚持华

夏文化的核心理念———儒家文化的礼乐思想，又根

据诸多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而有所革新、有所创造，
多元而一体；既尊重、继承祖先及前朝的文化传统，
又根据新时代的新需要而有所发展、有所开拓，不断

与时俱进。

注释

①《晋书·载记十四·符坚下》中载符融谏符坚的话：“且国家，戎族

也，正朔会不归人。 江东虽不绝于 ，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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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身、交互与创造力：认知传播视域下 ＡＩ 艺术的实践逻辑

顾亚奇　 　 王琳琳

　　摘　要：ＡＩ 艺术在智能算法的技术框架下衍生，经历了从计算机艺术到人工智能艺术的动态发展历程，机器

生成与人脑认识呈现出相似逻辑。 人工智能的底层算法、模拟感知、类脑语义搭建了 ＡＩ 艺术的技术基础，由此型

构了 ＡＩ 艺术虚拟化身、共情感知和艺术创意的生成逻辑。 在跨媒介的艺术传播语境中，ＡＩ 艺术是生产、流通、持有

衍生至虚实深度重叠的高维交互空间，观众对 ＡＩ 艺术的感知、理解、互动、记忆，趋向共感知性的综合审美体验。
ＡＩ 艺术重塑人机关系和协作模式，具有自主性、平等性、过渡性特点。 进一步厘清离身认知与具身认知、情感互动

与智性感知等问题，将为 ＡＩ 艺术突破创造力边界、实现自我进化提供学理支撑。
关键词：ＡＩ 艺术；具身认知；跨媒介；创造力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０１－０１７０－０７

　 　 ＡＩ 艺术可以视作以智能算法为内核的艺术形

式，与数字艺术、交互艺术、装置艺术、虚拟艺术、新
媒体艺术有所交集，但又不完全等同，并在后人类语

境下建构起一种虚拟性的艺术空间。 当代的 ＡＩ 艺
术项目呈现出多元技术混杂属性，融合神经网络结

构、深度学习算法、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等多重

关键性智能技术，借此进行艺术生成和创意表达。
这些艺术作品不应被简单地标注为 ＡＩ 艺术项目，它
们往往涵盖着更宽广的内容，图像背后是艺术家以

诗意方式，反思“有机生命”与“机器智能”、“视觉表

达”与“语义结构”之间关系的探索。 今天的认知传

播，融合了人类“认知”和“传播”两大功能，即以人

类最日常的信息传播行为为对象，探寻以人类为主

体的传播行为发生发展过程的规律和机制，为多元

媒介和信息载体的传播行为提供人类认知规律为保

证的科学分析［１］ 。 在认知传播视域下，重新审视当

代 ＡＩ 艺术的生成实践可以发现，机器学习与人脑认

知呈现出相似的逻辑，强调感知的具身性、传播的跨

媒介性、表征的创意生成性三大关键要素。

一、算法自觉：ＡＩ 艺术生成的具身认知

“人工智能”与“艺术”的并置就足以引起一场

想象力的颠覆，算法生成艺术强调体认性、交互性，
实现了由离身认知向具身认知的表征回归。 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当代 ＡＩ 艺术发展体现了一种机器的算

法自觉，直接受到具身认知理论的影响。 今天人工

智能领域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基础层、感知

层和认知层［２］ 。 基础层即底层框架，由算法、机器

学习等技术共同搭建，人与机器协同合作是这一阶

段的重要特征。 感知层即模拟感知，包括图像识别、
语音识别、人机交互以及体感检测等模拟技术，这一

阶段意味着人工智能的辨识能力已经从物体识别发

展到人体机能的外化感知。 认知层即类脑认知， 涵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０－１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智媒时代视听内容生产与价值体系建设研究”（２２ＢＣ０４５）；中国人民大学“交

叉创新研究计划”项目“数字时代跨媒介艺术的技术框架与传播模式”。
作者简介：顾亚奇，男，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王琳琳，女，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０７１



盖了语义理解、知识图谱等类脑思考及学习技术，为
机器“赋智”是这一阶段的关键议题［３］ 。 从技术层

面理解当代 ＡＩ 艺术创作，大部分艺术作品仍是在底

层算法框架、模拟感知技术、类脑语义理解三大基础

层次上进行的。
１．底层算法与虚拟化身

底层算法对 ＡＩ 艺术的嵌入是动态式的，强调艺

术家与机器的协同合作，大数据分析、逻辑回归、贝
叶斯方法、决策树方法等是 ＡＩ 艺术常用的基础算法

框架。 例如，希腊艺术家西奥·特里安塔菲利迪斯

（Ｔｈｅｏ Ｔｒｉａｎｔａｆｙｌｌｉｄｉｓ）的作品《角色演绎》（Ｒｏｌｅ Ｐｌａｙ）
避开了神经网络，而采用了基于决策树的算法类型，
这种智能算法能够在视频游戏中驱动非玩家角色，
并被应用于艺术家的固定屏幕仿真甚至虚拟现实的

工作中［４］ 。 如果说艺术家早期作品《一切如何》
（Ｈｏｗ ｔｏ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中算法生成的断手、恐龙等静物

形象随机出现，并未直接关涉具身的讨论，那么在

《角色演绎》中，艺术家强调了算法框架和人机交互

逻辑，构建起对虚拟身体与数字化身的讨论。

图 １　 混合现实装置

（西奥·特里安塔菲利迪斯《角色演绎》）

在作品《角色演绎》的展览现场，艺术家设置了

一个虚拟的创作场所，邀请观众进入显示器中的虚

拟工作室，通过移动电子屏幕参与到半人半兽的数

字表演实践中（见图 １）。 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

学》中已经谈及身体的概念，“当我们在以这种方式

重新与身体和世界建立联系时，我们将重新发现我

们自己，因为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感知，那么身体

就是一个自然的我和知觉的主体” ［５］ 。 兽人成为艺

术家的虚拟身体的形象化身，智能算法重塑着人们

对整体知觉意义的理解，完成了对人感官和身体的

延伸。 身体成为一种存在于这个世界并感知世界的

中介，技术的具身化改变了观者知觉世界的体验方

式，颠覆了人们对已有的身体、时空、体验的概念认

知，而这种对技术具身反思的隐喻在人工智能艺术

中普遍存在。
“在虚拟实在的时代里人们越来越容易感受到

的愿望就是，能够在任意时间在多样的世界里进进

出出，能够溜进任意一个物体，它使物体和个人的认

同性之间坚固的束缚被打破了，人们至少能够暂时

离开身体这个监狱。” ［６］这段话清晰阐释了当下 ＡＩ
艺术后的底层想象逻辑，在艺术世界中，身体作为一

种典型符号或象征系统而存在，人们渴望身体的景

观化、奇观化、赛博格化，因此，在数字化媒介组构的

世界，人们利用空间交感的神奇力量来设定肢体的

欲望， 也不断在虚拟空间的记忆、遗忘、重塑活动中

去印证“界面即我们的身体”的深刻性［７］ 。
２．模拟感知与共情延伸

模拟感知技术体现了人工智能向多模态感知融

合的发展趋势，机器视觉、机器触觉和机器听觉的多

场景应用，强化了 ＡＩ 艺术的感知共情属性。 人工智

能共情发展是基于基础算法的，旨在通过综合或建

构的方法理解人类情感发展的过程，其核心概念在

于“身体具身”，借助与环境的“社会互动”获取信

息，建立共情发展的计算模型，以此完成对两者的无

缝链接［８］ 。 ＡＩ 艺术在模拟感知方面的探索可以追

溯到早期的计算机艺术，随着计算机算法的继续优

化，尤其是传感器与数字软件、智能算法的普遍结

合，一些艺术作品转向人机互动创作，突出艺术的游

戏感和共情性的一面。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数字技术的迭代和个人计

算机的普及使交互式界面进入普通家庭，形成了早

期算法艺术的重要发展趋势———积极探索交互与计

算机结合的多种艺术潜能。 被称为“科学艺术界的

奥斯卡”的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大奖，１９９０ 年正式

将“交互艺术”纳入评奖组列，肯定了艺术与计算机

算法、人机交互结合产生的独特技术美感，激发了一

批先锋艺术家对算法艺术的共情互动实验探索。 例

如，邵志飞（Ｊｅｆｆｒｅｙ Ｓｈａｗ）１９９０ 年在奥地利林茨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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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节的获奖作品《清晰可读的城市》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ｂｌｅ
Ｃｉｔｙ）。 这时期的艺术已经出现了交互体验与表达

情感的趋向，艺术家运用类似于计算机智能的模式

识别系统，采集观众的操作或行为数据，计算机获得

传感数据之后，再转化为颜色、光线、声音等构成元

素。 稍近一些的艺术作品，如艺术家菲利普·比斯

利（ Ｐｈｉｌｉｐ Ｂｅｅｓｌｅｙ） 的装置艺术《蜿蜒》 （Ｍｅａｎｄｅｒ）
中，整个装置由无数网状骨骼结构组成，艺术家舍弃

了强大的中央控制系统，转向嵌入若干传感器和智

能微处理器，赋予作品独特的生命感（见图 ２）。 传

感器阵列主动追踪识别观众行为并发送信号，微处

理器获取并处理信号源，自主控制相连的各部分零

件，利用循环信息形成新的响应。 观众进入展览空

间时，人与环境的交互便发生了，触摸、声波、行为都

会引发装置的随机闪烁，如玻璃器中的化学反应、羽
毛的颤动等。

图 ２　 智能交互装置

（菲利普·比斯利《蜿蜒》）

　 　 智能算法是此类艺术项目的重要技术支持，艺
术家试图在交互体验中强化观众（现场参与者）与

艺术家、机器与人类之间的共情表达，作品不再受传

统艺术的界面形态限制，延伸至由艺术家与观众共

同建构起的运动的、交互的、感知的游戏空间。 德国

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和计算机艺术先驱弗里德·
纳克曾指出，由计算机生成的图像具有 “表面（ｓｕｒ⁃
ｆａｃｅ）”和“子表面（ｓｕｂｆａｃｅ）”的双重属性，表面是可

见的、可感知的，如计算机屏幕；子表面则是可计算

的，如源代码。 人工智能艺术是一种典型的、机器算

法深度参与的艺术形式，人与机器之间的交互呈现

出“表面”与“子表面”的耦合样态。 纳克认为当人

类输入算法后机器负责读取“子表面”指令，生成可

以为艺术家所感知的表面，而艺术家被允许根据感

知情况继续调整指令、修正反馈，由此构成一个循环

的过程［９］ 。 在此过程中，人类的感知想象、兴趣意

图自然成为影响艺术创作的重要环节。
从共情加工机制来说，深度学习算法强调机器

学习过程中的自组织适应，同人类共情发展存在共

通之处。 换言之，人类共情是个体基于与他人交互

而不断发展的，然而“大众在网络中的无序化表达

和碎片化参与，在时空、技术、结构和价值等方面，都
形成了断裂态势” ［１０］ ，这种断裂是网络中主体不确

定造成的共情缺失。 如果能够把共情的核心系统赋

予机器或智能系统，那么借助深度学习算法，机器是

可以在人机交互过程进行自我学习，进而发展出和

人类相似的共情系统的［１１］ 。 就目前而言，这种共

情系统的研究尚处于理论发展阶段，尽管大多数 ＡＩ
艺术项目试图强调一种人机共情机制，例如利用观

者的情感反馈、感官体验、行为介入等对艺术产生随

机控制效果，但这种共情模式尚无法达到智能体共

情（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Ｅｍｐａｔｈｙ）的状态。
３．类脑语义与创意生成

人工智能的类脑语义理解是极具前沿性的研究

课题，人脑对外界的理解可以视为一种基于多模态

识别、感知的深度语义系统，脑神经科学研究认为对

于机器是否具有意识这一争议性问题，必须仔细考

虑意识是如何在唯一拥有意识的物理系统———人类

大脑中产生的［１２］ 。 新一代人工智能需要以多脑

区、多模态和多任务协同为核心，研究神经网络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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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调控和宏观动态演化、视听触感认知通道及协

同、长时短时记忆与决策、运动视觉与规划控制等，
建立具有生物和数学基础的计算模型与学习方法，
实现具有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系统［１３］ 。 在 ＡＩ 艺

术创作中，艺术家更倾向于探索人工智能的创造力

边界，使用诸如卷积神经网络（ＣＮＮ）、循环神经网

络（ＲＮＮ）、生成对抗网络 （ＧＡＮ）、脉冲神经网络

（ＳＮＮ）等深度学习算法，赋予人工智能类脑学习思

维，进行视觉图像生成、风格转换、文本生成等。

图 ３　 ＡＩ 生成艺术

（马里奥·克林格曼《路人记忆》）

今天，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尝试使用智能算法进

行艺 术 生 成 与 实 验 创 作。 谷 歌 “ 深 梦 ” （ Ｄｅｅｐ
Ｄｒｅａｍ）是较早利用神经网络进行视觉图像识别和

增强的程序，能够帮助科学家了解深度神经网络在

观察给定图像后的视觉学习成果。 该算法的缺陷在

于，最终生成的图像会出现大量狗、眼睛、漩涡等元

素，机器生成并未达到一种审美性的自主创造，但显

示了算法在创意生成中的巨大潜能。 此后，法国艺

术集体 Ｏｂｖｉｏｕｓ 创作的 ＡＩ 肖像作品《埃德蒙·德·
贝拉米》（Ｅｄｍｏｎｄ ｄｅ Ｂｅｌａｍｙ），在纽约佳士得拍卖行

以 ４３．２５ 万美元成交。 马里奥·克林格曼（Ｍａｒｉｏ
Ｋｌｉｎｇｅｍａｎｎ）的《路人记忆》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ａｓｓｅｒｓｂｙ）
也采用了相似的生成对抗网络（ＧＡＮ），艺术家不再

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类，确切地说是算法结构替代了

传统艺术家的角色，在艺术创意生成过程中发挥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见图 ３）。 这种生成对抗网络由生

成器和鉴别器两部分构成，生成器在海量数据基础

上进行无监督学习和图像生成，鉴别器负责对生成

图像的新颖性、独创性进行判别并将信息反馈给生

成器，循环直至生成具有风格差异性的图像。

二、超越媒介：多维空间交互与
共感融合传播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美国艺术家迪克·希金斯

（Ｄｉｃｋ Ｈｉｇｇｉｎｓ）已经关注到艺术与媒介传播之间的

关系。 希金斯认为，“跨媒介” （ ｉｎｔｅｒｍｅｉｄｉａ）不同于

混合媒介（ｍｉｘｅｄ－ｍｅｄｉａ）或多媒介融合（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跨媒介艺术与新兴媒介技术的兴起

密切相关，指向不同类型媒介间的“概念性融合”而
非简单并置［１４］ 。 即便到今天，媒介技术、媒介形态

的更迭对当代 ＡＩ 艺术的创意生成仍有着巨大影响，
ＡＩ 艺术以先锋实验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一方面突

出现实与虚拟、人类与机器、界面与空间的多维交互

体验，另一方面强调视觉、听觉、触觉等的共感知融

合传播。
１．跨媒介的艺术体认逻辑重构

后大众传播时代以来，不论是早期的摄影艺术、
摄像艺术、计算机艺术，还是今天艺术界热衷讨论的

虚拟现实艺术、ＡＩ 艺术等，多样化数字媒介越来越

成为当代艺术家的重要创作工具。 当代 ＡＩ 艺术实

践尚未完成从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的飞跃，跨
媒介性主要表现在新旧媒介的混合应用、价值融合，
并不断颠覆传统的艺术体认逻辑。

今天的 ＡＩ 艺术实践是在跨媒介的传播语境下

进行的，媒介交互性、场景性、虚拟性丰富了 ＡＩ 艺术

的多样性表达，实现了线性传播向网状传播的发展、
离身传播向具身传播的回归。

一方面，在早期大众媒体时代，艺术传播依循的

是一种线性的传播形态，艺术作品与受众之间是一

种单向的传受关系，但在跨媒介语境下，ＡＩ 艺术实

践中的传受关系变得更为复杂，艺术家、多种媒介、
观者之间形成一种多元交互的网状传播结构。 在艺

术生成中，人工智能作为一种视觉感知和随机可控

的开放性系统，赋予了艺术家、观者平等的介入权

利，机器在海量数据基础上进行监督或无监督自主

学习，完成对特定视觉材料的识别标记、风格转换、
图像生成，艺术家主要负责对智能系统框架的有限

控制，观众被邀请以多样方式进入艺术作品，观者的

随机选择、干预控制、交互体验都将直接影响作品的

叙事结构和意义生成。
另一方面，以伊尼斯、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媒介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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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学派对媒介的环境塑造与主体认知作用已经有所

阐释，无论是“冷” “热”媒介论还是“媒介即讯息”
“媒介即人的延伸”等理论，皆暗含着媒介技术介入

主体认知、建构社会“具身”传播的意义［１５］ 。 在 ＡＩ
艺术的实践中，这种由离身传播向具身传播的转向

性更趋清晰，媒介技术构成体认传播的重要环节。
人类对艺术的体认越来越依赖技术媒介与客观世界

发生的关系，具身传播不仅是技术对身体经验的改

变和延伸，更重要的是从人—技术媒介—世界关系

的相关性揭示了媒介技术转向［１６］ 。 面对现实与虚

拟的深度融合，人工智能艺术对身体的感知表征呈

现出技术性、想象性与交互性的特征。 如果说伊德

所言的“技术身体”指的是握着手机打游戏、跟人远

程网络视频、穿戴 ＶＲ 头盔的身体，那么在 ＡＩ 艺术

中人们对作品的体认则更加突出数字交往属性，不
能只聚焦技术具身，更要关心完整的“交往人的具

身” ［１７］ 。
２．虚实重叠的高维空间交互

在艺术世界中，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并不是

对立的，而是以对话的方式同时存在———艺术界称

之为“人机交互艺术”，数字艺术先驱罗伊·阿斯科

特（Ｒｏｙ Ａｓｃｏｏｔ）称其为“干性数字媒体和湿性生物

系统的融合” ［１８］ 。 艺术家不再是当代艺术生产的

唯一主体，人工智能成为辅助艺术生产的重要创意

媒介，非生物智能完成了对人类身体的合理延伸。
在后人类的语境下，人类与机器本体的边界逐渐模

糊，艺术以跨媒介形式大胆质疑意识与身体、生命体

和机器、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二维边界，并抽象为艺术

中的非物质性、具身性。 传统的艺术生产过程转化

为复杂的人工智能语义系统，ＡＩ 艺术允许观众以用

户身份进入虚拟艺术空间，并获得与艺术家、机器算

法平等的艺术创作权力。
艺术世界也由原有的二维平面向高维空间延

伸，现实世界与虚拟时空深度重叠，ＡＩ 艺术在虚拟

性的“元宇宙”空间中获得独特的技术美感。 技术

的进步促使物理空间进入虚拟空间，其屏幕所构成

的“空间介入口”使得现实与虚拟的转化从社会反

思进入空间认知。 迈克尔·海姆在《从界面到网络

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中指出，物理空间与虚

拟空间在网络空间的界限已经不复存在，各种网络

及移动终端不仅向虚拟空间传输信息，也同样向物

理空间传输信息，因而人的行为界限愈加模糊

化［１９］ 。 ＡＩ 艺术实践与以网络为介导的数字艺术形

式有所区别，由界面交互向虚拟交互纵深发展，观众

在虚拟空间中获得新的数字身份，人工智能算法也

常被用来生成有意义的 ＮＦＴ 艺术作品，结合区块链

技术，在虚拟空间中进行 ＡＩ 艺术作品的加密、持有、
流通和交易。

３．共感知性的综合审美体验

人工智能艺术的本质是对“可计算的感性”的

分析与揭示，可视为一种总体艺术 （ Ｇｅｓａｍｔｋｕｎｓｔ⁃
ｗｅｒｋ）作品，并对应多感官参与整合的共感知审美体

验方式。 晚近兴起的“图像美学”，即“使计算机能

自主对图像的‘美’进行定量的分析、计算和评价”，
在人工智能与美学问题上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

域。 在这种“图像美学”的研究之中，“美”被表征为

“构图、色彩、光线、意境表达等的综合产物” ［２０］ 。
“图像美学”理论启示着人工智能如何完成具

有形式美感的艺术表达和创意生成。 从技术层面来

看，ＡＩ 艺术并非仅使用智能算法这一单一媒介，往
往混合智能传感器、生物材料、ＶＲ、ＡＲ 等多重数字

技术手段，才能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交互空间。 色

彩、线条等依旧是构成 ＡＩ 艺术的基本视觉符号；智
能传感器、虚拟现实技术等交互技术的混合应用，则
使艺术作品、艺术家、观众不再是分离的主体，系统

对文本、声音、图像的实时数据流进行搜集处理，并
直接反馈在作品构成之中，表现为实时性的、综合性

的交互再现。 当下的 ＡＩ 艺术作为一种跨媒介性的

整体艺术实践，作品的传播表达、观众的认知理解都

是在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多感官的综合体验基

础上完成的。 正如环境认知学家 Ｊ．道格拉斯·波蒂

厄斯所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感官的世界中……
嗅觉、听觉、味觉、触觉以及视觉的感官世界，都与我

们内在心智的景观紧密结合在一起。” ［２１］ ＡＩ 艺术

中的这种共感知性不仅仅是各种感官知觉的综合体

验，也并非旨在创造具有视觉性的审美图像，而是更

强调感官知觉与智性的结合，以达到感知系统与心

智系统共同参与的立体复杂的协作［２２］ 。 观者对作

品意义的抵达并不只是浮于 ＡＩ 艺术的形式表层，而
是超越对技术的痴迷，依据对作品的感觉、理解、记
忆，调动主客体之间的情感互动、智性感知，由此唤

起对作品深层次主题和意义的解码。

三、共生创造力：ＡＩ 艺术中
人机关系的再认知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阿兰·图灵提出了著名的图

灵测试，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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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机器与智能》（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ｃｅ）一文中，图灵从认知心理角度出发，对人工智

能进行重要阐释，他将“机器是否会思考”作为人工

智能的重要判定标准，并转化为新的批判性问题，即
机器在模仿人脑思维进行的“模仿游戏”时能否获

得出色对话表现，这也启发了之后人工智能技术的

快速发展［２３］ 。 由此可见，人工智能在早期发展阶

段即显示出明显的认知属性，思考如何让机器像人

类一样认识世界，甚至衍生至艺术领域，探索机器的

创造力边界。
创造力是人机交互（ＨＣＩ）和人工智能（ＡＩ）研究

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涉及神经科学、认知科学、计
算机视觉、传播学、心理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的广泛

讨论。 人脑是如何产生意识的？ 创造思维是如何产

生的？ 人工智能是否具有创造力意识？ 围绕创造力

的话题，不同领域学者从各自学科视点出发，引发新

的概念讨论和话语空间的形成，共生创造力（Ｃｏ－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即是 ＡＩ 艺术领域产生的具有生命力和影

响力的新概念。 当下 ＡＩ 艺术实践的一个重要启示

是———人工智能应该被视为“分布式人机共生创造

力”（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Ｃｏ－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的

一种媒介，而不是人类创造力的替代品［２４］ 。 ＡＩ 艺

术的创造力源自人机协作，而自身又具备一定独立

性。 从人机关系再认知的角度看，ＡＩ 艺术表现出自

主性、平等性、过渡性的特点。
１．自主性

自主性推动 ＡＩ 艺术突破创造力边界实现自我

进化。 机器或算法框架下如何实现艺术的自主创作

贯穿 ＡＩ 艺术发展全过程，艺术家哈罗德·科恩被视

为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先驱。 早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哈罗德就开发了计算机艺术生成程序 Ａａｒｏｎ，艺术

家用计算机软件进行文本创建与程序编写，控制算

法程序运行，机器创建数据并反馈给绘图机等设备

输出图像，由机器完成抽象作品的自动绘制。 而当

代的人工智能艺术在解决逻辑问题方面表现得更进

一步，深度学习等算法结构强化了机器的自主学习

能力。 例如，在 ＡＩ 生成艺术中，艺术家、科学家倾向

于探索人工智能自主创造力边界，并在抽象性视觉

图像的自主创造方面获得成功；在交互智能艺术中，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连接性技术构件，在交互感知中

实现观者、艺术家、作品之间的意义联结。
２．平等性

平等性是 ＡＩ 艺术重塑人机关系和协作模式的

内在要求。 拆解 ＡＩ 艺术创造力背后的主体参与，不

难发现，这种创造力直接指向人与机器间的协作环

境，人和机器在创作过程中作为平等的主体结构而

存在。 依据艺术创作实现细节的不同，计算机可以

潜在地以各种方式不同程度地参与不同用户的协同

创作。 这里关键的一点是，计算机不遵循预定义的

脚本来指导交互，程序自主适应用户的输入，并根据

计算创造性的算法生成对输入产生响应［２５］ 。 艺术

家、观众、机器以一种混合交互方式参与艺术作品的

构成，并超越传统的艺术分工模式，作品的最终呈现

和意义构成并非由艺术家一人主导，所有参与客体、
机器都可以依据不同参与程度影响作品叙事结构和

形式表达。
３．过渡性

过渡性是当前 ＡＩ 艺术实践中共生创造力的阶

段性特征。 这种过渡性直接链接了我们对后人类图

景的大胆设想，以人工智能科技为代表的信息技术

正以指数级速度进化，并将我们引向一个“物质＋信
息”的独立实体，持续不断地建构自己边界的后人

类时代［２６］ 。 唐娜·哈拉维（Ｄｏｎｎａ Ｈａｒａｗａｙ）提到

了“赛博格”（Ｃｙｂｏｒｇ）的概念，认为赛博格是一种控

制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是社会现实

的、虚构的创造物，是想象和物质现实浓缩形象的结

合，构建起任何历史转变的可能性［２７］ 。 伴随着人

工智能技术指数级进步，人类社会极有可能步入强

人工智能时代，ＡＩ 艺术的创意实践必将走向人与技

术高度融合的发展局面。 在后人类的世界中，身体

与机器关系将成为重要的讨论主题，人类可能不再

是单纯的生物有机体，而能够利用技术选择性塑造

新的身体。 例如，智能芯片植入有可能实现机器思

维与人脑意识的共存。 而人工智能的极速发展，意
味着艺术生产将走向完全自主创造的情景，也必将

引起艺术主体、审美空间、接受客体之间关系的边界

重构。
从认知传播视域看，ＡＩ 艺术在具身感知、跨媒

介传播、创意生成表征方面意义凸显，以人工智能为

代表的创造性技术媒介，积极介入当代数字艺术实

践，引发人们对“科技与艺术”关系的深度反思，并
开启了未来艺术实践的多重可能。 皮埃罗·斯加鲁

菲（Ｐｉｅｒｏ Ｓｃａｒｕｆｆｉ） 在科技与人类关系讨论中提到

“消长”“延伸”“倒置”三层逻辑，在当代以 ＡＩ 艺术

为代表的科技艺术实践中，同样表现出相似的关系

结构。 在当代 ＡＩ 艺术创作中，这种“消长”关系体

现为部分作品因智能技术呈现出独特的美学特征；
“延伸”指向艺术家对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人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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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存在形态的深度反思；“倒置”则表现为艺术家

试图通过 ＡＩ 艺术创作，追问作为有机体的人类和机

器到底何者是艺术创作主体，即是人类创造了技术，
还是技术完成了对人类的生物进化。 关于这些问题

的思考与解答，也将给 ＡＩ 艺术的认知与探索带来新

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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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学刊》2023年重点选题方向

当代政治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2.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论

　与实践研究

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文化自信研究

4.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与实践研究

5.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研究

党建热点
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履行使命任务的理论与实践

　研究

2.党的建设与党的自我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3.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论与

　实践研究

经济理论与实践
1.深入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研究

2.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

3.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研究

4.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研究

5.促进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创新与区域实践研究

三农问题聚焦
1.加强农业强国建设研究

2.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研究

3.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研究

4.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与共同富裕问题研究

5.纵深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

法学研究
1.依法治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

2.习近平法治思想与法治中国建设

3.重点、新兴领域的立法探索与实践

4.依法行政与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5.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法治保障

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1.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新发展研究 

2.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研究

3.共同富裕视角下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4.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5.人口均衡发展视野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研究

6.新安全格局下社会风险研究

伦理与道德

1.社会热点问题的伦理反思与伦理规制

2.伦理学理论发展中的前沿与热点问题研究

3.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基本问题研究

4.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伦理

　思考

5.文化强国背景下的公民道德教育研究

哲学研究

1.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理论研究

2.易学道家研究，宋明理学研究，冯友兰研究

3.中国哲学中身体修养与心灵安顿问题研究

4.中国哲学中人与自然关系研究

5.名门后学与地方哲学史研究

6.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反思与前瞻

历史研究

1.移民文化与历史记忆

2.中国古代民族融合史研究

3.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

4.中华文明研究

5.重大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人物研究

文学与艺术研究

1.文学经典的再发现与新阐释

2.诗文传统与中国文学的本土经验

3.网络文学的主流化与经典化

4.新媒介文艺评价体系与评价标准的建构

5.新时代文艺创作的守正与创新

新闻与传播

1.新时代国家形象传播问题研究

2.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

3.元宇宙与媒体变革

4.网络空间生态治理研究

5.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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